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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2024-2027年的收入和支出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根据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制定的国际
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包括国际电联的总体战略目标、主题重点以及所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b)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成本回收总原则的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
拉，修订版）；

c) 本届大会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以及加强三个局和总秘书处
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避免内部工作重复并优化资源使用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
（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进一步考虑到

a) 在审议国际电联2024-2027年财务规划草案时注意到，在高效使用国际电
联资源以实现战略规划的总体战略目标和主题重点以及为支持项目需求而增收
方面的挑战显而易见；

b) 有必要将国际电联的战略、财务和运作规划联系起来，

注意到

本届大会有关在国际电联完善基于结果的管理的第151号决议（2022年，
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涉及规划、项目安排、预算
编制、监督和评估，其实施应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国际电联的管理系统，其中包
括财务管理，

进一步注意到

本届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强调国际电联人力
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对于实现其总体战略目标、主题重点以及所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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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

1 授权国际电联理事会起草国际电联两个双年度预算的方式应为，根据本
决定附件1，通过预期收入来实现国际电联总秘书处和三个部门总支出的平衡，
同时顾及下列内容：

1.1 2024-2027年间，成员国的会费单位金额为318 000瑞郎，保持不变；

1.2 国际电联各正式语文的口译、笔译和文本处理支出在2024-2027年期间不
得超出8 500万瑞郎；

1.3 在通过国际电联的双年度预算时，理事会可以做出决定，为满足未预见
的需求起见，给予秘书长在一项实行成本回收活动的收入限额内，增加该成本
回收产品或服务预算的可能性；

1.4 在编制国际电联的双年度预算时，总秘书处和三个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
应考虑到为按照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主题重点开展的活动（特别是
那些与无线电频谱使用有关的活动）提供资金的重要性，及其相关实施规则；

1.5 理事会须每年审议预算中的收支、不同活动和相关支出以及与国际电联
相关的关键财务指标；

1.6 理事会须采取措施，将旨在确保国际电联业务连续性的国际电联各类储
备金维持在适当水平；

2 如果2026年不召开全权代表大会，则理事会须首先征得多数国际电联成
员国对预算中的年度会费单位金额的批准，然后制定2028-2029和2030-2031年
及之后的双年度预算；

3 在符合国际电联《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规定的前提下，理事会可授权
支出超出大会、会议和研讨会的预算，条件是支出金额能够用往年的节余补足
或记入下一年度的支出；

4 理事会须在每个预算期内并在总秘书处的支持下，评估在以下方面已经
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本期和今后预算期可能发生的变化：

4.1 联合国共同制度制定并适用于国际电联职员的薪金表、养恤金缴费及补
贴，包括任职地点补贴调整数；

4.2 影响联合国薪金表上职员人员费用的瑞郎与美元之间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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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非人员项目支出方面的瑞郎购买力；

4.4 国际电联账目适用的利率；

5 理事会有责任尽可能厉行节约，特别考虑到本决定附件2中提高现有财
务资源的使用效率，削减支出的措施并考虑可能的资金缺口，理事会须考虑到
以上做出决定1规定的要求，制定符合国际电联需要的、详实可能的最低平衡
预算；

6 下述最低限度导则应适用于所有支出的减少，以便确保国际电联的业务
持续性和绩效：

6.1 国际电联的财务控制职能应继续保持坚实有力且行之有效；

6.2 不得发生会影响成本回收收入的花费削减，也不得减少与落实《无线电
规则》和相关研究直接相关的活动的资金；

6.3 与贷款偿还相关的固定费用不得削减；

6.4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相关的固定费用应与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其他
组织所决定的工资和福利保持在同一水平；

6.5 为确保职员的安全和健康所需的国际电联办公楼的定期维护费用应优化
使用；

6.6 国际电联的信息服务应照常有效运行，包括确保根据本届大会关于在同
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修订版）适当维护国际电联网站；

7 在任何情况下，理事会须将储备金账目的水平维持在年度总支出的6%以
上，

责成秘书长，在协调委员会的协助下

1 根据上述做出决定中的相关指导原则、本决定的附件和向全权代表大会
提交的所有相关文件，制定平衡的2024-2025和2026-2027双年度预算草案；

2 在国际电联的各项运作中制定和实施适当的增收、节支和减支计划，以
确保预算平衡；

3 尽快实施上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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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

1 在理事会2023年和2025年例行会议召开的七个星期之前，向理事会提交
制定、审议和确定双年度平衡预算所需的完整且精确的数据；

2 对含有系统和全面风险管理及问责制框架所有要素的风险管理政策予以
实施、监督并提出改进意见，并向理事会做出年度报告；

3 全力实现平衡的双年度预算，并且通过理事会人力和财务资源工作组
（CWG-FHR）提请成员关注所有可能对实现此类平衡产生财务影响的决定，并
每年向理事会报告；

4 在开展国际电联法定活动时，确保财务规划、战略规划、运作规划和双
年度预算的协调一致；

5 制定全国际电联的财务资源筹措战略，以解决需要额外资金来满足组织
优先事项的问题，并将其提交理事会审议，同时请理事指导其落实工作，

责成秘书长和各局主任

1 每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有关国际电联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及当年国际电
联预算预期执行情况的报告，概要说明通过落实本决定附件2中的每一项实现
的节约；

2 做出必要的努力，通过培育一种增效节约的文化来实现减支，并且在上
述提交理事会的报告中包括在已批准的总体预算内实现的节约；

3 在提交理事会的上述报告中包括有关预算外活动和相关支出的报告，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审议和批准2024-2025年和2026-2027年双年度平衡预算，同时适当考虑
上述做出决定中的相关导则、本决定的附件以及提交全权代表大会的所有相关
文件；

2 授权秘书长按照现行《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第27条，在预算执行实现
盈余的情况下，优先支持ASHI基金划拨适当款项，将ASHI基金保持在可持续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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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权秘书长在预算执行实现盈余的情况下，并经理事会同意，向新办公
楼项目基金和/或新办公楼风险管控基金划拨适当款项，以支付无法通过与东
道国达成的贷款协议支付的费用；

4 在额外收入来源已经确定或节余已经实现的情况下，考虑追加拨款；

5 审议由秘书长在协调委员会协助下制定的各项旨在增加收入、提高财务
资源使用效率和降低国际电联成本的计划；

6 顾及实施任何削减成本计划对国际电联职员产生的影响，尽快并最好不
迟于2023年初起实施自愿离职和提前退休计划，其资金尽可能来自预算盈余，
也可来自储备金账目提款，其额度可达但不超过600万瑞郎；

7 在考虑可以采取的、旨在加强国际电联财务控制的措施时，顾及诸如资
助ASHI和国际电联办公场所楼宇的中长期维护和/或翻修等问题所产生的财务
影响；

8 请外部审计员、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和CWG-FHR继续提出建议，以便在
特别顾及上述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7所确定问题的前提下，确保加强国际电联
的财务控制；

9 审议与此问题相关的报告，并酌情向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报告，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在可行的范围内，在其2025年例行会议上确定2028-2031年的初步会费单
位金额，

请成员国

在2025日历年结束之前，宣布各自暂定的有关2028-2031年的会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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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1

表1

国际电联2024-2027年财务规划 – 收入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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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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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2

提高国际电联的效率并减少其支出的措施

1) 定期评估总体战略目标和主题重点的实现程度，以便在必要时通过重新
分配预算来提高效率。

2) 国际电联成员国、部门成员及其他成员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结清/消除拖
欠国际电联的款项。

3) 确定并消除国际电联所有结构性机构和措施在职能和活动方面所有形式
的重复。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统一和更密切的合作，包括优化管理
方法、由秘书处提供的后勤服务、协调和支持以及财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的集中化。

4) 通过秘书处的跨部门任务组（ISC-TF）协调统一所有研讨会、讲习班和
跨部门活动，以避免议题的重复，优化管理、后勤、协调和秘书处的支
持工作，并且受益于各部门之间形成的合力以及对所涉议题采用的整体
做法。

5) 加强区域代表性（包括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实施整体国际电联
各项总体战略目标和主题重点方面的效率，包括在利用当地专家和当地
关系及人脉资源方面的效率。尽最大可能与区域性组织协调开展活动，
合理利用现有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包括节省差旅费用以及与在日内瓦以
外规划和组织活动相关的费用。

6) 通过自然减员、重新调配职员和审查以及可能降低空缺职位的级别（特
别是总秘书处和三个局的非敏感科室）的方式并在不增加绩效下降风险
的情况下合理利用职员并实现结余，以便使生产力、效率和效能达到最
优水平。

7) 在开展新活动或额外开展的活动时，优先考虑人员重新调配。招聘新职
员应为最后选择，同时顾及性别平衡、地域分配原则和新技能要求。

8) 只有在现有职员无法提供相关技能或经验、而且经高级管理层书面确认
所涉需求后才可使用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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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完善能力建设政策，使（包括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职员在内的）职
员具备熟练开展跨部门工作的能力，以提高职员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有
利于将其重新调配给新活动或额外开展的活动中。

10) 除其他措施外，通过在各个层面举办各类无纸化大会和会议，降低国际
电联总秘书处和三个部门的文件制作成本；鼓励员工避免打印电子邮件
和文件；减少更多纸质文件的存档；推行旨在将国际电联打造成为一个
完全无纸化组织的举措，并推动将创新型信息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
作为可行且可持续的用纸替代方案，但不显著降低向活动参与者提供的
信息或国际电联职员从事日常工作方面的质量。

11) 将国际电联的宣传性/不产生收入的出版物的印刷和分发降至绝对必须的
最低限度，包括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修订版）的规定，充分利用国际电联网站。

12) 在不妨碍实现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总体目标
的前提下，在为各层面开展的各类活动提供口译和国际电联文件笔译 
（包括尽可能缩短文件篇幅）以及编制出版物的过程中，并且通过优化
各语文服务中的资源使用（包括使用替代笔译程序），同时保持翻译质
量和电信/ICT术语的准确性，实施厉行节约的可实行的措施。

13) 根据财务规划和双年度预算，并酌情通过根据国际电联《财务规则和财
务细则》进行的成本回收和自愿捐款，提高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项目活动以及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活动的效率。区域代表处和地
区办事处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协作，参与在区域层面开展的WSIS活动。

14) 优化会议的数量和会期，并借助电信/ICT能力举办这些会议。通过重组
和/或中止无输出成果和/或存在重复活动的各组的工作，将这些组的数
量削减至必要的最低水平，同时避免任何风险，尤其是避免无法实现国
际电联总体战略和运作目标以及部门目标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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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于新活动或那些具有更多财务影响的活动，须进行“附加值”评估以
提高效率，并且避免工作的重叠和重复。

16) 要慎重考虑区域性举措的规模、地点及其资源分配、输出成果和给成员
的援助在区域和总部的区域代表性两方面以及那些源自世界电信发展大
会成果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行动计划并直接由部门预算资助的行
动。

17) 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减少差旅费用。相关标准应考虑并旨在最大可能地
减少公务差旅、优先考虑从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派遣职员来限制出
差时间、通过由一方代表多方出席会议，以及合理安排总秘书处和三个
局各部/处的出差人数。

18) 呼吁成员国将提出的问题数量降至合理水平，以节省在所有大会、全会
及其他会议上为审议这些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并在筹备进程中更广泛地
利用区域间讨论，以便使立场更加一致。

19) 国际电联继续落实提高国际电联财务基础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综合计
划，同时筹措必要的资源，并且尤其要改进需要大笔长期投入的机构内
部项目的管理。

20) 优化与以下相关的支出：国际电联建筑和设施的维护、日常维修和改造/
重建以及与按照适用的联合国系统标准提供安全保障。

21) 增加虚拟会议的使用和实体会议的远程参与，以便减少和/或避免会议差
旅，这些会议以在线交互方式举行，最好提供字幕，包括远程文件和文
稿介绍，必要时可提供口译。

22) 利用最新创新手段和工作方法，提高国际电联活动的有效性。

23) 在更大可能范围内终止国际电联与成员国之间的传真和传统邮件通信方
式，以现代电子通信方法取而代之。

24) 继续努力，简化、协调或酌情废止内部行政程序，进而实现数字化和自
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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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考虑进一步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共享一些共同服务，并在对国际电联有益
的情况下将此类共享付诸实施。

26) 呼吁成员国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尽可能在提交给国际电联大会的提案中
包括载有相关信息的附件，以便秘书长/各局主任确认这些提案可能造
成的财务影响，以符合国际电联《公约》第34条关于大会财务责任的规
定。

27) 理事会和国际电联管理层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包括提高内部审计职能
的效率，实现职能评估制度化，评估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欺诈及其他风
险，在规定的时间内实施外部审计员、内部审计员、独立管理顾问委员
会和联合国联合检查组的建议，以落实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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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理事会工作组的成立和管理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提出的国际电联的宗旨；

b) 《组织法》第7条指出，国际电联理事会代表全权代表大会行事；

c) 《组织法》第10条指出，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理事会须作为国际
电联的管理机构在全权代表大会所授予的权限内代行其责；

d) 本届大会有关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第71号决议（2022年，
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为国际电联确定了关键问题、总体目标、战略和重点工
作；

e) 理事会为拟定有关其活动的建议，成立了若干理事会工作组（CWG）；

f) 本届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2，旨在减少
支出措施，尤其包括将CWG的数量减少到绝对最少的必要限度，并且尽可能减
少CWG面对面会议的次数和会期；

g) 本届大会有关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的主要工作、促进性别平等
并通过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第70号决议（2022年，布加
勒斯特，修订版），

进一步考虑到

a) 理事会及其CWG的现行时间安排给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资源带来相当大
的压力；

b) 对国际电联活动需求的持续增长，而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供的资源有
限；

c) 迫切需要寻求实现内部成本合理化、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率的创新型方
法，

认识到

理事会一贯任命能力强且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担任CWG的领导职务，但仍有
必要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公平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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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

1 成立、继续或终止CWG的决定由全权代表大会做出或酌情由理事会做
出；

2 理事会须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或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1中确定的解决关键问题、实现总体目标、落实战略和工作重点，
做出成立CWG的决定；

3 理事会须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决定CWG的职权和工作程序；

4 理事会须在顾及全权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情况下，审查CWG的活动，包
括其履行职权的进展情况；

5 根据上述做出决定4所开展的审查结果并按照适用的全权代表大会相关决
定，理事会须酌情：

i) 保留、终止或成立CWG；以及

ii) 修改或确立CWG的职责范围（ToR）；

6 理事会须决定各工作组的领导团队，同时顾及上述认识到一节的内容，
以便尤其促进和加强公平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

7 理事会在根据上述做出决定3成立CWG并确定其ToR时，须避免在CWG的
活动之间以及CWG与国际电联各部门的研究组、顾问组和其它组的活动之间发
生重叠；

8 CWG正副主席可连任两届，任期为连续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
而且在一个CWG内的工作时段不计入另一个CWG的工作时段，并须采取措施以
保证CWG的主席和副主席之间有一定的延续性；

9 如果一个CWG的主席无法完成任期，则通常须从该CWG的现任副主席中
任命一位新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余下部分”任期不计入后续任命的任期；

10 理事会须尽可能合并现有的CWG，以减少工作组的数量并减少其会议的
次数和压缩会期，目的在于避免工作重复、尽量减少预算影响；

11 理事会须尽可能将CWG的会议纳入理事会年会的议程和时间分配方案；

1 顾及全权代表大会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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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无法实现上述做出决定11，则不同CWG的会议须在同一地点召开，以
方便集中安排顺序召开会议或接续召开会议；

13 CWG会议不得在国际电联的主要大会和全会期间或部门顾问组会议期间
举行；

14 理事会须在全权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其例行会议上，审议CWG的四年期
报告并且针对在下一周期保留、修改、终止或成立CWG的必要性向全权代表大
会提出建议。



第二部分 –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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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关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政策论坛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联合国大会（联大）的相关决议；

b) 基于利益攸关多方筹备平台进程、联手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接纳所有信
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利益攸关方，经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
（2014年，日内瓦）通过的有关WSIS成果落实的WSIS+10声明和有关2015年后
WSIS工作的WSISI+10愿景，在得到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通过后，提
交联大进行有关WSIS成果落实的全面审查；

c)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下一阶段大会、论坛、全会和理事会会议的时间
安排和会期的第7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d) 在技术进步、市场全球化和用户对于越来越适合自己需要的跨国综合业
务的需求与日俱增的共同影响下，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环境经历了相当
大的变化；

e) 在多数国际电联成员国有可能开展电信/ICT行业的改组，特别是政企分
开、业务逐步放开以及新监管方的不断出现；

f) 新的和快速发展的电信/ICT与服务，为提升人类的福祉带来了无尽的希
望；

g) 目前仍然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就电信和ICT战略和政策进行信息和最佳做法
交流的全球框架；

h) 必须认可和理解各国的电信/ICT政策和法规，以促进全球市场的发展，从
而支持电信/ICT服务和技术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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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成员国和部门成员为此前世界电信/ICT政策论坛（WTPF）做出的重大贡
献，其筹备进程以及这些论坛所取得的成果，

意识到

a) 国际电联的宗旨尤其是要在国际层面促进对全球信息经济和社会中的电
信/ICT问题采取更为广泛的方式，使世界上所有居民都得益于新的电信技术，
并协调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行动，以达到上述目的（参见WSIS成果）；

b) 加强国际合作，以强化国际电联成员、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委员会以及国
际和区域性组织之间的协作努力，藉此应对电信/ICT部门在落实WSIS成果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挑战的重要性；

c) 国际电联仍具有独特的地位，并且是针对国家、区域性及国际电信/ICT战
略和政策协调行动、交流信息、开展讨论和进行统一的唯一论坛；

d) 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设立了WTPF，并于1996年、1998
年、2001年、2009年、2013年和2021年举办论坛，为高层与会者探讨全球和
跨部门的问题提供了场所，从而为推进世界电信/ICT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亦
为论坛的进行制定了程序；

e) 2021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所造成的困境下以
虚拟方式举行的WTPF-21是这些论坛中的成功一例，成员国、部门成员和其它
利益攸关方出席了该论坛，包括部长和副部长以及多个监管机构的负责人，

强调

a) 由于认识到不断审议各自电信/ICT政策及立法的必要性以及在迅速变化的
电信/ICT环境中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同意将WTPF作为讨论战
略和电信/ICT政策问题的机制；

b) 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有关电信/ICT的专门机构在电信/ICT领域所起的主导
和独特作用，有必要继续组织WTPF，方便高层参与者就电信/ICT政策交流观点
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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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除了通过体现共同观点的意见外，WTPF的目的在于交流信息和观点，从
而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机构在新的和新兴电信/ICT服务和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
遇方面形成共同的愿景提供场所，并审议任何其他可能受益于全球性意见交流
的电信/ICT政策问题；

d) WTPF应继续对发展中国家1的利益和需求予以特别关注，因为新的和新兴
电信/ICT服务和技术可极大地促进这些国家电信/ICT基础设施的发展；

e) 有必要继续给予WTPF足够的筹备时间；

f) 在WTPF召开前开展区域性筹备及磋商的重要性；

g) 有关新兴电信/ICT服务和技术问题的讨论得益于所有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
按照其各自职责的参与，

做出决议

1 WTPF宜与WSIS论坛在同一地点接续举办，同时考虑到确保各成员国能为
此做好充分准备的必要性；

2 须保留依据全权代表大会第2号决议（1994年，京都）设立的WTPF，以
便继续讨论和交流电信/ICT政策和监管问题方面的观点和信息，其中包括与新
的和新兴电信/ICT服务和技术带来的机遇和紧迫挑战有关的观点和信息，特别
是全球和跨部门的问题；

3 WTPF不得产生法定规则性成果；然而它须起草报告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
上通过意见，供成员国、部门成员和相关国际电联会议审议；

4 与相关联合国机构和委员会以及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分享报告和通过的意
见，供其参考；

5 WTPF须向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开放；然而在适当情况下，可根据成员
国多数代表的决定，召开只限成员国参加的特别会议；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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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须举行WTPF，以对电信/ICT环境引发的政策问题做出迅速响应，同时顾
及国际电联以往举办WTPF的做法和经验；

7 WTPF应尽可能在现有预算资源内与国际电联的会议或论坛同时同地举
行，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际电联预算的影响；

8 国际电联理事会须继续为WTPF确定会期、日期、留出足够的筹备时间并
决定地点、议程和主题；

9 议程和主题须继续以秘书长的报告和来自国际电联任何大会、全会或会
议的输入意见以及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文稿为基础，同时顾及国际电联以往举
办WTPF（包括筹备进程）的做法和经验；

10 为了突出讨论重点，WTPF的讨论须仅以秘书长根据理事会通过的程序以
及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提案和部门准成员、学术成员以及利益攸关方的观点
编写的单独报告及与会者根据该报告提供的文稿为基础，对于在论坛之前秘书
长报告起草阶段未予提出的任何新的意见草案，论坛均不予考虑；

11 须促进对WTPF的广泛参与并提高其工作效率，

责成秘书长

根据以上做出决议的规定，为召开WTPF进行必要的筹备，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继续确定未来WTPF的会期、日期、地点、议程和主题；

2 为起草上述做出决议9所述秘书长报告通过一项程序；

3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2所述的程序应酌情包括论坛的参与是向所有成员国
和部门成员开放的，且将进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均可参加的在线公开磋商，
同时顾及以往的做法和经验，包括国际电联往届WTPF的筹备进程，

进一步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向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有关WTPF的报告，以便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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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关于国际电信网络上迂回呼叫程序的措施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认识到

a)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分配和管理国际电信编号、命名、寻
址和标识资源程序的第20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b) WTSA有关国际电信网上迂回呼叫程序的第29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
修订版）；

c)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有关国际电信网上迂回呼叫程序和确定提供国际电信
业务的始发地的第22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d) WTSA有关抵制和打击对国际电信码号资源的挪用和滥用的第61号决议
（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e) WTSA有关主叫方号码（CPN）传送、主叫线路标识（CLI）和始发标识
（OI）信息的第65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f) 每个成员国均享有主权允许或禁止某些形式的迂回呼叫程序，以应对对
其本国电信网络产生的影响；

g) 发展中国家1的利益；

h) 消费者和电信业务用户的利益；

i) 一些成员国需要参照国际电联相关建议书确定呼叫的始发地，同时应符
合包括保护消费者权利在内的国家要求；

j) 一些形式的迂回呼叫程序会对服务质量（QoS）、体验质量（QoE）以及
公众交换电话网络性能造成影响；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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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竞争带来的降低成本和增加消费者选择方面的益处；

l) 许多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均受到迂回呼叫程序的影响；

m) 对迂回呼叫程序的理解已随时间迁移而发生变化，而且，迂回呼叫程序
可如何服务于有具体需求人士；

n) 在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市场中，一些形式的迂回呼叫程序被大量使
用，其语音通信路由在标准的国际呼叫和计费机制之外；

o) 迂回呼叫程序已改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且需要多个成
员国和部门成员之间的协作，应该强烈推荐这种协作；

p) 相关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研究组，特别是第2和第3研究组
正在进行的关于呼叫旁路的研究和现有建议书，

考虑到

a) 一些迂回呼叫程序的使用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消极影响并可能
严重妨碍这些国家稳固发展其电信/ICT网络和业务的努力；

b) 某些形式的迂回呼叫程序可能影响业务管理、网络规划及电信网的质量
和性能；

c) 使用某些对国家安全没有危害的迂回呼叫程序引起的竞争有可能符合消
费者的利益；

d) 一些迂回呼叫程序可能对消费者产生影响；

e) 针对迂回呼叫程序的全球增长，国家方式可促进竞争、消费者保护、消
费者利益、动态创新、可持续投资与基础设施发展、无障碍获取以及价格可承
受性；

f) ITU-T，主要是ITU-T第2和3研究组的一些相关建议书从不同的角度，包括
技术和财务角度，谈到了迂回呼叫程序对电信网络性能和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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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

a) ITU-T得出结论，诸如持续呼叫（或冲击或定时询问）和应答抑制等某些
迂回呼叫程序严重降低电信网的质量和性能；

b) 适当ITU-T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研究组正在就迂回呼叫程序
和电信始发识别的相关问题开展合作，

做出决议

1 继续开展工作，识别和描述所有形式的迂回呼叫程序，并且评估它们对
所有各方的影响，以便审查或按需要制定ITU-T相关建议书，以解决迂回呼叫程
序给所有各方造成的消极影响；

2 鼓励各主管部门和由成员国授权的运营机构采取适当措施，提供可接受
水平的QoS和QoE，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题下尽可能确保提供国际CPN、CLI和OI
信息，并参照国际电联相关建议书确保进行适当收费；

3 为主管部门和经成员国授权的运营机构在各自本国法律的限制内可考虑
的措施制定指导原则，应对迂回呼叫程序的影响；

4 要求适当ITU-T研究组，特别是ITU-T第2和第3研究组，以及ITU-D第1研究
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利用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文稿，继续研究：

i) 基于做出决议1的迂回呼叫程序以更新或按需要制定涉及业务定义及其影
响的ITU-T相关建议书；

ii) 研究与CPN、OI、CLI和呼叫旁路及其影响有关的问题，同时考虑到这些
研究因涉及下一代网络和网络性能退化问题而显得十分重要；

iii) 抵制、打击和解决因号码挪用和滥用迂回呼叫程序导致的欺诈活动；

iv) 传统电信网络与不断演进的和新兴电信/ICT架构、能力、技术、应用和业
务之间互通的运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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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励ITU-T第12研究组在其职责范围内制定有关最低限度QoS和QoE要求的
建议书和导则，用于迂回呼叫程序，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根据成员国、部门成员及其他成员的文稿协作开展进一步研究，以评估
迂回呼叫程序对消费者、经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影
响，在使用迂回呼叫程序进行主叫或被叫方面促进本地电信网络与服务的良性
发展；

2 根据上文做出决议1、4和5，针对迂回呼叫程序的所有方面为成员国与部
门成员制定指导原则；

3 评估拟议的指导原则对于迂回呼叫程序相关协商的有效性；

4 开展协作，以避免在研究各种形式的迂回呼叫程序相关问题上的重叠和
重复工作，

请各成员国

1 鼓励各自主管部门和由成员国授权的运营机构实施上述考虑到f)所述的
ITU-T建议书，以限制某些情况下某些类型的迂回呼叫程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
负面影响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

2 请本国法律允许在其境内使用迂回呼叫程序的那些成员国适当顾及那些
其法规不允许使用此类迂回呼叫程序的其它成员国的主管部门及其所授权的运
营机构所做的决定；

3 开展合作，解决困难，以确保国际电联成员国的本国法律和法规得到遵
守；

4 考虑国家法律和监管框架，以支持消费者可能选择的、旨在保持可接受
的QoS和QoE水平的迂回呼叫程序，同时确保在顾及上述认识到h)和k)以及考虑
到c)和d)的情况下，提供国际CLI和OI信息（至少向目的地运营机构提供）；

5 为此工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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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部门成员

1 在其国际运营中适当顾及那些其法规不允许使用此类迂回呼叫程序的其
它主管部门的决定；

2 为此工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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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加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的益处和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1

推广这些技术的必要性；

b) 发展各国和各区域的电信/ICT基础设施有助于缩小各国和全球的数字鸿沟
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c) 国际电联成员国做出的有关促进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电信/ICT，并特别关
注最弱势，包括最脆弱群体以及偏远地区和难以到达地区的工作，

进一步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和第21条以及国际电联《公约》第5条的相关
条款；

b)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财务和人力资源规划的相关决
议和决定，其中包括关于强化国际电联项目执行和监测职能的本届大会第157号
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以及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在以持久
和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电信/ICT，以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并落实国
家、区域性和跨区域项目中的作用的第13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
版）；

c) 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大会和全会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电联活动参与
的相关决议和决定，加强区域代表处在关于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标
准化工作差距的研究组工作中的作用；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29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25号决议

d) 国际电联理事会关于区域代表处、特别是关于一家外部公司对国际电联
区域代表处审查报告（2020年）的相关决定；

e) 提出有关改善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建议并强调需要将区域代表处纳入国
际电联战略规划的主要工作和将其适当纳入每个部门运作规划以实现“国际电
联是一家”的联合国联合检查组（JIU）报告，

赞赏地注意到

a) 国际电联努力执行联合国大会（联大）决议，以支持联合国促进发展的
业务活动，并协助成员国开展活动，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
70/1号决议）和对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落实情况的全面审查（第70/125号决
议）；

b) 联大关于重申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区域层面的作用和职能以及继续使之特
别适合支持落实联合国第五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大会《多哈行动纲领》的必要
性的相关决议，联合国第五次最不发达国家（LDC）问题大会对联合国系统发
展的业务活动做了四年期全面政策审议，认识到每个区域的特殊性；

c) 已成立国际电联副秘书长领导下的跨部门协调任务组，旨在加强三个局
与总秘书处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以避免内部的工作重叠，优化资源的使用；

d) 共同关心问题跨部门协调组由来自三个顾问组的代表组成，负责确定共
同关心的问题和加强协作与合作的机制；

e) 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区域代表处特设组正在开展
的工作，特别是其有关制作和发布区域代表处信息概览的建议，以便成员了解
工作计划的状况；

f) 通过了为进一步加强国际电联内部的问责制机制而建立的国际电联问责
制框架，

关切地注意到

a) 2019-2022年向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内部控制工作组的外部审计员特别报告
和文件，建议采取行动进行更有效的管理，以加强整个国际电联的内部控制以
避免未来的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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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必要按工作地点和类别改进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数量
和分布，

认识到

a) 许多国家，特别是预算受到严格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在参加国际电联的各
项活动时所面临的困难；

b)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是国际电联整个组织的延伸机构；

c) 本届大会第16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所提及的国际
电联举办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能力有助于加强国际电联活动
的有效性，包括本届大会第15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所提
及的项目落实工作的有效性，

确信

a) 区域代表处使国际电联得以与其成员开展尽可能密切的合作，作为执行
计划、项目和活动、传播国际电联活动信息的渠道，密切与区域性和次区域性
组织之间联系的纽带，并且向有特殊需求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b) 为推动和改进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工作并将“国际 电联是一家”
理念纳入主要工作以服务成员，无线电通信局（BR）、电信标准化局（TSB ） 、
电信发展局（BDT）与总秘书处之间的协作十分重要；

c)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有助于国际电联更清楚地认识到各区域的优先
工作和具体需要并做出反应；

d) 区域代表处系统框架内的活动基于从以下准则中得出的原则：连贯性、
相关性、控制力、效率、有效性、影响和可持续性；

e) 全权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均已赞同应赋予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明确和
具体职能的原则，为使工作行之有效，区域代表处必须拥有必要的授权，以满
足成员繁杂多样的要求；

f) 由于资源有限，因此效率和效能应成为国际电联开展各种活动时所考虑
的关键因素，同时还有必要加强代表国际电联三个部门派往区域代表处和地区
办事处人员的专业技能与知识；

g) 总部与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之间的充分网上连接可显著加强技术合
作活动；

h) 所有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均应获取与总部可获取的同样的相关信
息，以便相关区域的国家能够随时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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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全面参与和承诺对于成功落实国际电联的战
略规划、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的运作规划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
的行动计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意到

a) 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作用是向区域内各国提供多方面的
帮助，如实施和跟进项目，包括与以下各方面相关的项目：区域性举措、缩小
标准化工作差距、与频率管理相关的能力建设、向各区域通报国际电联的最新
活动以及加强与区域性电信组织的协作；

b) 应加强三个局与总秘书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鼓励区域代表处和地区
办事处参与其各自领域的活动；

c) 有必要不断评估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包括人员编制在内的资源配置
需求，使其能够履行既定的职责，

亦注意到

a)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代表着整个国际电联，他们的活动应与国际电
联总部的活动相联系，并应反映出所有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协调一致的目标，
且区域性活动应加强所有成员对国际电联工作的有效参与；

b) 在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招聘了联合国协调官员，制定了战略，深化和扩
大了与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发展协调办公室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的协调，从而使国际电联能够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发展改革，特别是在国家
层面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发展做出贡献；

c) 在履行各自职能的过程中，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应寻求避免活动和
工作的重复，实现效率和人力与财务资源的最大化，

做出决议

1 继续加强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职能，以便它们能够在可用资源 
（包括财务规划划拨的资源和自愿捐款及赞助等其他相关资源的范围内），在
实施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各类计划和项目以及《基加利行动计划》根据世界电
信发展大会（WTDC）第1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所列的区域性
举措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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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在促进区域性事宜的讨论以及传播有关国际电
联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所开展活动的信息和成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避
免与总部在这些职能上的重复；

3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应继续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性电信组织以及联
合国组织的关系，通过持续合作促进在实施国际电联区域性举措和其他活动方
面相互交流经验和相互协助；

4 须赋予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在其职能范围内做出决定的权力，同时
还应促进和改善国际电联总部与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之间的协调职能和平
衡；

5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应为总秘书处和三个部门的四年期滚动式运作
规划的年度计划做出贡献，将针对每一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内容与国际
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和《基加利行动计划》联系在一起，之后制定
并继续在国际电联网站上发布年度计划/活动以便实施；

6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须积极参与实施国际电联战略规划；

7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须根据国际电联的总体《战略规划》，积极参
与《基加利行动计划》的落实工作，特别是主题重点及其各自的成果、输出成
果和区域性举措的落实工作；

8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须积极参与《基加利行动计划》确定的各项成
果的实现工作并应参与电信发展顾问组制定相关关键绩效指标的工作；

9 为优化资源使用并避免重复工作，促进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
处与处理电信发展和金融事务的区域性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之间
的协作，如有必要，应通过BDT随时向成员国通报最新情况，以确保通过协调
和磋商满足成员国的需求；

10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须与总秘书处、相关局以及区域性组织密切协
作，全力参与所有国际电联活动/会议/大会的组织，同时考虑到区域成员确定
的优先工作，以提高这些活动的协调效率，避免活动/主题的重复并从各局与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之间的协同作用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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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有效履行职责，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必须在财务规划划拨的资源
范围内得到充足的人力和财务资源，包括举行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
会议和使用电子工作方法，并且还通过各种现有电子工具将相关信息传播给各
自成员国的技术平台；

12 须采用国际电联战略规划确定的总体战略目标和主题重点以及总秘书处
和三个部门的四年期滚动式运作规划来审查区域代表处的活动，而且，如区域
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未达到一致认同的审查标准，则理事会应评估其原因并通
过与相关国家磋商，酌情采取必要的纠正行动；

13 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电联的活动，如果相关预算允许，任何为
国际电联活动提供输入文稿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均有资格获得与会补贴；

14 努力增加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人力和财务资源，以便在预算资源
范围内，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实施区域性举措等工作，

进一步做出决议

1 只要理事会提出要求，即对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作用进行审查，但在
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至少审查一次；

2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需要更多地关注LDC，在电信/ICT发展方面制定
国别评估和行动计划，同时作为区域代表处总体报告的一部分向理事会做出报
告；

3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须酌情定期向部门顾问组提交报告，并且向
BR、TSB和BDT主任通报与各自部门有关的区域性活动，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继续将加强区域代表性列入每年理事会例行会议议程的议项，以便审查
其演变状况，并为继续进行其结构调整和运作通过相关决定，目的是要通过国
际电联与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电信组织间活动的协调和互补性，全面落实国际电
联的职责及其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的目标；

2 顾及国际电联成员的要求，并执行国际电联各大会和全会通过的决定，
同时铭记下文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4中的内容；

3 在全权代表大会确定的财务限制范围内划拨适当的人力和财务资源，以
落实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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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报告实施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同时顾及联检组的相
关报告和CWG-FHR、外部和内部审计员、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内部控制工作
组、道德规范办公室报告的建议等的落实的情况下，包括进一步做出决议1提
及的区域代表性的审查结果，以便加强区域代表性；

5 根据秘书长的年度报告、秘书长开展的满意度调查的结果、理事会的定
期审查、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以及总秘书处和三个部门的四年期滚
动式运作规划的实施情况，确保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高效业绩，并为加
强和改善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作用采取适当措施并制定导则和建议；

6 审议秘书长开展的审查所取得的成果并采取适当行动；

7 继续监督区域代表处信息概览，特别是所余相关行动的信息概览，并酌
情提供相应的指导；

8 更加关注区域代表处的组织文化和技能差距，并相应提供必要的最新培
训；

9 考虑增加分配给区域性举措的预算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各区域的需求
特点；

10 继续监督外部公司关于法证审计的建议的执行情况，以便进行更有效的
管理，

责成秘书长

1 为方便理事会开展本决议所述的加强区域代表处作用的工作提供一切必
要的支持；

2 必要时使东道国协议中的现行条款和条件符合相关东道国不断变化的环
境，在此之前应与相关国家及所涉国家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的代表进行磋商；

3 每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有关区域代表处作用的报告，其中包含各区域代
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下列详尽信息：如何在本届大会第151号决议（2022年，
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范围内，基于结果的管理（RBM）框架实现国际电联
战略规划和总秘书处与三个部门的四年期滚动式运作规划确立的总体目标和部
门目标；该报告应包含有关下列方面的详细信息：

i) 根据本届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规定的区域
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人员编制，包括职员人数、其职务类别和其他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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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财务信息，包括划拨给各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预算以及按主题重
点和计划的输出成果列出的支出；

iii) 与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协调开展的与三个部门有关的活动、项目成果，包
括区域性举措、活动/会议/大会和区域性筹备会议以及吸纳新部门成员
的工作等；

iv) 发放的与会补贴；

v) 如何在每个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落实RBM、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和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vi) 如何在每个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落实国际电联各监督机构的相关建
议；

4 在现有财务资源范围内，每四年开展一次各成员国、部门成员和区域性
电信组织对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作用的满意度调查，并将调查结果纳入在提交
给每届全权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理事会会议的报告中；

5 继续与联合国、其它联合国发展系统实体以及成员国一道，加强国际电
联区域代表处系统并支持落实针对该事宜的相关联大决议，

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协商

1 如本决议所述，采取进一步加强作为整个国际电联延伸的区域代表处的
措施，以及确保将BR、TSB和BDT的活动有效纳入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措
施；

2 确保将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在各区域的所有规划活动汇总到运作规划中
与各区域相关的部分，并在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协调下予以落实；

3 确保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提供来自国际电联三个部门的专业知识；

4 确保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年度运作规划以各自区域在规划实施前
的输入意见为基础；

5 在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协调下每年向理事会报告三个部门和总秘书
处在各区域开展的所有活动的执行情况，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落实以下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区域代表处的作用：

i) 确定可以下放的职能并经理事会批准后尽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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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努力在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配备具有三个部门每个部门专业知识的
职员；

iii) 审议与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工作相关的内部行政程序，使其简化透
明并提高工作效率；

iv) 根据WTDC决议，通过透明的项目资金提供机制，协助各国落实各项区域
性举措；

v) 制定与成员国磋商的明确程序，以便优先开展综合性区域性举措，并向
成员国通报项目选择和资金提供情况；

vi)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征求特别的输入意见，以便决策方更加知情并
满足区域内国际电联成员的关键需求；

vii) 加强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灵活性，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 与传播信息、提供专家意见以及主办会议、课程或研讨会相关
的职能以及开展这些活动所需的所有电子手段的提供；

• 任何可以向它们下放、与编制和实施其划拨预算相关的职能和
任务；

• 确保它们有效参与有关国际电联未来和涉及电信/ICT行业战略问
题的讨论；

• 增强它们的能力，以进一步促进关键组织决定的落实；

viii) 让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充分参与ITU-D的活动，包括与“妇女联谊
会”、“连通的一代”和“伙伴关系促进互联互通”举措相关的活动；

ix) 让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参与国际电联学院培训中心框架内的能力建
设和开发活动；

x) 竭尽全力使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支持和促进落实《基加利行动计
划》中所列的区域性举措和各成员国提出的援助请求；

xi) 通过利用工作人员流动性政策，向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分配必要的
人力资源，同时考虑到每个区域的需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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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秘书长和无线电通信局主任以及电信标准化局主
任密切协商

1 按照本决议中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进一步加强区域代表处的作用，作
为整个国际电联所开展工作的延伸，同时采取措施以确保BR和TSB的活动有效
地纳入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工作之中；

2 大力鼓励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参与国际电联大会、全会和
会议，同时考虑到可用预算；

3 支持对上述进一步做出决议1中定义的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作用进行审
议；

4 审议并确定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适当职位，包括常设职位，通过
培训现有人员并按照实际需求招聘专业人员，努力确保每个区域至少有一名专
业人员具备担任三个部门中每个部门的联系人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向区域代表
处主任汇报工作，以满足某些特殊需要；

5 酌情及时填补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空缺职位，对可供使用人员做
出规划，并尽可能适当考虑人员职位的区域性分布、尽可能具备国际电联三个
部门的知识和相关专业能力；

6 确保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在国际电联整个活动和项目计划中具有必
要的优先性，并监督信托基金项目和ICT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同时确保区
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拥有必要的自主权、决策权和责任以及适当的手段；

7 采取必要措施，及时改善总部与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之间的信息交
流；

8 强化人力资源能力，并赋予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在招聘专业及支持
性人员方面的灵活性；

9 在部门内并与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启动内部磋商，列出对
区域代表处的期望，并确定每个部门的贡献类型和适当水平；

10 明确传达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与实现相关区域的关键目标和工作重点之间
的联系，



38 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25号决议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继续与BDT主任协调，提供有关各自部门活动的信息以及必要的专业技
术知识，并提交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请求和/或建议，以便加强与相关
区域性和联合国组织的合作和协调，根据“国际电联是一家”的理念推动国际
电联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对国际电联三个部门的活动的参与；

2 通过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提供部门的区域活动；

3 确定BR和TSB的联系人，以便与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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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特别措施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联合国关于针对最不发达国家（LDC）、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内
陆发展中国家（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行动纲领的各项决议；

b) 联合国大会（联大）关于信息通信技术（ICT）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2/200号决议；

c) 联大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的第72/228号决议；

d) 联大有关《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70/1号决议；

e)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在发展持久和可持续电信/ICT、向发展中国家1提
供技术援助和咨询以及实施相关各国、区域性和跨区域性项目中作用的第135
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认识到

a) 电信/ICT作为推动因素的重要性，既可挖掘数字创新的潜力和机遇，造
福相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亦有助于实现联大第70/1号决议通过的17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

b) 若不采用包容性的原则，将无法实现信息社会的愿景及其经济效益，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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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意到

a)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关于针对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
的特别行动和措施的第16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

b) 《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有关向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提
供集中援助的部门目标4输出成果4.1；

c) 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关于LLDC和SIDS接入国际光纤网特别措施的第1号决议
（2012年，迪拜），

关切的是

a) 尽管近年来取得了进展，但LDC的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因此有必要改变这
种现状；

b) 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继续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议
程构成威胁；

c) LDC、SIDS和LLDC面对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不堪一击，并缺乏有效应对
这些灾害的必要资源；

d) 来自这些国家业界和学术界、特别是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和无线电通信
部门的部门成员和学术成员十分有限；

e) SIDS和LLDC的地理位置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电信网络国际连接的障碍，

意识到

a) 完善上述国家的电信网络及其国际互连将促进其社会和经济的跨行业融
合以及全面发展，同时为创建知识社会和参与数字经济以及实现17项SDG提供
机遇；

b) 这些国家业界和学术界加强有效参与国际电联的活动将促进这些国家ICT
生态系统的发展，

忆及

a) WTDC关于针对LDC和SIDS特别行动的已废止的第49号决议（2006年，多
哈）；

b) 鉴于联合国早在1971年，即50年前就将LDC认可为一个国家类别，因此需
要开展更为有的放矢的工作，缩小LDC和其他类别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以便扩
大电信/ICT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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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2年举办的第五届联合国LDC大会的《多哈行动纲领》确定了利用科
学、技术和创新的力量应对多维度的脆弱性并实现SDG的目标，强调迫切需要
加快投资于开发和推广创新和技术解决方案，以解决LDC在经济、社会和环境
领域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支持其数字化转型，并加强努力弥合数字鸿沟，

做出决议，责成秘书长和电信发展局主任

1 继续审查联合国确定、而且在发展电信/ICT方面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以促
进经济增长的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电信/ICT业务的状况，并确定
需要优先采取行动的极为薄弱的领域；

2 支持LDC、LLDC、SIDS和经济转型国家加强学术界和业界对国际电联的参
与，包括宣传有关国际电联活动的信息和考虑建立一个面向LDC、LLDC、SIDS和
经济转型国家业界和学术界的网络；

3 继续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出具体措施，以利用技术合作特别自愿计划、
国际电联自己的资源及其它资金来源为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善并提供有效的
帮助；

4 努力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运作结构，确定这些国家的需求并对划拨给
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的资源进行适当管理；

5 提出创新性新举措以及与其他国际和区域性组织的伙伴关系或联盟，这
些举措、伙伴关系等可以产生可用于这些国家电信/ICT发展的额外资金或联合
项目，以便如《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所述，利用融资机制提供的机遇，解决
ICT促发展问题；

6 继续改进国际电联的网络工具，以便更易于找到国际电联各部门开发的
各种导则、建议书、技术报告、最佳做法和使用案例，确定有助于并允许各成
员国前瞻性地使用上述工具加速知识传授的战略和机制；

7 每年就此问题向理事会做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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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审议做出决议，责成秘书长和电信发展局主任7中提及的报告，并采取适
当的行动，以便国际电联继续积极关心这些国家电信/ICT服务的发展，并在这方
面同它们积极合作；

2 为此从技术合作特别自愿计划、国际电联自己的资源及其它任何资金渠
道中拨款，并在此方面促成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

3 经常审查相关状况，并就此问题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报告，

鼓励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 
国家

1 继续高度重视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电信/ICT活动和项目，包括那些
可改善国际连接条件的项目，批准开展由双边或多边渠道提供资金的技术合作
活动，以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2 为国际电联旨在加强学术界和业界参与电信/ICT活动所做的努力添砖加
瓦，

请成员国

与LDC、SIDS、LLDC以及经济转型国家合作，促成和支持区域、次区域、
多边和双边项目和计划，推动电信/ICT发展和电信基础设施一体化，从而实现
国际连接条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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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认识到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54款1规定，国际电联在招聘职员时，应遵照工作
效率、能力与道德诸方面的最高标准，

忆及

a) 联合国大会第217 A (III)号决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的规定；

b) 本届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为国际电联确定了
2024-2027年的资源，并规定了提高国际电联活动效率的总体目标和部门目标；

c) 本届大会第7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做出决议，优先
考虑在国际电联的管理、人员编制和运作中纳入性别平等政策；

d) 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所述的国际电联
战略规划以及为实现其中各项总体目标和相关具体目标而拥有德才兼备的职员
的必要性；

e) 本届大会第15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做出决议责成
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在处理和实施层面，继续改进与全面实施基于结果的
管理和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相关的流程和方法，

1 《组织法》第154款：“2.在招聘职员和确定服务条件时，须首先考虑使国际电联获

得在工作效率、能力与道德诸方面均达到最高标准的人员。须适当注意在尽可能广泛

的地域内招聘职员的重要性。”



44 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48号决议

注意到

a) 国际电联关于规划、合同、继任、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等的各方面和原
则，尤其是影响到国际电联职员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ICSC）的“国际公
务员行为准则”、国际电联《人事规则和人事细则》以及国际电联的道德规范
政策；

b) 联大自1996年以来通过的若干决议强调了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加强透明度
和促进性别平衡的必要性；

c) 联大有关《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70/1号决议，
确认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和以人为本的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总体目标和具
体目标；

d) 联大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第71/263号决议，强调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
许多重要方面，以及“绩效管理制度的首要目标是以可信和有效的方式衡量业
绩、奖励良好绩效和处理绩效不佳的问题”；

e) 联大有关人力资源开发的第72/235号决议，强调技术变革和突破正在飞
速拓展并影响职场，在这方面，人力资源开发需跟上步伐，并辅之以主动积极
的战略、投资和规范性框架，以解决与未来工作、教育和培训有关的新问题；

f) 本届大会第2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涉及加强区域
代表处的作用，特别是需要持续评估在“国际电联是一家”的理念范围内，区
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有效性和人员配置需求；

g) 国际电联理事会第1299号决议（理事会2020年会议最后修正）批准了人
力资源战略规划（HRSP）；

h) 国际电联理事会的第517号决定（2004年，最后修订于2009年），涉及加
强秘书长与国际电联职工委员会之间对话；

i) 与人力资源管理各方面相关的其它国际电联理事会决定和决议；

j) 联合国秘书长有关防止性剥削与性虐待的特别措施及在此方面实行零容
忍政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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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JIU）2016/1号报告 –《对国际电联管理和行政管理
的审议》针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l) JIU 2019/4号报告中的建议：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变革管理；

m) 联大第71/243号决议敦促联合国发展系统使工作人员具备支持执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能力，包括通过建设变革性和赋权领导能力、重
新定位工作人员能力以应对《2030年议程》的跨部门要求、促进机构间流动以
及建立一支流动和灵活的全球员工队伍；

n) JIU 2020/2号报告中的建议：“支持学习的政策和平台：提高一致性、协
调性和趋同性”；

o)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与人力资源有关的各种问题的报
告，

进一步注意到

a) JIU有关审查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举报政策和做法的2018/4号报告中有关国
际电联的调查结果；

b) 根据本决议有关代表整个国际电联和密切协助其成员的精髓，有必要按
工作地点和职类优化工作人员在区域层面的配备情况；

c) JIU报告中所载的与联合国系统内人力资源相关的建议，

欢迎

a) 联合国秘书长有关转变联合国管理观念（A/72/492号文件）的报告，其
中特别建议“精简和简化人力资源规则、过程和程序，确保职员的及时征聘、
部署和培养，给予管理人员明确授权，并附有明确的问责制规则”；

b)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审查管理改革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A/75/201号文
件 ） ；

c) 秘书处旨在收集国际电联职员关于增收节支和平衡财务规划草案的输入
意见的举措；

d) 职工委员会提交声明，提供和反映职员对国际电联相关事项的意见和关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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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采用国际电联问责制框架，以进一步加强本组织内部的问责制机制，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的人力资源及其有效管理对于实现本组织的目标极具价值；

b) 在认识到预算限制的情况下，国际电联的人力资源战略应强调开发和保
持一支训练有素、多元化且地域分布平等的职员队伍十分重要；

c) 通过各种人力资源开发活动，在最大可行程度上开发这些资源对国际电
联和职员双方均极具价值，其中包括在职培训和根据职员的职等开展培训；

d) 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内各项活动的持续发展对国际电联及其
职员的影响，以及通过培训和职员培养使国际电联及其人力资源适应这种发展
的必要性；

e) 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对于支持国际电联的战略方向和目标的重要性；

f) 有必要根据国际电联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招聘政策，包括重新调配职位并
招聘年轻且拥有在其它组织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

g) 不断加强招聘政策和遴选过程的透明度以缓解效率低下风险的重要性；

h) 有必要实现国际电联委任职员的平等地域分配；

i) 有必要促进在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特别是在高级别职位上，招聘和留
任更多的女性，并重点聘自发展中国家2，同时考虑到地域代表性；

j) 在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以及运营方面取得的不断进展以及招聘最具能
力、资格的专家的相应需要；

k) 促进性别平等工作主流化和男女平等参与的重要性；

2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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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秘书长向理事会2021年理事磋商会虚拟会议提交的关于数字化转型举措
（DT-I）的报告，称DT-I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内部业务流程和管理的效率，简化工
作流程并实现数字化，且DT-I在第一阶段应重点关注文化和管理变革；

m) 正在为国际电联总部新办公楼过渡期及之后制定职员工作条件战略实施
计划；

n) 联合国系统领导框架由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和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
（HLCM）批准，并于2017年4月经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认可，并得
到2021年3月HLCM批准的联合国未来工作高级领导五项承诺的强化，旨在帮助
联合国领导人做好准备，引导其组织和员工队伍向未来工作过渡，

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应继续与国际电联和联合国共同制度的
使命、价值、目标和活动相适应；

2 应继续执行联大批准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

3 在可用财务资源范围内并从现实出发，开始通过更多的现有职员的人员
流动来填补空缺；

4 内部流动应尽可能在实际可行的程度上与培训一道进行，以便将职员派
到最需要的岗位上；

5 进行内部流动时，应尽可能考虑职员退休或离开国际电联造成的需求，
以便在不终止合同的条件下减少人员数量；

6 须根据上述认识到继续在国际范围内招聘专业和专业以上职类的职员，
已确定的外部招聘职位须尽可能广泛地通告并通知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主管部
门并通过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予以通报，但是须继续向现有职员提供合理
晋升的可能性；

7 通过国际招聘填补空缺职位时，在挑选满足某一职位的资格要求的应聘
人员时，须优先考虑那些在国际电联人员编制中代表人数不足的区域，并顾及
联合国共同系统所要求的男女职员之间必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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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过国际招聘填补空缺职位时，如果没有应聘人员满足所有的资格要
求，则招聘可以低于职位的一个级别进行，但应明确，该应聘人员在承担该职
位全部职责和晋升到该职位级别之前必须满足某些条件；

9 招聘政策和遴选程序应继续遵循有关透明度的最佳做法，同时考虑到将
文件编写、通知和对候选人做出反馈作为提高合规性，并避免任何偏见和歧视
做法的重要性；

10 根据理事会2022年会议批准的国际电联性别平等和主流化政策、强调有
必要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实现性别平衡的各项联大决议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的 
《性别平等战略》和《联合国系统性别平等和增强女性权能第二代行动计划》
（UN-SWAP 2.0）的规定，国际电联必须致力于成为性别平等的典范组织，并
利用ICT的力量来增强女性和男性的权能；

11 需要评估根据本决议所做出的决定的影响，确保达到与落实国际电联的
使命、计划和方案相关的预期成果，

责成秘书长

1 在顾及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全系统平等战略和公平地域分配的同时，
落实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与实践方面的最佳做法，以确保国际电联实现其管理目
标；

2 在协调委员会的协助下并与区域代表处协作，制定并执行符合国际电联
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四年期HRSP，包括其中所确立的基准，以满足国际电联、其
成员和职员的需要；

3 改进并实施旨在促进委任职员公平地域分配和男女平等的透明的招聘政
策和程序；

4 酌情在可用财务资源范围内，并考虑地域分配和男女职员平衡的情况，
招聘年轻的P.1/P.2级专业人员；

5 为了进一步培训国际电联的专业人员、以提高其能力，在酌情与职员磋
商的基础上，审议如何在可用财务资源范围内在整个国际电联实施管理人员及
职员的培训计划，并向理事会做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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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继续就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实施向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包括有关管理
层与职员关系的问题，并尽可能以电子方式向理事会提供有关人力资源战略规
划的统计数据，以及根据本决议所采取的其它措施；

7 依照联合国秘书长有关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特别保护措施报告的要求，
酌情向理事会汇报有关性剥削和性虐待以及工作场所性骚扰方面的最新情况和
取得的进展；

8 研究解决有关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举报政策和做法的JIU 2018/4号报告中有
关国际电联的调查结果并向理事会报告采取的行动；

9 提供机制和措施，促进在国际电联内部实施联合国系统领导框架，包括
联合国未来工作高级领导五项承诺；

10 考虑到职员流动政策并根据国际电联各区域的特点和需要，审查各区域
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人力资源能力，以强化区域代表性；

11 更新内部招聘导则和程序，以促进国际电联的女性招聘工作，并与联合
国系统的最佳做法保持一致，包括但不限于上文做出决议10中所述的做法，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审查并批准根据责成秘书长制定的四年期HRSP，并且审议有关落实HRSP
和本决议的年度报告，并且就必要措施做出决定，同时考虑到国际电联监督机
构的建议和职工委员会的提议；

2 在经批准的预算标准水平之内，确保提供必要的职员和财务资源，以解
决国际电联内部随时出现的有关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问题；

3 根据已确定的计划，为在职培训分配适当资源，根据实际情况，使相关
资源尽可能达到人员费用预算的3%；

4 最密切地关注招聘问题，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并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做
法，采取其视为必要的措施，确保有充足数量的合格候选人应聘国际电联的职
位，同时应特别顾及上述考虑到b)、c)、g)和i)的内容；

5 制定关于向理事会报告人事问题（包括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职
员）和招聘问题的相关事项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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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不受歧视地获取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设施、服务和应用， 
其中包括电子会议、应用研究与根据 

相互约定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日内瓦阶段会议（2003年）和突尼斯阶段会
议（2005年）的成果，特别是《突尼斯承诺》的第15、18和19段及《信息社会
突尼斯议程》的第90和107段；

b)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的成果，特别是有关应用研究与技术转让的第15号决
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有关不受歧视地获取现代电信/信息通信技术
（ICT）设施、服务和相关应用的第20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
版）和有关弥合数字鸿沟的第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c) WSIS+10高级别活动（2014年，日内瓦）的成果，特别是有关通过在这方
面开展所需的活动以促进知识和技术转让以及不受歧视的获取方面的成果；

d) 本届大会有关加强和发展国际电联举办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
会议的能力以及推进国际电联电子工作手段的第16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强调指出，有必要制定相应程序以确保所有人公平合理的参与；

e) 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顾及

a) 电信/ICT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包括在与疫情做斗争中）的重
要性；

b) WSIS+10高级别活动通过的有关WSIS成果落实的WSIS+10声明序言和有关
挑战的章节，特别是其中第4段和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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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顾及

a) 国际电联在其职责范围内，在促进电信/ICT及ICT应用的全球发展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除参加落实其他行动方面（尤其是《突尼斯议程》的C7和C8行
动方面）以外，具体而言，在《突尼斯议程》的C2、C5和C6行动方面；

b) 为此国际电联协调旨在确保电信/ICT设施和谐发展的各种努力，允许不受
歧视地获取这些设施和现代电信服务与应用；

c) 这种接入将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

进一步顾及

需要在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就确定电信/ICT以及ICT应用发展的全球战略
的问题起草建议，并为此推进必要的资源筹措，

强调

成员国公平公正地远程参加国际电联会议，促进和扩大了国际电联工作和
会议的参与范围，带来显著惠益，

注意到

a) 现代电信/ICT设施、服务及应用主要是在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和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的各项建议书的基础上建立的；

b) ITU-T和ITU-R的建议书是参加国际电联内部标准化进程的所有参与者集体
努力的结果，并由国际电联成员协商一致通过；

c) 对于各国电信赖以发展的、且建立在ITU-T和ITU-R建议书基础上的电信/
ICT设施、服务及应用的获取的限制，成为影响世界电信和谐发展与兼容性的障
碍；

d) 有关应用研究与技术转让的第1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 有关按照相互约定的条件不受歧视地获取电信/ICT设施和服务以及相关应
用的第20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

f) 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中的国际电联的战略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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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a) 除非参加国际电联工作的所有国家毫无例外地均能不受歧视地获取新的
电信技术和现代电信/ICT设施、服务及相关应用（其中包括应用研究与根据相
互约定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并且不妨碍各国的规则以及在其它国际组织权
限范围内的国际承诺，否则电信网络的全面协调发展不可能实现；

b) 有必要确保成员国获取国际电信服务；

c) 有关互联网资源和电信/ICT的非歧视获取和使用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
69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版），

做出决议

1 继续在国际电联的职责范围内满足需要，努力确保不受歧视地获取建立
在ITU-T和ITU-R建议书基础上的电信和信息技术、设施、服务及相关应用（其
中包括应用研究和根据相互约定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

2 国际电联应促进不受歧视地获取建立在ITU-T和ITU-R建议书基础上的电信
和信息技术、设施、服务及应用；

3 国际电联应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鼓励国际电联成员在不受歧视地获取建
立在ITU-T和ITU-R建议书基础上的电信和信息技术、设施、服务及应用的问题
方面进行合作，以便满足用户对现代电信/ICT服务及应用的需求，

责成三个局的主任

在各自相关权能领域中，落实本决议并实现其目标，

请成员国

1 秉持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和WSIS原则的精神，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会
阻碍另一成员国全面访问公共互联网网站和利用互联网资源的单边和/或歧视性
行动；

2 考虑到WSIS+10高级别活动的相关成果，帮助电信/ICT设备制造商和业务
及应用提供商确保无任何歧视地向公众普遍提供建立在ITU-T和ITU-R建议书基础
上的电信/ICT设施、服务及应用，并为应用研究和技术转让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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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落实本决议时，探索扩大相互协作和协调的方式方法，

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合作

1 依据国际电联成员国提供的信息，整理和散发一份与国际电联活动相关
的可用在线服务和应用清单并指出无法访问的那些在线服务和应用；

2 采取适当措施和步骤，促进尽可能实际的广泛参与，以确保国际电联所
有成员均可公平合理地参与国际电联的在线服务和应用；

3 与相关组织开展合作和协调，采取适当措施，为国际电联所有成员提供
在线服务和资料；

4 在疫情期间专注于上述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合作1-3所述活
动；

5 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报告本决议的落实情况，

进一步责成秘书长

在国际电联的职权内，将本决议的案文，包括其中的建议转呈联合国秘
书长，以便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电联围绕以下问题的
观点：作为推进世界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因素，不受歧视地获取新的电信和信
息技术以及现代电信/ICT服务和相关应用，以及作为可能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
的一项因素而进行的应用研究和根据相互约定的条件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技术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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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的文件和出版物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公约》第484款；

b) 有必要有效地销售和发行国际电联的文件和出版物，以便推广国际电联
的建议书及其他出版物的使用；

c) 信息的电子处理和传送的发展；

d) 新的出版技术和发行方式的持续发展；

e) 与从事相关标准开发的机构的合作愿望；

f) 国际电联出版物版权的重要性不断加强；

g) 有必要通过出版物创收；

h) 有必要提供一种及时有效的全球标准化程序；

i) 其他相关标准化机构的定价政策；

j) 文件格式采用开放标准对于实现信息无障碍获取的重要性，

进一步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的首要宗旨是使世界上所有居民都得益于新的电信技术；

b) 有必要保持始终一致的财务和定价政策，以反映制作、营销和发行成
本，同时确保出版物的连贯性，包括新产品的开发和现代化发行渠道/方法的
利用；

c) 在电信标准化局（TSB）主任的支持下互联网治理论坛无障碍获取与残
疾人动态联盟（DCAD）所开展的活动，以及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与DCAD
为使全球各行各业通过互联网最大程度地享受电子通信和在线信息领域所带来
的福祉而结成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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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1 那些旨在促进国际电联建议书及时制定的文件，须被同时制作成电子和
开放格式，使得任何成员国、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都能获取；

2 文件应采用各种开放格式公布，即，基于底层开放标准、由开放社区开
发并得到标准机构确认和维护的数据文档格式，有完整文件记载并可公开获
取；

3 尽管存在免费在线提供出版物的目标，国际电联的出版物，包括各部门
的所有建议书，只要适当，均须以电子格式和通过电子销售和发售方式提供给
成员国、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以及公众，对于索要某一特别出版物或某套出
版物的情况，国际电联需收取费用；

4 索要或购买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版的国际电联出版物，均必须尊重国际电
联对该出版物所拥有的版权；

5 从国际电联获得的含有国际电联一部门建议书的出版物，无论格式为
何，均可被接收机构或购买者用于推动国际电联工作或开发相关标准的相关标
准化机构或论坛的工作，为产品或业务的开发及实施提供指导，并被用以支持
与产品或业务有关的文件制作工作；

6 任何上述行为均不得侵犯国际电联所拥有的版权。因此，任何个人或实
体欲转手出售复制或复印的国际电联全部或部分的出版物，均必须为此目的得
到专门的许可；

7 制定两级定价政策，以便成员国、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在成本回收基
础上支付一种价格，而其他各方（即非成员），则应支付市场价格1；

8 根据本届大会关于鼓励学术界参与国际电联技术工作发展的第169号决议
（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国际电联学术成员应能免费获取国际电联
所有数字格式的出版物，

1 “市场价格”一词被定义为销售与营销处为获取最大收入而确定的不至于高至影响

销售量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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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

1 采取必要步骤，协助实施本决议；

2 在国际电联财务限制之内，实施相关的战略和机制，使所有成员国、部
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均能获得和使用获取国际电联电子格式的文件和出版物所
需的设施；

3 保证国际电联各种形式出版物的价格都是合理的，以便于推广发行；

4 寻求与国际电联三个部门的顾问组协商，协助制定和更新有关文件和出
版物方面的政策；

5 向国际电联理事会做出年度报告，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与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密切合作，优先实施相关的战略
和机制，鼓励和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对网上发布的文件和出版物的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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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的主要工作、促进性别平等 
并通过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联合国大会（联大）第70/1号决议所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5（实现
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b) 全权代表大会在其第70号决议（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中赞同世界电
信发展大会（WTDC）第7号决议（1998年，瓦莱塔），该届大会还特别做出决
议，将性别平等观点1纳入国际电联所有项目和计划的实施中；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55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鼓励将性
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标准化部门（ITU-T）的各项主要活动；

d) WTDC第5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做出决议，电信发展局
（BDT）应与秘书长设立的国际电联性别问题任务组酌情保持密切联系，支持
将性别平等纳入国际电联活动的主要工作，目的是消除在获取和使用电信/信
息通信技术（ICT）方面的不平等；

1 “性别平等观点”：将性别平等观点主流化是评估任何计划内行动（包括所有领域和

所有层面的法规、政策或项目）对女性和男性影响的进程。这是一种战略，使女性以

及男性关心的问题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估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实现男

女共同受益的目标。最终实现性别平等。（来源：h�p:// www .un .org/ womenwatch/ 
daw/ csw/ GMS .PDF）。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GMS.PDF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G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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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理事会2011年会议通过的有关国际电联在通过ICT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
面作用的第1327号决议；

f)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一致同意的1997-2结论以及ECOSOC有关将
性别平等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项目主要工作的第2012/24号决议，对
于《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平等和女性赋能行动》计划（UN-SWAP）2的制定表示欢
迎；

g) 联大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高级
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70/125号决议，以及有关落实WSIS成果的WSIS+10声明序
言重申促进和保持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保证使女性融入新兴的全球ICT社会、
同时顾及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的职权的重
要性；

h)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2019年，沙姆沙伊赫）批准的《促进国际电联无
线电通信部门性别平等、公平和对等的宣言》，

注意到

a) 联合国秘书长承诺通过启动2017年战略在联合国系统内全面实现性别平
等，并将此作为联合国全系统推动落实本工作重点的活动的起点，见联大第
72/234号决议；

b) 联大于2010年7月21日通过的有关全系统一致性的第64/289号决议成立
了联合国妇女署，它具有规范性支持、协调和运行职能的三重职权，为实现性
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结果提供有效平台；

c)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于2013年4月倡导UN-SWAP，根据该计
划，国际电联将参与传播、协调和交流活动并创建网络，这也是该战略的组成
部分；

d) 2011年3月召开的联合国女性地位委员会（CSW）第55次会议就妇女和女
童获取和参与教育、培训和科学技术达成了一致结论；

2 http:// www .unwomen .org/ en/ how -we -work/ un -system -coordination/ promoting -un 
-accountability。

http://www.unwomen.org/en/how-we-work/un-system-coordination/promoting-un-accountability
http://www.unwomen.org/en/how-we-work/un-system-coordination/promoting-un-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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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SW第61和62次会议达成的一致结论推动了女性（包括农村女性）赋能领
域的数字化变革，并通过拓展通信技术和数字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及培训机遇，
为女性获得技能培养提供支持；

f) 联合国《性别包容性语言导则》3，

亦注意到

a) 国际电联理事会2013年会议有关赞同国际电联性别平等与主流化
（GEM）政策的决定，旨在将性别平等观点全面融入国际电联的工作，并利用
电信/ICT的力量增强女性和男性的权能；

b) 国际电联在其战略规划中纳入了有关性别平等、增强权能和包容性的问
题，以展开讨论和交流观点，以便在整个组织范围内制定一项含有明确截止日
期和总体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以研究解决问题并消除障碍，

认识到

a) 男女平等获取ICT以及在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平等参与决策和决定（尤其
在政策制定和决策方面），有益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在信息和知识社会的背景
下尤其如此；

b) 妇女和女童对ICT的不平等获取会危害到每个人，特别包括经济活动、创
新和创业的减少；

c) 无法确保妇女平等接入互联网尤其危害低收入国家；

d) 男性和男童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和受益者充分参与实现性别平等；

e) ICT是可促进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工具，同时也被
认可为是女性和男性用以建设并参与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f)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 5旨在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所有妇女和
女童的权能，同时将性别平等观点作为主流贯穿议程的各项总体目标和具体目
标；

3 这些导则包括一些帮助联合国工作人员使用性别包容性语言的战略。这些导则可以

应用于任何类型的交流，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或者针

对内部或外部的听众。该导则可上网查阅：h�ps:// www .un .org/ en/ gender -inclusive 
-language/ guidelines .shtml。

https://www.un.org/en/gender-inclusive-language/guidelines.shtml
https://www.un.org/en/gender-inclusive-language/guidelin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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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WSIS的成果，即《日内瓦原则宣言》、《日内瓦行动计划》、《突尼斯
承诺》和《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概括了信息社会的概念，而且为了弥合性别
方面的数字鸿沟，必须继续努力；

h) 有关WSIS成果落实的WSIS+10声明指出，有必要确保信息社会使女性获得
权能，并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各领域的工作和所有决策进程；

i) 国际电联成员及合作伙伴的要务是鼓励妇女和女童选择电信/ICT领域的职
业，并且通过使用ICT增强妇女和女童的社会和经济权能并实现性别平等；

j) 妇女和女童遭受着多重交错的歧视，有必要解决这种歧视并消除性别数
字差距，尤以农村和边缘化城市地区的妇女为重点；

k) 可负担性和数字技能的缺乏仍然是采纳和有效利用电信/ICT的一些关键障
碍，尤其是在世界上的最不发达国家（LDC），特别是对妇女和女童而言；

l) 欲弥合性别数字鸿沟，就需要提高妇女和女童的数字技能并强化对她们
的教育和辅导，以促进她们参与到电信/ICT技术的创造、开发和部署并发挥领
导作用，同时也需要连接具有价格可承受性并可无障碍获取；

m) 男女在使用互联网方面存在着差距，特别是在LDC4；

n) 电信标准化局在2016年2月的电信标准化顾问组会议上成立的国际电联
女性标准化专家组（WISE），致力于促进女性参与标准化、电信/ICT及相关领
域的工作；

o) 无线电通信局在2016年世界无线电通信研讨会上建立了国际电联“妇女
联谊会”，致力于促进女性在无线电通信、电信/ICT和相关领域的平等参与；

4 h�ps:// itu .foleon .com/ itu/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gender -gap/ 。

https://itu.foleon.com/itu/measuring-digital-development/gender-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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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于2021年1月推出了“妇女联谊会”举
措，作为增加在ITU-D结构中担任领导职务，如委员会和工作组主席，以及与
下届乃至未来WTDC筹备进程相关的其他关键管理职务的女性人数，

进一步认识到

a) 在国际电联内部和各成员国中，对性别平等观点以及将其纳入国际电联
所有主要工作计划的重要性的认识均有所提高，取得了一些进展，并考虑在国
际电联增加女性专业人员的人数、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人数，同时力求在一
般事务类职位中平等吸纳男女职员；

b) 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设在每年四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国际电联成
功组织的活动；

c) EQUALS全球伙伴关系5，由其他联合国机构、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和
民间团体组成，旨在缩小全球性别数字差距，国际电联是其创始成员；

d) 联合国消除对女性歧视委员会在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减少灾害风险所涉
性别方面的第37号一般性建议中建议各国确保女性能够获得技术，预防和缓解
灾害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确保女性能够利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
包括那些与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农业生产相关的技术；

e) WTDC-17通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发表宣言指出，对于成员国和
私营部门而言，制定适当、具有可比性且按性别划分的指标/统计数字以及对
ICT趋势加以分析均很重要，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特别是BDT在建设和实施利用ICT为加强妇女和女童的经济和
社会权力的行动和项目中取得的进展，以及国际电联内部以及成员国和部门成
员对性别平等问题与ICT之间联系的认识的提高；

b) 国际电联在收集和公布相关数据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些数据和
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不同性别在获取和参与电信/ICT的差异及其对性别平等的
影响；

5 h�ps:// www .equalsintech .org/ 。

https://www.equalsin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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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电联内部的性别平等任务组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结果；

d) ITU-T针对电信标准化领域的女性开展的研究，探讨在ITU-T实现性别平等
与主流化相关的观点、举办相关活动，同时确定女性参与所有ITU-T活动的积极
程度；

e) 根据国际电联收集的数据以及相关计划和项目开展影响评定，以获得电
信/ICT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影响并促进更好地理解这种影响的重要性，

进一步注意到

a) 国际电联有必要继续开展研究、收集按社会和经济要素（尤其是性别和
年龄）分列的数据、分析、生成统计数据、查询和评估效果，并推动更好地了
解电信/ICT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女性权能的影响；

b) 国际电联应发挥作用，制定并汇报电信/ICT行业的性别相关指标，从而帮
助减少ICT获取、拥有和使用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并将性别平等的观点在国家、区
域和国际层面纳入主要工作；

c) 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才能确保性别平等的观点成为国际电联所有工作的
主流；

d) 有必要继续促进妇女和女童尽早进入到电信/ICT领域，并为所需领域政
策制定工作提供输入意见，以确保信息和知识社会能为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做出贡献；

e) 有必要利用ICT工具和应用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并为她们进入就业市场，
特别是ICT和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字（STEM）领域的职业提供便利，

顾及

本届大会有关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的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修正案概括了有利于国际电联聘用女性的程序，

鼓励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采取行动，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政府、公有和私营部门以及学术界的主
要工作，以推动电信/ICT学习方法的创新，从而增强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在内
的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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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酌情审议并修订其各自的政策和做法，确保ICT行业公平和平等地进行有
关女性和男性的聘用、就业、培训和提升工作；

3 促进女性和男性在电信/ICT领域的能力建设、技能培养以及拥有平等的
就业机会，包括在电信/ICT主管部门、政府和监管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及私营
部门中担任高层领导的机会；

4 审议各自的信息社会相关政策和战略，以确保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所有
活动，通过利用和使用电信/ICT促使在平等机遇中实现两性平衡；

5 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乃至终生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政
策和研究计划，促进和提高女性和年轻女性（包括农村妇女和女童）对STEM和
电信/ICT领域职业的兴趣并为她们创造机遇；

6 吸引更多妇女和女童学习相关专业以从事STEM职业，表彰在这些领域 
（特别是创新方面）起带头作用的女性所取得的成绩；

7 鼓励和支持更多女性利用ICT赋予的机会创业，发挥潜力，为实现经济复
兴做出贡献；

8 使男性参与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并鼓励他们支持妇女和女童利用电信/
ICT提供的机会；

9 努力确保在参加国际电联大会、全会和其他会议的代表团以及领导职位
竞选中实现男女比例均衡并鼓励对“妇女联谊会”举措的参与；

10 积极参与并推动EQUALS，即弥合性别数字鸿沟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11 收集并向国际电联提供按性别分类的数据，由此支持国际电联汇编和处
理各国统计数据的活动，以制定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考虑的指标、凸显行业趋
势并为实现平等确定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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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1 继续国际电联，尤其是BDT正在进行的工作，通过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
面提出可改善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6的女性）社会经济状况的政策和
项目的建议，促进电信/ICT领域的性别平等；

2 优先考虑在国际电联的管理、人员编制和运作中纳入性别政策，从而使
国际电联成为落实和实现性别平等并利用ICT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增强男女权能方
面的领先组织；

3 在实施和评估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以及各部门与总秘书处的运
作规划时贯彻性别平等的观点；

4 请国际电联编纂和处理来自各国的统计数据，并制定能够顾及性别平等
问题并突出行业趋势，并且尤其以社会和经济因素（尤其是性别和年龄）分
列；

5 在可行的范围内，鼓励在国际电联工作中采用更具性别包容性的语文，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高度重视监督贯彻GEM政策，从而使国际电联将性别平等的观点融入整
个组织并利用电信/ICT的力量增强妇女、女童、男性和男童的权能；

2 继续并扩展现有的活动，在现行预算资源范围内和必要时采取平权措
施，加快将性别问题纳入整个国际电联主流工作的进程，确保能力建设、技能
培养并任命女性担任高层职务，包括国际电联选任官员职位和实习生的招聘；

3 尽可能全面地落实本决议，在国际电联预算范围内划拨资源；

4 研究国际电联与相关区域性组织密切合作，采取适当措施，成立区域性
女性平台的可能性，该平台专门利用ICT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
能，

6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65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70号决议

责成秘书长

1 继续确保将性别平等观点贯彻在国际电联的工作计划、管理方法和人力
资源开发活动中，每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介绍GEM政策和行动计划
落实的进展情况，同时通过按类别、按性别和年龄分列数据体现出国际电联内
的性别平衡以及在国际电联大会和会议中的性别平衡，以便成员国中传播这些
数据；

2 确保将性别平等方面的内容纳入国际电联有关WSIS各行动方面落实工作
所必须开展的优先领域的所有文稿之中；

3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性别平等战略，在国际电联专业及以上职类的职位
中优先考虑性别平等，尤其是高层职位；

4 在选择某一职位具有相同资格的候选人员时，地域分配原则（国际电联
《组织法》第154款）和性别平衡兼顾，适当向性别平等倾斜；

5 修正国际电联招聘程序，并根据这些程序要求，将确保进入下一轮招聘
程序的候选人至少有50%为女性作为目标；

6 继续收集有关国际电联内部性别薪酬差距的统计数据，每年向理事会报
告并在国际电联网站上公布；

7 向下届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汇报将性别平等观点贯彻到国际电联工作
中的成果和进展情况，以及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8 确保提交秘书长任命的每份短名单都至少包含一名女性候选人；

9 确保国际电联各法定委员会构成的性别平等；

10 为所有职员（包括身处领导岗位的职员）继续提供性别平等的培训；

11 通过诸如EQUALS之类的举措，与其他相关组织合作，继续支持将性别平
等观点纳入主要工作；

12 努力从成员国、部门成员及其他方面筹集自愿捐款，以便与其他相关组
织合作支持性别平等主流化的工作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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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鼓励各主管部门在提名选任官员和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委员职位候选人时
给予女性和男性候选人平等的机会；

14 鼓励推出“全球女性ICT决策者网络”；

15 请联合国秘书长注意本决议，以便宣传国际电联正在实施的政策、计划
和项目并在妇女和女童获取、利用和使用电信/ICT和宽带方面促进更大程度的
合作与协调，同时推进性别平等、所有妇女和女童的赋权；

16 履行UN-SWAP要求的提交报告的义务，同时确保达到绩效指标；

17 与这些网络和团体密切协商，促进建立一种机制，支持国际电联各部门
增强妇女权能的活动的统一、合作和协调，包括“妇女联谊会”举措和WISE活
动，并鼓励对共同活动的统一协调；

18 在国际电联的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支持跨领域和跨部门的培训，提高
参加国际电联会议的妇女代表的技能；

19 考虑制定一项赞助方案，支持已完成培训和技能提升举措活动的妇女代
表参加国际电联会议，以疏通妇女代表参加国际电联的会议和大会的渠道，

责成秘书长和各局主任

1 探索向国际电联成员国开放的辅导计划的更多选择，并且为学习ICT和
STEM课程的年轻女性和女童指派导师，向她们传授其职业生涯的专业技能和
知识；

2 继续并拓展现有举措，确保为参加国际电联会议和活动而发放的国际电
联与会补贴分配方面实现性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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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继续鼓励其他联合国机构、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庆祝“信息通信
年轻女性日”，该活动自2011年起在每年四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举办，并请电信/
ICT公司、设有电信/ICT部门的其它企业、电信/ICT培训机构、大学、研究中心和
所有与电信/ICT相关的机构为女童和年轻女性举办活动，以及在线培训和/或讲
习班、走读班和暑期班，以便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中进行宣传并提高妇女
和女童对电信/ICT职业的兴趣并增加机遇；

2 亦呼吁全世界的女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组织采取行动，以利
于他们参与“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的庆祝活动，特别提供在线培训和/或讲
习班以及走读培训班；

3 维护和更新以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的国际电联网站，以确保
广泛传播世界各地的成员在庆祝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时开展的行动和
活动，以及这些行动所取得的成果；

4 继续BDT在促进利用电信/ICT赋予妇女和女童经济和社会权力方面开展的
工作，与她们合作应对各类不平等问题并更方便地获取生活技能；

5 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以加速弥合数字性别鸿沟；

6 确保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SDG 5）做出重大贡献，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向国际电联提供自愿捐款，尽最大可能支持本决议的实施；

2 收集按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按性别和年龄分类的数据，以便更好地了
解电信/ICT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影响；

3 必要时与BDT分享有关“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的经验总结，在每
年四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庆祝和宣传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并邀请ICT企
业、其它具有ICT部门的公司、ICT培训机构、大学、研究中心和所有与ICT相关
的机构为女童举办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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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支持并参加电信发展局促进利用电信/ICT赋予妇女和女童经济和社会
权力的工作；

5 积极鼓励妇女参与国际电联的妇女赋权活动，包括“妇女联谊会”举措
和WISE活动；

6 积极参加“全球女性ICT决策者网络”的开展工作，从而促进国际电联利
用ICT增强妇女和女童社会和经济权能的工作，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建立
伙伴关系，并在现有网络之间形合力；

7 推进成功战略，以便改善电信/ICT主管部门、政府、电信监管机构、政府
间组织（包括国际电联）和私营部门高层职位的性别平等状况；

8 在ITU-D研究组正在研究的课题和《基加利行动计划》的项目中突出性别
平等观念；

9 进一步开发利用ICT促进性别平等领域的内部工具、制定项目安排指导原
则；

10 与在性别平等与主流化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各类项
目和计划的协作，以便向妇女和女童提供ICT使用方面的专门培训；

11 通过创造机会、支持妇女和女童融入教学和学习进程以及/或鼓励她们接
受专业培训，向妇女和女童提供相应的支持，以便她们能够平等进入电信/ICT的
研究和专业领域；

12 向有助于克服性别不平等现象和电信/ICT领域歧视并且促进和推动利用
电信/ICT增强妇女和女童（包括那些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以及处于弱势的女
性）权能的研究、项目和提案提供支持和/或促进相关资助；

13 每年提名当之无愧的组织和个人参加技术领域性别平等奖的评选；

14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 5；

15 鼓励女性在其代表团中更多地参与国际电联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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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公约》中有关战略政策和规划以及部
门成员参加国际电联活动的条款；

b) 本届大会第2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做出决议，加强
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职能，以便它们能够在国际电联战略规划、计划和
项目以及区域性举措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

c) 本届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做出决议，国际
电联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应继续与国际电联和联合国共同制度的使命、价
值、目标和活动保持一致；

d) 本届大会第7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做出决议，将性
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以及各部门与总秘书处的运作规
划的实施；

e) 本届大会有关国际电联在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和《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及其跟进和审查进程中的作用的第14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

f) 本届大会第15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责成秘书长和
三个局的主任，继续制定全面的国际电联结果框架，以支持战略规划、财务规
划和运作规划及预算的实施，并提高国际电联成员评定实现国际电联总体目标
进展的能力，同时拟定经协调并汇总的、反映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之
间联系的运作规划；

g) 本届大会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责成秘书长，
继续加强协作与合作战略，以提高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在共同关心的
领域的工作有效性和效率，从而避免重复工作，优化国际电联资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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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本届大会有关落实《连通2030年议程》并为全世界范围内旨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所做的努力做出贡献的第20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
版），

进一步考虑到

a) 联合国大会（联大）有关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
审查的第75/233号决议（2020年12月21日）、有关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
务活动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背景下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的第72/279号决议
（2018年5月31日）以及联大有关第71/243号决议实施进展情况的第74/297号
决议（2020年8月11日）；

b) 在联大2020年9月21日通过的关于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宣言（第75/1
号决议）中，联合国成员国承认技术作为主要全球问题的重要性并承诺加强数
字化合作，以便将数字技术的效益最大化，同时降低其风险，

注意到

a) 国际电联在不断变化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环境中为实现其宗旨而
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本决议附件2所述的战略规划制定和落实的背景；

b) 本决议附件3提供的词汇表，

认识到

a) 落实国际电联以往战略规划的经验；

b)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JIU）有关联合国系统战略规划的2012/12号报告中提
出的建议；

c)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的背景下，持续存在的数字鸿
沟以及国际电联在扩大全球连通性以及利用电信/ICT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d) 针对JIU《对国际电联的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审议》报告提出的有关战略规
划和风险管理的建议；

e) 本届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1中所详尽描
述的战略规划与财务规划之间的有效结合，如本决议的附件1的附录A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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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022年会议批准的新的国际电联问责制框架，旨在进一步加强国际电联
的问责制机制和内部控制，

做出决议

通过本决议附件1中所载的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

责成秘书长和各局主任

1 遵循基于结果的管理和基于结果的预算制定原则，继续完善国际电联监
督战略规划落实情况的结果框架；

2 协调战略规划的落实，确保战略规划、财务规划、运作规划及双年度预
算的协调一致；

3 依据其职权并根据电信/ICT环境的变化和/或绩效评估结果和风险管理框
架，向理事会提出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调整建议，重点通过：

i) 在全权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财务限制内做出所有必要修改，以确保战略规
划能够帮助国际电联完成其总体目标和重点工作，并考虑到部门顾问组
的建议、各大会和各部门全会的决定和国际电联活动战略重点的改变；

ii) 确保国际电联战略规划、财务规划和运作规划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战略
规划之间的关联；

4 每年向理事会报告战略规划的落实情况和国际电联在实现其总体目标方
面的表现；

5 在理事会审议后，将这些报告分发给所有成员国，并敦促它们将报告传
达给部门成员以及《公约》第235款提及的那些参与规划实施工作的实体和组
织；

6 继续与联合国共同努力，支持全面落实有关电信/ICT的联大决议，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监督国际电联结果框架的制定和实施，其中包括采用可更好地衡量落实
国际电联战略规划的有效性和效率的相关指标；

2 监督战略规划的完善和落实情况，并在必要时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对战略
规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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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对战略规划结果的评估，并提出拟议的下一个
四年期战略规划草案，以供通过；

4 采取适当行动，支持相关联大决议的落实；

5 确保理事会每年批准的总秘书处和三个部门的滚动式运作规划完全一
致，并符合本决议及其附件以及本届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
修订版）批准的国际电联财务规划，

请成员国

就国际电联在下届全权代表大会之前开展的战略规划进程提出各国和各区
域对电信/ICT领域政策、监管和运营问题的意见，旨在：

– 通过在实施战略规划中开展合作，加强国际电联在实现其法规中所提出
的宗旨方面的有效性，同时铭记“国际电联是一家”的价值观和原则；

– 随着各国提供电信/ICT服务的国家结构的不断演变，协助国际电联满足其
所有成员不断变化的期望，

请部门成员

通过各自的相关部门和相应的顾问组转达其关于国际电联战略规划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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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号决议附件1（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

1 国际电联结构概览

1 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公约》，国际电联的构成如下：a) 
作为国际电联最高机构的全权代表大会；b) 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期间代表全权
代表大会行事的国际电联理事会；c) 国际电信世界大会；d)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
信部门（ITU-R）（包括世界和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会、无线电通信全会、无
线电规则委员会、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和无线电通信顾问组以及无线电通信局
（BR））；e)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包括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
电信标准化研究组和电信标准化顾问组以及电信标准化局（TSB））；f) 国际电
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包括世界和区域性电信发展大会、电信发展研究组
和电信发展顾问组以及电信发展局（BDT））及g) 总秘书处。三个局是各自部门
的秘书处。

2 如国际电联《基本文件》所述，ITU-R负责确保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合
理、公平、高效且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谱，包括使用对地静止卫星或其他卫星
轨道的业务，还负责开展无频率范围限制的研究和通过有关无线电通信事宜的
建议书。

3 ITU-T的职能是研究技术、运营和资费课题，并通过相关建议书，实现国
际电联有关电信标准化的宗旨，同时谨记发展中国家1的特别关切，以便在全世
界范围内为电信制定标准。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74 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71号决议

4 ITU-D的职能包括履行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发展系统或
其它资金安排下的项目实施执行机构的双重职责，以通过提供、组织和协调技
术合作和援助活动，促进和加强电信发展，消除数字鸿沟。

5 国际电联各部门拥有互补的职权并在落实本战略规划过程中进行合作，
以实现国际电联的宗旨。

6 总秘书处的职能包括协调和报告战略规划的落实情况，并负责国际电联
资源的整体管理。总秘书处旨在为国际电联成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2 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框架

2.1 总体框架

7 下图列出了战略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愿景、使命、总体战
略目标和具体目标、主题重点和成果、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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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的组成部分 定义

愿景 国际电联希望看到的更美好世界。

使命 国际电联《基本文件》规定的国际电联总体宗旨。

总体战略目标 有助于实现使命的国际电联高层目标。

具体目标 国际电联期望实现的结果，以便交付总体战略目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各行动
方面。

主题重点 国际电联关注的工作领域和将在其中取得成果以实现总
体战略目标。

成果 国际电联力求在主题重点下实现的主要结果。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为支持国际电联主题重点下的工作而部署的一系列国际
电联产品和服务。

推动因素 使国际电联能够更有效、高效地实现总体目标和重点的
工作方式。

运作规划和部门重点
工作

各局和总秘书处每年根据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制定运作
规划，各局与相关顾问组磋商制定。其中含有各局和总
秘书处下一年的详尽规划和之后三年的预测。由理事会
审议和批准四年期滚动式运作规划。

2.2 愿景

8 “一个由互连世界赋能的信息社会，在此社会中电信/信息通信技术促
成并加速可由人人共享的社会、经济和在环境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和发
展 ” 。

2.3 使命

9 “国际电联的使命是推动、推进并促进对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网络、服务
和应用的价格可承受的普遍接入，并将其用于社会、经济和在环境方面具有可
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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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总体战略目标

10 以下所列为国际电联的总体战略目标，支持国际电联履行其使命以及在
推动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各行动方面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1 总体目标1 – 普遍互连互通：促成和推动对价格可承受、高质量且安全的
电信/ICT的普遍接入。为推进普遍互连互通，国际电联将努力实现可普遍无障
碍获取、价格可承受、高质量、可互操作且安全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
基础设施、服务和应用。国际电联将协调努力，防止和消除对无线电通信业务
的有害干扰，促进全球电信的标准化，并利用现有和新兴技术、连接解决方案
和商业模式，弥合所有国家、区域和全人类在接入方面的数字鸿沟。

12 总体目标2 – 可持续数字化转型：推动电信/ICT的公平和包容性使用，增
强公民和社会的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利用电信/ICT，国际电联将努力为
数字化转型提供便利，以帮助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社会和经济。国际
电联为此将努力弥合所有国家和所有人在电信/ICT使用方面的数字鸿沟，包括妇
女和女童、青年、原住民、老年人、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国际电联将努
力推进和促成跨生活和活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以应对气候和环境双重危机，
并促进科学进步和对地球和空间及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探索，惠及全人类。

2.5 国际电联《连通2030年议程》的具体目标

13 具体目标是国际电联工作实效和长期影响的体现，提供了实现国际电联
总体战略目标进展的指标，以及国际电联促进实施WSIS行动方面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的承诺。国际电联将与世界各地致力于推进电信/ICT使用的其
他组织和实体广泛开展协作，力求在2030年前实现互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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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1的具体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普遍连接：
1.1：宽带的普遍覆盖
1.2：人人都用得起的宽带服务
1.3：宽带接入家家户户
1.4：支持互联网的设备的拥有和接入
1.5：所有学校对互联网的接入
1.6：各国网络安全就绪水平的提高（具备的主要能力：战略、国家计算机事件/
应急响应团队和立法到位）

1.7：所有人对互联网的普遍接入
总体目标2的具体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数字化转型
2.1：待缩小的所有数字差距（尤其是性别、年龄和城乡差距）
2.2：大多数人拥有数字技能
2.3：企业对互联网服务的普遍使用
2.4：大多数人获取在线政务服务
2.5：显著提高ICT对气候和环境行动的贡献

2.6 主题重点

14 各部门和总秘书处将在国际电联主题重点下共同努力，交付实现国际电
联总体战略目标的成果。这些主题重点和相关成果介绍如下。

空间和地面业务的频谱使用

15 无线电频谱和相关卫星轨道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依据《无线电
规则》的规定合理、高效且经济地使用，以便各国或国家集团可以公平获取这
些轨道和频率，同时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特定国家的地域情况。

16 国际电联在该主题重点下的活动侧重于改进无线电通信业务对无线电频
谱的使用以及对地静止卫星轨道和其他卫星轨道的使用，同时协调相关工作，
防止和消除不同国家无线电台之间的有害干扰，同时促进各种无线电通信业务
的高效和有效操作。国际电联还开展有关无线电通信技术和系统的研究并制定
建议书，推动更有效地利用频谱和轨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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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国际电联有关空间和地面业务频谱使用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无线电频谱和轨道资源得到高效、经济、合理且公平的使用。

2) 避免造成有害干扰。

3) ITU-R建议书，包括涉及传播建模、用于高效频谱管理以及共用和兼容性
的建议书的应用得到加强。

国际电信码号资源

18 国际电信码号资源包括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NNAI），所有这些均
有助于国际电信/ICT网络以及服务和应用的运营。国际电信码号资源对于固定
和移动人际通信业务以及非人际机器对机器通信和物联网连接业务至关重要。

19 在全球层面有效管理这些有限的资源，是应对电信/ICT领域和其他社区不
断增长的需求的关键。

20 国际电联负有分配和管理这些资源的独特责任，帮助实现国际电信网络
和业务的最佳运行。

21 国际电联在国际电信码号资源方面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根据ITU-T建议书和程序有效分配和管理国际电信编号、命名、寻址和标
识（NNAI）资源。

2) 国际电信网络和业务的可用性增强。

3) 对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NNAI）资源的挪用和滥用减少。

包容和安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22 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是数字化转型的基本以及不可分
割的部分。该主题重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促进互操作性，提升性能、质量
和价格可承受性，以及增强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可持续性，重点关注包
容性和全球连接。该主题重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包容性、数字素养和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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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该重点下的工作还应为不同无线电业务提供更大兼容性和共存，免受
有害干扰。

24 树立对电信/ICT的信心和提高其安全性对其广泛采用和使用至关重要。

25 该主题重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树立使用电信/ICT的信心和提高其安
全性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特别是通过提高网络和系统的质量、可靠性和复原力
以及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方式，为成员国提供帮助。

26 为实现这点，国际电联将努力促进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
务的发展，包括通过为无线电通信业务以及电信网络的运营和互通制定国际标
准和发展新技术，以及向成员提供关于新兴电信/ICT业务和技术援助。

27 国际电联在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工作预期交付以
下成果：

1) 增强所有人对固定和移动宽带业务的连接和接入。

2) 加强无线电通信业务的使用。

3) 增强数字技能和素养。

4) 增强国际电联成员关于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服务和应用互操
作性和性能方面的支持。

5) 提高国际电联成员部署包容、安全和有复原力的ICT基础设施的能力，应
对网络安全相关事件，在使用ICT方面建立信任和信心，并采取风险管理
做法。

6) 加强利用国际电联独特的伙伴关系，促进数字技能和公众网络安全意识
方面的能力建设和培训。

7) 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8) 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实施与该主题重点相关的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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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应用

28 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广泛提供已成为相关数字应用普及和创新的
催化剂，这些应用改善人们的生活并增强社会能力实现可持续数字化转型。电
信/ICT应用以及通过ICT创业和加强ICT生态系统中的ICT创新来促进其发展在以
下领域显示出巨大前景，包括但不限于卫生保健、教育、银行和向公民提供公
共服务。

29 国际电联通过制定数字战略和国际标准，利用战略、举措制定和支持机
构及人员能力建设加强以ICT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创业以及提供技术援助满
足国际电联成员的需求和要求，为提高电信/ICT应用的可用性、互操作性、可扩
展性和影响作出贡献，包括在服务欠缺地区。

30 国际电联在数字应用方面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增强电信/ICT应用的互操作性和性能。

2) 增加包括电子政务在内的电信/ICT应用的采用和使用。

3) 增加部署此类应用所需的电信/ICT网络和业务。

4) 提高利用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和创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有利环境

31 有利环境包括有利于可持续电信/ICT发展的政策和监管环境，鼓励创新、
对基础设施和ICT的投资，并且增加对电信/ICT的采用，以缩小数字鸿沟，推动
建成更具包容性、平等的社会。

32 为营造有利环境，国际电联将努力就构建创新型、有意义环境的技术和
组织方面向成员国提供援助，通过建立新伙伴关系和利用现有以及新的和新兴
电信/ICT业务和技术、连接解决方案和新商业模式等方式，重点围绕数字包容
性和环境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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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际电联创造有利环境的职责还包括促进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内陆发展中国家
（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积极参与以期缩小标准化差距的国际电信/ICT标准和
规则的确定和通过，推动无线电频谱、卫星轨道和其他重要资源的公平获取以
及为弥合数字鸿沟的最佳做法制定和能力建设。

34 国际电联在此主题重点下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有利于创新和投资，推动社会和及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监管环境。

2) 具备数字技能的用户。

3) 增强的数字包容性2。

4) 加强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并落实有关数字包容、获取和使
用电信/ICT的战略、政策和做法，实施和参与制定国际电联国际标准、
建议书、最佳做法和规则的能力。

5) 强化政策和战略的通过，以便以环境可持续的方式使用电信/ICT。

2.7 产品和服务提供

35 为实现主题重点下的成果，国际电联为成员、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部署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下文介绍了这一系列产品和服务。每个部门和
总秘书处将提供关于他们如何在各自运作规划中部署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更详细
信息。

国际电联行政规则的制定和适用

36 国际电联行政规则是《组织法》和《公约》的补充，它们规范电信/ICT的
使用，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

37 国际频率管理的基础是《无线电规则》，包含规则条款和程序的具有约
束力的国际条约，其中规定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主管部门可如何行使为此目的
划分的不同频段中的无线电频谱使用权以及相应义务。

2 包括妇女和女童、青年、原住民、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有具体需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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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无线电规则》的目标如下：促进对无线电频谱和对地静止卫星轨道自
然资源的公平获取和合理使用；确保为遇险和安全目的提供的频率的可用性以
及保护其不受有害干扰；帮助防止及解决不同主管部门的无线电业务之间的有
害干扰情况；促进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高效率和有效能的运营；提供并在必要
时规范新近应用的无线电通信技术。

39 《无线电规则》和区域性协议由世界和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会更新，之
前会有一段时间的技术和规则研究。此外，国际电联继续监督这些法律文件的
实施和执行，制定支持流程并开发相关软件工具，为国际电联成员国的适用提
供便利。

40 《国际电信规则》（ITR）和《无线电规则》构成《行政规则》，并因此
对《组织法》和《公约》予以补充。《国际电信规则》制定一般原则，涉及面
向公众的国际电信业务的提供和运营。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可部分或在例外情况
下全面修订ITR。

资源的分配和管理

41 国际电联开展无线电频谱的频段有效划分、无线电频率的分配和无线电
频率指配的登记，以及空间业务中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相关轨道位置或其他轨
道中卫星的相关特性的登记。

42 与此同时，国际电联协调努力，防止和消除不同国家无线电台之间的有
害干扰，并改进无线电通信业务对频谱和卫星轨道的使用。

43 国际电联还确保根据国际电联的建议书和程序，有效分配和管理国际电
信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资源。

国际标准的制定

44 国际电联汇集世界各地的专家制定名为ITU-R和ITU-T建议书的国际标准，
作为定义全球电信/ICT基础设施、服务和应用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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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国际电联开展研究，并通过关于无线电通信事项的建议书和报告，其中
规定不同无线电业务的更大共用和兼容性，无线电频谱更有效且更公平的使用
不受有害干扰，全球连通性和互操作性，更高的电信/ICT性能、质量、价格可
承受性和服务及时性以及系统整体经济效益。

46 国际电联研究技术、运营和资费课题，并通过相关建议书，以便在全球
范围内为电信制定标准。

47 国际电联的工作包括为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制定国际技术标准，为其引入
和使用创造有利环境。

政策框架的制定和知识产品的开发

48 国际电联通过制定和提供政策框架和最佳做法指南，帮助成员国促进连
通性，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建设智慧社会。

49 国际电联通过研究组程序编写关于电信/ICT事宜的手册、技术报告和论
文，为国际电联成员提供帮助。

50 收集成员国、私营部门、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最佳做法，并与成员国分
享。

51 国际电联提供知识交流产品和工具，促成包容性对话并加强合作，从而
帮助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并支持成员理解和应对促进连通性和数字化转型
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提供数据和统计数字

52 国际电联收集和发布重要数据，并开展世界级的研究，以跟踪和认识全
球连通性和数字化转型。通过一系列工具和活动，国际电联在整个数据生命周
期不断向成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支持，从制定数据收集标准和方法到促
进数据在决策中的使用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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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国际电联负责电信/ICT指标的国际统计标准，定期发布超过200项指标的
标准、定义和收集方法，作为寻求衡量数字化发展的统计人员和经济学家的重
要参考。

54 作为若干有关连通性和数字技能的SDG指标（4.4.1、5.b.1、9.c.1、17.6.1
和17.8.1）的托管机构，国际电联负责对这些指标进行监测，并为推进联合国系
统内的统计议程作出积极贡献。

能力开发

55 国际电联开发电信/ICT专业人员的能力，致力于提高公民的数字化素养
和技能。通过能力开发计划，国际电联旨在实现所有人都能利用数字技术的知
识和技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56 国际电联还为成员开发能力和提供工具，使其参与国际电联的活动并从
中受益。这使成员能够根据《无线电规则》、ITR和区域性协议行使权利和义
务，以及制定、获取、落实和影响国际电联的国际标准，以期弥合标准化差
距。

57 国际电联还通过加强能力开发促进电信/ICT网络、服务和应用的开发、
扩展和使用，尤其通过伙伴关系的方式以及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同时将其他相
关机构的活动纳入考虑。

提供技术援助

58 国际电联在电信领域促进和提供对成员国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向包括
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区域性电信组织。

59 国际电联提供根据利益攸关多方需求定制的项目和解决方案，其在电
信/ICT领域的技术专长以及在项目开发、管理、落实、监测和评估方面的综合
经验，注重基于结果的管理早已获得公认。这也为公共 – 私营伙伴关系提供了
机会和值得信赖的平台，以通过电信/ICT的使用解决发展需求。

60 国际电联还为落实世界和区域性大会的决定提供援助，为国际电联成员
之间的无线电频谱协调活动给与支持，并提供软件工具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主管
部门更有效地履行频谱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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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此外，国际电联与其他联合国组织/机构在其各自职权内开展协作和合
作。

召集平台

62 国际电联作为电信/ICT召集平台具有汇集广泛利益攸关方的独特优势，
以分享经验、知识、协作并确定方法，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价格可承受、安
全、可靠且可信任的互连互通和使用。

63 通过其召集平台，国际电联鼓励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促进电信/ICT的增
长，尤其是与区域性电信组织以及全球和区域性发展金融机构。

2.8 推动因素

64 推动因素是使国际电联能够更有效、高效交付总体目标和重点的工作方
式。它们反映了国际电联效率、透明度和问责制、开放性、普遍性和中立性以
及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和基于结果的价值观，利用主要优势并弥补缺陷，
从而能够为成员提供支持。

成员驱动

65 国际电联将继续作为成员驱动的组织开展工作，有效支持和反映不同
成员的需求。国际电联认识到所有国家的需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
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以及服务欠缺的弱势群体的需求，应优先考
虑并给予适当关注。国际电联还将努力深化与电信/ICT及其他行业领域代表的
接触，展示国际电联在总体战略目标框架下的价值主张。

区域代表处

66 作为国际电联整个组织的延伸机构，区域代表处在实现国际电联使命、
增强国际电联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有效回应各国需求的能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区域代表处将在每个区域代表处/地区办事处层面巩固战略规划，
落实符合和基于国际电联总体战略目标和重点工作的项目和举措。

67 通过在区域层面应用全球具体目标以及明确项目的优先重点，国际电联
还将寻求加强其整体全球有效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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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区域代表处将强化国际电联作为塑造者/践行者的定位并加强联合国合
作，以创造更多区域性机会，从而通达更多国家，并为国家层面的参与确定更
清晰、更具影响力的优先重点。

69 还将努力加强区域层面的能力，以确保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能够落
实根据国际电联总体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确定的计划和合作。

多样性和包容性

70 国际电联始终致力于将多样性和包容性做法纳入各项工作的主流，以确
保平等并促进边缘化群体的权利。为实现目标，国际电联将通过促进所有国家
和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女童、青年、原住民、老年人、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
士）的电信/ICT接入、价格可承受性和使用，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并建设包容性社
会。在内部，国际电联继续营造包容性文化，促进员工队伍和成员的多样性。

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

71 国际电联认识到，电信/ICT伴随着环境风险、挑战和机遇。国际电联致
力于帮助使用电信/ICT监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促进提高能效和减少碳排
放的数字解决方案，并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电子废弃物影响。国际电联将
在工作中应用环境视角，促进可持续数字化转型，同时继续从内部应对气候变
化，并依据2020-2030年联合国系统可持续性管理战略，将环境可持续性考量
系统性地纳入运作。

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

72 为增加完成使命的全球协作，国际电联继续在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中
加强伙伴关系。为此，国际电联可以利用自己多元化的成员和多边召集力量促
进政府和监管机构、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国际电联还认识到与联合
国机构和其他组织（包括标准化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电信/ICT领域合
作的重要性，以实现WSIS各行动方面和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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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筹措

73 加快资源筹措工作和增加资金来源对于实现国际电联总体目标和加强国
际电联对成员的支持至关重要。因此，国际电联认识到需要确定最有效的方式
来筹措预算外资源，建设资源筹措能力并加强当前的筹资战略，同时利用合作
伙伴的投入作为这些努力的补充。

74 国际电联制定长期财务承诺框架，以有效地计划、安排和交付项目，增
强资源流的可预测性。

卓越的人力资源和组织创新

75 提高运作效率和有效性使国际电联能够应对电信/ICT格局的变化和不断
发展的成员需求。因此，国际电联旨在通过解决运作效率低下、重复工作和明
显的官僚主义，反映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价值，改进内部流程并加快内部决策制
定。国际电联还认识到需要通过增强跨职能协同作用、鼓励内部创新、为组织
范围提供统一指导以及制定更有力的绩效和人才管理方式来提高运作成效。国
际电联最大的资源是一支掌握技能、充满积极性和敬业精神的职员队伍，他们
具有最高的能力和操守，显示地域多元化，性别平衡，通过致力于管理成果，
有能力实现国际电联的使命和战略目标。本组织的关注重点是实现国际电联人
员能力、流程、程序和工具的现代化，并与联合国共同制度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的价值观相结合和协调。为此，国际电联将基于四个主要方面（战略规划、数
字化转型、创新和人力资源管理）实施加强组织开放性、灵活性和效率的文化
和技能转型计划。

2.9 战略风险管理

76 考虑到在战略规划期间最有可能影响国际电联活动的普遍挑战、演进和
变革，理事会确定了一份战略风险清单，以及相应的缓解措施。作为国际电联
风险管理框架的一部分，国际电联将进一步对这些战略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
评价，每年由理事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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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电联结果框架

A 总体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

总体目
标

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的指标

普
遍

实
现

互
连

互
通

1.1：宽带的普遍覆盖 – 宽带业务覆盖的世界人口所占比例
（SDG指标9.c.1 – 国际电联为托管机
构）

1.2：人人都用得起的宽
带服务

– 发展中国家入门级宽带业务成本占月人
均国民总收入（GNI）的百分比

1.3：家家户户的宽带
接入

– 接入互联网的家庭所占比例（按发展水
平分列；城市/农村）

1.4：支持互联网的设备
的拥有和使用

– 个人使用智能电话的百分比

– 个人拥有智能电话的百分比
1.5：所有学校的互联网
接入

– 拥有入门级（每月至少500 MB）互联网
服务的学校所占百分比

1.6：各国网络安全就绪
水平的提高（具备的关键
能力：战略、国家计算
机事件/应急响应团队和
立法到位）

– 通过全球网络安全指数（GCI）支柱衡
量的承诺增加

1.7：所有人都能使用互
联网

– 个人使用互联网所占百分比（按城市/
农村，按区域、发展水平汇总）（SDG
指标17.8.1 – 国际电联为托管机构）

可
持

续
数

字
化

转
型

2.1：缩小的所有数字差
距（尤其是性别、年龄
和城乡）

– 个人使用互联网所占百分比（按性别、
年龄和城市/农村分列）

2.2：大多数人拥有数字
技能

– 掌握ICT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所占百分
比，按技能类型分列（SDG指标4.4.1 – 
国际电联为托管机构）

2.3：企业对互联网服务
的普遍使用

– 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所占百分比（按总数
和规模分列）

2.4：大多数个人对线上
政务服务的获取

– 在网上与政府服务互动的人口所占百分
比

2.5：显著提高的ICT对气
候和环境行动的贡献

– 全球电子废弃物回收率

– 电信/ICT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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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题重点和成果

主题重点 成果 成果的指标

用于空间
和地面业
务的频谱

1)  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
资源得到高效、经济、合
理且公平的使用
a)  空间业务
b)  地面业务

– 完成协调后已通知频率指配并请求
在MIFR中做登记的国家数量

– 过去四年内完成协调后已通知频率
指配并请求在MIFR中做登记的国家
数量

– 在MIFR中登记有地球站的国家数量

– 过去四年内在MIFR中通知地球站的
国家数量

– 在MIFR登记有地面指配且调查结果
合格的国家数量

– 过去四年期间在MIFR中登记地面指
配的国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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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点 成果 成果的指标

2)  避免造成有害干扰
a)  对于空间业务
b)  对于地面业务

– 指配给卫星网络且无上报有害干扰
影响的频谱所占百分比

– 在《无线电规则》中包含的可允许
干扰标准内，用于空间业务频谱的
百分比

– 过去四年期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并
已解决/有待解决的有害干扰（空间
业务）案例（百分比）

– 过去四年期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并
已解决/有待解决的有害干扰（地面
业务）案例（百分比）

– 在《无线电规则》所包含的可允许
干扰标准（如适用）范围内，地面
业务频谱使用的百分比。

3)  对ITU-R建议书的应用得
到增强，包括涉及用于有
效频谱管理的传播建模，
以及涉及共用和兼容性的
建议书

– ITU-R建议书的下载量

国际电信 
码号资源

1)  根据ITU-T建议书和程
序，有效分配和管理国际
电信编号、命名、寻址和
标识（NNAI）资源

– 国家码号规划变更通知的数量

2)  增强的国际电信网络和
业务的可用性

– 指配的数量和类型

3)  对编号、命名、寻址和
标识（NNAI）资源的挪用
和滥用减少

– E.164码号滥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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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点 成果 成果的指标

包容和安
全的电信/
ICT基础设
施和服务

1)  所有人对固定和移动宽
带业务的连接和接入增强

– 固定/移动宽带签约用户的数量和百
分比（SDG指标17.6.2 – 国际电联是
托管机构）

– 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的百分比（按
吞吐量统计）

– 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的百分比（按
技术分类：铜缆、光纤、4G/5G、
固定无线接入（FWA）等）

– 覆盖人口的百分比（按网络类型统
计）

– 将《国家应急通信计划》作为国家
和地方降低灾害风险战略组成部分
的国家的数量

2)  增强的无线电通信业务
的使用

– 已完成向数字地面电视过渡的国家
所占百分比

– 运行中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星座/卫星的数量（由于可
为实际卫星运行提供支持的不止一
个卫星网络，所以卫星数量可以是
相同运行卫星数量的几倍）

– 采用GNSS嵌入式接收机的设备数量
（单位：十亿）

– 地球探测卫星的数量（星座/GSO系
统/所有卫星）

– 运营地球探测卫星的国家数量/使用
地球探测卫星数据或产品的国家数
量

3)  数字技能和素养增强 – 数字技能用户的百分比 – 按水平 
（基本技能、标准技能和高级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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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点 成果 成果的指标

4)  国际电联成员对包容
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
施、服务和应用的互操作
性和性能的了解有所增加

– 国际电联研讨会、讲习班和能力建
设活动中与这一成果相关的活动/参
与者/国家总数

5) 提高国际电联成员部署
包容、安全和有复原力的
ICT基础设施的能力，应对
网络安全相关事件，在使
用ICT方面建立信任和信
心，并采取风险管理做法

– 接受国际电联技术援助以树立使用
电信/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及采
取风险管理做法的国家数目

– 接受国际电联技术援助以解决网络
安全相关事件的国家数目

6)  加强利用国际电联独特
的伙伴关系，促进数字技
能和公众网络安全意识方
面的能力建设和培训

– 国际电联研讨会、讲习班和能力建
设活动中与这一成果相关的活动/参
与者/国家总数

7) 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制定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 接受国际电联技术援助以制定国家
网络安全战略的国家数目

8)  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实
施与该主题重点相关的国
际标准

– 接受国际电联技术援助以执行与这
一成果相关的国际标准的国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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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点 成果 成果的指标

数字应用 1)   电信/ICT应用的互操作
性和性能增强

– 与应用程序相关的已批准ITU-T建议
书、勘误、修正案和增补的数量

– 与应用程序有关的ITU-T建议书、勘
误、修正案和增补的下载次数

2)   加强对电信/ICT应用 
（包括电子政务）的采用
和使用

– 采用数字化战略

– 个人在线获取电子政务服务的百分
比

3)  增加部署此类应用所需
的电信/ICT网络和服务

– 至少由4G移动网络覆盖的人口

– 固定宽带（占总数的百分比）：> 
10 Mbit/s

4)  提高利用以电信/ICT为
中心的创新和创业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

– 采用以ICT为中心的创新和创业战略

有利环境 1)  有利于创新型监管的政
策和监管环境，以吸引投
资，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

– 向下一代监管（G1-G4）迈进和/或
为实现向更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做
好准备（G5）的国家数量

– ICT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
2) 具备数字技能的用户 – 掌握数字技能的用户所占百分比 – 

按水平分列（基本技能、标准技能
和高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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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点 成果 成果的指标

3)   数字包容性增强（包括
妇女和女童、青年、原住
民、老年人、残疾人和有
具体需求人士）

– 移动电话拥有率（按性别分列）
（SDG指标5.b.1 – 国际电联是托管
机构）

– 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差距

– 互联网使用的代沟 – 年轻人（< 15
岁，15-24岁）和老年人（> 75岁）

– 拥有可确保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
士无障碍获取电信/ICT的有利环境
的国家数量

4)   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制定并落实有关数
字包容、获取和使用电信/
ICT的战略、政策和做法，
落实和参与制定国际电联
国际标准、建议书和最佳
做法和规则的能力增强
a)   缩小标准化差距 – 提
高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在制定、获取、实
施和影响ITU-T建议书方面
的能力

– 通过BDT相关行动获得技术援助以
加强电信/ICT连通性、接入、价格
可承受性和包容性的国家数量

– 个人使用互联网并拥有移动和数字
设备的百分比

– 残疾人使用互联网并拥有移动和数
字设备的百分比

– 女性使用互联网并拥有移动和数字
设备的百分比

– 青年使用互联网并拥有移动和数字
设备的百分比

– 按发展水平分列的在ITU-T研究组内
担任领导职位的人员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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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点 成果 成果的指标

b)   增加有关《无线电规
则》、《程序规则》、区
域性协议、建议书的知识
和专业技术以及有关频谱
使用的最佳做法
c)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增加了对ITU-R活动（包
括通过远程与会开展的活
动）的参与

– ITU-T研究组会议/与会者的总数

– 按发展水平分列的参加ITU-T研究组
会议的国家总数

– 按相关投稿国家的组织发展水平分
列的向ITU-T研究组会议提交稿件的
总数

– 下载ITU-T建议书的总次数

– 为支持ITU-T研究组/参与者而举办的
讲习班和其他活动的总数

– ITU-R免费在线出版物的下载次数 
（单位：百万次）

– 国际电联研讨会、讲习班和能力建
设活动（世界和区域研讨会以及专
题讨论会）/参与者的总数

– 提供地面业务技术援助行动的数量/
接受援助国家的数量/花费的时间 
（单位：天）

– ITU-R大会、全会和研究组相关会议
活动/参与者的总数

5)   增强采用以环境可持续
的方式使用电信/ICT的政
策和战略

– 采用统一数据收集方法的国家数量

– 拥有有关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
（WEEE）政策、立法或法规的国家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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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号决议附件2（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形势分析

1 作为联合国系统一员的国际电联

1 国际电联是联合国负责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事务的专门机构。国
际电联划分全球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制定可确保网络和技术无缝互连互通
的技术标准，努力增强世界各地服务不足社区对电信/ICT的获取和使用。国际
电联致力于实现全世界人民的互连连通 – 无论他们身处何地，亦无论其采用何
种手段，从而做到不让一个人掉队。国际电联的工作旨在保护并支持所有人享
有基本通信权。

2 国际电联自1865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多样化成员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因
此，该组织在联合国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汇集了193个成员国和900多
家私营部门公司、大学和民间团体组织，它们共同致力于利用电信/ICT的力量，
促进人人享有普遍和价格可承受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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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电联2018年全权代表大会以来的最新情况

2.1 联合国系统层面的最新情况

3 数字化转型与合作已成为整个联合国的首要任务之一。数字技术的快速
发展正在改变着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作为回应，数字化转型已被视为整
个联合国系统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方
面。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秘书长的战略和优先事项越来越关注数字和网络安
全问题，为此，联合国大会和其他联合国实体关于数字技术的决议数量加大，
同时许多联合国实体已为其方案、基金和内部流程推出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倡
议。以数字为主题的联合国会议和国际日也日益频繁。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
在2020年6月发布的《数字合作路线图》中概述了他对为所有人创造开放、自
由和安全的数字未来的愿景3。这一愿景通过一系列建议得到了强化，回应了成
员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4中做出的承诺（在其最近于2021年9月
发布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中体现了这些建议）5。

3 联合国，2020年5月。
4 联合国，2020年9月。
5 联合国，2021年9月。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74%2F821&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A%2FRES%2F75%2F1&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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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合国系统内的这些发展演变可能会在联合国各实体之间造成并行工作

流程和相关的效率低下情况，这些实体的工作与国际电联在电信/ICT领域（如

普遍连接）的职责相重叠。这些情况还可能阻碍国际电联在支持其成员的数字

化转型方面发挥的增值作用。然而，这些最新发展也可以创造机会，加强国际

电联作为电信/ICT领域的领导组织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国际电联可在联合国

各机构的工作流程中进行协作和参与，以增强协同作用和知识共享以及产生新

的和更多的资金，并支持全球、区域和地方层面的电信/ICT举措。例如，国际电

联已在参加联合国的相关工作流程，领导实施秘书长的《数字合作路线图》，

并支持在整个联合国提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努力。总体而言，这将使国际

电联能够在联合国系统内以更协调一致的方式履行其计划、运作和管理职权，

确保其重点工作得到加强，并反映在联合国全系统的相关工作、输出成果和议

程确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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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涉及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革，以支持成员国实现
SDG。《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使联合国发展系统（UNDS）发生了大胆的
变革，包括发展新一代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UNCT），重点是共同国家分析
（CCA）和战略性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UNSDCF）– 由独立和得
到授权的联合国驻地协调员（RC）领导6。UNSDCF特别强调了UNDS帮助各国解
决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事项和差距的集体承诺；它还加强了UNCT和东道国政府
集体交付发展成果的问责制。为此，联合国系统进一步利用CCA，对各国在履行
其对《2030年议程》、联合国规范和标准以及《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承诺方面
的进展、机遇和挑战进行独立、公正和集体性分析，这反映在《合作框架指导
原则》中。UNDS还通过相互认可政策和程序最佳做法，加强和促进了共同的商
业运作7。这使联合国各实体能够采用彼此的政策、程序、系统合同和相关运营
机制来完成任务，而无需进一步评估、检查或批准。

6 联合国，2019年6月。
7 联合国，2017年2月1日。

https://unsdg.un.org/2030-agenda/cooperation-framework
https://undocs.org/en/A/RES/7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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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确保联合国系统在国际电联行之有效，国际电联可继续参与改革后的
UNDS，特别是权能增强之后的RC体制。尤其是，国际电联可努力提高RC对国际
电联的职责和职能的认识，让他们参加会议和与成员的磋商。RC还可以进一步
利用国际电联的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支持这些代表处在CCA和UNSDCF中
与RC进行接触。此外，为了加强对CCA和其他联合国定期审查工作的参与，国
际电联可为特定国家或区域提供与电信/ICT有关的导则或数据。同时，国际电
联可继续加强其在联合国系统内的现有作用。本组织是UNSCDF的签署方，并
与联合国发展协调办公室（DCO）密切合作，向RC提供所需信息，并参加了与
DCO组织的虚拟情况简介会。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主任还定期了解新的发展情
况，包括关于RC与联合国机构接触的最新指南，如最近公布的经修订的管理和
问责框架，其中包含有关国家、区域和全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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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信和ICT领域的最新情况

7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凸显出电信和ICT在连接社会和加速数字化
转型方面的关键性作用。新冠肺炎危机带来了人们对通信网络的前所未有的需
求。由于全球封锁以及远程工作、远程教学、远程娱乐和远程医疗的兴起，互
联网流量上升了30%8。消费者也更加依赖数字工具，74%的全球用户报告说，
在由于COVID-19的封锁期间，他们的互联网使用量显著增加9。为了满足这些不
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新技术正在迅速扩展。5G网络的推广有增无减，实现了
更远距离的快速连接。从2020年3月起，平均每月有八个新的5G网络推出，多
于2019年同期的每月六个10。ICT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发展，且变得更加民主化。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云端互联网流量是2019年的两倍11。同时，物联网、量子
计算和人工智能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和广泛。这些技术有可能提高运营效率，加
速自动化并释放新的能力12。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表明，新兴技术对我们的社会
和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并提供着关键性基础设施。随着数字化的推进，确保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日益紧迫任务。

8 国际电联，2021年6月。
9 爱立信，2020年4月。
10 GSMA，2020年12月。
11 德勤，2020年12月。
12 麦肯锡，2021年6月。

https://www.itu.int/pub/D-PREF-EF.COV_ECO_IMPACT_B-2021
https://www.ericsson.com/en/blog/2020/4/networks-adapting-data-traffic-new-normal
https://data.gsmaintelligence.com/api-web/v2/research-file-download?id=58621970&file=141220-Global-Mobile-Trends.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insights/articles/US93838_TMT_Predictions_2021/93838_TMT-predictions-2021-infographic.pdf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the-top-trends-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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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然而，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已将脆弱社区抛在后面。
疫情加大了各国之间在电信/ICT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差异。在发达国家，
电信/ICT的资本投资已经增加，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互联网流量，并使5G和光纤
基础设施得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资本投资和人均支出已经下降，同时4G和
5G的部署覆盖非常滞后。目前，5G在拉丁美洲覆盖3%的人口，在非洲覆盖0%
的人口。因此，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数字化的快速发展，那些没有价格可承
受的连接的人群有可能被进一步抛在后面。2021年，约有29亿人仍没有实现连
接，其中96%生活在发展中国家13。特别是在联合国确立的LDC，价格可承受性
和缺乏识字及数字技能仍然是采用数字工具的重大障碍。使用差距方面的人数
几乎是覆盖差距的六倍，虽然手机的价格可承受性有所改善，但超过50%的最
不发达国家（LDC）14未能达到国际价格可承受性这一具体目标15。随着更多的
服务在网上提供，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在获得教育、医疗、政务服务、电子商
务和通信工具方面的机会将越来越有限。

13 国际电联，2021年6月。
14 国际电联，2021年。
15 GSMA，2020年12月。

https://www.itu.int/pub/D-PREF-EF.COV_ECO_IMPACT_B-2021
https://www.itu.int/itu-d/reports/statistics/connectivity-in-the-least-developed-countries-status-report-2021/
https://data.gsmaintelligence.com/api-web/v2/research-file-download?id=58621970&file=141220-Global-Mobile-Tre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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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时，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电信/ICT行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推进实现信
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各行动方面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过去的
2000年里，人类的影响已使气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暖。同时，电信/ICT在全
球的快速发展和部署导致了温室气体（GHG）排放、能源消耗和电子废弃物的
增加。根据最近的估计，电信/ICT行业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4%，大约是
民用航空的两倍。随着全球数据流量预计每年增长约60%，该行业的份额预计
将进一步增长16。然而，虽然该行业需要能源资源，但电信/ICT也提供了缓解和
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机会。例如，电信/ICT在监测和分析短期和长期气候趋势、
促成灾害风险减少和管理以及提高意识以帮助保护环境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且随着2030年的到来，利用电信/ICT的力
量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快实现WSIS行动方面和SDG的进展，显得日益迫切。

16  BCG，2021年6月。

https://www.bcg.com/en-gb/publications/2021/building-sustainable-telecommunications-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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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挖掘数字化的潜力，国际电联有机会在弥合数字鸿
沟和实现可持续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电联的多样化成员在解决
数字不平等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监管机构
可以发起有针对性的倡议，以扭转资本支出下降的趋势，并刺激投资以实现网
络拓展。他们还可以通过努力提高价格可承受性、数字素养、本地内容开发和
移动宽带的采用，协作减少需求侧的连接障碍。作为一个组织，国际电联可继
续作为一个平台，推动采取响应性技术和监管行动，并鼓励监管机构与行业之
间的协作。国际电联还可进一步利用数据来加强数字监管，方法是提高分析能
力，在决策中采用数据驱动工具，并向监管机构提供监管解决方案，以应对电
信/ICT领域的变化17。最后，为支持实现SDG，国际电联可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帮助成员利用电信/ICT的力量，促进可持续性，应对气候危机，减少该行业的
环境足迹。特别是，国际电联的工作可以通过在其工作中应用环境视角，在解
决能源消耗、GHG排放和电子废弃物产生方面做出贡献。

2.3 国际电联2020-2023年战略规划中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

11 国际电联2020-2023年战略规划包含五项总体目标（增长、包容性、可持
续性、创新和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有助于实现《连通2030年议程》的24项具
体目标进行衡量。

12 在疫情期间，互联网的普及速度加快。据估计，2021年有49亿人在使用
互联网18，这意味着世界上大约有63%的人口在上网 – 增加了17%，且据估计，
自2019年以来有近8亿人在上网。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以及联合国确立
的LDC，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增加了20%以上。

13 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必然要弱得多，因为互联网的使用几乎已经全面普及 
– 超过了90%。这种增长差异有助于适度缩小世界上连接最强和连接最弱的国家
之间的差距：例如，发达经济体与LDC之间的差距从2017年的66%下降到2021年
的63%。

17 国际电联，2021年6月。
18 国际电联，2021年11月。

https://www.itu.int/pub/D-PREF-EF.COV_ECO_IMPACT_B-2021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FactsFigures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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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宽带签约用户在2021年回升：继2020年小幅下降后，2021年全球蜂窝移
动服务签约用户的普及率再次上升，达到创纪录的每百名居民110个用户。具
有宽带功能（3G或更好）的移动签约用户遵循了同样的趋势，达到每100人83
个用户。

15 城乡差距虽然在发达国家不那么严重，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仍然是数字连
接的一项主要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地区的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是农村
地区的两倍（城市为76%，农村为39%）。在发达经济体中，在互联网使用方
面的城乡差距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地区89%的人在过去三个月中使用过互
联网，而农村地区为85%），而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人使用互联网的可
能性是农村地区的两倍（城市为72%，农村为34%）。在LDC，城市居民使用互
联网的可能性几乎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的四倍（城市为47%，农村为13%）。

16 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性别鸿沟正在缩小，但在较贫穷的国家仍然存在巨
大差距。数字性别鸿沟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消除（89%的男性和88%的女性上
网  ）  ，但在LDC（31%的男性，而女性只有19%）和内陆发展中国家（38%的男
性，而女性只有27%）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17 世界上所有区域都存在明显的代际差距。平均而言，世界上有71%的
15-24岁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所有其他年龄段的人口则有57%。这种代际差
距反映在所有区域，在最不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后者有34%的年轻人上网，而其
他人口中只有22%。年轻人上网人数的增加是连接和发展的好兆头。例如，在
最不发达国家，一半的人口不到20岁，这表明随着年轻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
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将逐渐更具连通性并精通技术。

18 监控全球不断演进的数字鸿沟。国际电联的数字还指出了数字网络可用
性与实际连接之间的明显差距。虽然世界上95%的人理论上可以接入3G或4G移
动宽带网络，但其中数十亿人并没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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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设备和服务的价格可承受性仍然是一个主要障碍。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
的价格可承受的宽带连接目标是将入门级移动宽带套餐的费用定为人均国民总
收入（GNI）的2%。然而，在一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上网的费用可能达到
GNI的20%或更多，令人震惊。

20 缺乏数字技能和对在线连接好处的理解是另一个瓶颈，再加上缺乏当地
语言的内容，以及需要识字和计算技能的界面，这些都是许多人不具备的。

2.4 评估国际电联的价值主张及其组织有效性

21 在上一个战略规划周期开展的若干项目和举措审查了国际电联的能力，
并就如何进一步改善其对成员的价值主张提出了建议，同时还就提高组织有效
性向国际电联管理层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些包括审查国际电联的区域代表
处、国际电联文化和技能项目以及在战略规划过程中与成员进行的非正式磋
商。

22 特别是，从成员那里收集到的反馈意见凸显出，有必要确立明确的影响
力领域，并充分发挥国际电联各部门的协同作用。为了加强为国际电联成员提
供的服务和产品，还建议向成员提供服务目录。最后，相关反馈意见强调需要
通过基于结果的管理来改善内部管理，并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

23 国际电联文化与技能项目报告强调，国际电联需要改革其组织文化，促
进跨职能协作、自下而上的创新和对电信/ICT领域变化的响应。报告还强调，
需要解决导致被动和缓慢决策的程序低效、重复和被认为是官僚主义的问题。
其他需要改进的文化领域包括通过绩效驱动的人才管理为员工提供更明确的所
有权和问责制，同时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组织层次来强化鼓舞人心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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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最后，在区域代表处方面，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审查报告建议国际电联
进一步整合其区域和全球规划工具，以加强区域项目和举措的协调和重点。具
体而言，报告强调需要澄清区域的职权和责任，确保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代表
整个国际电联，与本组织的愿景和使命保持一致，并在协调具体活动方面发挥
主导作用。

2.5 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SWOT）分析

25 为了应对数字领域的快速变化，国际电联必须利用其作为联合国侧重于
电信/ICT事务的主导机构的现有优势，并明确表明其在加强这些技术的获取和
使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国际电联还将努力利用内部和外部
机会，加强其服务、产品和举措的附加值。但为了建立和保持其在电信和ICT行
业的重要作用，国际电联还必须注重克服其作为一个组织的弱点，并应对正在
出现的新威胁。

26 将在国际电联整体风险管理框架中考虑并反映SWOT分析，每年提交给国
际电联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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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号决议附件3（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术语表

术语 定义

活动 活动系指将资源（投入）转化为输出成果的各种行动/服务19。

推动因素 使国际电联能够更有效、高效地实现总体目标和重点的工作方
式。

财务规划 财务规划涵括一个四年的时间段，并为双年度预算的制定奠定财
务基础。

财务规划在第5号决定（国际电联的收入与支出）的范围内制定，
特别反映出全权代表大会批准的会费单位数额。根据第71号决
议，财务规划通过将财政资源分配给国际电联的各项战略目标，
而与战略规划相关联。

指标 指标是用以衡量实现结果框架中的成果和具体目标的标准。

投入 投入系指各项活动使用的、用以产生输出成果的财务、人力、物
质和技术资源之类的资源。

使命 使命系国际电联《基本文件》规定的国际电联总体宗旨。

运作规划 各局和总秘书处每年根据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制定运作规划，各
局与相关顾问组磋商制定。此规划含有各局和总秘书处下一年的
详尽规划和之后三年的预测。由理事会审议和批准四年期滚动式
运作规划。

成果 成果显示主题重点下的主要结果是否正在实现的迹象。成果通常
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在本组织掌控之中。

输出成果 输出成果是国际电联在落实运作规划中所取得的最终有形结果、
实际成果、产品或服务。输出成果是成本对象，在适用的成本核
算系统中以内部订单表示。输出成果将在每个部门和总秘书处的
运作规划中予以定义和衡量。

所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

为支持国际电联主题重点下的工作而部署的一系列国际电联产品
和服务。

19 活动和输出成果在运作规划过程中作了详细定义，从而确保了战略规划和运作规划

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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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基于结果的
预算制定
（RBB）

基于结果的预算制定（RBB）是项目的预算过程，在此过程中， 
a) 项目为满足一系列预先确定的主题重点与成果而设立；b) 在主
题重点下，成果证实了资源需求；c) 利用成果指标来衡量实现成
果的实际业绩。

基于结果
的管理
（RBM）

基于结果的管理（RBM）是指导组织性流程、资源、产品和服
务、以实现可衡量结果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为战略规划、
风险管理、业绩监控与评估以及基于目标结果的财务活动提供了
管理框架和工具。

结果框架 结果框架是RBM方法中用来规划、监督、评估和报告的战略管理
手段。它为实现所期待的结果（结果链）提供了必须的程序步
骤 – 从投入开始，经过归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各项活动和输
出成果到成果 – 主题重点层面，再到对国际电联总体战略目标和
具体目标层面的影响。该框架解释了结果的实现过程，包括因果
关系以及基本假设和风险。结果框架反映的是整个组织的战略设
想。

总体战略
目标

有助于实现使命的国际电联高层目标。

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定义国际电联为完成其使命在一个四年期阶段中的战
略。此规划确定总体战略目标、主题重点、成果、所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以及推动因素，代表国际电联在该阶段内的规划。是体现
国际电联愿景的主要手段。战略规划应在全权代表大会确定的财
务限制内予以落实。

战略风险 战略风险系指影响一组织的战略和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情况和未开
发机会。

战略风险管
理（SRM）

战略风险管理（SRM）是一种确定影响一组织实现其使命能力的
不确定情况与未开发机会并就此采取行动的管理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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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优势、劣势、
机会与威胁
（SWOT）
分析

某一组织为找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应面对的问题或机会所
做的一项研究。SWOT由“优势”、“劣势”、“机会”和“威
胁”对应的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成。

内部因素：

– 优势是使组织能够实现良好运作的能力 – 需要加以利用的
能力。

– 劣势是影响组织良好运作并需要解决的特点。

外部因素：

– 机会是组织可以利用的趋势、力量、事件和想法。

– 威胁是在组织控制之外的、需要组织减轻的可能性事件或
力量。

具体目标和具
体目标指标

具体目标是电联期望实现的理想结果，以交付总体战略目标。
具体目标指标显示在战略规划期内总体目标是否正在实现的迹
象。由于可能属国际电联掌控之外的原因，具体目标不一定总
能实现。

主题重点 国际电联关注的工作领域，将在其中取得成果以实现总体战略
目标。

价值观 推动国际电联开展优先工作并引导其所有决策进程的国际电联
的共同信念。

愿景 国际电联希望看到的更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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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术语列表

英英文文 阿阿拉拉伯伯文文   中中文文 法法文文 俄俄文文 西西班班牙牙文文

Activities الأنشطة 活动 Activités Вид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Actividades

Enablers  العوامل
التمكينية

推动因素 Catalyseurs Средства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Factores 
habilitadores

Financial plan الخطة المالية 财务规划 Plan 
financier

Финансовый план Plan Financiero

Indicators المؤشرات 指标 Indicateurs Индикаторы Indicadores

Inputs المدخلات 投入 Contributions Исходные 
ресурсы

Insumos

Mission الرسالة 使命 Mission Миссия Misión

Operational plan  الخطة
التشغيلية

运作规划 Plan 
opérationnel

Оперативный 
план

Plan 
Operacional

Outcomes النتائج 成果 Résultats Конеч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Resultados

Outputs النواتج 输出成果 Produits Намечен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Producto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مؤشرات الأداء 绩效指标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Показател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Indicadores de 
Rendimiento

Product and 
service offerings

 عروض
 المنتجات
والخدمات

所提供的
产品和
服务

Offres de 
produits et 
de services

Предлагаемые 
продукты и услуги

Ofertas de 
productos y 
servicios

Results-based 
budgeting

 الميزنة على
أساس النتائج

基于结果
的预算
制定

Budgétisation 
axée sur les 
résultats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бюджет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го 
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Elaboración del 
Presupuesto 
basado en los 
resultados

Results-based 
management 

 الإدارة على
أساس النتائج

基于结果
的管理

Gestion 
axée sur les 
résultats

Управление,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е 
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Gestión 
basada en los 
resultados

Results 
framework

إطار النتائج 结果框架 Cadre de 
présentation 
des résultats

Структура 
результатов

Marco de 
result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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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英文文   阿阿拉拉伯伯文文                 中中文文                       法法文文         俄俄文文 西西班班牙牙文文

Strategic goals  الغاي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总体战略
目标

Buts 
stratégiques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

Metas 
estratégicas

Strategic plan  الخطة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战略规划 Plan 
stratégique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лан

Plan 
Estratégico

Strategic risks  المخاطر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战略风险 Risques 
stratégiques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риски

Riesgos 
estratégicos

Strategic risk 
management 

 إدارة المخاطر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战略风险
管理

Gestion 
des risques 
stratégiques

Управл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рисками

Gestión 
de riesgos 
estratégicos

Strengths, 
weak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SWOT) analysis

 تحليل مواطن
 القوة والضَعْف

 والفرص
 والمخاطر
(SWOT)

优势、劣
势、机会
与威胁
（SWOT）
分析 

Analyse 
des forces, 
faiblesses, 
possibilités 
et menaces 
(SWOT)

Анализ сильных 
и слабых сторон,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 
угроз (SWOT)

Análisis de 
fortalezas, 
debilidades, 
oportunidades 
y amenazas 
(SWOT)

Targets and 
target indicators

  المقاصد
 ومؤشرات

المقاصد

具体目标和
具体目标
指标

Cibles et 
indicateurs 
relatifs aux 
cibles

Целев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и 
индикаторы 
целевых 
показателей

Finalidades e 
indicadores de 
finalidad

Thematic 
priorities

 الأولويات
المواضيعية

主题重点 Priorités 
thématiques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приоритеты

Prioridades 
temáticas

Values القيم 价值/价
值观

Valeurs Ценности Valores

Vision الرؤية 愿景 Vision Концепция Vis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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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的大会、论坛、全会和理事会会议的 
时间安排和会期（2023-2027年）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8条第47款规定，全权代表大会须每四年召开一
次；

b)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3条第90和91款规定，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和无线电通信全会（RA）通常须每三年至四年召开一次，并须在地
点和时间上相互结合；

c)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8条第114款规定，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
须每四年召开一次；

d) 《组织法》第22条第141款规定，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须召开一次世
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

e) 国际电联《公约》第4条第51款规定，国际电联理事会每年须在国际电联
所在地举行一次例行会议；

f)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进行国际电联大会、全会和理事会会议的日期安排时
考虑到主要宗教节日的第111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

认识到

a) 本届大会有关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及其中所确定主题重点的第
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在审议国际电联2024-2027年财务规划草案时注意到，以增收来支持不断
增长的项目需求是一项艰巨挑战，

考虑到

a) 在进行大会、全会和论坛的时间安排时，有必要顾及考虑到国际电联的
财务资源，尤其是有必要确保国际电联在有限资源内高效运作；

b) 有必要考虑到满足国际电联各部门核心活动所需要的充足会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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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全权代表大会召开的同年举办大会、全会和论坛给国际电联成员和职
员造成负担；

d)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导致2022年大会的时间安排
压缩且不同以往；

e) 在未来几年内，尽最大可能有序地过渡到大会的常规时间安排非常重
要，

经审议

a) 秘书长提交的有关计划召开的大会和全会的PP-22/37号文件；

b) 若干成员国提交的提案，

铭记

a) 对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及其相关活动（包括大会、全会、研究组和顾问
组）做出规定的《组织法》和《公约》的不同条款；

b) 在国际电联每届大会、全会和论坛之前对于成员国、部门成员、总秘书
处和国际电联各部门日益增长的需求及其应做的必要筹备工作；

c) 在日历年的早些时候安排理事会有益于密切战略、财务和运作规划与预
算及其它由理事会开展的活动之间的联系；

d) 在2023-2027年期间，由于国际电联总部办公楼拆除工程和新办公楼的建
设可能造成的中断，某些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可能变更，

注意到

a) 理事会第623号决定确定WRC-23将于2023年11月20日至12月15日在阿联
酋迪拜举行，在大会之前，将于2023年11月13-17日举行RA-23，在大会之后将
于2023年12月18-19日举行大会筹备会议（CPM27-1）；

b) 关于国际电联财务的外部审计员报告通常应在理事会会议之前提交给理
事会，

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原则上在相关年份的最后一个季度举行，同时避免
安排在同一年举行，但上述忆及b)规定的情况除外；

2 除非另有迫切需要，否则全权代表大会的会期须限于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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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电联及其成员国应尽一切努力，尽可能避免将国际电联的任何大
会、全会或理事会会议的计划会期安排在与其它主要ICT活动同时进行的时间
段；

4 国际电联的展览、论坛、高级别活动和世界性专题研讨会须在理事会批
准的财务规划和双年度预算划拨的资源范围内予以安排，并且受到国际电联核
心活动和其他国际电联必不可少的活动（如大会、全会和理事会会议）时间安
排和会议空间要求的限制；

5 在2023-2027年期间，未来的大会、论坛、全会和理事会会议的时间安排
如下：

5.1 理事会原则上在每个日历年的6月至7月间或其前后召开其例行会议；

5.2 WRC-23将于2023年11月20日至12月15日在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
行，在大会之前将于2023年11月13日至17日举办RA-23；

5.3 WTSA将在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在印度举办；

5.4 WTDC将于2025年在泰国曼谷最后一个季度举办；

5.5 全权代表大会将于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在卡塔尔多哈召开；

5.6 在2023年之后，将于2027年最后一个季度召开一届RA和一届WRC；

6 世界大会和区域性大会的议程须根据《公约》的相关条款制定，全会的
议程须在顾及相关大会和全会的决议和建议的情况下酌情制定；

7 做出决议5中提及的大会和全会应在该段中指定的时间段内召开，而确
切日期和地点则将由国际电联理事会与各成员国磋商后确定，并在各个大会之
间留出充分时间，而且确切会期须在其议程制定后由理事会决定，

责成秘书长

1 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在此类大会期间时间和资源能得到最高效的利用；

2 当所列会议在国际电联总部召开时，优先安排国际电联三个部门研究组
和顾问组、理事会和理事会工作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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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理事会报告本决议的落实情况并酌情提出进一步改进意见，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在每届例行会议上，将之后三届理事会会议安排在6月至7月期间，并对
此进行滚动式审议；

2 采取适当措施，为本决议的落实提供便利，并向未来各届全权代表大会
报告在落实本决议方面可进行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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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账目的审计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意大利最高审计院是联合国外聘审计团成员，自2012年以来作为外部审
计机构对国际电联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
和2021年的账目进行了十分仔细、专业且准确的审计；

b) 经过公开、公平和透明的甄选和任命程序，国际电联理事会在其2020年
会议上指定英国国家审计署，从2022年起对国际电联的账目进行审计，任期四
年，

认识到

只有全权代表大会才能对外部审计员的任命做出决定，

做出决议，表示

最衷心且最诚挚地感谢意大利最高审计院对国际电联账目的审计，

责成秘书长

1 提请意大利最高审计院院长注意本决议；

2 每年在理事会审议上述事宜后，在公众可访问的国际电联网页上公布外
部审计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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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基于互联网协议的网络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第10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本届大会第102、130、133、180和19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
订版）；

c) 联合国大会（联大）有关《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第70/1号决议；

d) 联大关于全面审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成果落实情况的联大高级
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70/125号决议；

e) WSIS日内瓦阶段会议（2003年）和突尼斯阶段会议（2005年）的成果，
尤其是与国际互联网连通性有关的《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第27 c)和第50 d)
段；

f) 在利益攸关多方筹备平台进程的基础上、联手其他联合国机构并接纳所
有WSIS利益攸关方，经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2014年，日内瓦）
通过的有关WSIS成果落实的WSIS+10声明和有关2015年后WSIS工作的WSIS+10愿
景，在得到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通过后，提交联大进行全面审查；

g) 国际电联《公约》第196款规定，电信标准化研究组在进行研究时，须适
当注意研究与发展中国家1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建立、发展和改进电信直接有关
的课题，并形成这方面的建议书；

h)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互联网接入和可用
性及国际互联网连接收费原则的第23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
版）；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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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互联网资源以及电信/信息通信技术
（ICT）的非歧视性接入和使用的第69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版）；

j)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有关用于国际互联网连接的一般资费
原则的ITU-T D.50建议书；

k) WTSA有关互联网协议（IP）地址分配及推进向IPv6的过渡及其部署的第
6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l) 有关审查WSIS的联大68/302号决议；

m) 世界电信/ICT政策论坛（WTPF）有关推广将互联网交换点（IXP）作为推
动连通性的长期解决方案的意见1（2013年，日内瓦）；

n) WTPF有关培育有利环境，实现宽带连接的更大增长和发展的意见2（2013
年，日内瓦）；

o) WTPF有关支持为部署IPv6加强能力建设的意见3（2013年，日内瓦）；

p) WTPF有关支持采用IPv6及从IPv4向IPv6过渡的意见4（2013年，日内
瓦 ） ；

q) WTPF有关支持各利益攸关方参与互联网治理的意见5（2013年，日内
瓦 ） ；

r) WTPF有关支持强化合作进程的执行的意见6（2013年，日内瓦）；

s) WTPF-21的相关意见，

意识到

a) 国际电联的宗旨之一是向全世界人民推广电信新技术；

b) 国际电联的一项宗旨是促进和加强相关实体和组织对国际电联各项活动
的参与，并促进这些实体和组织与成员国之间发展富有成效的合作与伙伴关
系；

c) 为实现其宗旨，国际电联应首先在全世界推进电信的标准化，使服务质
量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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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a)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进步（包括用于互联网的基于IP的网络和未来协议
的发展），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包
括促进21世纪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促成因素；

b) 新兴电信/ICT将继续实现互联网的变革和总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c) 有必要为建设包容性信息社会而保护和加强互联网的多语文使用；

d) 互联网可凭借其先进的技术给电信/ICT服务带来更多的新型应用，例如，
云计算采用方面的稳步进展，以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IP语音、互联网视频
和实时电视（IPTV）的使用继续创造更高应用水平，尽管在服务质量、来源不
确定与国际连接成本高昂等方面存在着诸多挑战；

e) 目前以及未来的基于IP的网络和今后IP的发展将继续使我们获得、产生、
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f) 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宽带发展和日益增多的互联网接入需求引发对价
格可承受的国际连通性的需求；

g) 第23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指出，在涉及到发展
中国家时，运营商费用的构成，无论是区域还是本地成本，均部分显著依赖于
连接类型（转接或对等）以及回程和长途基础设施的可用性与成本；

h) WTPF意见1（2013年，日内瓦）认为，设立IXP是解决连通性问题、提
高服务质量及加强网络连通性和恢复能力、促进竞争和降低互连成本的首要工
作；

i) WTDC第77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认可互联网协会
（ISOC）、互联网交换联合会和区域性IXP协会及其他利益攸关方支持在发展中
国家设立IXP的工作，以便推动实现更好的连通性；

j) 应继续审查有关国际互联网连接成本的研究结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
际互联网连接成本的研究成果），以改善可承受的互联网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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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有关“为使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接入
国际光纤网的特别措施”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第1号决议（2012年，迪拜），

进一步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已根据其2010年《海得拉巴行动计划》、2014年
《迪拜行动计划》和的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上述文件均赞同
继续开展这些研究），并且通过诸如互联网培训中心举措等人力建设方面的工
作，对在发展中国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使用开展了若干研究并取得了
重大进展；

b) ITU-T正在研究基于IP的网络问题，包括与其它电信网络业务的互操作
性、编号、信令要求以及协议问题、安全和基础设施所用设备的成本、与向未
来网络演进以及现有网络向下一代网络过渡相关的问题，并落实ITU-T D.50建
议书的要求；

c) ITU-T A系列建议书增补3中提及的ITU-T与ISOC/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
之间的总体合作协议仍然有效，

认识到

a) 基于IP的网络已经发展成为可以广泛使用的媒介，可进行全球商务和通
信，因此需要继续在以下各方面确定与基于IP的网络相关的全球和区域性活动，
例如：

i) 基础设施、互操作性和标准化；

ii) 互联网名称和寻址；

iii) 传播关于基于IP的网络的信息以及IP网络的发展对国际电联成员国，尤其
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iv) 国际电联及其他实体和组织向国际电联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
的支持和建议；

b) 在国际电联和许多其它国际组织内正在开展的与IP问题和未来互联网相
关的重要工作；

c) 基于IP的网络的服务质量应当符合ITU-T建议书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标准；

d) 基于IP的网络及其它电信网络应具有互操作性并应具备全球可达性，同
时铭记上述认识到c)的内容，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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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互操作性的重要性和得到基于IP的网络和其它电信网络支撑的数据无缝
流动是实现经济增长，包括数字化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要求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继续就基于IP的网络与ISOC/IETF及其它相关的经认可的组织开展协作活
动，内容涉及现有电信网络的互连互通以及向未来网络的演进，

要求三个部门

继续审议并更新各自有关基于IP的网络以及向未来网络演进的工作计划，
包括加强与其他实体和组织的合作，以造福成员国和国际电联成员，同时顾及
到新的和新兴电信/ICT服务和技术的影响，

做出决议

1 根据《突尼斯议程》寻求方法和途径，并酌情通过互惠方式，在新兴电
信/ICT的背景下扩大国际电联同参与发展基于IP网络和未来互联网的相关组织2

的协作与合作，以便加强国际电联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作用并推动成员国更多
地参与互联网管理，确保全球社会获得最大裨益并推动价格可承受的国际连通
性；

2 国际电联须根据国际电联的宗旨和WSIS日内瓦阶段会议（2003年）和突
尼斯阶段会议（2005年）的成果，充分利用基于IP的业务（包括使用新的和新
兴电信/ICT的业务）的增长带来的电信/ICT的发展机遇和促进发展这些机遇，
并顾及服务质量和安全问题以及人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LLDC和SIDS）对国
际连通性的价格承受能力；

3 国际电联须为其成员国和部门成员以及一般公众明确确定国际电联基本
文件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关互联网的问题以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文件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确定的国际电联可以发挥作用的各项活动；

2 包括但不限于在互惠基础上的互联网域名和号码分配机构（ICANN）、区域性互联

网注册管理机构（RIR）、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互联网协会（ISOC）和万维

网联盟（W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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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电联须继续与其它相关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协作，确保基于IP的网络
与传统网络的共同发展为全球社会带来最大裨益，并须继续酌情参与与此直接
有关的国际性新举措，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合作为此推出的国
际电联/教科文组织联合宽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举措；

5 根据《突尼斯议程》（2005年）第50 d)段的规定，作为一项紧迫事宜，
继续国际互联网连通性方面的研究；

6 顾及WTDC第23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的有关规
定，尤其是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互联网连接成本的结构，重点为连接模式
（转接和对等）的影响与后果、确保跨境连接、IXP的部署以及回程和长途物理
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成本，

责成秘书长

1 就本决议的落实情况起草一份包含成员国、部门成员、三个部门和总秘
书处适当输入意见的详细年度报告并呈交国际电联理事会；该报告应全面概括
国际电联在基于IP的网络方面已经开展的工作和这些网络中新的和新兴电信/ICT
的相关影响以及其中的变化包括未来网络的发展和部署，同时概括其它相关国
际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与所开展的活动，说明他们在基于IP的网络问题上的参与
情况；报告须说明国际电联与这些组织的合作程度，从现有来源中尽可能地提
取所需信息，并提出有关改进国际电联活动并加强此类合作的具体建议；报告
须在理事会会议召开的一个月之前广泛散发至成员国和部门成员、三个部门的
顾问组和其它相关组；

2 在此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与基于IP的网络有关的协作活动，特别是关
于落实WSIS两个阶段（2003年日内瓦阶段和2005年突尼斯阶段）会议相关成果
的那些活动，并考虑基于利益攸关多方筹备平台）进程、联手其他联合国机构
和接纳所有WSIS利益攸关方，经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通过的有
关WSIS成果落实的WSIS+10声明和有关2015年后WSIS工作的WSISI+10愿景，在
得到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通过后，提交联大进行全面审查；

3 继续提高对人人享有价格可承受的连接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对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至关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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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在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SIDS和LLDC）开展能力建设，以便
将未连通者连接起来，其中包括请国际电联各区域代表处与相关实体和组织开
展协作与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必要协助；

2 提高国际电联成员对国际电联和其它相关组织可提供支持的认识，以便
促进基于IP网络的发展和部署；

3 提供关于落实本决议的必要信息和最佳做法指南；

4 协调为落实本决议提供的相关培训和技术协助的行动，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研究秘书长的报告并考虑（如有的话）三个部门的顾问组通过各自局的主
任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的意见，并酌情采取必要行动，包括继续支持与本
决议有关的工作，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参与国际电联各部门目前与本决议有关的工作并跟进其进展情况；

2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提高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的认识，
并为它们参与国际电联的相关活动，以及源自WSIS日内瓦阶段会议（2003年）
和突尼斯阶段会议（2005年）的其它任何相关活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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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在有关互联网和互联网资源（包括域名和地址） 
管理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联合国大会（联大）的相关决议，其中包括联大关于《变革我们的世
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70/1号决议和联大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70/125号
决议；

b) 在利益攸关多方筹备平台进程的基础上、联手其他联合国机构并接纳所
有WSIS利益攸关方，经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2014年，日内瓦）
通过的有关WSIS成果落实的WSIS+10声明和有关2015年后WSIS工作的WSIS+10愿
景，在得到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通过后，提交联大进行全面审查；

c) 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政策论坛在本届大会第101、102和133号
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有关问题方面的结果；

d)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第47号决议（2012年，迪拜，修订版）、
第4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第49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
修订版）、第50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第52号决议（2016年，
哈马马特，修订版）、第6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第69号决议
（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版）和第75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认识到

a) 全权代表大会的所有相关决议；

b) WSIS的所有相关成果；

c) 国际电联在其授权内，就落实本决议和国际电联其它相关决议所开展的
互联网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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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兴电信/ICT将带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两方面的变革，并将对全面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影响；

e) 互联网有望实现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发展，扩大最美好人性的影
响；

f) 更多地提供在线服务将有助于向世界所有居民提供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
发展；

g) 理事会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工作组（CWG-Internet）多年来对国
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的宗旨尤其强调：

i) 促进和加强各实体和组织对国际电联活动的参与，并促进它们与成员国
之间建立富有成果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以实现国际电联宗旨中所述的各
项总体目标；

ii) 通过与其他世界性和区域性政府间组织以及那些与电信有关的非政府组
织的合作，推动在国际层面采用更为广泛的方式对待全球信息经济和社
会的电信/ICT问题；

iii) 使世界上所有居民均受益于新的电信技术；

iv) 协调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行动，促进在成员国和部门成员之间建立富有
成果和建设性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以达到上述目的；

v) 为改进及合理使用各类电信/ICT服务而保持和扩大其全体成员国之间的国
际合作；

vi) 在电信领域内促进和提供对发展中国家1的技术援助，并为落实这一宗旨
而促进物力、人力和财务资源的筹措，促进信息的获取；

b) 有必要为建设包容性信息社会而保护和加强互联网的多语文使用；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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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括基于互联网协议（IP）的网络和互联网发展在内的全球信息基础设
施的进步，同时考虑到下一代网络（NGN）和未来网络的要求、功能和互操作
性，是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d) 互联网的发展从根本上是由市场引导、并得到私营部门和政府举措的推
动；

e) 私营部门在推广和发展互联网方面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通过
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方式；

f) 私营部门、公有部门、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区域性举措也在推广和发展互
联网方面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方式；

g) 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的注册和分配管理工作必须完全反映互联网的地域性
质，并考虑到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均衡；

h) 国际电联在成功组织WSIS两个阶段会议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
2003年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和《日内瓦行动计划》与2005年通过的 
《突尼斯承诺》和《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均得到联大的认可；

i) 2015年12月15-16日举行的联大互联网治理高级别会议达成一致：互联网
治理应继续遵循《突尼斯议程》的规定；

j) 互联网的管理受到国际关注理所当然，且必须以在WSIS两个阶段会议成
果基础上开展的国际和利益攸关多方充分合作为基础；

k) 如WSIS成果文件所述，各国政府均应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以及确保现有互
联网及其未来发展和未来互联网的稳定性、安全性和连续性方面发挥平等作用
和承担平等责任；亦同时认识到，政府需要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磋商制定公共政
策；

l) 科技促发展委员会开展的与本决议相关的工作；

m) 电信发展局正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开展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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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到

a) 国际电联正在处理与基于IP的网络有关的技术和政策问题，其中包括现
有互联网和向NGN演进的问题以及未来互联网的研究；

b) 国际电联对一些与无线电通信相关和电信相关的资源的分配系统进行全
球性协调并在此领域充当政策讨论的论坛；

c) 国际电联通过研讨会和标准化活动，在电话号码变址（ENUM）  、 
“.int”、国际化域名（IDN）和国家代码顶级域名（ccTLD）问题上做出了显著
努力；

d) 国际电联已出版一本综合实用的《IP网络和相关议题与问题手册》；

e) 《突尼斯议程》关于加强互联网管理方面的合作和设立互联网管理论坛
（IGF）的第71和78 a)段，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进程；

f) 《突尼斯议程》关于互联网治理的第29-82段中的相关WSIS成果以及联大
第70/125号决议“关于WSIS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议成果
文件”第55-65段；

g) 如《突尼斯议程》第35段所述，应鼓励国际电联推动与所有利益攸关方
进行的合作；

h) 成员国代表着已授权使用ccTLD的国家或领土的人民的利益；

i) 各国不应介入有关另一国的ccTLD的决定；

j) 顾及“加强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合作工作组”会议的结果，

强调

a) 互联网的管理包括技术和公共政策问题，并应按照《突尼斯议程》第35 
a)-e)段的规定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和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

b) 新兴电信/ICT将给互联网带来变革，而政策制定机构则需要与互联网的变
革保持同步，以利用这种变革带来的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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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府的作用包括提供一个清晰明了、前后一致且富有预见性的法律框
架，以此推动形成一种有利环境，以便使全球ICT网络与互联网网络实现互操
作，并为全体公民不受歧视地广泛使用，同时确保在互联网资源管理（包括域
名和地址）中公众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d) WSIS认识到，需要在未来加强合作，使各国政府在处理与互联网有关的
国际公共政策问题方面在同等地位上发挥作用和履行责任，但不包括对国际公
共政策问题没有影响的日常技术和操作问题；

e) 国际电联作为《突尼斯议程》第71段所述的相关组织之一，已启动一个
加强合作的进程，而且CWG-Internet应继续开展有关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
的工作；

f) 国际电联可发挥积极作用，向感兴趣的各方提供一个平台，以鼓励讨论
和传播有关包括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及其它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的互联网资源管
理的信息，

注意到

a) CWG-Internet进一步推进了WTSA第75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
版）以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第30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关于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目标；

b) 国际电联理事会通过的第1305和1336号决议；

c) CWG-Internet在其工作中须按照理事会第1305号决议及其附件的要求，将
本届大会的所有相关决定和与其工作相关的所有其它决议包括在内；

d) 根据《突尼斯议程》第35段，在国际互联网公共政策问题的发展上继续
保持开放和透明的重要意义；

e) 政府需要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磋商制定国际互联网公共政策；

f) 有关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
（ITU-D）研究组正在进行的与本决议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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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1 根据《突尼斯议程》寻求方法和途径，酌情通过合作协议，在新的和新
兴电信/ICT背景下扩大国际电联同参与发展基于IP的网络和未来互联网的相关组
织2的互惠协作与协调，以便加强国际电联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作用，并推动成
员国对互联网治理的更多参与，确保全球社会获得最大惠益并且推动价格可承
受的国际互连互通；

2 国际电联可协助各成员国确定并获取其他相关实体和组织提供的建议和
支持；

3 每一个国家在影响其ccTLD决策方面以各种方式表达和确定的主权和合法
利益均需要通过一个灵活和经改善的框架得到尊重、维护和解决；

4 继续在国际电联的授权内，包括在CWG-Internet内，与有关组织和利益
攸关方进行协作与合作，酌情继续开展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活
动，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5 继续开展有关理事会决议中所列的CWG-Internet活动；

6 CWG-Internet应加强其工作，继续解决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

责成秘书长

1 在国际电联职权范围内，继续在有关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及其它互联网资
源的管理的国际讨论和举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参与其中，同时将新的和新兴
电信/ICT的影响纳入考虑，以便为国际努力做出贡献并促进与相关组织达成富
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合作和伙伴关系，特别是为联合国的工作做出贡献；

2 继续推广互联网连接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时顾及互联网的未来发
展、国际电联的宗旨以及在其法规、决议和决定中所述的国际电联成员的利
益；

2 包括但不限于在互惠基础上的互联网域名和号码分配机构（ICANN）、区域性互联

网注册管理机构（RIR）、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互联网协会（ISOC）和万维

网联盟（W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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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取必要措施，使国际电联继续在《突尼斯议程》第35 d)段所述的与互
联网相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的协调方面发挥推进作用，并在必要时与其它政
府间组织在这些领域开展互动；

4 在有关互联网国际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和举措以及互联网资源的管理中
继续提高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性的认识；

5 按照《突尼斯议程》第78 a)段的规定，继续酌情为互联网管理论坛的工
作做出贡献；

6 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使国际电联在《突尼斯议程》第71段所述的旨在加
强合作的进程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7 继续在国际电联内部采取必要措施，如同《突尼斯议程》第71段所述，
在与互联网有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上加强合作，并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并
发挥各自作用及履行职责；

8 每年继续就这些议题开展的活动和本决议的落实情况向理事会做出报
告，并酌情提交建议。该报告通过现行的磋商程序得到成员国认可后，将其提
交联合国秘书长；

9 继续酌情将CWG-Internet的报告散发给积极参与此类问题的所有相关国际
组织和利益攸关方，供其在决策过程中考虑；

10 酌情参与有关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其他相关联合国活动，并
促进国际电联及其成员的工作，

责成各局主任

1 考虑到理事会第1305和1336号决议，就各自部门开展的与CWG-Internet
工作有关的活动为该工作组贡献力量；

2 在国际电联的专业特长以及酌情在可用资源范围内，与相关组织合作，
向（提出要求的）成员国提出建议和提供帮助，以便他们实现互联网域名管理
和地址、其它互联网资源、国际电联管辖范围内的国际互联网连接问题（如能
力建设、基础设施的完备和成本问题）方面的既定政策目标，并实现确定了该
CWG-Internet作用的理事会第1305号决议附件中所述的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
题方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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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本决议与区域性电信组织联络并开展合作；

4 每一个国家在影响其ccTLD决策方面以各种方式表达和确定的主权和合法
利益，均需要通过灵活和经改善的框架与机制得到尊重和保证、维护和解决，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确保ITU-T在技术问题上发挥作用，并继续在诸如IP版本6（IPv6）、ENUM
与IDN等与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及其它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的互联网资源的管理有
关的问题上以及其它相关技术发展和问题上提供ITU-T的专业力量，并与适当的
实体保持联络及开展合作，其中包括推动ITU-T相关研究组和其它组就这些问题
开展适当研究；

2 根据国际电联的规则和程序，并号召国际电联成员提交文稿，以继续在
协调和协助制定有关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及其它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的互联网资
源及其发展的公共政策问题，发挥推进作用；

3 就成员国的ccTLD、相关经验问题和最佳做法与成员国、部门成员以及相
关区域性和国际组织合作，以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

4 每年向理事会和电信标准化顾问组并亦向WTSA汇报所开展的活动和在此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包括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协同适当实体，组织国际和区域性论坛并开展必要活动，以讨论互联网
政策、运营和技术方面的一般性问题，以及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及其它国际电联
职责范围内的互联网资源管理的具体问题，包括语言多样化的问题，使成员国
受益，尤其使发展中国家受益，同时考虑到包括本决议在内的本届全权代表大
会相关决议的内容以及WTDC相关决议的内容；

2 通过ITU-D各项目和各研究组，继续促进信息交流、推动关于互联网问题
最佳做法的讨论、制定和分享，并通过加强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以及鼓励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互联网论坛及相关问题，在扩大影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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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每年向理事会和电信发展顾问组、并亦向WTDC报告所开展的活动和
取得的成果，包括需酌情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4 与电信标准化局联络并与其他参与IP网络开发和部署及互联网发展的相
关组织合作，以便在互联网交换点的设计、安装和运行方面向成员国提供广泛
认可的最佳做法，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工作组

1 审议并讨论秘书长和各局主任为实施本决议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2 酌情为上述活动提供国际电联的输入意见；

3 根据国际电联相关决议，继续确定、研究、开展与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
政策问题有关的事项，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修订第1344号决议，以指导仅限成员国参加、与所有利益攸关方进行公
开磋商的CWG-Internet，并且根据下列准则进行公开磋商：

• 主要根据理事会第1305号决议的规定，CWG-Internet将就需进行公开磋商
的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做出决定；

• 一般来说，CWG-Internet应在每次CWG-Internet会议之前的合理期限内举
行网上公开磋商和面对面的公开磋商会议，允许远程参与；

• 从利益攸关方收到的有关为CWG-Internet下次会议所选问题的输入意见将
提交CWG-Internet考虑；

2 考虑到秘书长和各局主任提交的年度报告，采取适当措施，在国际电联
职权范围内，为落实本决议和与本决议相关的国际举措做出积极贡献；

3 审议CWG-Internet的报告，并采取必要行动；

4 向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报告为落实本决议所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果，
包括需酌情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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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员国

1 参加包括域名和地址在内的有关互联网资源国际管理的讨论，并参加有
关加强互联网管理和与互联网有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上合作的进程，以确保
相关辩论能有全球代表性；

2 与相关组织合作，继续积极参加与互联网资源（包括国际电联管辖范围
内的国际互联网连接问题，如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的完备和成本问题，以及域
名和地址）、其未来发展以及新用途和应用的影响相关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制
定，并向CWG-Internet和国际电联相关问题研究组提供文稿；

3 按照本届大会第17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同时考
虑到秘书长和理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促进人人可接入的、复原力强、包容的
和可互操作的互联网的发展，并将努力确保包括有具体需求人士在内的所有公
民均能普遍和以可承受的价格接入互联网，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在各自的作用和职责范围内，寻求适当手段，促进在与互联网相关的国际
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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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提高无线电规则委员会的效率和效能的方法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003年，日内瓦）对《无线电规则》第13
条做出的重要修正，包括新增加的第13.0.1和13.0.2两款，同时该大会对无线电
规则委员会（RRB）的工作方法提出了修正，

考虑到

a) WRC-03认为，为确保RRB工作的高度透明，进一步的完善是可能的也是
必要的；

b) WRC-03根据第119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提出了对RRB工作方法的
改进，特别包括在所有决定摘要中加入RRB做出的每项决定的理由；

c) RRB工作方法的效率和效能对于满足《无线电规则》的要求、保护成员国
的权利一直十分重要；

d) 在2002年（马拉喀什）和2006年（安塔利亚）全权代表大会和本届大会
上，一些成员国对RRB工作方法的透明度和效率继续表示关注；

e) 如《无线电规则》所述，由于RRB在审议成员国的申诉时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它需要适当的设施与资源以便继续快速履行其职责，

认识到

国际电联非常重视RRB的活动，

做出决议，责成无线电规则委员会

1 继续定期审议其工作方法和内部程序，并对工作方法和决策程序及其总
体效能做出适当的改变，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并通过无线电通信局（BR）主
任向下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报告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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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续在该委员会各项决定的摘要（《无线电规则》第13.18款）中包括：

– RRB做出每一决定的理由；

– 各主管部门就《程序规则》提出的意见；

此决定摘要（包括相关理由）应利用通函和RRB的网站予以公布；应一主
管部门请求，RRB也可考虑在适当的情况下在RRB和BR网站上公布该请求的相
关信息；

3 继续在适当时就现行的和大会正在讨论的规则条款实施时的困难，向世
界性或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会提出建议；

4 按照《无线电规则》第13.0.1和13.0.2款的规定，就上述条款的实施问题
向BR主任提交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报告准备必要的输入意见；

5 进行会议安排时，应按照《无线电规则》第13.14款的规定为主管部门进
行审议和采取行动提供便利，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继续向无线电规则委员会提供：

– 无线电通信局对将在RRB会议上审议的问题所做的详细解释；

– 无线电通信局内适当人员提供的任何相关信息，

呼吁所有成员国

继续向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委员个人或向RRB提供所有必要的协助与支持，
以便其履行职责，

请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3条，特别是该条的第13.0.1和13.0.2款的规定，
审议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在拟定新《程序规则》时应用的原则，或继续制定将应
用的原则，

责成秘书长

1 继续在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委员开会时，提供必要的设施和资源；

2 继续按照国际电联《公约》第142A款的规定，推动承认无线电规则委员
会委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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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发展中国家1的RRB委员提供诸如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等必要后勤支持 
（如有此要求的话），以使其履行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进一步责成秘书长

向国际电联理事会2023年会议、之后的理事会各届会议和下届全权代表大
会报告根据本决议采取的行动及取得的结果。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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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 
在标准化工作方面的差距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第13款规定国际电联尤其要促进全世界的电信
标准化，实现令人满意的服务质量；

b) 《组织法》第17条指出，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职能须
为，铭记发展中国家1特别关注的问题，以实现国际电联的宗旨；

c) 全权代表大会第71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及其附件批准的 
《国际电联2020-2023年战略规划》在ITU-T部门目标中包括促进成员，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非歧视性国际标准（ITU-T建议书）的商定和采纳，以缩小标
准化工作差距；

d)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通过了第4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
订版）；

e) WTSA第5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涉及ITU-T各研究组的区域
组，其宗旨是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标准化工作差距；

f)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通过了第4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
订版），该决议做出决议，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参与普及知识和有效利用信息通
信技术（ICT）标准，包括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建议书和ITU-T建
议书的活动；

g) WTDC第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该决议认识到在发展中
国家创造数字机遇的必要性；

h) WTSA第32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版）涉及ITU-T工作中电子工
作方法的加强；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140 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23号决议

i)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日内瓦行动计划》和《信息社会突尼斯
议程》强调为消除数字鸿沟和缩小发展差距而努力，

考虑到

a) 第71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通过的《国际电联2020-2023年战
略规划》包含：

i) 成果T.2-a：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对ITU-T标准化进程的参与的
增加，其中包括出席会议、提交文稿、担任领导职务以及承办会议/讲习
班；

ii) 输出成果T.2-1：缩小标准化工作差距，

促进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如，远程与会、与会补贴、成
立区域性研究组），

b) 仍需重点开展以下活动：

• 制定可互操作且非歧视的国际标准（ITU-T建议书）；

• 帮助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标准化工作方面的差距；

• 扩大并推进国际和区域性标准化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

• 通过深化电信/ICT促成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数字鸿
沟，

c) 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化领域一直缺乏有技能的人力资源，这导致发展中国
家对ITU-T和ITU-R的会议参与程度较低，对标准制定进程的参与程度亦较低，
并导致此类国家在对ITU-T和ITU-R建议书的理解和应用方面存在困难；

d) 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业务的日益融合在能力建设方面带来的挑战，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e) 受到严格预算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在参加国际电联活动（尤其是会期可长
达2周的研究组和顾问组定期的会议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f) 发展中国家代表对于国际电联标准化活动的参与度一直不温不火，无论
是由于此类国家对这些活动缺乏认识、难以获取相关信息、缺乏标准化相关人
才培训，或是无力负担到现场参会的差旅费等，这些均是造成此类国家现有知
识断层逐渐加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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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技术需求和现实情况因国家和区域而异，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发展中国
家既无机会亦无机制令外界了解其需求；

h) 发展中国家在引入和/或转用新技术的初期阶段，拥有可用以制定国家标
准的相关新技术导则非常重要，这将有助于及时引入和/或转用新技术；

i) 有必要本着连通全球、开放、价格可承受、可靠、互操作和安全的原
则，快速制定高质量、需求驱动的国际标准，对于树立进一步投资的信心，特
别是在电信/ICT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资信心，这一点至关重要；

j) 关键技术的涌现所带来的数字变革，不仅使新业务和应用成为可能，而
且推进了信息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进步，ITU-T的工作必须对此予以考
虑；

k) 与其它标准化机构以及相关联合体和论坛开展合作与协作是避免重复工
作以及有效利用资源的关键；

l) 迅速演进的技术持续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标准化差距，
对于相关国家通过获取价格可承受且可互操作的技术，向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
整体经济过渡发展，这带来了障碍，

进一步考虑到

ITU-T在变革性数字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将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实现做出贡献，

顾及

a) 发展中国家可从提高标准应用和标准制定能力过程中受益；

b) 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标准制定和标准应用亦有利于ITU-T和ITU-R的活动
以及电信/ICT市场；

c) 帮助缩小标准化差距的举措是国际电联的天职，应被列为重中之重；

d) 尽管国际电联正在努力缩小标准化差距，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在标准知识和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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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TSA通过了第32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版）、第44和54号决
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所有这些决议有一个共同、明确的目标，即
通过以下方式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标准化工作差距：

i) 为ITU-T的会议、讲习班和培训课程提供实现电子工作方法的设备、设施
和能力，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以促进这些国家与会；

ii) 加大国际电联各区域代表处对电信标准化局各项活动的参与力度，以促
进并协调各自区域的标准化活动，应用本决议相关部分，同时发起大型
活动，鼓励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
加入国际电联；

iii) 请各新的区域和成员国在ITU-T研究组范畴内创建区域组，并创建相应的
区域性标准化机构，以便与ITU-D研究组以及电信发展顾问组密切合作；

f) 有关弥合数字鸿沟的第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旨在根
据WSIS《日内瓦行动计划》和《突尼斯议程》，制定加强缩小数字鸿沟方面的
国际合作的国际方法和具体机制，包括通过实施研究或项目以及与ITU-R合作开
展的活动，努力为提供基于地面、平流和空间的技术，包括无线电通信技术而
提高有效的轨道/频谱资源利用能力，从而支持利用轨道/频谱资源促进宽带发
展并弥合数字鸿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g) 研究组的区域组联合会议，尤其结合区域性标准化机构的区域性讲习班
和/或会议，以及区域性组织，如美洲国家电信委员会（CITEL）、区域通信联
合体（RCC）、非洲电信联盟（ATU）、由阿拉伯国家联盟（LAS）总秘书处所
代表的阿拉伯电信和信息部长理事会、亚太电信组织（APT）、欧洲邮电主管
部门大会（CEPT）的会议，将有助于鼓励发展中国家参加这些会议并提高这些
会议的有效性；

h) 在发展中国家举办国际电联会议，已展示出增加相关区域国际电联成员
参与这些会议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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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

1 彼此密切合作，跟进并落实本决议及WTSA第32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
特，修订版）和第44和5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以及WTDC第37和
第4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的ITU-R第7-4号决
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以便加快开展旨在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之间标准化差距的行动；

2 通过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开展的活动，在区域层面保持三个部门之间在
缩小数字鸿沟方面的密切协调机制；

3 让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参与与缩小标准化差距有关的活动，包括为发展
中国家提高认识提供必要帮助；

4 在ITU-T和ITU-R的密切合作下，并考虑到国际电联学院培训中心开展的活
动和电信发展局的其他能力建设举措，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帮助，通过与相关
学术成员协作等方式加强标准化领域的能力建设；

5 确定可促进发展中国家代表参加国际电联三个部门的会议及分发标准化
信息的方法和手段，包括优先向已提交文稿的代表提供与会补贴；

6 与相关区域性组织开展进一步协作，并支持后者在此领域开展工作；

7 强化为落实第4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相关行动计划而起
草并提交报告的机制，同时考虑到各局的四年期滚动式运作规划；

8 进一步在区域层面与区域性组织协作，进一步推动这些区域开展的
ITU-T“缩小标准化工作差距”（BSG）项目；

9 通过远程参会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促进相关方平等参与国际电联全虚拟
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

10 在ITU-R和ITU-T建议书的基础上，推动及时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关导则，
特别是与重点标准化问题相关的导则，其中包括新技术的推广与过渡以及国际
电联建议书的起草和应用；

11 通过使用国际电联基于网络的工具，有效整合ITU-R和ITU-T起草的所有导
则、建议书、技术报告、最佳做法及使用案例，同时确定相关战略和机制，以
促进并方便各成员国积极使用这些工具来加速知识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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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鼓励发展中国家的成员，特别是学术成员，参与国际电联为缩小标准化
差距而开展的活动，包括尽可能地在这些区域举办讲习班、研究组和其他会
议，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向缩小标准化工作差距基金提供（资金和实物）自愿捐助，并采取具体行
动，支持国际电联的行动及其三个部门和区域代表处的相关举措，

请成员国

1 研究落实“国家标准化秘书处”的可能性，同时顾及ITU-T在BSG项目下
提供的导则，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2 促进积极参与并提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研究组正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
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

3 继续创建国家标准化机构和酌情创建区域性标准化机构，并且鼓励这些
实体参与国际电联的标准化工作并与ITU-T区域组的会议进行协调，主要目的是
方便发展中国家向各方介绍其标准化工作重点和要求；

4 承办区域组会议和研究组会议以及与国际电联所开展的（特别是在发展
中国家开展的）标准化活动相关的国际或区域性活动（论坛、讲习班等）；

5 敦促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学术界和参与方参与国际电联
的标准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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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为巴勒斯坦电信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基础设施发展 
和能力建设提供援助和支持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第125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第125号决议
（2014年，釜山，修订版）、第125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
第125号决议（2006年，安塔利亚，修订版）、第125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
什）、第99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第99号决议（2014年，釜山，
修订版）和第32号决议（1994年，京都）；

b) 有关向巴勒斯坦提供特别技术援助的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第18
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第18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
斯，修订版）、第18号决议（2014年，迪拜，修订版）、第18号决议（2010
年，海得拉巴，修订版）、第18号决议（2006年，多哈，修订版）、第18号
决议（2002年，伊斯坦布尔，修订版）和第18号决议（1998年，瓦莱塔）；

c)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d)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6和第7款指出，国际电联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世
界上所有居民都得益于新的电信技术”和“推动电信业务的使用，增进和平的
关系”；

e) 联合国大会（联大）第67/19号决议的条款，联大决定在联合国赋予巴勒
斯坦非会员观察员国地位；

f) 联大第67/229号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包括东耶
路撒冷享有其自然资源，具体而言，土地、水、能源和其它资源的永久主权的
权利；

g) WTDC第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认识到每个国家均享有
管理其领土内频谱使用的主权，

h) 有关4G、IMT-2020及之后网络的互连互通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93号
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

i) 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网络部署的全权代表大会第137号决议（2018年，
迪拜，修订版）和第137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

j) 有关为有特殊需求的国家重建其电信部门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全权代表大
会第34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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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通过的《原则宣言》；

l) 国际电联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努力，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公约》旨在加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发展国际合作和增进各民族人民间的理解；

b) 国际电联援助巴勒斯坦发展其电信部门的政策是有效的，但因目前的局
势该政策未能实现其目的；

c) 巴勒斯坦若要有效地参与新的信息社会，就必须建设自己的信息社会；

d) 国际电联《组织法》旨在促进技术设施的发展及其最有效的运营，以提
高电信业务的效率，增强其效用并尽量使之为公众普遍利用；

e) 国际电联的宗旨是推动电信业务的使用，目的是推动和平关系；

f) 国际电联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可靠的现代化电信网络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进一步考虑到

a) 发展、建立并部署可靠的现代化电信网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
部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至关重要；

b) 国际社会在帮助巴勒斯坦建设一个可靠的现代化电信网络的过程中可发
挥重要作用；

c) 巴勒斯坦因为在网络建设方面遇到了困难，因此目前没有国际电信网
络，

顾及

国际电联《组织法》序言中所述的基本原则，

注意到

电信发展局（BDT）在落实第32号决议（1994年，京都）的过程中为巴勒
斯坦的电信发展提供长期技术援助，以及在通信和信息各个领域提供援助的迫
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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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注意到

当前的限制和困难妨碍着巴勒斯坦获取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手
段、服务和应用，继续成为巴勒斯坦发展电信/ICT的障碍，

欢迎

最近在频率指配方面取得的双边进展，这将有助于在巴勒斯坦部署IMT 
Advanced和IMT-2020技术，

做出决议

1 在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活动的框架内并在国际电联无线电通
信部门（ITU-R）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专门援助下，全权代表
大会（1994年，京都）之后启动的行动计划须得以继续和加强，以便援助和支
持巴勒斯坦建设和发展其电信基础设施、重建此行业内的机构、制定电信法规
和监管框架，其中包括编号方案、根据《临时协定》进行的无线电频谱管理、
资费、人力资源开发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援助；

2 确保通过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迅速赋予其权能，使巴勒斯坦能够获得并
管理单频和多频数字地面电视运行所需的频率，同时确定相关机制，确保巴勒
斯坦能够利用额外的必要频段来建立新的现代化移动网络，如IMT-2020，并确
保一切均符合《临时协定》；

3 根据《临时协定》，在运营和管理4G和5G网络运营所需的无线电频谱资
源方面向巴勒斯坦提供紧急援助，以推动正在进行的解决技术问题和克服引进
新技术挑战的努力；

4 根据双方签署的《临时协定》，紧急使巴勒斯坦具备扩展、安装、拥
有、管理和运营各省和主要城市之间的光纤宽带电信网络的能力，以确保巴勒
斯坦实现更加强劲的数字化转型；

5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和BDT的主任确保本决议得到实施，

敦促成员国

竭尽全力实现以下目标：

i) 保护巴勒斯坦的电信基础设施；

ii) 根据双方签署的《临时协定》，为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际网关网络提
供支持，包括卫星地球站、海底电缆、光纤和微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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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通过双边努力或通过国际电联的执行措施，为巴勒斯坦重建、修复和发
展巴勒斯坦电信网络提供所有形式的援助和支持；

iv) 帮助巴勒斯坦恢复其积存下来的国际通信往来业务的权利；

v) 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以帮助实施包括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在内的电信发
展局项目；

vi) 使巴勒斯坦能够运营并管理指配的无线频谱指配，以运营4G和5G网络；

vii) 为与巴勒斯坦有关的国际电联三个局的项目和区域性举措的实施提供帮
助，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在可用资源的限度内划拨必要资金用于实施本决议；

2 研究秘书长和国际电联三个局关于落实本决议的报告和提议，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考虑到自2002年以来上个周期提供这方面援助时需克服的日益严重的困
难，继续并加强为巴勒斯坦的电信发展提供技术援助；

2 根据双方签署的《临时协定》，在电信发展局的职责范围内采取适当措
施，促进国际接入网的建设，包括地面和卫星站、海底电缆、光纤和微波系
统；

3 实施电子卫生、电子教育、电子政务、频谱规划和管理以及人力资源开
发等项目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援助，如咨询；

4 通过以下领域的创新和融资，确保为筹措和开发巴勒斯坦电信和信息技
术行业的财务和人力资源以及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和帮助：

i) 数字化转型以开启向数字经济的快速过渡；

ii) 基于WSIS行动方面C7的电子化应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教学、
电子卫生、电子就业、电子环境、电子农业和电子科学）；

iii) 扩展宽带、连通性和现代技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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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鉴于4G和5G业务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协助此类业务
的规划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开发、融资和实施；

v) 对指配给巴勒斯坦的频谱的规划进行管理；

vi) 根据双方签署的《临时协定》，协助向巴勒斯坦偏远地区和所有卫生中
心提供电信网络和互联网服务；

vii) 通过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发展和支持电信行业的服务质量控制；

5 协助实施国际电联各部门的项目，包括区域性举措，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确保ITU-R继续与ITU-D协作，落实本决议，

责成秘书长

1 确保有关巴勒斯坦的本决议及全权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其他决议，尤其
是与国际接入码和频率指配通知处理相关的决议，均得到实施，并定期就这些
问题的进展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交报告；

2 根据以上做出决议部分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的活动，确保国际电联帮
助巴勒斯坦的行动尽可能有效，并且就这些问题所取得的进展情况向理事会及
下届全权代表大会做出报告；

3 向理事会提交有关本决议实施的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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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加强国际电联在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 
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联合国大会（联大）有关信息通信技术（ICT）促进发展的第68/198号决
议；

b) 联大有关数字时代的隐私权的第71/199号决议；

c) 联大有关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的第68/243号决议；

d) 联大有关创建全球网络安全文化的第57/239号决议；

e) 联大有关创建全球网络安全文化以及评估各国保护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的
努力的第64/211号决议；

f) 基于利益攸关多方筹备平台进程、联手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接纳所有信
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利益攸关方，经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
（2014年，日内瓦）通过的有关WSIS成果落实的WSIS+10声明和有关2015年后
WSIS工作的WSISI+10愿景，在得到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通过后，提
交联大进行全面审查；

g) 作为关于WSIS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
联大第70/125号决议；

h)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国际电联在防范非法使用ICT风险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
上的作用的第174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

i)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在保护上网儿童中作用的第179号决议（2022年，
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和；

j)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的定义和术语的第181
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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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本届大会关于保护电信服务用户/消费者的第196号决议（2022年，布加
勒斯特，修订版）；

l) 有关提升网络安全合作，包括抵制和打击垃圾信息的世界电信发展大会
（WTDC）第4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m)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在落实WSIS成果方面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及其跟进和审查程序中的作用的第14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
订版）；

n) WTSA有关网络安全的第50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o) WTSA关于鼓励建立国家计算机事件响应团队（CIRT），尤其是在发展中
国家1的第5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p) WTDC关于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在保护上网儿童中作用的第
6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q) WTDC有关特别促进为发展中国家成立国家CIRT并开展这些团队之间合作
的第6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r) 国际电联理事会2009年会议通过的第1305号决议指出，互联网的安全
性、可靠性、连续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为公共政策问题，属于国际电联的范
围，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发挥了宝贵作用，为ICT监管
机构、决策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了一个分享信息和最佳做法的平台，例
如通过国际电联的全球网络适应能力平台；

b) 由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在WSIS+10成果文件（2014年，
日内瓦）的相关段落中重申了增强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其安全性的重要
性；

c)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及其应用事实上对于所有形式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均至
关重要；

d) 《突尼斯承诺》和《突尼斯议程》以及有关WSIS成果落实情况全面审查
的联大高级别会议的成果文件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条款；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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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随着ICT的应用和发展，来自各个方面的新威胁已影响到所有成员国、部
门成员和包括ICT所有用户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使用ICT的信心和安全性，并
且还影响到所有成员国维护和平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努力；而且基础设施、
网络和设备遇到的威胁及它们本身的脆弱性继续导致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面临日益增多的跨国界安全挑战；同时注意到，在此背景下，应加强国
际电联在树立使用ICT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的作用，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际
合作和能力建设并制定适当的现有国家、区域性和国际机制（如，协议、最佳
做法、谅解备忘录（MoU），等）；

f) 请国际电联秘书长酌情支持其他全球性或区域性网络安全项目，并请所
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加其与国际电联相关的活动；

g) 国际电联《全球网络安全议程》（GCA）鼓励开展国际合作，为有关增
强使用电信/ICT的信心并提高其安全性的解决方案提出战略；

h) 理事会2022年会议批准了国际电联在其工作中利用GCA使用导则；

i) 为保护这些基础设施和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对计算机安全事件进行防
范、准备、响应和恢复，需要协调各国、区域和国际行动；除国际与区域合作
和协调之外，在政府机构方面，各国（包括成立国家CIRT）和国家以下各级政
府机构、私营部门和公民与用户，亦需协调一致；国际电联在此领域其职责和
职能范围内需发挥主导作用；

j) 基于风险、不断完善的网络安全对策能够根据相关风险，以解决不断演
进的威胁和弱点所需的方式实现网络安全做法的开发和应用，安全是一个持续
和反复的过程，必须自始至终纳入到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及其应用的整个周期
中；

k) 新技术需要不断演进，才能对可能影响到国际电联成员国的关键基础设
施的可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危及计算机网络安全或计算机网络安全的事件
的早期发现和做出及时、协调一致的响应提供支持；而且有必要制定将此类事
件的影响降低到最低并能缓解此类平台所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和威胁的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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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联大第70/125号决议“关于WSIS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联大高级
别会议成果文件”，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信
心并提高安全性方面面临的挑战，有必要重新将重点放在能力建设、教育、知
识共享和监管做法方面，推动各个层面的利益攸关多方合作，同时提高用户 
（尤其是最贫困和最弱势用户）对ICT的认识；

m) 网络威胁和网络攻击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我们也愈来愈多地依赖互联
网和其他重要网络获取服务和信息；

n)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已通过约300项与树立使用ICT的信心
和保证安全相关的标准；

o) 关于涉及保证信息通信网络的安全：培育网络安全文化的最佳做法的
ITU-D第3/2号研究课题的最后报告；

p) 网络安全标准格局的跨学科性质要求国际电联及其他成员国的国家组织
以及区域性、全球和行业组织之间开展共同行动、合作和协同；

q)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制定或实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r) 尽管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许多国家在发展有效的资格和职业道路
方面面临挑战，这是促进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的一个重大障碍；

s) 在更广泛的国际安全的背景下，网络安全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联合国以及诸如国际电联之类相关专门机构在建立使用ICT的信心，确保
安全方面的作用和参与十分重要；

t) 所有利益攸关方在确保ICT使用的信心和安全性方面的不同作用和责任；

u) 一些中小企业（SME）在实施网络安全方法时面临着额外挑战；

v) 需要提高对网络卫生的认识并推广网络卫生基本安全措施，每个人，包
括妇女、儿童、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以及因年龄致残的残疾人都应采取这
些措施保护自己免受网络安全风险，

认识到

a) 网络空间安全是确保电信/ICT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也是社会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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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在安全和信任的基础上，促进全球经
济，包括数字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c) WSIS确认了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的重要性，以及在国际层面
利益攸关多方参与落实的极大的重要性，峰会确定了C5行动方面（树立使用ICT
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而且在《突尼斯议程》中，将国际电联指定为该行动
方面的协调方/推进方，并认识到，近年来国际电联一直在开展此项工作（如
通过国际电联GCA开展的工作）；

d) WTDC-22通过的《基加利宣言》指出：“在数字时代，普遍、安全和价
格可承受的宽带连接是不可或缺的，为提高生产力和效率、消除贫困、改善生
计和确保可持续发展成为所有人的现实提供了机遇。在电信/ICT的使用方面继
续树立信心、建立信任和提高安全性仍然至关重要。”；

e) WTDC-22通过了《基加利行动计划》和ITU-D有关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
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作，其中指出：“这一重点工作侧重于支持成员
国实现安全的电信/ICT技术，促进全人类的数字化发展。以下主题可被视为这
一重点工作的支柱部分：提高数字素养并加强对网络安全问题和最佳做法的认
识；加强用户上网安全，促进消费者保护；协助成员国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和计算机事件响应团队（CIRT）；促进数字技能发展和数字培训计划，包括对
公共部门的培训；对安全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服务不足的地区。”；

f) WTDC-22酌情修订了有关强化网络安全、包括应对和打击垃圾信息的合作
的机制的第4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WTDC-22通过了有关特别
为发展中国家推动成立国家CIRT并开展这些组之间的合作的第69号决议（2022
年，基加利，修订版）；WTSA-20通过了有关鼓励建立国家CIRT，尤其是在发
展中国家的第5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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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突尼斯承诺》第15段指出，“让所有国家均普遍和非歧视性地享用ICT
的原则，有必要考虑到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尊重信息社会面向发展的
特性，因此我们强调，ICT是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和平、安全和稳
定，加强民主、社会团结、良好治理和法治的有效工具。ICT可以用来促进经
济增长和企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人力建设、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是实
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如果ICT的使用违背了维护国际稳定
和安全的目标，并可能对各国基础设施的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而有损于国家安
全，就必须以有效手段应对由此产生的挑战和威胁。我们需要在尊重人权的同
时，防止信息资源和技术被滥用于犯罪和恐怖主义的目的”，而且自WSIS以
来，滥用ICT资源所造成的挑战在持续增长；

h) 由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确认了在WSIS各行动方面落实工
作中依然存在、需在2015年之后解决的多个挑战；

i) 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适用可行的、与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层面防范网络威胁相关的法律措施方面，可能需要国际电联的帮助，国际电
联可应成员国的要求，协助制定技术和程序措施，以实现强化国家ICT基础设施
安全的目的，同时注意到，一些区域性和国际性举措可能有助于这些国家制定
此类法律措施；

j) 关于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加强安全性协作战略的世界电信/ICT政策论坛
（WTPF）意见4（2009年，里斯本）；

k) WTSA-20的相关成果，主要有：

i) 有关网络安全的第50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ii) 有关抵制和打击垃圾信息的第52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
版 ） ；

l) 安全且可信赖的网络将树立用户的信心并促进信息和数据的交换与使
用；

m) 人员技能的培养和能力建设是加强信息网络保护的关键；

n) 许多成员国的网络安全工作队伍面临严重的技能短缺，缺乏训练有素的
网络安全专业人员是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的根本障碍，鼓励更多人
选择网络安全方面的职业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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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成员国努力改善制度环境；

p) 风险评估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各组织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以及如何
减缓这些风险；

q) 垃圾信息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性，需要采取利益
攸关多方合作的方法予以应对，

意识到

a) 国际电联及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正在审议与树立使用ICT的
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有关的问题，包括稳定性和打击垃圾信息和恶意程序软件等
的措施，并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

b) 国际电联相关研究组应根据其职权，跟上电信/ICT技术的发展步伐，并考
虑到与网络安全相关的问题；

c) ITU-T第17研究组、ITU-D第1和第2研究组及国际电联其他相关研究组根据
WTSA第50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和第52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
特，修订版）以及WTDC第4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和第69号决议
（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继续研究确保信息通信网络安全的技术手段；

d) 国际电联在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发挥着根本性作用；

e) ITU-D第2研究组继续开展ITU-D第3/2号研究课题（确保信息和通信网络
的安全：培育网络安全文化的最佳做法）所要求进行的研究，该课题已经反映
到联大第64/211号决议中；

f) 国际电联亦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信心并提高安全
性，支持其成立CIRT并推进CIRT（包括负责政府与政府之间合作的CIRT）的相
关运作框架，且在所有相关组织间进行协调亦很重要；

g) 理事会2011年会议通过的第1336号决议成立了理事会国际互联网相关公
共政策问题工作组（CWG-Internet），其职责范围是：确定、研究国际互联网
的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并推进相关事宜，包括理事会第1305号决议（2009年）确
定的互联网的安全可靠性、连续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问题；

h) WTDC-17通过的有关“建立并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可信信息框架，以促进和
推动经济合作伙伴间经济信息的电子交换”的第80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
艾利斯，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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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际电信世界大会（2012年，迪拜）通过的《国际电信规则》第6条 – 网
络安全和稳健性，以及第7条 – 未经请求的群发电子信息，

注意到

a) 国际电联作为有私营部门参与的政府间组织，所处地位有利于发挥重要
作用，并可与其它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一道应对威胁和脆弱性问题，因为这些
问题影响到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的努力；

b) 《日内瓦原则宣言》的第35和第36段以及《突尼斯议程》有关树立使用
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的第39段；

c) 目前虽然尚未就垃圾信息和此领域内其它术语的定义达成广泛一致，但
是ITU-T第2研究组2006年6月的会议提及了垃圾信息的特性，认为该术语通常用
于描述通过电子邮件或移动信息（短信和彩信）强行推介的批量电子通信，且
通常以推销商品或服务为目的；

d) 国际电联有关与事件响应和安全团队论坛合作的举措；

e) WTPF-21的相关意见，

铭记

根据WTSA第50号和第5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及第52号决
议（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版）以及WTDC第45号和第69号决议（2022年，
基加利，修订版）确定的国际电联的工作；《基加利行动计划》中的ITU-D有
关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作；ITU-T与信息通信网
络安全性的技术问题相关的课题；以及ITU-D 3/2号课题，

做出决议

1 继续推进国际电联的全球网络适应能力平台及其工作，为ICT监管机构、
政策制定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平台，分享在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
高安全性方面的最佳做法；

2 根据国际电联的能力和专业特长并考虑到新的和新兴电信/ICT服务和技
术，继续在国际电联内部高度重视此工作，包括促进各国政府和其它利益攸关
方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就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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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电联应继续作为活跃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利益攸关方和组织就网络安
全的不同方面开展各种活动、举措和项目的信息共享平台，为所有人提供获取
信息的便利；

4 根据国际电联的能力和专业特长继续酌情与其它相关联合国机构以及其
它相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并考虑到不同机构的具体授权和专业领域，继续在
国际电联高度优先开展上述铭记一段中所述的工作，同时牢记，有必要在各组
织、国际电联各局、或国际电联总秘书处之间避免重复工作；

5 国际电联须将资源和项目集中于那些符合其核心职责范围与专业特长的
国家、区域和国际网络安全领域，主要是技术和发展领域，不包括那些与成员
国在国防、国家安全、内容和网络犯罪方面采取法律或政策原则有关的领域，
这类领域属于成员国的主权，然而这并不排除国际电联履行其制定技术建议
书、以减少ICT基础设施脆弱性的职责，也不排除WTDC-22上一致认可的所有
帮助，其中包括ITU-D关于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
作；

6 推广这样一种文化：将安全性视为一个连续且反复的进程，从开始就构
建到产品中并贯穿其整个生命周期，用户可使用、可了解的进程；

7 增进国际电联成员对国际电联内部以及参与增强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
全性的其他相关实体所开展的活动（包括网络安全、网络适应能力和能力建设
活动）的认识；

8 与其他相关组织开展积极合作，以提高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在树立使用ICT
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方面所面临的特定挑战的认识；

9 为发挥国际电联作为WSIS C5行动方面主要推进方的职能，继续强化信
任与安全框架，同时顾及本届大会第14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
版 ） ；

10 在有关“ICT安全标准路线图”和《安全大全》的信息库以及ITU-D所开
展的网络安全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在其它相关组织的帮助下，继续充实完善国
家、区域性和国际性举措及活动的清点工作，以促进网络安全领域通用方法的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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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促进多元化和熟练的网络安全工作队伍的成长和发展，使其能够应对和
减轻网络风险，宣传有效资格和专业职业道路的重要性；

12 与成员和相关组织合作开展有关网络安全相关制度性安排、监管方式、
提高认识的项目和技能和队伍建设的案例研究；

13 考虑中小企业面临的具体网络安全挑战，并将这些考虑因素纳入国际电
联在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领域的活动中；

14 考虑到新兴技术的部署对网络安全的影响，并将这一考虑纳入国际电联
在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领域的活动中；

15 在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通过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特别是
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威胁，支持基础设施的发展，这是支撑正在进行的全球经济
数字化转型的基础；

16 国际电联为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所开展的所有工作都应利用
全球网络安全指数（GCI）等工具，遵循对其成员的需求和目标进行的评估，明
确界定可交付成果，并符合专门为此目的设计的适当度量和衡量标准；

17 考虑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面临的
具体挑战；

18 利用国际电联GCA框架，进一步指导国际电联在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
高安全性方面的工作，同时考虑到理事会批准的国际电联GCA使用导则；

19 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相互合作并采取行动，支持能力建设以及自愿分享
有关网络安全问题和最佳做法的信息，

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

1 继续为ICT监管机构、政策制定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平台，以
相互分享有关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的信息和最佳做法，特别是在疫
情等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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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续审议：

i) 国际电联三个部门、GCA和其它相关组织迄今所做的工作，以及为了树立
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并加强保护而采取的应对目前和未来威胁的
各项举措；

ii) 在落实本决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
《公约》，在顾问组的协助下，审议国际电联继续作为WSIS C5行动方面
协调方/推进方发挥的主导推进作用；

iii) 迄今为止所开展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的结果，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
家发展网络安全方面的能力和技能，以确保国际电联有效地集中资源应
对发展挑战；

3 根据上文做出决议4和5，树立ICT使用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增强对国际
电联及其他相关实体关于加强网络安全的活动的认识，包括提高对能力建设的
认识，以及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挑战的认识；

4 根据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有关所有国家普遍且不受歧视地享用ICT的条款，
在可用预算范围内，促进对所需手段和资源的获取，以增强各成员国对使用ICT
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

5 在考虑到现有门户的同时，通过国际电联网络安全网页继续在世界范围
共享各国、各区域和国际现有和未来的网络安全相关举措信息并鼓励所有利益
相关方为这些活动作出贡献；

6 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研究组和相关项目之间的协调；

7 审议GCI的结果，以指导国际电联的网络安全相关举措，特别是考虑到通
过GCI进程确定的差距；

8 每年向理事会报告本决议的落实情况，以及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根据
WSIS C5行动方面为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开展的活动，并酌情提出
建议；

9 根据第4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向理事会报告国际电联
及其它相关组织与实体就加强区域及全球合作与协作，以及强化成员国，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而开展的活动，同时考虑到成
员国提供的任何信息，包括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可能影响此合作的情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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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第4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报告各国间达成的MoU
以及现有的合作形式，分析其状态、范围以及可如何应用这些合作机制加强网
络安全并应对网络威胁，从而使成员国得以确认是否需要额外的备忘录或机
制，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加强现有ITU-T研究组内的工作，以便：

i) 在考虑到基于电信/ICT网络的新的和新兴电信/ICT业务和技术的基础上，
酌情通过制定建议书、增补和技术报告，研究解决影响树立使用ICT信心
和提高安全性的现有的和未来的威胁与隐患，目的是落实WTSA的各项决
议，特别是第50号和第5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以及第52
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版），以便在课题获得批准之前就开
始工作；

ii) 寻求加强这些领域内的技术信息交流、推动可提高安全性的协议和标准
通过的途径，并促进适当实体之间的国际合作；

iii) 鼓励各ITU-T研究组在其标准化工作中就网络安全相关事宜的研究开展协
作；

iv) 为WTSA成果所衍生的行动，特别是下列项目提供便利；

• 关于网络安全的第50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 关于抵制和打击垃圾信息的第52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
修订版）；

2 考虑在ITU-T内部推广这样一种文化：将安全性视为一个持续且反复的进
程，并酌情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3 继续与相关组织开展协作，目的是通过诸如联合举办的讲习班、培训项
目、联合协调活动小组和邀请相关组织提供书面文稿等手段交流最佳做法和传
播信息；

4 支持ITU-D第3/2号研究课题的工作；

5 继续与电信发展局主任协作，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由ITU-T研究组制定的关
于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的导则、建议书、技术报告和最佳做法方面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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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根据WTDC-22的成果并按照第45和第6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
版）、第80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和《基加利行动计
划》中有关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ITU-D重点工作，支持
现有的区域与全球网络安全项目，并鼓励所有国家参与这些活动；

2 应要求以下列方式支持国际电联成员国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方便成
员国获取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国家立法工作的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开发的资源；支
持国际电联成员国相互协作，在国家和区域层面进行的能力建设，以打击网络
威胁/网络犯罪；在符合上述成员国国家立法的条件下，支持成员国，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详细制定恰当和可行的法律措施，以便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
上防范网络威胁；采取技术和程序上的措施，保护国家ICT基础设施，同时考虑
到相关ITU-T研究组的工作成果，并酌情纳入其它相关组织的成果；成立如国家
CIRT一类的组织结构，以识别、管理网络威胁并对其做出反应，并在区域和国
际层面上建立合作机制；

3 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为这些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行政支持，包括为GCI
进程的连续性提供支持，并通过合作伙伴协议，为这些项目的落实寻求更多的
资源（现金和实物）；

4 确保在国际电联作为WSIS C5行动方面的协调方/推进方的总体活动中协
调这些项目的工作，并在此重要问题上消除总秘书处与ITU-T的工作重叠；

5 通过国际协作继续发展其能力建设活动，同时考虑到对新技能的需求，
以适应新兴技术在网络安全领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这方面，应促进与成员
国、学术界、私营部门和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更多协作；

6 使这些项目的工作与ITU-D研究组有关这一议题的工作、相关计划活动和
总秘书处的工作协调一致；

7 继续与相关组织合作，通过联合举办的讲习班和培训项目等手段交流关
于网络安全威胁和问题的相关信息、分享最佳做法，并传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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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确定发展网络安全资格和职业道路的最佳做法，使国际电联成员受益；

9 通过促进和鼓励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部门
成员施行经批准的与安全相关的ITU-T建议书，支持ITU-T第17研究组及其他研
究组的工作；

10 支持国际电联成员国秉承国际合作的原则，制定各自的国家和/或区域性
网络安全战略，以增强该国应对网络威胁的能力；

11 支持成员提高加强网络安全的人员技能和能力建设；

12 通过鼓励人们进入网络安全行业并促进妇女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就业，支
持成员解决网络安全技能的短缺问题；

13 支持成员开展与网络安全相关的风险评估活动；

14 维护、开发和推广关于促进和鼓励人们，选择网络安全职业的措施的最
佳做法资料库；

15 改变GCI结果的呈现方式，按等级而不是按个别排名来对各国进行陈述，
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成员国网络安全的发展情况；

16 建立并维护关于抵制和打击垃圾信息最佳做法的资料库，并通过国际电
联与所有成员分享，

进一步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和电信发展局主任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1 实施WTSA-20和WTDC-22的相关决议（包括《基加利行动计划》中有关
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ITU-D重点工作），重点关注发展
中国家在改善网络安全以及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的需求；

2 向国际电联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传播有关网络安全的导
则、建议书、技术报告和最佳做法的信息；

3 确定并促进提供有关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的信息，包括针对
成员国、部门成员和相关组织的ICT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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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继续支持相关的国际电联研究组，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

5 在不与ITU-D第3/2研究课题工作重叠的前提下，继续确定有关第3/2号课
题的最佳做法（包括成立CIRT），并推广相关的CIRT运作框架，对成员国参考
指南进行审议，酌情为第3/2课题提供文稿；

6 与相关组织并酌情与相关国际和各国专家合作，以确定树立ICT使用信息
和提高安全的最佳做法（包括成立CIRT）；

7 采取行动，以利于各部门研究组对有关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
的新课题进行研究；

8 根据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为支持这些国家发展网络安全能力
和技能确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其编入文件并促进其采用；

9 考虑SME面临的具体网络安全挑战和需求，将这些特殊方面纳入国际电
联的活动，以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其安全性；

10 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各利益攸关方所面临的挑
战，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确定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的措施；

11 支持成员国确定每个人应采取的保护自己免受网络风险影响的基本安全
措施，提高网络卫生，并鼓励和支持国际电联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向公众宣
传这些措施；

12 依据“安全设计”方法和其它已得到普遍接受的惯例、导则和建议，为
增强全球ICT使用的安全性（包括安全性被视为连续和循环进程的理念），确定
切实可行的步骤并将其编入文件供各成员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选择，以便将其
用于提高应对网络威胁与攻击的能力（包括基于风险、反映威胁和弱点不断变
化性质的充满活力和循环的方式），强化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包
括推动感兴趣的成员国自愿分享信息，同时亦顾及GCA和可用财务资源的限制；

13 支持战略、组织、提高认识、合作、评估与技能方面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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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现行预算资源的限制下提供必须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15 鼓励专家参与国际电联有关树立使用ICT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的活动；

16 筹措适当的国际电联正常预算以外的预算外资源，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
助；

17 支持和协助发展中国家促进与安全性相关的ITU-T建议书的实施；

18 就网络安全保证做法和项目分享经验并提高认识，

责成秘书长

按照秘书长针对此事项所倡导的举措：

1 继续调动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系统内负责ICT事务的专门机构和作为WSIS 
C5行动方面（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唯一推进方在发展和技术方面
的专长，以期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网络安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与联
合国系统内的其他相关机关/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开展合作，顾及不同机
构的具体职权和专门知识领域，同时需要注意避免在各组织之间以及在各局或
总秘书处之间出现重复工作；

2 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包括按照全权代表大会第100号决议（1998年，明
尼阿波利斯）在理事会批准后，通过MoU开展合作；

3 支持国际电联的区域和全球网络安全举措，并邀请所有国家参与这些活
动，如网络演习等；

4 支持通过WSIS论坛等将不同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以推动网络安全的努
力，同时考虑到WSIS C5行动方面；

要求国际电联理事会

按照《公约》第81款，将秘书长的报告包括在分发给成员国的文件中，

请成员国

1 考虑加入适当的有权能的国际与区域性举措，以加强有关信息通信网络
安全的国家立法框架，加强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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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考虑到第4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的同时，为加强区域
和国际合作而密切协调，以提升使用ICT的信心和安全性，缓解风险与威胁；

3 支持包括GCI和全球网络适应能力平台在内的国际电联网络安全举措，以
促进制定国家战略，分享跨行业跨部门信息；

4 向秘书长报告为落实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的决议
而开展的相关活动；

5 通过国际电联网络安全网页，从全球各国、各区域和国际网络安全相关
举措中受益；

6 通过交流有关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加强安全性的最佳做法与相关组织协
作，包括建设、建立和落实国家CIRT，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7 鼓励其国家CIRT酌情与其他国家和次国家政府机构，以及其他CIRT和利益
攸关方协作；

8 鼓励专家参与国际电联有关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的活
动；

9 通过传播已实施的最佳做法和政策来提高认识，以提升制定相应政策的
能力，为用户提供保护并强化使用电信/ICT的信心；

10 确定其公众为保护自己免受网络风险的影响而应采取的基本的安全措
施，并进行推广；

11 鼓励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分享网络安全问题和最佳做法方面的信
息；

12 支持并参与实现可持续、安全和稳定的国家电信/ICT基础设施的工作，

请成员国，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

1 就此议题向相关国际电联研究组和国际电联负责的任何其它活动提交文
稿；

2 通过开展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文件、WSIS+10关于WSIS成果执行情况
的声明、WSIS+10有关2015年后WSIS愿景以及全面审查WSIS成果落实情况的联
大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所述的各项活动，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帮助树立
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并为在这些领域开展研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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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利益攸关各方（包括组织和个人用户）对加强网络安全（包括基本
保障措施）重要性的认识；

4 促进教育和培训项目的开发，以提高用户对网络风险，尤其是妇女、儿
童、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以及因年龄致残的残疾人，及他们为自我保护可
采取的措施的认识；

5 在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的工作中采用基于风险、不断完善的
方法来应对不断演进的威胁和弱点，并培育必须将安全性视为技术及其应用的
发展和部署整个周期的过程中一个自始自终不断完善的进程这样一种文化；

6 推动鼓励更多人进入网络安全行业并为他们提供培训机会的举措；

7 提供支持，使妇女和女童能够有机会参加网络安全方面的学习和从事相
关职业；

8 为国际电联关于促进和鼓励更多人，选择网络安全职业的措施的最佳做
法库做出贡献；

9 为解决和防止出现有损于使用电信/ICT的信心和安全性的问题，就网络安
全、网络韧性和能力建设解决方案酌情开展协作；

10 利用GCI专家组来参加GCI进程的完善工作，包括讨论方法、结构、权重
和课题；

11 分享有关数字证书的最佳做法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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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为建设综合型包容性信息社会 
进行信息通信技术的衡量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本届大会有关国际电联在编制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综合统计数据
方面的作用的第139号、第140号、第175号、第179号、第180号和第198号决议
（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本届大会有关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第71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和本届大会有关促进全球电信/ICT可持续发展（包括宽带）
的《连通2030年议程》的第20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批准
了监测ICT和及其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战略目标和指标，并确定了国际电联
总体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各项具体目标及指标之间的全面联系；

c)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信息和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散发的第8号
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顾及

a) 电信/ICT工具作为所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力极为重要；

b) 迫切需要制定向人们赋能并实现社会福祉的各国电信/ICT规划和政策；

c) 迫切需要通过衡量电信/ICT的获取和用途来监督各国公民的使用情况，并
特别关注偏远地区的居民，

意识到

a) 技术创新、数字化和电信/ICT具有有助于实现SDG和创造新机遇的潜力，
同时有助于短期和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包括数字经济），朝着包容性信息社
会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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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成员国正努力根据电信/ICT统计数据制定各自的政策和监管框架，以便
最有效地缩小拥有信息通信技术与没有这类技术两方之间的数字鸿沟；

c) 确保国际电联统计工作职能的完整性、一致性和相关性是国际电联最优
先的战略重点之一；

d) 联合国大会（联大）通过第70/1号决议批准了17项SDG以及169项相关具
体目标，这些目标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e) 有关全面审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成果落实情况的联大WSIS+10
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联大第70/125号决议强调了ICT在各领域对SDG和消除贫
穷的贡献，并肯定了数据和统计工作对ICT促进发展的重要支持意义，和呼吁提
供更多的量化数据，以支持循证决策工作；

f) 联大通过第71/313号决议确定了231项衡量17项SDG实现情况的指标，231
项指标中有七项由国际电联管理和监督，

认识到

a) 上述意识到e)中提及的WSIS的成果代表了一种机遇，可以确定用于缩小
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不同活动领域和社会行业存在的数字鸿沟（包括不同区域之
间、各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地方以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以促进发展的全
球战略；

b) 衡量ICT促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成果，其中包括国际电联（以国际电联电
信发展部门（ITU-D）为代表）和各关键利益攸关方所取得的成果，已使各方对
于确定《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第115段所要求的、为产生可衡量电信/ICT促发
展的国际比照数据而制定的一套基础指标和方法框架达成一致；

c) 继续需要通过确保定期向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提供信息来帮助发展中国
家1获取和使用电信/ICT，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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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a) WTDC第8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以及《布宜诺斯
艾利斯行动计划》提出主要由电信发展局（BDT）收集和产生信息与统计数据，
以避免此领域的重复工作；

b) 国际电联在衡量和指标领域专家（包括电信/ICT指标专家组（EGTI）和ICT
家庭指标专家组（EGH））的帮助和建议下开展的、导则和研究相关工作；

c) 《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和下文涉及电信/ICT领域指标的《突尼斯议
程》中的相关段落，

突出强调

a) 根据《突尼斯议程》，尤其是第112至120段，ITU-D必须承担的责任；

b) WTDC-17通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指出：“对于成员国和私营部门
而言，衡量信息社会和制定适当且具有可比性并按性别分列的指标/统计数据、
并且对ICT趋势进行分析均很重要，前者可确定需要公共政策介入的差距，而后
者则需确定和寻找投资机遇，而且应特别关注用于监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落实情况的工具”；

c) 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所批准的国际电联使命，
特别是在促进、推进和增进价格可承受的电信/ICT普遍接入方面的使命，

进一步认识到

a) 电信/ICT的迅猛发展正在影响着数字鸿沟的演进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

b) 在发展总体经济（包括与电信/ICT相关领域的数字经济）方面，弥合数字
鸿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c) 制定方式方法、通过宽带接入实现普遍服务是国际电联的主要总体目标
之一；

d) ICT综合价格指数（IPB）和ICT发展指数（IDI）对于衡量信息社会以及可
进行国际比较的数字鸿沟的程度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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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

a) 对于关注且置身其中的电信/ICT领域的绝大多数全球利益攸关方（即专家
学者、企业决策者、政策制定机构、监管机构）而言，ICT统计数据，特别是IPB
和IDI，是国际电联最重要的输出成果；

b) 为使各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者适当获取信息，ITU-D须继续努力收集并定期
公布各类电信/ICT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出在世界不同区域电信/ICT服务的进
展程度和普及情况；

c) 按照本届大会的指导原则，有必要尽可能保证国际电联的政策和战略能
够完全与时俱进，跟上不断变化的电信环境，而且亦需确保IDI所含的电信/ICT
发展指标、家庭ICT使用指标与国际电联2020-2023年战略规划所确立的总体目
标和具体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注意到

a) WSIS《日内瓦行动计划》确定了指标和相应的参考点，其中包括ICT接
入、使用、技能和价格可承受性指标，并将其作为《行动计划》的跟进和评估
内容；

b) 2009年以来ITU-D每年制定和公布的IPB研究和IDI；

c) 第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责成BDT主任：

– 审议、修订并进一步制定基准，包括通过与成员国及专家的磋商和文稿
征集，并且确保ICT指标、IDI及IPB能够反映出ICT行业的真正发展状况，
在落实WSIS输出成果时，将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和各国国情以及ICT趋势
考虑在内；

– 继续与成员国密切合作，分享涉及到国家ICT政策和战略的最佳做法，其
中包括制定和散发统计数据，同时考虑到性别、年龄以及关系到国家公
共政策制定的其他分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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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应率先承担任务，编制电信/ICT信息和
统计数据、用以评估电信/ICT发展趋势的数据以及用以衡量电信/ICT对缩小数
字鸿沟的影响的数据，尽可能通过这些数据显示出由于教育、卫生和政府服务
等领域接入程度的提高而对以下各方面的影响：与性别平等、残疾人和有具体
需求人士以及社会不同行业方方面面相关的事宜，以及社会包容性，其中包括
对发展和所有人生活质量的影响，突出电信/ICT对进步、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
长的贡献；

2 国际电联应加强与其他参与电信/ICT相关统计数据收集的国际组织的协
作并在必要时通过衡量ICT促发展伙伴关系等方式更新标准指标集，完善电信/
ICT数据和指标的质量、可比性、可提供性和可靠性，使其有助于制定电信/ICT
领域的战略和国家、区域以及国际公共政策；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国际电联
的数据和资料在使用时的适当归属；

3 国际电联应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通过EGTI/EGH开展工作，并通过与
成员国的正式磋商2，建立有效的IDI结构和方法，但前提是拥有足够有效数据
覆盖多数成员国的情况下，每年发布IDI，不进行排名；

4 IDI结构和方法的有效期为四年；

5 国际电联将正式与成员国磋商，为他们提供在给定有效期内拒绝参加IDI
的选项，但提供每年重新参加的选择；

6 国际电联应通过EGTI/EGH开展工作，制定成员国参加IDI所需的最低数据
可用性标准；

7 国际电联应就补充数据的建议方法，包括从其他来源或估计中补充数
据，与未达到这些标准的成员国进行磋商并寻求其同意，以便将其纳入IDI；

8 如果EGTI/EGH决定审查和修订IDI，应遵循做出决议3中的相同程序；

9 每年发布IPB，

2 如果回复中70%或更多的成员国表示赞同，该提案须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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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和电信发展局主任

1 采取必要措施，为国际电联完成上述做出决议所述工作创造条件；

2 确保在为评估和跟进《日内瓦行动计划》、《突尼斯议程》、WSIS+  10 、
联大第70/125号决议的成果文件和在更广泛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
下实现包容性信息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而召开的区域性和世界性会议上电
信/ICT接入、使用、技能和价格可承受性指标得到考虑；

3 确保尽管各个项目的目标和范围迥然不同，但均能顾及衡量电信/ICT的数
据、指标和指数，以便进行比较分析和各自的结果衡量；

4 为落实第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包括与IDI和IPB相关的
内容，提供必要支持，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紧急履行上述做出决议部分规定的任务；

2 继续推动采用电信/ICT统计数据和国际电联根据成员国提供的官方数据、
利用经国际认可和透明方法编制的综合指数，并定期予以发布；

3 与国际电联成员磋商，开发、实施和维护基准工具和报告，如国际电联
DataHub、国际电联数字化发展信息概览和其它相关基准出版物，以便传播与
ICT基础设施的部署、接入和连接、ICT的使用和数字技能以及价格可承受性有
关的指标，从而提供有关一定时间内各区域在创建信息社会、弥合数字鸿沟以
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信息，同时通过国际电联网站向公众提
供这些工具和报告；

4 主要依靠成员国利用国际认可且透明的方法提供的官方数据，同时顾及
其电信/ICT和统计数据库的发展水平；只有在缺乏此类信息的情况下，且在向
相关成员国联系人事先通报磋商使用其他来源获取的信息之后，才可使用其他
来源获取信息；国际电联以此发挥对上述考虑到a)所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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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年底前开始向成员国联系人散发电信/ICT数据调查问卷，在下一年初
开始收集数据，在经电信发展局确认后、而且在各国提交资料的三个月内尽早
在国际电联数据库中发布，以使其他组织能够根据成员国的最新数据制定其指
数；

6 向EGTI/EGH提供有关数据可用性的信息，供制定IDI时考虑；

7 请成员国对IDI方法和结构做出贡献并发表意见；

8 为EGTI/EGH的工作提供便利，以完成上述做出决议确定的任务，包括通
过信函方式；

9 在与成员国进行正式磋商后，酌情召开EGTI/EGH会议，以解决任何存在
争议的问题，并寻求成员国之间的共识，同时顾及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12；

10 在磋商过程结束后和发布之前，通过通函向成员国发送IDI的完整方法和
结构，包括纳入IDI的最低数据要求，为成员国提供不参加IDI的可能性；

11 按照有关信息和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散发的第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
修订版）的指示，努力提高所有成员国的数据可用性，以便实现尽可能大的覆
盖范围；

12 为维护国际电联所有统计工作的完整性，确保秘书处严格遵守关于官方
统计基本原则的联大第68/261号决议，以及由联合国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制定
并经国际电联认可的国际统计活动原则；

13 每年发布IPB和IDI，包括研究、图表、基准以及对成功最佳做法的深入分
析，以反映出在ICT获取、使用和价格可承受性方面的进展或不足；

14 确保不对每年公布的IDI和IPB进行追溯性更新或公布后修订，以方便决策
机构的工作，并确保与时间序列数据对比的一致性；

15 与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特别是参与衡量ICT促发展伙伴关系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统计司和联合国区域委员会联络，并在统计数据、指标、报告和图表工
具的收集、分析、充实完善和呈现中纳入上述组织的最佳做法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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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并在特别顾及各国的具体国情的情况下，推进为
确定和采用新指标（包括电子应用和ICT技能指标）而开展的工作，以衡量电信/
ICT对各国发展的贡献，包括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贡献；

17 透明且及时地促进传播国际公认的ICT方法和可比性指标方面的工作，特
别是在调查含有成员国提供的有关国情的数据时；

18 在BDT协调下，通过与各成员国进行磋商和文稿征询，尤其是通过利用
EGH、EGTI和世界电信/ICT指标专题研讨会的方式，监督与指标和数据收集方式
相关的方法的形成与完善；

19 尽可能确保实现在处理成员国提供ITU-D数据方面所用程序的可靠性、透
明性和公开性，特别要通过在国际电联网站统计数据部分以国际电联的所有六
种语文公开提供现行IDI和IPB的计算方法及其结构，其中包括所有算法、计算
公式以及相关指数结构的分指数和国际电联成员国提交的源数据；

20 定期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区域性研讨会和培训活动，以便提高他们在收集
和处理ICT指标方面的知识水平和技能；

21 对第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的实施给予必要的支持，并强
调实施有关上述指标的WSIS成果文件的重要性，并继续避免在这一领域重复进
行统计工作；

22 借助强化伙伴关系和通过ITU-D进行的协作，充分利用电信/ICT的推进作
用，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其成效将极大帮助整体经济的增长；

23 在考虑到成员国针对相关流程提供的输入意见的基础上，审议ITU-D从事
的统计数据收集和指标制定工作：为此，责成BDT主任确定各成员国定期提交
他们所关注的统计数据和指标制定和分析的输入意见的现行方式，以及这些意
见的表达方法；

24 就本决议和第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的落实进展向国际
电联理事会提交报告，特别介绍IDI和IPB的结构以及计算方法审议工作方面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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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遵循第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中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部分
的其他指示，

责成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各研究组

顾及《衡量数字化发展》系列出版物中的相关审查结论，以帮助成员国弥
合数字鸿沟，

责成秘书长

1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有关本决议落实进展的报告；

2 鼓励受益于电信/ICT的组织，特别是参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组织参与相关工作，为本决议做出贡献并鼓励其加盟国际电联；

3 审查国际电联所有各局开展有关收集、编制和发布有用数据、信息、统
计和报告方面工作需要的人力和财务资源，并向理事会通报这一研究结果，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根据电信发展局主任按照上述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部分24和责成秘书长3
所提交年度报告中的调查研究结果，必要时针对本决议的持续落实情况提出适
当建议，

请成员国

1 参与向ITU-D提交本国电信/ICT领域中可用于国际比较并确定数字鸿沟特
征的统计数据；

2 通过向ITU-D提供编制电信/ICT基准所需的有关电信/ICT获取、使用和技
能及价格可承受性的信息，包括通过参加EGTI/EGH，积极参与本决议的落实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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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成员国主管部门在国际化（多语文） 
域名管理中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本届大会第101和10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各项条
款及有关互联网和互联网资源（包括域名和地址）管理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

忆及

a)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有关国家顶级域名的第47
号决议（2012年，迪拜，修订版）和有关国际化（多语言）域名的第48号决议
（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中规定的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作
用；

b)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有关为建设包容性信息社会
而保护和加强互联网的多语文特性的第82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中规定的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的作用；

c) 联合国大会（联大）关于全面审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成果执行
情况的联大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70/125号决议；

d) 联大关于《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70/1号决议；

e) WSIS通过的《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承诺，将推进诸多领域，包括域
名、电子邮件地址、互联网地址、信息通信技术（ICT）应用和关键词查询等
领域的多语文进程；

f) 有必要促进域名系统（DNS）根服务器实例在区域层面的扩展，以提高
DNS系统复原力，促进国际化域名（IDN）的使用，从而克服语文障碍并提高互
联网的无障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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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TU-T过去在电传（5字符编码）和数据传输（7字符编码）非拉丁语字符
集建议书标准化方面成功开展的活动，使国家和区域层面电传和全球、区域、
国际层面的数据传送能够使用非拉丁字符集传送，

意识到

a) 电信和互联网一体化的持续进展，特别在提高无障碍性方面；

b) 互联网用户通常更习惯使用自己的语文阅读或浏览文本，为使更多人能
广泛使用互联网并增进社会的福祉，有必要考虑近年来此领域取得的进展提供
非拉丁文版本互联网（域名系统 – DNS）；

c) 多语文的互联网有助于培养数字技能和素养；

d) 大多数没有上网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1；

e) 忆及WSIS成果和全权代表大会的相关决议，应继续承诺全力开展互联网
多语文化工作，将其作为政府和所有其它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多边、透明、民主
和利益攸关多方进程的一部分，而且各方在实施本决议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
用；

f) 所有利益攸关方，尤其是有关组织和实体在引入IDN的工作中取得的进
展；

g) 在提供IDN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可以在互联网上使用非拉丁字符集
的益处；

h) 在互联网上提供多种语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时认识到某些脚本在实
施适当的语言特定要求（包括变体）方面存在困难；

i) 需要解决与使用不同语言或字符集的视觉相似字符带来的问题，

强调

a) DNS在反映所有用户多种多样且日益增多的语文需要方面取得的进展，
同时认识到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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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DN和更广泛意义上的ICT以及互联网必须不受性别、种族、宗教、年龄、
残疾、居住国或语言的限制，广泛提供给所有公民；

c) IDN促进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当地语言更多地使用互联网；

d) 互联网域名不应为了让世界上某一国家或区域受益而损害别的国家或区
域的利益，并应顾及全球语文多样性，同时允许全球访问；

e) IDN通过提高互联网无障碍性和使用当地语言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f) 国际电联可在帮助成员推广本国语文域名方面发挥作用；

g) 有必要继续实施技术解决方案以加强IDN的实施；

h) 忆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成果和各语文群体的需要，迫切需要：

• 进一步推进包括域名、电子邮件地址和关键词汇查询在内的诸多领域采
用多语文的进程；

• 继续实施各种显示多语文域名和内容的互联网项目并使用各种软件模
型，消除语文数字鸿沟，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新兴社会中；

• 进一步加强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以进一步制定技术标准并促进其在全球
的使用，

认识到

a) ITU-T E.164建议书有关国际电联成员国在其国家码号资源分配和管理方面
的现有作用和主权；

b) 在知识产权和采用IDN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应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

c)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解决域名争端方面发挥的作用；

d)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推进文化多样性和特征、语文多样性及
本地内容上发挥的作用；

e) 国际电联与WIPO和UNESCO均有密切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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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各国政府、技术界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在推进多语文化（包括引入国际化
域名）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g) 社区参与和信息共享对于更好地了解现有挑战和支持找到解决方案的重
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h) 随着域名范围因更多非拉丁字符集的加入而扩大，保持全球互操作性至
关重要，

注意到

鉴于国际电联是互联网域名和号码分配机构（ICANN）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的成员，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持续报告IDN的情况，

做出决议

根据《突尼斯议程》寻求方法和途径，并且酌情通过合作协议，在新兴电
信/ICT的背景下扩大国际电联同参与发展基于网际协议（IP）网络和未来互联网
的相关组织2的互惠协作与合作，以便加强国际电联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作用并
推动成员国更多地参与互联网治理，确保全球社会获得最大惠益并且推动价格
可承受的国际互连互通，

责成秘书长和各局主任

1 与包括WIPO和UNESCO在内的相关组织合作，在关于IDN部署和治理的所
有国际讨论、倡议和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2 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确保国际电联成员国在ITU-T E.164建议书规定的采
用任何应用的码号规划中享有主权；

3 探索扩大国际电联同参与发展基于IP网络的相关组织之间开展协作与合
作的方法和途径；

4 鼓励国际电联成员在各自语文脚本中酌情开发和部署使用各自特定字符
集的IDN；

2 包括但不限于在互惠基础上的互联网域名和号码分配机构（ICANN）、区域性互联

网注册管理机构（RIR）、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互联网协会（ISOC）和万维

网联盟（W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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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成员国履行在《日内瓦行动计划》和《突尼斯议程》中做出的有关
IDN的承诺；

6 酌情提出建议，以便实现本决议的目标；

7 提请负责实施WSIS C8行动方面的推进方 – WIPO和UNESCO注意本决议，
强调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多语文IDN及其在这一领域坚持获得国际电
联帮助关切和需要，以确保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提高互联网的无障碍性和
进步，从而增加互联网在国际上的使用；

8 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就此议题开展的活动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包括在ICANN 
GAC中的相关活动，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电信标准化局主任紧密协作

1 在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更多关注并制定举措，以促进对IDN的认识、
理解和实施，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2 为本决议的持续实施做出贡献，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审议秘书长和各局主任就实施本决议所开展的活动，并酌情采取必要行
动，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分享和交流与IDN有关的发展信息；

2 积极参加包括相关语文群体举措在内的所有有关进一步发展和部署IDN的
国际讨论和举措，并向国际电联提交书面文稿，以帮助实施本决议；

3 敦促所有相关实体努力进一步部署并实施IDN以加速它们在此领域的活
动；

4 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在部署和实施IDN方面的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最佳
做法交流；

5 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在IDN方面采用普遍接受的做法，并在实现IDN在互
联网的用途使用方面与相关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开展协作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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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在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的持久和可持续发展、 
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以及实施 
相关各国、区域性和跨区域性项目中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为有特殊需求的国家重建其电信部门提供援助和支持
的第34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

b)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的相关成果，特别是第17号决议（2022年，
基加利，修订版）、有关六个区域1批准的在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层面落
实举措的《基加利行动计划》；有关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在备灾、早期
预警、救援、减灾赈灾和灾害响应方面及人道主义援助中的作用的WTDC第34
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以及WTDC-22所通过的输出成果的条款
及其与这些成果的关联性；

c) 联合国大会（联大）有关《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第70/1号决议；

d) 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路线图》，

进一步忆及

a)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两个阶段会议有关非歧视性接入的决定，尤
其是《突尼斯承诺》第15、18和19段以及《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第90和107
段；

b) 联大关于全面审查WSIS成果落实情况的联大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
70/125号决议，

1 非洲、美洲、阿拉伯国家、亚洲和太平洋、独联体国家、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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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a) 使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均能获取电信/ICT的发展目标2；

b) 电信/ICT的重要性，以及重点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
础设施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

c) 国际电联在实施上述决议中积累的先进经验；

d) 《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的C2、C5和C6行动方面指派给国际电联的任
务，以及国际电联与协作实施这些行动方面的联合国相关机构所达成的一致，
需要国际电联参与落实其它有赖于电信/ICT及其持久和可持续演进提供的行动
方面；

e)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在实施众多发展行动的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持续
成功，其中包括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电信/ICT网络；

f) 《基加利行动计划》和为实现上述目标对资源进行的必要优化；

g) 为落实有关加强国际电联项目执行和项目监督职能的本届大会第157号决
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而采取的行动；

h) WTDC有关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问题上协调与合作的第
5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i) 电信系统的技术进步正在通过连通性高（宽带）、覆盖面广（区域或全
球范围）的通信服务实现持久、可持续且价格可承受的信息与知识获取以及经
济发展（包括数字经济发展），且各国可以直接、快速、可靠地相互连接；

j) 而宽带卫星和无线电通信服务又为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均提供了连通
性高、快速、可靠高性价比的通信方案，是光纤和其它技术的有效补充，同时
也是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因素；

2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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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国际电联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作用将需要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中强调的其他关键行业发展更广泛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提供
有关电信/ICT方面的技术帮助和建议；

l) 人们认为，需要通过深化国际电联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来开展各项研究和
活动，其中包括更好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技术援助，以便优化资源使用
并为执行国家、区域和区域间项目而开展包括能力建设等；

m) WSIS的成果与SDG的协调统一；

n)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凸显了电信/ICT的关键作用，还揭示了国与国
之间以及各国国内惊人的数字化不平等现象，

认识到

a) 电信/ICT系统的技术进步对各国的发展规划产生影响；

b) 电信/ICT系统的技术发展应促进增量化技术演进，特别是反向兼容问题，
以确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

c) 新的电信/ICT必须能够与现有基础设施中已部署的技术共存，以确保其耐
用性和可持续性；

d) 利用电信/ICT的潜力有益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实现
联大第70/1号决议通过的17个SDG，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应：

i) 继续为建设信息社会而协调电信/ICT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协同、发展和进
步，并采取适当措施，适应电信/ICT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的趋势；

ii) 保持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接触，修订《国际通信发展计划 》  ，
旨在继续实施《突尼斯议程》中有关教育和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合作的行动方面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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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其职责范围内，基于言论自由、平等、面向全民的高品质教育等原
则，通过在全球创建知识社会为融合的信息社会发展做贡献，以便确保
电信/ICT、信息和知识的公平获取，同时对语言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
予以尊重；

iv) 根据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和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建议书，为满
足成员国的期望，促进电信/ICT、设施、服务及相关应用的可持续与和
谐的技术发展，确保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

v) 在其职责范围内，推动确定和落实国际电联在实现17个SDG以及数字经
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就电信/ICT的发展提供技术帮助和建议，以利用新
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潜力及其带来的机遇；

vi) 根据其实际国情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包括通过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向
申请支持其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同时考虑到其技术过渡计划；

vii) 鼓励就技术过渡开展合作，将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2 电信发展局须：

i) 继续以个人和集体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水平的技术专家，就重要
课题提供咨询，并视情况采用招聘或短期合同的方式确保提供足够的专
业技能；

ii) 继续与各融资机构开展合作，无论是联合国系统内部、UNDP还是其他融
资安排，并与成员国、部门成员、金融机构及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建立多
种伙伴关系，资助与落实本决议相关的活动；

iii) 通过考虑由各成员国提供现金和/或实物捐赠，促进区域性举措下各项目
的实施；

iv) 在提供资金赞助、专家服务或其他形式援助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技术合
作特别自愿计划，尽可能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在电信/ICT领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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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确定上述行动时考虑到以往的各国或区域性连通性计划，以便开展的
行动在这些计划中占有优先地位，而且在重点领域开展行动的影响应能
够促进实现各国、区域和国际电联的目标；如果各主管部门尚无这类计
划，这些项目亦可考虑制定；

vi) 推动并促进与国际电联其它部门协作行动，为完善电信技术和系统的使
用开展研究和相互关联的活动，以实现包括轨道和相关无线电频谱资源
在内的资源优化利用，同时为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电信需求提升电信/ICT
网络和系统的接入和连通水平；

vii) 推动与国际电联其它部门协调开展活动，创建并建设相关能力，以便普
及并加强对优化使用包括轨道和相关无线电频谱资源在内的电信资源知
识的获取，并提高国家和区域性电信项目与规划中电信/ICT系统和网络
的可获取性和连通性；

viii) 努力提高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认识，为造福人民而结合ICT环境保护问
题审议其发展计划，以保证成员国的经济繁荣；

ix) 促进与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在国家、区域和跨区域层面的对话，以帮助
满足最贫困社会群体用上新技术的期望并提高对新技术的认识，迎接可
确保有效实现SDG的国家经济的崛起；

x) 通过包括国际电联学院培训中心和数字化转型中心在内的相关平台，努
力增强有关电信/ICT在生活方方面面不断演进的作用的知识、认识和能
力建设及发展项目；

xi) 通过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必要
时在可用资源范围内，通过实施发展项目或支持国家举措，帮助并支持
发展中国家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请区域性金融组织和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设备提供商、运营
商和所有可能的合作伙伴

考虑确保完全或部分资助落实发展电信/ICT的合作项目的可能性，这些项
目中包括《基加利行动计划》和第1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下各
区域已批准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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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协作

1 就本决议的实施结果每年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交一份详细报告，包括秘
书长可能认为必要的任何建议，以加大本决议的影响力度；

2 传播信息和最佳做法，以确保数字化过渡使公民、政府受益（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并保护环境；

3 鼓励SDG中强调的重点行业的实体积极参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参与相关项目和计划，并成为国际电联成员，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审议已完成的工作成果，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最大努力加快本决议的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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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将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用于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监测和管理 
紧急和灾害情况，包括与卫生相关的紧急情况的 

早期预警、预防、减灾和赈灾工作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本届大会有关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作用
的第18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关于电信/ICT在备灾、早期预警、救援、减
灾、赈灾和灾害响应方面的作用的第34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c) WTDC有关ICT、环境、气候变化和循环经济的第66号决议（2022年，基
加利，修订版）；

d) WTDC有关加强电信监管机构间合作的第4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
订版）；

e)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有关公众保护和赈灾的第646号决议（WRC-
19，修订版）；

f) WRC关于应急和灾害早期预警以及灾害预测、发现、减灾和救灾工作的
无线电通信问题（包括频谱管理导则）的第647号决议（WRC-19，修订版）；

g) 关于地球观测无线电通信应用的重要性的WRC第673号决议（WRC-12，
修订版）；

h) 有关生命安全电信和优先电信的《国际电信规则》第5条；

i)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建立的应急电信/ICT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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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a) 近期世界上发生的悲剧事件清楚地表明，需要能够依靠复原力强的通信
基础设施和信息的提供与传播，以帮助公共安全、卫生和救灾机构开展工作；

b) 有必要不断帮助发展中国家1利用ICT确保参与救灾和灾后恢复相关的工作
以及向受到卫生相关紧急情况影响的各方提供医疗援助的政府机构、消费者、
人道主义组织和业界所需的信息交流及时且畅通无阻，以保护生命；

c) 亦需要以当地语言获取和提供相关信息，以确保产生最大影响；

d) 政策制定机构需要营造有利的环境，利用ICT满足紧急情况，包括与卫生
相关的紧急情况下的基础设施和信息需求，

顾及

联合国大会（联大）于2006年3月通过的有关自然灾害领域人道主义援助
从救济向发展过渡的国际合作的第60/125号决议，

注意到

a)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有关将ICT用于防
灾工作的第51段；

b) WSIS通过的《日内瓦行动计划》有关电子环境的第20 (c)段，倡议利用
ICT建立监测系统，预报并监测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
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型经济体的影响；

c) WSIS通过的《突尼斯承诺》有关减灾的第30段；

d) WSIS通过的《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有关减灾的第91段；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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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
的研究组在通过提供了卫星和地面无线电通信系统和有线网络的技术信息及其
在灾害管理方面所发挥作用的信息的建议书（包括与在灾害情况下使用卫星网
络有关的重要建议书）方面开展的工作；

f) ITU-T研究组在制定和通过有关优先/优惠应急通信以及应急通信服务的
建议书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其中包括考虑在紧急情况下同时使用地面和无线通
信系统以及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第1研究组在有关将电信/ICT用于
降低和管理灾害风险的第3/1号研究课题下开展的活动；

g) 联大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9（建设具有复原力的基础设施，推动具有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并促进创新）和目标11（使城市和人居地点具有包容
性、安全性、复原力和可持续性），

考虑到

a) 全球均曾深受灾害（其中包括但不局限于海啸、地震和风暴）之苦，尤
其是基础设施欠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首当其冲，因此，有关灾害早期预警、
防灾、减灾和赈灾工作的信息将最大程度地惠及此类国家；

b) ICT在应对紧急情况，包括卫生相关紧急情况所有阶段的问题方面都发挥
着关键作用，与紧急情况有关的应急通信，特别包括灾害预测、发现、预警和
确保信息畅通无阻，从而让每个人都了解他们可为保护生命采取的行动；

c) ITU-D的移动赋能促发展举措旨在专注于利用ICT增强各社区和人们的权
能；

d) 电信/ICT在传播灾害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促进灾害早期预警、防
灾、减灾、赈灾和恢复工作；

e) 国际电联研究组和其它负责研究应急通信、预警和警报系统的标准制定
机构之间的持续合作；

f) 有关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的WTDC
第5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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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有必要规划在紧急或灾害情况下，通过主要电信系统或备份电信系统 
（包括可搬移式或便携式系统）的方式，在受灾地区或区域立即提供电信业务
的问题，以尽量减少影响并为赈灾行动提供便利；

h) 在其它无线电通信服务中，特别是现有陆地网络往往在自然灾害期间中
断时，卫星服务可成为是一种可靠的公共安全平台，在协调政府机构和其他人
道主义实体开展的人道主义援助时极其有用；

i) 能通过或使用海底电缆部署的海洋传感技术，可用于预警、减少灾害风
险、备灾和救灾，包括海啸和地震预警；

j) 应急通信政府间大会（1998年，坦佩雷）通过了关于为减灾和救灾工作
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该公约于2005年1月8日生效；

k) 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2005年，神户兵库县）鼓励各国根据其国内法律
要求，酌情考虑加入、批准或核准有关减灾的国际法律文件，如《坦佩雷公
约》，

进一步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内及其它有关机构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开展的活动，目的在于确
定国际认可的手段，以顺利和协调地运行公众保障和救灾系统；

b) 国际电联与联合国及其它联合国专门机构协调行动，为将国际内容标准
用于所有灾难和应急情况下的所有媒体公共报警而不断制定指导原则；

c) 国际电联、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NESCO/
IOC）和世界气象组织（WMO）于2012年底成立了联合任务组（SMART海缆系
统联合任务组），调查利用海底电信电缆进行海洋和气候监测及灾害预警问
题；

d) 私营部门在灾害早期预警、防灾、备灾、减灾和赈灾方面的贡献被证明
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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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必要就人道主义援助和赈灾工作中提供安装便捷、可互操作、相互配
合、稳健的电信能力所需的网络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达成共识；

f) 借助电信/ICT来努力建立基于标准的监测和全球早期报警系统的重要性，
这种监测和系统与国家和区域网络相连接，并能提高全球，特别是高危地区的
应急救灾反应能力；

g) 在针对灾害情况进行规划时，冗余、基础设施恢复能力以及电源供应问
题的重要性；

h) ITU-D可以通过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培训讲习班和项目以及ITU-D
研究组的工作等方式，发挥为灾害早期预警、防灾、备灾、减灾和赈灾使用的
电信/ICT设施收集和推广国家监管最佳做法的作用；

i) 专用网络和公共网络包含各种公共安全和集团通信特性，可在紧急情况
及备灾、防灾、减灾和赈灾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

确信

a) 传播预警和报警信息的国际标准有助于提供有效和适当的人道主义援
助，缓解灾害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b) 有必要对救援和赈灾机构以及公众进行电信/ICT网络和服务的使用培训，
从而加强备灾以及灾害和卫生相关紧急情况的响应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能力；

c) 持续使用电信/ICT设备和服务对于提供人道主义和应急援助不可或缺；

d) 《坦佩雷公约》为如此使用电信/ICT资源提供了必要的框架，

做出决议，责成秘书长

1 与OCHA、联合国减灾办公室和世界粮食署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协作，加强
国际电联对有关应急通信准备和早期预警系统相关活动的参与；

2 在国际电联的工作范围和职权范围内，继续与所有相关各方，包括联合
国及其各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协作，以便在国际电联的工作范围和职责
内确定并参与旨在应对和解决卫生相关紧急情况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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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旨在动员政府、业界和其他合作伙伴支持对与卫生相关的紧急情况
做出反应并予以解决的措施；

4 协调国际电联各部门根据下文责成各局主任5开展的活动，以确保国际电
联就该问题采取最有效的行动；

5 与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紧密合作，帮助有此要求的成员国为加入《坦
佩雷公约》开展工作并为落实《坦佩雷公约》做出其切实可行的安排；

6 应要求并在现有预算资源范围内，帮助发展中国家为紧急情况建立早期
预警系统并制定国家应急通信计划；

7 与包括成员国、私营部门、非政府实体和研究团体在内的利益攸关方以
及WMO和UNESCO/IOC等联合国系统实体合作与协作，开发海洋感应技术，为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做出贡献，重点开展近远场海啸、地震
预警和地震监测工作，

责成各局主任

1 继续通过国际电联相关研究组支持，在本地、国家和区域层面开展有关
应急通信技术和操作解决方案的实施研究工作并确定有关的公共政策最佳做
法，以改进灾害早期预警、备灾、救灾和灾害恢复，包括对卫生相关紧急情况
的响应，同时考虑到技术和科技发展情况；

2 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组织和实体的培训师提供有关网络技术
和操作以及将网络用于紧急和灾害情况（包括与卫生相关的紧急情况）监测和
管理的培训课程、讲习班和能力建设，包括考虑学术界和其它利益攸关方的作
用和参与；

3 与其它国际机构开展协作，支持在本地、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开发有
关使用电信/ICT（包括遥感技术）和针对各类应急情况的稳健、综合早期灾害预
测、发现、预警、减灾、响应、赈灾和恢复系统，这些系统亦考虑到残疾人、
儿童、老年人、流离失所人群和文盲的具体需要，以支持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协
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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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进适当的预警机构将国际标准用于全媒介式公共预警，并使之符合国
际电联相关研究组制定的、将其用于所有灾害和紧急情况的指导原则；

5 与应急通信/ICT和预警与报警信息传播领域的标准制定机构继续合作，研
究酌情将这些标准纳入国际电联的工作，并加以推广，重点针对发展中国家；

6 分析国际电联所有部门、区域性实体与其他专业组织正在开展的工作并
推动开展联合活动，以避免在发生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出现后的赈灾工作中出
现公共和专用电信/ICT（包括无线电通信系统和卫星系统）的开发、使用和相
互操作方面的重复工作或资源重复；

7 当传统的供电或电信网络中断时，协助成员国加强和夯实对各类可用通
信系统的利用，其中包括卫星、业余无线电和广播服务；

8 协助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用电信/ICT支持及时交流有关紧急情
况，包括与卫生相关的紧急情况的信息，并开展可行性研究、开发项目管理工
具和提供支持，以应对和解决紧急情况，包括与卫生相关的紧急情况，

鼓励各成员国

1 在紧急情况和赈灾情况下，除与相关主管部门达成的协议中通常提及的
内容外，满足临时无线电频谱需求，同时根据各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寻求频谱
协调和管理方面的国际援助；

2 与秘书长、各局主任和其他成员国紧密合作，同时与联合国应急通信/ICT
协作/分组机制协调，开发和推广工具、程序和最佳做法，以便在灾害发生的情
况下有效协调和运行电信/ICT系统；

3 促使应急组织尽可能使用现有的和新的（卫星和地面）技术、系统和应
用来满足互操作性的需求，并努力实现公众保护和赈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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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推动包括SMART海缆系统联合任务组工作在内的海洋感应技术的发
展；

5 发展并支持国家和区域性高级培训中心，开展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赈灾
协调的电信/ICT资源的研究、预先规划、设备预置和部署；

6 通过并推广鼓励公共和私营运营商投资开发并建设电信/ICT，包括用于
早期预警系统和紧急情况和灾情（包括与卫生相关的紧急情况）管理的无线电
通信和卫星系统的政策；

7 考虑制定全面的灾害风险管理框架；

8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所有运营商及时并免费告知本地和漫游用户联系应
急服务部门时可使用的号码；

9 考虑相关ITU-T建议书，研究在现有各国应急服务号码的基础上，引入一
个全球统一的应急号码的可能性，并制定备灾、灾后恢复和业务连续性计划，
为必不可少的政府信息系统提供冗余和复原能力；

10 将努力加入《坦佩雷公约》作为优先事项；

11 相互合作，为消费者、面向人道主义的组织和涉及ICT的行业提供一切可
能的帮助和支持，以开展包括疾病追踪和自然及人为灾害和紧急情况的响应、
救援和恢复工作；

12 推动区域性、次区域性、多边和双边项目和计划的开展，以解决利用ICT
这一工具支持应对不同类型灾害的需要，从而特别以当地语言向当地社区提供
保护生命的基础设施和信息；

13 参加“国际电联应急通信志愿者网络”；

14 为全球快速响应应急基金捐款，

敦促《坦佩雷公约》的缔约成员国

为执行《坦佩雷公约》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并与该《公约》规定的
业务协调员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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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网络部署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本届大会有关利用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弥合数字鸿沟并建设包容性
信息社会的第13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弥合数字鸿沟的第37号决议（2022年，
基加利，修订版）；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加强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在国际移动通信（IMT）领域与非无线电问题相关的标准化活动的第
92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d) WTSA有关4G、IMT-2020及之后网络的互连互通的第93号决议（2016年，
哈马马特）；

e) WTDC有关为实施IMT和未来网络提供帮助的第43号决议（2017年，布宜
诺斯艾利斯，修订版）；

f) WTDC有关为发展中国家1提供的互联网接入和可用性及国际互联网连接
收费原则的第23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

考虑到

a)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第22段指出，发
展良好的、适应区域、国家和本地条件、易于获取、价格可以承受且尽可能更
多地使用宽带和其他创新技术的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可加速各国的社
会与经济进步，提高所有个人、社区与人民的福祉水平，且WSIS C2行动方面
已在涵盖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又对其加以扩展，以将C6行动方面包括在内；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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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国家、区域、跨区域和全球层面，可促进各国、区域和国际经济发展
且彼此协调的电信网络和服务对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和财务状况十分重
要；

c) WTSA有关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标准化工作差距的第44号决
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d) WTDC有关获得批准的区域性举措在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全球范围内的
实施和合作的第1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 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落实旨在实现数字经济愿景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战
略，而未来网络应成为这一愿景基础；

f) IMT系统和其它技术对弥合数字鸿沟及推动价格可承受的宽带连接的贡
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

注意到

a) 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技术的快速变化以及服务融合趋势所带来的挑
战；

b) 发展中国家在规划、部署和运营网络，特别是未来网络的过程中一向缺
乏资源、经验和能力建设；

c) 未来网络推动许多与发展相关的行业，包括卫生、教育、包容性金融和
粮食安全等发生重要变革，使其成为加快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
素；

d) 在各行各业推动对宽带连接的投资，有助于充分实现这些技术的全部潜
力，让世界更快地实现所有人均可无障碍获取的包容性数字社会目标；

e) 固定和移动宽带服务的价格在许多国家逐渐变得可以承受；但是，中转
成本或接入回程带宽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内陆国家）仍然是个挑战，

进一步忆及

a) 三个局继续加强努力与协作，在电信系统的规划、组织、发展和运营等
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重视的议题提供信息和咨询意见；

b) 发展中国家还可以从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ITU-T和电信发
展部门（ITU-D）的工作中获得十分宝贵的技术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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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143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对
国际电联所有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文件均须予以扩展，以便其条款充分适用于
经济转型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认识到

a) 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和财务资源十分有限，难以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和标准化工作差距；

b)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完全且
及时地引入这些技术，现有的不同层面的数字鸿沟（包括区域、国家、国家不
同地方以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将会进一步恶化；

c) 实施未来网络可产生积极的环境影响，特别是协助减小其他行业对环境
产生的影响；

d)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及时引入下一代网络最重要的预期成果之一是，降
低与网络基础设施有关的成本，

顾及

a) 对于已在其现有电信网络方面投入甚多的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许
多发达国家，如何实现从现有网络向未来网络的平稳过渡是一项紧迫任务；

b) 未来网络是处理电信领域内新挑战的潜在手段，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
未来网络的部署和标准制定活动实为关键，特别是在确保城市和农村及偏远地
区人口获得平等获取现代电信业务的权利方面；

c)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为提供先进的业务，为部署其现有电信网络进行了大
量投资，但仍在试图收回其投资，从而难以及时向未来网络进行过渡；

d) 现有电信网络向未来网络的过渡可能影响互连点、服务质量和其他运营
问题，这些亦可能对最终用户的费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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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未来网络可以传送大量的基于电信/ICT的先进业务和应用，有利于信息
社会的建设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些网络可以用来解决许多难题，如，开发和
实施公众保护和赈灾系统，特别是早期预警通信和应急信息的传播，因此，各
国均可从其建设中受益；

f) WSIS认为，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利用ICT潜力和ICT应用，促进《千年宣言》
发展目标的实现，即，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实现初级教育的普及、促进男女
平等并赋予女性权能、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女性健康状况、遏制艾滋病毒/
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疾病等等；

g) ITU-T第13研究组成立了名称为“2030年网络技术”的焦点组；

h) 需要加强电信/ICT设备的价格可承受性和可用性，同时顾及未来网络部署
的相关成本，

做出决议，责成三个局的主任依照各自部门的职权

1 继续努力，集中力量进行未来网络2的部署研究、标准制定、培训活动和
商业模式演进以及运营方面最佳做法的分享，特别是那些为农村地区和为缩小
数字鸿沟与发展差距而设计的网络；

2 对ITU-R内部关于IMT-2020及之后网络和ITU-T第11和13研究组的研究和项
目以及2030年网络和ITU-D的全球网络规划举措的研究和项目进行协调，并协
调研究组和根据《基加利行动计划》确定的相关项目正在开展的工作，以帮助
成员有效部署未来网络，特别是实现从现有电信基础设施向未来网络的顺利过
渡，并为加快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建设价格可承受的上述网络寻求适当的解决方
案，同时考虑到若干发展中国家在向这些网络演进和进行运营面取得的成功并
从其经验中受益，

2 见ITU-T第13研究组未来网络焦点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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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和电信发展局主任

1 在可用的财务资源范围内（包括通过合作伙伴协议取得的财务支持），
采取适当行动，为落实本决议寻求支持和足够的资金，并通过区域和国际金融
组织和机构、设备供应商、运营商以及为落实发展电信/ICT合作项目而提供全
部或部分资金的所有伙伴（包括根据《基加利行动计划》和第17号决议（2022
年，基加利，修订版）已批准的区域性举措）的参与开展这一行动；

2 向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和金融机构强调发展和部署未来网络的重要性和
益处；

3 请相关国际组织就为未来网络的发展和部署创建有利环境向国际电联提
供信息，特别是对价格可承受性有影响的政策，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审议秘书长和三个局为落实本决议提出的报告和建议，以解决发展中国家
的需要，

请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采取具体行动，支持国际电联的各项行动，并为落实本决议发挥主观能
动性；

2 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提高各
国、区域和国际上建设未来网络的能力，特别注重针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未来
网络规划、部署、运营与维护、以下一代网络（NGN）为基础的应用开发，亦
顾及未来的发展情况，以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

3 采取行动，加强与未来网络部署相关的电信/ICT设备的价格可承受性和可
用性，

请区域和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设备提供商、运营商及所有潜在合作 
伙伴

考虑确保为落实旨在发展NGN和未来网络的合作项目，包括按照《基加利
行动计划》和第1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已批准的区域性举措，
提供全部或部分资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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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有关电信监管机构间合作的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基加
利，修订版）特别就以下内容做出决议：

a) 国际电联，尤其是电信发展部门（ITU-D），应继续支持监管改革，通过
促进在成员之间分享信息和经验，帮助成员应对监管挑战；

b) 电信发展局应，继续与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监管组织和协会协调，推进共
同开展的有关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政策和监管问题的活动；

c) ITU-D应继续在区域代表处的支持下，进一步提供技术合作、监管交流、
能力建设和专家咨询，

考虑到

a) 保持将“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GSR）作为监管机构继续分享和交
流经验场所的重要性；

b) 监管机构自2000年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创办起有效参加该讨论会和
与讨论会同时或在其前夕召开的区域性监管机构会议获得相当的成功，这亦凸
显加强世界各国和各区域的监管机构之间的区域性合作的重要性；

c)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有关电信/ICT行业监管机构应履行的职责的成果，



202 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38号决议

注意到

与监管机构密切相关并给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1，带来挑战的多
方面议题和问题，除当前具有挑战性的漫游业务、服务质量、应用并设计方案
以利用普遍服务资金为ICT网络部署提供融资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以外，还
有诸如业务的整合、互联互通、下一代网络和普遍接入问题，

做出决议

将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确定为国际电联ITU-D工作计划中的定期活动，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在全权代表大会规定的财务限制内，每年召开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
会，以便加强监管机构之间就最重要的监管议题和问题（包括信息通信技术）
交流经验，对新建立的监管机构予以支持，并鼓励在召开年会之时并行举办区
域性监管机构会议；

2 在世界不同区域轮流举办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尽可能体现与会
者、演讲人和利益攸关方平衡的区域代表性；

3 就每年GSR的议题和GSR发布的《最佳做法导则》的主题重点，提前与成
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磋商，以便确保GSR的输出成果反映所有利益攸关方
的利益，并充分吸引所有国家的参与；

4 促进区域和次区域监管组织和协会参与筹备进程以及GSR每年发布的《最
佳做法导则》的编写工作。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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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利用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弥合数字鸿沟 
并建设包容性信息社会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序言（1）：“在充分承认每个国家均有主权
权利监管其电信并注意到电信对维护各国和平和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
重要作用”；

b)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第71号决议（2022
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c) 本届大会有关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包括宽带在内的）全球电信/信息
通信技术（ICT）《连通2030年议程》的第20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修订版）；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针对最不发达国家（LDC）、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SIDS）、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采取特别行动和
措施的第16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

e) WTDC有关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在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各项成果方面的作用，同时顾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30
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f) WTDC有关弥合数字鸿沟的第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g)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加强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与国际移动通信（IMT）非无线部分相关标准化活动的第92号决议
（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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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TSA有关缩小发展中国家1与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化工作差距的第44号决
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i) 有关普遍服务的国际问题的ITU-T D.53建议书；

j) WTDC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接入与可提供性和国际互联网连接的计费
原则的第23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

k) 本届大会有关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
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认识到

a) 数字鸿沟可能与缺乏宽带网络连接和低利用率相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

b) 有必要增强价格可承受性和可及性并且促进对互连互通和相关基础设施
的投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c) 宽带连接的低利用率可能与一些因素相关，包括价格可承受性、数字素
养和相关技能；

d) 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不发达状况不仅是影响相关国家而
且也是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e) ICT进步带来的益处可在发展中国家造数字服务机遇并实现基础设施的数
字化，支撑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经济发展；

f) 电信网络新技术显示出提供更为经济有效的电信和ICT服务及应用的潜
力，特别用于没有服务和/或服务欠缺地区；

g) WSIS强调ICT基础设施是建设包容性信息社会的根本基础，并呼吁各国做
出承诺，将ICT和ICT应用用于发展；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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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国际电联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大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举办的WSIS论坛扩大会议 – WSIS+10高
级别活动（2014年，日内瓦），在其有关落实WSIS成果的WSIS+10声明中认识
到，自2005年WSIS突尼斯阶段会议以来，ICT的使用显著增加，现已发展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加快了社会经济增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增强了
透明度和问责制（在适用时），并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新技术带
来的益处提供了新的机遇；

i) 为此，有关2015年后WSIS工作的WSIS+10愿景进而重申，WSIS的目标是
缩小数字、技术和知识差距，创建以人为本、包容、开放和面向发展的信息社
会，使每个人均可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与知识；

j) 电信/ICT和ICT应用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并在扶贫、创造就业机会、环境保护和预防减轻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除对灾害预测具有重要意义以外），而且必须将其用于其它
行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并充分利用新的ICT技术提供的机遇，促进数字包
容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k) 早在WSIS召开之前，除国际电联开展的活动之外，许多组织和实体也已
为弥合数字鸿沟开展了多种活动；

l) ICT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发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鼓
励实现透明度和问责制，并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新技术带来的益
处提供了新的机遇；

m) 有必要利用ICT变革在发展中国家提供价格可承受的宽带和数字服务；

n) 联合国大会关于WSIS成果落实情况全面审查的第70/125号决议，认可速
度、稳定性、价格可承受性、语言、本地内容和残疾人无障碍获取如今是质量
的基本方面，而且高速宽带连接目前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要素，

考虑到

a) 即使实现了上述各种发展并看到了某些方面的完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
大多数人，特别是生活在农村或偏远、无服务和服务欠缺地区的居民，仍然无
法承受获取电信/ICT和ICT应用服务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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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个区域、国家和地区必须解决自身与数字鸿沟相关的具体问题，重点
通过与其它相关方的合作来汲取经验，以从中受益；

c) 许多国家可能不具备电信/ICT和ICT应用发展和管理所必需的基本基础设
施、长期规划、法律和规则等；

d) 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仍面临具体问题，
包括在LLDC通过邻国的电信业务量经转，这些国家将受益于发展电信/ICT和改善
其连接的特别措施；

e) 对于需要部署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及实施能力建设、培训和数
字技能发展计划（尤其针对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及原住民）的社区，有必
要进行社会、人口统计、经济和技术背景方面的研究和分析；

f) 落实促进无服务和服务欠缺地区获取电信/ICT服务的政策已被证明是弥合
数字鸿沟的重要工具；

g) 确定部署高速宽带网络的可持续最佳做法，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非常重要；

h) 宽带接入的质量将促进包容性的实现并支持信息社会的愿景；

i) IMT系统以及其他技术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和促进价格可承受的宽带连
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进一步考虑到

a) 电信/ICT设施、服务和应用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亦是社会、文化和环
境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的前提；

b) 电信/ICT和ICT应用是各国、各区域和国际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c) 包括为利用和开发技术而具备的必要政策、技能和技术能力在内的有利
环境被视为与电信/ICT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样重要；

d) 近来取得的进步，特别是电信、信息、广播与计算机领域内技术和服务
的融合，在一些国家已成为信息和知识社会变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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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鉴于迫切需要将电信/ICT作为其它行业增长和发展的基础，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需不断对各发展部门进行投资，同时将重点放在电信/ICT行业的投资；

f) 在此情况下，国家数字化电子战略应与整体发展目标相联系；

g) 有必要继续为标准制定负责机构提供相关和及时的信息，说明电信/ICT和
ICT应用在整体发展规划中的作用和总体贡献；

h) 国际电联以往倡议进行的有关评估电信/ICT和ICT应用对行业益处的研究
对其它行业颇有裨益，是这些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i) 利用地面和空间业务向农村或偏远地区提供接入，同时不因距离或其他
地理特性而增加连接成本，这必须作为弥合数字鸿沟的极为有用的工具；

j) 地面和空间宽带业务使连通性高、速度快、可靠性高的高性价比通信解
决方案在大城市、农村甚至偏远地区成为可能，成为各国和各区域经济及社会
发展不可或缺的引擎；

k) 低成本设备的开发对于无服务和/或服务欠缺地区的网络部署非常重要；

l) 使用电信/ICT为创造了经济（包括数字经济）带来了机遇和惠益；

m) 共用电信基础设施尤其是在无服务和/或服务欠缺地区部署电信网络的有
效手段，

强调

a) 电信/ICT和ICT应用在发展电子政务、劳工、农业、卫生、教育、交通、
工业、人权、环境保护、贸易与社会福利信息传递等方面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
与社会整体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居住在农村、偏远、无服务和服务欠
缺地区的人们尤其重要；

b) 电信/ICT基础设施和应用对实现确保面向所有人的数字包容性目标，促进
以可持续的方式随处获取价格可承受的信息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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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

a) 一些成员国已实施了国家战略和监管框架，协助在国家层面弥合数字鸿
沟；

b) 国际电联各成员国已制定国家战略和计划，鼓励对落实部署电信/ICT基础
设施和网络的项目进行投资，特别是在无服务和服务欠缺地区，

赞赏

a) 作为国际电联技术合作项目和援助活动的一部分而开展的各项研究工
作；

b) 国际电联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能和职责的过程中，通过促进电信/ICT网络
与服务的互连互通，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协助弥合数字鸿沟，并跟进和实
现WSIS的重要总体目标和部门目标，

做出决议

1 应继续落实第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2 国际电联应继续组织、资助并开展必要的研究，以便强调电信/ICT和ICT
应用在不同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为包括推动创新在内的整体发展所做的贡
献；

3 国际电联应继续充当信息交流中心并在此方面提供专业力量，并在《基
加利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与其它相关组织一道落实旨在克服数字鸿沟，
特别是通过实现无障碍和负担得起的连接、培育数字素养和技能发展和促进连
接电信/ICT和ICT应用的各项举措、计划与项目；

4 共同关心问题跨部门协调组与跨部门协调任务组与各局主任密切合作，
协调各部门在无障碍和负担得起的连接、数字素养和技能发展等弥合数字鸿沟
方面的工作；

5 国际电联与成员国和相关组织合作，继续执行其任务，即，为衡量数字
鸿沟制定充分的ICT参考指标，收集统计数据，衡量ICT的影响，并促进对数字
一体化的对比分析，这些将继续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基本需求；

6 国际电联通过共享有关最佳监管做法的国家项目信息，继续应成员国要
求，开展支持成员国加强其针对境内无服务和/或服务欠缺地区的监管和政策
框架的工作及活动；



209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39号决议

7 国际电联促进和推动高速宽带基础设施的发展（或通过地面解决方案，
或通过天基解决方案），包括旨在拓展接入的相关项目；

8 国际电联促进有关活动的开展，以推动战略的规划和执行，允许利用新
兴技术改善电信/ICT的接入，

继续请

成员国各主管部门和政府、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组织、政府间组织、非政
府组织、区域性电信组织、金融机构以及电信设备与服务及ICT服务提供商，加
强支持力度，使本决议能够令人满意地落实，

继续鼓励

负 责 发 展 支 持 与 援 助 的 所 有 机 构 ， 包 括 国 际 复 兴 开 发 银 行
（IBRD  ）  、UNDP、区域性和各国国家发展基金以及国际电联的捐助成员国和
受助成员国继续在发展进程中重视ICT，并高度重视这一部门的资源分配，以便
使发展中国家获取负担得起的融资，

责成秘书长

1 提请所有感兴趣各方，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
（UN-OHRLLS）、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和区域性基金以及各国国家
发展基金关注本决议，以便为落实本决议开展合作；

2 采取必要措施，开展上述做出决议4所述的工作；

3 与三个局主任磋商后每年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汇报落实本决议的进展情
况，包括推进决议目标的任何障碍，以及进一步行动的任何建议；

4 广泛宣传遵照本决议开展各项活动所取得的各项成果；

5 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联合国系统内的关系以及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关系，包
括在数字素养和技能发展方面与UNESCO的关系以及与UN-OHRLLS的关系，以满
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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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根据各自部门的职权

与国际电联成员合作，提高认识并支持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活动，并与其
他涉及开放无线接入网（Open RAN）等分解、开放和可互操作的网络技术和解
决方案的相关标准制定组织和论坛密切协调，特别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负担得
起的连通性和弥合数字鸿沟的目标，并鼓励竞争、创新和技术中立，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其它各局主任协调，并在各自职权内

1 确保对弥合数字鸿沟最佳做法和专业知识库的获取并突出其作用，以便
国际电联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更容易地获得全部相关资源，如在国际电联网
站的专门区域提供；

2 继续协助成员国及部门成员制定有益于发展的ICT和ICT应用政策和监管框
架；

3 继续协助成员国及部门成员制定重点提高农村或偏远地区或者无服务和
服务不足地区电信/ICT基础设施接入的战略；

4 继续协助成员国及部门成员制定提升数字素养和技能的战略，包括定期
更新现有的数字技能工具包；

5 基于对上述模式的研究，对农村、偏远地区或无服务和服务不足地区获
取信息以及全球网络的通信和ICT应用的价格可承受和可持续系统的挑战及模式
进行评估；

6 审议、编纂并传播用于推动在无服务和/或服务不足地区进行电信/ICT基
础设施和服务、价格可承受的连接、数字素养和技能发展投资的最佳做法和有
关国家及区域性战略的监管经验，同时在国家和/或区域内利用可能的手段，
在某些国家，这类手段可酌情包括普遍服务基金；

7 支持分享各国经验和信息，如案例研究，并支持为使用价格可承受的技
术来弥合数字鸿沟创造有利环境，如当前和新兴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包括电
信/ICT补充接入网络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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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可用资源范围内尽可能继续进行特别涉及无服务和/或服务欠缺地区，
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发展的案例研究；

9 酌情编纂并传播有关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共享最佳做法的指导原则；

10 促进并推动国际电联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开展研究、项目和各部门行
动计划中确定的、旨在协助各国发展电信网络的相互关联活动；

11 继续在财务规划划拨的资源范围内，通过提供所需领域的专家数据库支
持成员国并为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弥合数字鸿沟的必要行动提供资金；

12 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组织在弥
合数字鸿沟活动中的合作与协作；

13 根据SDG和WSIS行动方面并在国际电联的职责范围内，通过营造学习和
合作文化，并通过弥合数字鸿沟相关领域的建设项目或联合项目，提供能力建
设和个人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培训方面的帮助，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与电信发展局主任协调开展行动，支持各项研究、工具和项目并分享相
关信息，同时促进开展联合活动，力求提高进一步高效利用轨道频谱资源的能
力，从而扩大实现价格可承受的宽带接入，包括通过空间业务和地面业务等方
式，并推动不同网络之间和不同时区、国家和区域之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网络连通性，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在批准的预算资源内划拨足够的资金，用于本决议的实施；

2 审议秘书长的报告，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本决议的实施；

3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本决议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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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员国

1 根据本决议的目标，继续提供相关案例研究，并与相关ITU-D研究组分享
关于有效政策和监管方法的最佳做法；

2 与电信/ICT基础设施规划、项目和投资受益方开展磋商，同时考虑到因社
会状况和人口变化产生的现有差异，以确保ICT得到适当的使用；

3 建立有利的监管和政策环境，促进扩大价格可承受的连通性，推动数字
素养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和部署（特别是在无服务和服务不足地区）；

4 根据各国法规，考虑为分享各国弥合数字鸿沟的经验创造环境，酌情利
用价格可承受的技术，如当前和新兴电信/ICT基础设施，包括电信/ICT补充接
入网络和解决方案；

5 研究国家层面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的原因及其影响，考虑如何克服这些
问题，包括采取措施，提高弥合数字鸿沟必需的电信/ICT设备的价格可承受性
和可及性，并与相关ITU-D研究组分享其经验信息，

请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促进有关分解、开放和可互操作的网络技术的活动并分享有关这些技术
的信息，如Open RAN和其他技术，目的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促进价格可
承受的连接和弥合数字鸿沟；

2 为分解、开放和可互操作的网络技术（如Open RAN和其他技术）营造一
个有利的环境，并促进可靠、可互操作和价格可承受的宽带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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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在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 

跟进和审查程序中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第73号决议（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该决议已经实现
了有关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两个阶段会议的目标；

b) 2003年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和《日内瓦行动计划》以及2005年通
过的《突尼斯承诺》和《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均得到联合国大会（联大）的
赞同；

c) 联大包含关于全面审查WSIS成果落实情况联大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
70/125号决议；

d) 联大第70/1号决议，“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 基于利益攸关多方筹备平台进程、联手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接纳所有WSIS
利益攸关方，经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2014年，日内瓦）通过
的有关WSIS成果落实的WSIS+10声明和有关2015年后WSIS工作的WSISI+10愿景，
在得到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通过后，提交联大进行全面审查；

f) 联大有关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的第75/1号决议承诺“我们将加强
数字合作”；

g) 联大关于信息通信技术（ICT）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年度决议；

h)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C S T D）编写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ECOSOC）关于评估WSIS成果落实和跟进进展情况的年度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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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国际电联在WSIS成果落实方面和在联大全面审查落实情况中作用的
全权代表大会第140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

j) 第六届世界电信/ICT政策论坛（WTPF-21）的意见；

k)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WSI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相关决议和决定；

l)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的《基加利宣言》承诺加速扩大数字基础设
施并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为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机遇，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在提供信息社会发展的全球视角方面发挥着根本性作用；

b) 国际电联在成功组织WSIS两个阶段会议以及协调WSIS+10高级别活动过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

c) 正如《日内瓦原则宣言》第64段所指出的，国际电联在ICT领域的核心能
力 – 协助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国际和区域性合作、管理无线电频谱、制定标准
和传播信息 – 对于建设信息社会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

d) 《突尼斯议程》指出，各联合国机构均应在其职责范围和擅长领域之
内，按照其各自管理机构的决定及现有资源开展行动（第102b段）；

e) 应峰会的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成立了联合国信息社会小组
（UNGIS  ）  ，其主要目标是协调联合国在WSIS成果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实质性和
政策性问题，而且国际电联是UNGIS的常任成员并担任轮值主席；

f) 正如W S I S所呼吁的，国际电联、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
（UNESCO）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利益攸关多方实施《日内瓦行动
计划》和《突尼斯议程》的过程中正在发挥主导推进作用；

g) 国际电联是WSIS C2行动方面（信息通信基础设施）、C4（能力建
设  ）  、C5行动方面（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和C6行动方面（创造
有利环境）的协调方/推进方，并且是WSIS所确定的其它若干行动方面的伙伴；

h) 本届大会第20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赞同国际电联
《战略规划》所列的高层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以及落实《连通2030年议程》
的全球宽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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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际电联被赋予维护WSIS清点工作数据库这一具体职责（《突尼斯议
程》第120段）；

j) 国际电联在WSIS进程中表现出能够提供与互联网治理论坛相关的专业能
力（《突尼斯议程》第78 a)段）；

k) 国际电联尤其肩负针对国际互联网互连互通进行研究并发布报告的具体
职责（《突尼斯议程》第27和50段）；

l) 国际电联具体负责按照相关国际协议，确保各国合理、有效和经济地使
用并平等获得无线电频谱（《突尼斯议程》第96段）；

m) “建设面向发展的包容性信息社会将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做出不懈努力...
考虑到建设信息社会的多重性质，在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按照其不同作用和责任并在充分利用其技术专长的基础
上有效开展合作至关重要”（《突尼斯议程》第83段）；

n) 如果不在所有促进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中采用包容
性原则，从而推动提高经济参与程度，就无法实现信息社会的愿景，

进一步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及其它国际组织应从全球利益出发，必要时继续合作并协调各
自的活动；

b) 国际电联需要不断发展，以应对电信/ICT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应对不断
发展的新的和新兴数字技术和新的监管挑战带来的变化，以确保将未连接者连
接起来；

c) 发展中国家1的各种需要，包括利用ICT促进可持续发展、缩小数字差距、
建设实现数字经济增长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加强树立使用电信/ICT的信心并提
高安全性，落实其他WSIS目标等领域的需求；

d) 国际电联需要利用其资源和专业知识来落实WSIS成果，并实现SDG；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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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必要根据成员的工作重点并在认识到预算限制的情况下，高效部署国
际电联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同时有必要避免各局与总秘书处之间的重复工作；

f) 全体成员，包括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及其它利益攸关方的
全面参与，对于国际电联成功实施WSIS相关成果十分关键；

g) 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中的国际电联
2024-2027年战略规划含有一项落实WSIS相关成果和实现SDG的承诺和重点工
作；

h) 在推动各成员国针对国际电联为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SDG而发挥的作用
提供输入意见方面，国际电联理事会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
组（CWG-WSIS&SDG）被证明是一项有效的机制；

i) 国际电联秘书长成立了由副秘书长担任主席的国际电联WSIS/SDG任务
组，其作用是制定战略并协调国际电联在WSIS方面的政策和活动，同时考虑
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j) 理事会2016年会议做出决议，在国际电联职责范围以及财务规划和双年
度预算划拨的资源范围内，将WSIS框架作为国际电联帮助实现《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基础，同时注意到联合国各机构制定的WSIS-SDG查对表；

k) 请国际社会向国际电联设立的专项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助，以便向WSIS
成果落实相关活动提供支持；

l) 国际电联能够通过制定ICT指标、使用适当的指标和基准来跟踪全球进展
并衡量数字鸿沟（《突尼斯议程》第113-118段），提供统计工作领域的技术专
长，

注意到

a) 国际电联每年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UNESCO和UNDP协
作组织的WSIS论坛的成果；

b) 联大第70/125号决议认识到，WSIS论坛已成为各利益攸关方讨论和共享
有关落实WSIS成果最佳做法的平台，因此，应继续每年举行一次；

c) 由国际电联秘书长和UNESCO总干事发起成立的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已再次评估并发布了旨在支持“连通世界另一半人口”举措的2025年具
体目标新框架，目的是普遍推广宽带政策、提高宽带的价格可承受性和宽带普
及率，以支持实现国际认可的发展目标，包括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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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理事会关于国际电联在落实WSIS成果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
作用的相关决议；

e) 秘书长通过CSTD发至ECOSOC的关于国际电联为落实WISS成果所做贡献
的年度报告，以及理事会针对国际电联相关活动向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策论坛
（HLPF）提供的文稿；

f) 有关国际电联各部门在落实WSIS成果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
作用的相关部门决议；

g) 国际电联理事会2019-2022年会议与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SDG相关的结
果；

h) WSIS论坛、CSTD、IGF和HLPF的成果；

i) WTDC-17和WTDC-22确立的以弥合数字鸿沟为目标的项目、活动和区域
性活动，

考虑到

a) WSIS认识到，诸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于成功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具有
包容性和面向发展的信息社会十分重要；

b) 国际电联已经完成和/或即将开展的并向理事会报告的相关工作，其中包
括与WSIS和SDG相关的理事会工作组活动的年度报告，

认识到

a) 自WSIS成果出台以来的近二十年里，ICT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

b) 通过投资和竞争发展起来的基础设施将提高全球连通性，并支持利用电
信/ICT实现SDG和WSIS各行动方面；

c) 更广泛的连通性为所有公民，尤其是偏远、农村服务不足社区的弱势群
体以及妇女和儿童缩小数字鸿沟；

d) 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开发和部署电信/ICT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支持实现
SDG和包括C8、C9和C10在内的WSIS行动方面；

e) 联大关于全面审查WSIS成果落实的成果文件，对国际电联的活动具有重
大影响，因此呼吁将WSIS进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密切统一，突出ICT
为实现SDG和消除贫困所做的全方位贡献，并强调ICT获取本身亦已成为一项发
展指标和世人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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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国际电联的活动有实质性影响；

g) WSIS成果的落实将有助于促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并实现SDG，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功将取决于增加获取ICT的机会，连接未连接者
以及实现对被边缘化的和弱势群体的包容性；

h) 国际电联作为UNGIS常任成员和轮值主席的作用和参与这一小组的重要
性；

i) 国际电联将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SDG作为其最重要目标之一的承诺；

j) 电信/ICT在促进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帮助实现SDG和其他国际
认可的发展目标2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k) 联大在其第70/125号决议中，决定在2025年召开一次有关全面审查WSIS
成果落实情况的高级别会议；

l) CWG-WSIS&SDG发起了关于国际电联在WSIS+20审查进程及其筹备工作中
的作用的讨论；

m) 秘书长提交本届大会的有关国际电联在WSIS+20审查进程及其筹备工作中
的作用的WSIS+20路线图；

n) WSIS行动方面对于推动实现SDG至关重要，因此，根据WSIS-SDG查对表，
继续使WSIS进程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非常重要；

o) WSIS论坛已被证实是协调各利益攸关方落实行动、交流信息、创建知
识、分享最佳做法的一种有效机制，并继续协助为推进发展目标而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为审议WSIS行动方面20年来的落实情况提供了一个平台；

p) 2022年WSIS论坛主席对WSIS进程的承诺，

进一步认识到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不仅凸显了ICT在社会持续运作中的关键作用，
而且揭示了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存在的巨大的数字鸿沟，

2 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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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1 根据国际电联的的职责范围，国际电联在落实WSIS成果和《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方面的作用应侧重于电信/ICT；

2 如《突尼斯议程》第109段所述，国际电联应与UNESCO和UNDP一起，在
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WSIS愿景中发挥主导推进作用；

3 国际电联应继续进行WSIS论坛、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WSIS奖方面的
协调，同时维护WSIS清点工作数据库，并继续协调和支持衡量ICT促发展伙伴
关系活动；

4 2024年WSIS论坛应被命名为在日内瓦举行的WSIS+20论坛高级别活动，
并作为WSIS+20审查的平台，以提供多方利益攸关方讨论，并评估自《日内瓦
行动计划》以来的成就和主要趋势、挑战和机遇；

5 作为WSIS C2、C4、C5和C6行动方面的协调方/推进方，国际电联应继续
在WSIS成果落实过程中发挥主导推进作用；

6 国际电联应为其活动分配充足的资源，包括WSIS工作人员和财务资源，
以保持WSIS行动方面的有效实施和SDG的实现；

7 国际电联应继续开展其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2015年之后WSIS+10愿景的工
作，并且开展其职责内的活动，同时酌情与其它利益攸关方一起参与；

8 国际电联应继续将WSIS框架作为基础，通过该基础，国际电联帮助实现
SDG，同时注意到由所有联合国WSIS行动方面推进方制定的WSIS-SDG查对表，
国际电联可通过CWG-WSIS&SDG进行下列工作：

i) 更新其针对WSIS C2、C4、C5和C6行动方面的路线图，以便将目前已在开
展、旨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活动考虑在内；

ii) 酌情为亦涉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WSIS C1、C3、C7、C8、C9和
C11行动方面的路线图/工作计划提供输入意见；

9 尽管疫情带来了挫折，但国际电联应利用WSIS框架不让任何人掉线；

10 国际电联应继续进行自我调整，同时顾及技术发展以及国际电联在建设
具有包容性的信息社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做出显著贡献的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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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必要将《基加利行动计划》，特别是WTDC第30号决议（2022年，基加
利，修订版）以及全权代表大会的相关决议纳入多利益攸关方落实WSIS成果和
实现SDG的进程中，以实现综合实施；

12 国际电联应继续酌情与联合国相关组织协调，支持联大在2025年对WSIS
成果进行全面审查，并根据国际电联的WSIS+20路线图和联大确定的审查程序，
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13 国际电联各部门，特别是相关研究组，应在其开展的活动中，考虑CWG-
WSIS&SDG3的工作以及理事会其他与WSIS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问
题工作组的工作；

14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须将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WSIS C2
行动方面）、能力建设（WSIS C4行动方面）、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
性（WSIS C5行动方面）、有利环境（WSIS C6行动方面）及ICT应用（WSIS C7
行动方面）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15 国际电联应就国际电联WSIS成果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情
况向国际电联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进展报告，说明电信/ICT对数字转
型和数字经济的贡献；

16 继续国际电联利用WSIS-SDG查对表实施WSIS成果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17 国际电联应向理事会和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关于联合国大会
2025年WSIS+20全面审查成果的报告；

18 作为促进WSIS成果落实工作的联合国实体，继续审查国际电联的报告和
工作计划，以支持2030年议程的实施，

责成秘书长

1 支持国际电联在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SDG方面发挥的作用；

2 确保国际电联有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活动通过与WSIS进程保
持密切一致并按其职责范围，在已确立的政策和程序以及财务规划和双年度预
算划拨的资源范围内落实和进行；

3 见下文请国际电联理事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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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年通过CSTD向ECOSOC，就国际电联在落实其作为推进方和共同推进方
的WSIS各行动方面取得的进展做出报告，并将此报告提交CWG-WSIS&SDG；

4 每年就国际电联开展的相关活动向HLPF提交文稿，并通过CWG-WSIS&SDG
将报告提交国际电联理事会；

5 每年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供一份综合报告，详细阐明国际电联针对这些
议题正在开展的活动、采取的行动和进行的其他工作，供理事会审议和作出决
定；

6 根据联大WSIS+20筹备进程，酌情与联合国相关组织进行协调，落实国际
电联的WSIS+20路线图，以筹备和开展WSIS+20审查进程和2025年之后的WSIS进
程；

7 请UNGIS在全面审查WSIS成果落实工作的结果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基础上，协调有关由信息社会向知识社会发展的活动；

8 继续协调WSIS论坛，将其作为各利益攸关方讨论并分享WSIS成果落实最
佳做法的平台，同时考虑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9 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调整WSIS工作清点数据库和WSIS奖大
赛；

10 在WSIS/SDG任务组的活动中顾及CWG-WSIS&SDG的输出成果；

11 通过结成伙伴关系及战略联盟等机制，维护旨在支持国际电联WSIS成果
落实活动的WSIS专项信托基金，并请国际电联成员进行自愿捐款；

12 根据ECOSOC第2022/15号决议，继续通过现有进程定期评估和报告各国
ICT的普遍可及性，旨在酌情为发展中国家的ICT行业的增长创造公平的机会；

13 强调向国际电联各项活动分配充足的资源的重要性，包括WSIS工作人员
和财务资源，以保持WSIS行动方面的有效实施和SDG的实现；

14 根据联大第76/307号决议，在将于2024年9月22-23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
国未来峰会的筹备过程中，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电联职责范围的问题；

15 积极参与将于2025年举行的联大对WSIS成果落实情况的全面审查的筹备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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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制定有关国际电联对WSIS成果落实和后续行动的贡献及其在实现
SDG（2015-2025年）方面的作用的WSIS+20报告，提交CSTD和联大2025年会议，
并通过CWG-WSIS&SDG将此报告提交理事会2025年会议；

17 制定一份关于联大全面审查WSIS成果落实情况的报告，提交理事会和
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

责成秘书长和各局主任

1 按照适当的路线图，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国际电联根据上述做出决
议1、2、3和4发挥自己的作用，并通过WSIS/SDG任务组开展协调，以避免国际
电联各局与国际电联总秘书处之间的重复工作；

2 国际电联在其职责范围内定期更新WSIS成果落实活动路线图，并考虑到
通过CWG-WSIS&SDG提交理事会有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情况；

3 加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在区域层面与联合国区域经济委
员会和联合国发展集团区域组及所有联合国机构（特别是那些作为WSIS各行动
方面推进方的机构）的协调与协作，尤其是在电信/ICT领域，目的在于：

i) 按照联大第70/125号决议的要求、实现WSIS与SDG进程的统一协调；

ii) 通过“协调一致的联合国”加强ICT促进SDG落实行动的工作；

iii) 将ICT纳入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之中；

iv) 为机构间与利益攸关多方项目的实施而达成伙伴关系，推动WSIS各行动
方面的落实，推动SDG的实现；

v) 突出宣传ICT在各国可持续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

vi) 强化各区域向WSIS论坛、WSIS奖和WSIS清点工作提供的输入意见；

4 继续提高公众对国际电联的职责范围、作用及其活动的认识，并方便公
众和其它参与新兴信息社会的各方更多地利用国际电联的资源；

5 起草一份有关国际电联为落实WSIS/SDG而开展的活动的进展报告，并提
交2026年下届全权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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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各局主任

1 确保WSIS和SDG活动的具体目标和最后期限（采用基于结果的管理流程）
得以确定，并体现在各部门的运作规划中；

2 开展部门间的密切协作，根据WSIS框架，考虑到国际电联开展的与数字
变革相关的电信/ICT工作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应要求为成员提供帮助；

3 向CWG-WSIS&SDG提供有关落实WSIS成果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部门活动的全面总结，包括新兴趋势；

4 在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在部门职权范围内，特
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5 向国际电联秘书长的年度相关报告提交与这些活动有关的文稿，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尽快并按照第30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同时在符合国际电
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公约》条款规定的前提下，采用合作伙伴方式，开
展ITU-D与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SDG以及跟进WSIS中的作用相关的活动，重点关
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并酌情每年向理事会做出报告，

要求国际电联理事会

1 监督国际电联开展的WSIS成果落实和实现SDG的工作及相关活动，并在
全权代表大会确定的财务限制内酌情提供资源；

2 按照上述做出决议7，监督国际电联适应信息社会的状况；

3 保留CWG-WSIS&SDG，以便成员就国际电联落实WSIS相关成果及其有助
于实现SDG的活动提供输入和指导意见；

4 顾及联大有关WSIS进程（包括WSIS+20全面审查）和实现SDG的各项决
定；

5 根据联大制定的审查程序，向联大WSIS+20全面审查提供一份关于国际电
联在落实WSIS成果方面的作用的最后报告；

6 继续每年通过联大第70/1号决议确立的机制向HLPF报告国际电联的相关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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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秘书长的报告包括在根据《公约》第81款送交各成员国的文件中；

8 审议联大对WSIS成果落实情况的全面审查结果，并采取适当行动；

9 在其它推进方/协调方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审查资助和维护WSIS论坛
现有网站的可能方法，以便能够全部或部分至少使用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确
保功能相同），请秘书处每年向其汇报此审查所取得的进展并且将最后报告提
交下届全权代表大会；

10 通过理事会CWG-WSIS&SDG进行审议和完善：

i) 国际电联所开展的与落实WSIS成果和SDG成就相关的活动；

ii) 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使WSIS奖规则和指南更有效，更简洁，更
利于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

iii) 通过有关WSIS和SDG的联合国活动，对WSIS获奖者进行宣传，

请成员国、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

1 积极参与落实WSIS成果和实现SDG的工作，为WSIS论坛和国际电联维护的
WSIS清点工作数据库以及WSIS奖做出贡献，积极参加CWG-WSIS&SDG的活动，
并积极参与国际电联进一步适应建立包容性信息社会及实现SDG的工作；

2 积极参与国际电联开展的旨在支持实现SDG的WSIS落实活动，其中包括
与数字变革相关的活动，这些将促进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3 支持通过联合国相关进程，确立WSIS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合力，
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制度联系，同时考虑到WSIS-SDG查对表，以继续加强ICT对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贡献；

4 向国际电联设立的专项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助，以便为与落实WSIS成果
相关的活动提供支持；

5 继续为国际电联维护的WSIS清点工作公共数据库贡献有关各自活动的信
息；

6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鼓励与“衡量ICT促发展伙伴关系”开展密切协作并
为之贡献力量，这一国际性利益攸关多方举措能够改进ICT数据和指标的提供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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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交文稿并积极参与国际电联为WSIS成果实施情况的审查而开展的筹备
工作；

8 参与并支持联合国大会的2025年WSIS+20全面审查，

表达

对瑞士政府和突尼斯政府的最热烈和最深切的谢意，感谢它们与国际电
联、UNESCO、UNCTAD以及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密切合作，承办了峰会的两
个阶段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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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信规则》的定期审议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联《组织法》有关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CIT）的第25条；

b) 有关其它大会和全会的国际电联《公约》第3条第48款；

c) 有关定期审议ITR的WCIT第4号决议（2012年，迪拜）认识到e)段指出， 
“《国际电信规则》包含不需要经常修正、但在日新月异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
（ICT）行业中可能需要得到定期审议的高层面指导原则”；

d) 《国际电信规则》专家组（EG-ITR）的最后报告，

做出决议

继续审议与ITR有关的问题，包括它们的审查，

责成秘书长

1 再次着手成立向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开放的EG-ITR，其职责范围
和工作方法由国际电联理事会确定；

2 将EG-ITR有关审查结果的报告提交国际电联理事会审议、公布并随后提
交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在2023年会议上审查并修订上文责成秘书长1中所述的EG-ITR的职责范
围；

2 在其年度会议上审议EG-ITR报告并将EG-ITR最后报告及理事会意见提交
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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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各局主任

1 在各自权能范围内并征求相关顾问组的建议，为EG-ITR的各项活动做出贡
献，同时认识到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开展的多数工作与《国际电信规则》
相关；

2 将其工作结果提交EG-ITR；

3 在可提供资源的情况下，考虑根据联合国确定的发展中国家1或最不发达
国家名单提供与会补贴，以扩大此类国家对专家组工作的参与，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参加EG-ITR的各项活动并为之做出贡献，

请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

审议EG-ITR的报告并酌情采取必要行动。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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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副秘书长的任务和职能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全权代表大会第108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呼吁国际电联理事会成
立一个对成员国开放的工作组，负责：

i) 审查协调委员会的运作，其中包括对副秘书长的任务及其他选任官员的
作用进行审议；

ii) 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其中应特别含有在修正国际电联《组织法》或
国际电联《公约》时可能需要、而且成员国可利用其拟定向下届全权代
表大会提交的有关该方面的提案的案文草案；

b) 国际电联的基本法律文件未就副秘书长的任务和职能做出明确说明，

注意到

理事会在其2003年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审议此问题的工作组，

进一步注意到

a) 秘书长负责国际电联资源的总体管理；

b) 秘书长应向副秘书长下放国际电联的部分管理职能，

经审议

第108号决议工作组的报告，此报告已提交理事会2005年例行会议，

认识到

有必要在国际电联的管理工作中最充分地发挥副秘书长的作用，

做出决议

为增加国际电联管理工作的透明度、提高效率，应依照基本法律文件规定
副秘书长的任务，以便明确运作和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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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

1 根据《组织法》第11条和《公约》第5条，就下放给副秘书长的任务起草
具体的指示，并将其提交理事会下届例行会议酌情审议；

2 就下放给副秘书长的任务颁发明确且具体的指示，并将此指示提供给国
际电联成员以及国际电联职员，

进一步责成秘书长

如果按照上述责成秘书长一节下放给副秘书长的任务的指示有任何修改，
应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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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2018-2021年账目的批准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53款；

b) 国际电联理事会在PP-22/54号文件中提交给本届大会的2018-2021年国
际电联财务管理报告以及本届大会行政和管理委员会的报告（PP-22/157号文
件 ） ，

做出决议

最终批准国际电联2018-2021年的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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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改进国际电联基于结果的管理方式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本届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其中提及2024-
2027年阶段的资源限制并且明确了在提高国际电联各项活动效率方面的总体目
标和部门目标；

b) 本届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做出决议，国际
电联的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应继续与国际电联和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宗旨、价
值、总体目标和各项活动保持一致；

c) 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在基于结果的管
理方式（RBM）框架内确立了国际电联的战略总体目标以及具体目标；

d) 本届大会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责成秘书长加
强在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共同关心领域的有效且高效的工作，继续加
强协作与合作战略，从而避免重复工作，优化国际电联的资源使用的指示；

e) 联合国大会（联大）的各项决议和联合国联合检查组（JIU）的报告规定
了在联合国内部进行管理改革的模式和方法，特别是有关转变联合国的管理模
式的联大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有关转变联合国的管理模式：确保人人都有更美
好的未来的报告（A/72/492号文件），其中确定了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去中心化
的目标：使决策更靠近交付点；信任并赋权管理者；确保问责制和透明度；减
少重复结构和重叠职权；增加对驻地的支持；以及改革规划和预算流程，

注意到

a) 国际电联必须利用所积累的经验，确定并应用在新的和不断变化的电信/
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和社会条件下最有效的组织管理方法；



232 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51号决议

b) RBM的概念包括制定用于监测和评估预期活动结果的进展与实现情况的
指标，并且增强整个国际电联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认识到

a) 随着国际电联内部开展的各项流程的内容和流程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
在国际电联继续实施基于结果的预算（RBB）和RBM会带来进一步的文化转变，
实现对结果的评估而非仅是监测各项职能的绩效，还会提升各级职员的参与，
以便将RBM的概念和术语应用到规划、管理和报告中；

b) RBM要求制定一项与改变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运作方式相关的战略，将提
高绩效（实现具体结果）作为核心方向；

c) RBM体系的完善要求一个持续的规划、项目编制、RBB、合同管理、监督
和评估的进程，同时要求下放权力和实行问责制，以及运用职员绩效指标；

d) 国际电联的战略规划、财务规划和运作规划之间的联系是RBM体系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有必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国际电联理事会可以监督
此领域的进展情况，

进一步认识到

有必要落实JIU 2016/1号报告“审查国际电信联盟的管理和行政管理”和
2019/4号报告“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变化管理”以及其它相关的JIU文件中
所包含的、理事会赞同的JIU建议，同时顾及RBM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价值，

强调

a) RBM和RBB的目的在于提高职员个人和整个国际电联的活动的有效性；并
对决策和资源使用展开更有效的监测；

b) RBM和RBB有助于确保国际电联重点活动获得充足资源，以高效取得预期
的结果，

做出决议，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

1 在进程和实施层面，继续改进与全面落实RMB和RBB有关的进程和方法，
包括不断改进双年度预算的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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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续制定全面的国际电联结果框架，以支持战略规划财务规划和运作规
划及预算的实施，并且提高国际电联成员评估本组织的总体目标实现进展的能
力，为此目的：

i) 列出国际电联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的目标以及相关的资源和结果；

ii) 利用全面的绩效监督框架，监督国际电联相互关联的各项规划的实施情
况，使国际电联能够对进展情况做出评估；

iii) 根据国际电联的职责，通过消除重复工作，同时考虑到国际电联各项活
动与其它相关国际和区域性电信/ICT组织各项活动之间的互补性来持续
提高各项活动的效率；

iv) 通过公布（包括使用或部署财务和人力资源（外部或内部）产生的所有
费用在内的）详细信息，确保报告的透明度；

v) 在RBM背景下，进一步制定国际电联层面的风险管理制度，包括继续就
缓解措施开展工作以确保国际电联成员的会费及其他财务资源得到最佳
使用；

vi) 监测理事会2022年会议赞同的新问责制框架各组成部分的状况并评估其
效率和功效，以期进一步改进该框架，并确定改进后的问责制方法并将
其纳入框架（如经理事会批准）；

3 制定协调和综合的运作规划，其中反映这些规划与第71号决议（2022
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和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分
别阐明的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及财务规划之间的联系，每年提交理事会财务和人
力资源工作组和部门顾问组审议并提交理事会批准；

4 向大会和全会提供所有可用的新的财务和规划机制方面的必要信息，以
便对大会和全会所做决定的财务影响进行估算，并在考虑到国际电联《公约》
第34条规定的情况下，协助成员国估算所提交国际电联所有大会和全会的全部
提案费用；

5 根据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在提高职员的能力
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提高其技能水平并增加参与RBM的国际电联职员人数，同
时在职员事项报告中反映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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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出与RBM和RBB有关的适当建议，供理事会审议，以便在顾及成员国观
点和部门顾问组以及内部和外部审计员与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建议的情况下，
对《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进行修改；

7 将确保运作规划和双年度预算的一致性和避免重复工作作为协调委员会
常设活动的组成部分，供理事会审议，同时确定应包括在内的具体措施和要
素；

8 在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之后，每年监督全权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实施情
况，并且起草一份年度报告提交理事会（在关于落实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和各项
活动的年度报告的框架内（国际电联年度进展报告）），

责成秘书长

每年向理事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继续采取适当行动，以确保在国际电联进一步制定并适当实施RBM和
RBB；

2 审查并在必要时批准根据上文做出决定，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第
2 vi)段确定的改进后的问责制方法，以将其纳入理事会2022年会议赞同的国际
电联新问责制框架，以进一步改进该框架；

3 在随后的理事会各届会议上监督本决议的落实情况，并向下一届全权代
表大会做出报告，

鼓励成员国

在提案起草初期，就相关财务影响与秘书处联系，以确定工作计划和相关
资源要求，同时在最为可行的情况下将其纳入此类提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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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六种正式语文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参阅

a) 联合国大会（联大）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第76/268号决议；

b) 关于国际电联正式语文的国际电联《组织法》第29条和国际电联《公
约》第35条；

c)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文件和出版物的第6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

d)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向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提交提案的截止期限和与会者
的注册程序的第165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

e)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国际电联建议书翻译的第168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
哈拉）；

f) 本届大会有关国际电联的收入和支出的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

g) 国际电联理事会有关理事会语文工作组（CWG-LANG）的第1372号决议
（2015年，2019年最后修订）；

h) 理事会有关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的第1386号决议（2017
年）；

i) 国际电联各部门有关语文的相关决议；

j) 本届大会第11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重申

a) 联大在第76/268号决议中承认，使用多种语文作为本组织的核心价值，
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第1条规定的联合国目标；

b)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和工作语文的第
115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中载入的平等对待六种正式语文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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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并赞赏地注意到

a) 在统一所有正式语文的工作方法和优化人员配备水平、对于术语和定义
数据库进行语言的统一以及集中编辑职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b) 国际电联对有关语文安排、文件和出版物问题的国际年度会议
（IAMLADP）的积极参与；

c) 开发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国际电联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术语和
定义数据库；

d) ITU CCT在就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电信/ICT领域术语和定义达成
一致以及采用方面所做的工作，

认识到

a) 多种语文对国际电联也很重要；

b) 笔译和口译是国际电联工作的基本要素，促成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对讨论
中的重要问题达成共同理解；

c) 正如联合国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实行多种语文》的报告
（2020/6号报告）中所呼吁的、因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普遍性而需要保持和改
进多语种服务内容的重要性；

d) CWG-LANG所完成的工作以及秘书处为落实经理事会同意的该工作组各
项建议所开展的工作，尤其体现在统一各语种的术语和定义数据库、集中编辑
职能和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术语数据库的整合以及协调和统一六种语
文服务的工作程序方面；

e) 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网站是成员、媒体、教育机构和公众的重要工
具，

进一步认识到

a) 国际电联所面临的预算限制，以及确保将国际电联有关在平等地位上使
用国际电联各种语文的工作与预算一并考虑从而实现费用高效划拨的重要性；

b) 国际电联各正式语文的口译、笔译和文本处理支出在2024-2027年期间不
得超出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相应部分规定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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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做出决议，ITU CCT由按照无线电通信全会和世界电
信标准化全会的相关决议运作的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词汇协调委员会和国
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词汇标准化委员会以及电信发展部门的代表组成，并与
国际电联秘书处密切协作，

做出决议

1 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六种正式语
文，并且提供口译和国际电联文件的笔译，尽管国际电联的一些工作（例如工
作组、区域性大会）可能不需要使用所有正式语文；

2 ITU CCT由精通不同正式语文并由感兴趣的成员、各部门研究组和国际电
联秘书处指定的专家组成，负责协调国际电联的术语工作，并负责制定和支持
ICT的词汇；

3 ITU CCT须与总秘书处各语文科密切合作，审查各研究组和理事会工作组
提交的英文提案，必要时批准其他正式语文的译文；

4 在选择术语和编写定义时，各研究组，之后是ITU CCT须考虑到国际电联
内部已约定俗成使用的术语和现有定义，特别是在国际电联术语和定义在线数
据库中出现的术语和定义。如提出的几个术语具有类似的定义或概念，应选择
所有相关研究组均可接受的单一术语和定义，

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紧密协作

1 每年向理事会和CWG-LANG呈交包含如下内容的报告：

i) 自上届全权代表大会以来将文件翻译成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预算演
进情况（同时考虑到每年笔译翻译量的变化）；

ii) 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他国际组织所采用的程序以及对其翻译费用的基准
研究；

iii) 总秘书处和三个局在实施本决议时采取的增效和节约成本的举措，并将
之与最近一届全权代表大会以来的预算演进情况进行比较；

iv) 有待国际电联采用的、可行的替代翻译程序，尤其是创新技术的使用及
其优势和劣势；

v) 在落实理事会通过的、针对口笔译工作的措施和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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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针对国际电联任何活动而提交国际电联秘书处的所有文稿原文应尽快
在相关活动网站上公布，但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收到文件后的三个工作日，而且
甚至在这些文稿被翻译成国际电联其他正式语文之前；

3 加强国际电联各部门和总秘书处网站的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统一工
作，以确保内容清楚明了、导航方便并树立“国际电联是一家”的形象；

4 支持将多语种纳入沟通和知识交流，特别关注世界各地官方网站和社交
媒体账户上的多语种内容；

5 以国际电联所有六种语文及时更新国际电联网站的网页；

6 向ITU CCT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和支持；

7 收集国际电联各研究组与ITU CCT协商后提议的所有新术语和定义，将
其录入国际电联术语和定义在线数据库，并改进数据库基于时间范围的搜索功
能；

8 监督口译和笔译的质量以及相关支出；

9 继续翻译国际电联知识产权的政策文件和其他指导文件；

10 继续探索提供口译和国际电联现有文件笔译工作的所有可能方案，以便
促进在国际电联正式会议期间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六种正式语文；

11 继续与感兴趣的成员国协作，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完善所有六种正式语
文的术语和定义的翻译，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在考虑到财务影响和充分利用创新型技术优势的情况下，继续分析国际
电联采用替代翻译程序的问题，以便减少国际电联预算中笔译和打字的支出，
同时保持或提高目前的笔译质量以及电信技术术语的正确使用；

2 继续开展分析，包括利用适当的指标分析理事会在其2014年会议上通过
的、针对口笔译的最新措施和原则的应用情况，同时顾及财务方面的限制，并
且铭记全面落实在同等地位上对待六种正式语文这一终极目标；

3 监督国际电联多语文政策框架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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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寻求并监督适当的操作性措施，如：

i) 继续审议国际电联的文件制作和出版服务，以消除任何重复工作，形成
合力；

ii) 为支持实现国际电联的战略目标，促进以六种语文及时且同时提供优质
高效的语文服务（口译、文件制作、出版物和新闻材料）；

iii) 支持最适宜的人员配备水平，其中包括核心人员、临时提供帮助的人员
和外包，同时确保所需的高质量口笔译服务；

iv) 在语文和出版活动中继续明智且有效地使用ICT，同时考虑到其它国际组
织所取得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v) 继续探索并落实所有可能的措施，在理由正当的情况下缩短文件篇幅和
减少文件量（页数限制、内容提要、将资料放入附件或超级链接）、并
使会议更加环保，但不得影响有待翻译或出版的文件的质量和内容，同
时明确牢记需符合联合国系统使用多种语文的目标；

vi) 作为优先事项，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以多种
语文内容和用户友好方式在国际电联网站上平等使用所有正式语文；

5 对国际电联秘书处开展的以下工作进行监督：

i) 将所有现有的术语和定义数据库整合成一个集中的系统，采取适当措施
维护、扩充和更新这一系统；

ii) 建成并充实完善所有语文的国际电联电信/ICT术语和定义数据库；

iii) 为所有语文服务科提供必要的合格人员和工具，以满足每种语文的需
求；

iv) 更好地树立国际电联的形象并提高对外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尤其在以下
各方面使用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出版《国际电联新闻》、创建国际
电联网站、组织网播和录音存档以及发布公众宣传性质的文件，其中包
括国际电联电信展会活动的公告、电子快讯，等等；

6 保留CWG-LANG，以便与ITU CCT和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密切协
作，监督进展并向理事会汇报本决议的落实情况，包括酌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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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各部门顾问组开展协作，审议应包括在输出文件中并予以翻译的材料
类型；

8 继续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考虑可降低文件制作成本和减少文件制作
量的措施，尤其是在各大会和全会方面，将其作为一项长期项目进行研究；

9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汇报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责成各部门顾问组

每年审议在国际电联出版物和国际电联网站中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
所有正式语文的情况，

请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确保相关语文群体对不同语文版本的文件和出版物的利用、下载以及购
买，以实现其益处和成本效益的最大化；

2 尽早在国际电联大会、全会和会议召开之前提交文稿和输入意见，遵守
提交需要翻译的文稿的截止期限，并且努力控制其篇幅和数量；

3 应ITU CCT的要求，继续合作完善术语和定义的正式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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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加强国际电联的项目执行和项目监督职能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18款规定的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与联合
国开发系统或其它资金安排的项目实施执行机构的双重职责，以便通过提供、
组织和协调技术合作与援助活动，促进和推动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

b) 有关国际电联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系统的其它方案
及其它资金安排的本届大会第13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国际电联最有效地参加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及其它资金安排的活动；

c) 关于加强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的执行机构作用的世界电信发
展大会（WTDC）第52号决议（2014年，迪拜，修订版）强调，建立公众和私
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实施可持续的国际电联项目的有效手段，而且在区域
或国家层面执行国际电联项目时利用当地可用的专业力量十分重要；

d) WTDC有关在国家、区域、跨区域和全球层面落实已批准的区域性举措并
开展合作的第1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 本届大会有关提高国际电联效率并减少支出的措施的第5号决定（2022
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2强调了与区域性组织进行协调的重要性，以
便共享区域性组织的可用资源，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参与费用，

认识到

a) 国际电联为发挥其发展项目执行机构的作用，需要资金以落实项目；

b) UNDP和其它国际金融机构的项目实施资金的缺乏依然如故；

c) 有必要促进增强与成员国、部门成员、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以及国际组织
的互动，以便为这些项目的实施寻找其他资金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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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促进结成公众私营伙伴对确保以可承受的价格公平和普遍接入电信/ICT的
重要性，

注意到

a) ITU-D在执行发展中国家1技术合作项目方面的作用的可持续性，以及企
业/客户关系的建立取决于秘书处内是否有能够创建与维持项目所需的一定专业
力量，以便电信发展局（BDT）能够及时、有效且高效地管理项目；为实现这一
目的，本届大会第4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所涉及的加强国
际电联的培训能力的内容，应能为强化项目执行职能所需的专业力量的可持续
性做出贡献；

b) 强化电信发展局的项目执行和管理专业力量亦要求资源筹措和融资领域
技能的提高；

c) 在国际电联实施基于结果的预算制定和基于结果的管理方式为实现规划
内结果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d) 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与专家组织进行更加密切的协作和协调将增强国际电
联项目执行作用的有效性；

e) 通过反馈机制，区域性/国家数据采集纳入国际电联的监督和评估职能，
并可有助于加强数据质量的分析和使用，

做出决议，责成秘书长与电信发展局主任密切协作

1 实施旨在加强项目执行职能的战略，同时顾及ITU-D获得的经验和教训，
为落实区域性举措确定适当的实施方法、可能的筹资手段和战略伙伴；

2 继续审议联合国系统内和联合国以外的其他组织内在技术合作方面的最
佳做法，以便在按照《组织法》第118款提供、组织和协调技术合作及援助活
动中，促进这些做法的使用；

3 确保在落实和执行各项举措之前就工作重点和融资方式达成一致，与成
员国和区域性组织打造一个参与和包容性进程；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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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项目管理和执行领域以及资源筹措和融资领域所需的专业力量得以
确定；

5 鼓励来自所有来源的项目，同时顾及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所通过的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实现情况，促
进公众、区域性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参与；

6 重点实施大型项目，同时审慎考虑小型项目的交付；

7 考虑到国际电联《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附件2第14段，在适用的情况
下，确保将与UNDP或其它融资安排的项目执行有关的7%的最低支持性成本确
定为成本回收目标，从而允许在有关国际电联启动的项目的融资谈判中具有一
定的灵活性；

8 继续审查这些项目的支持性成本资源所占的百分比，从而增加这些资
源，以利用它们改进实施职能；

9 必要时在全权代表大会确定的财务限制内或在此类项目支持性成本资源
的额度内招聘内部和/或外部合格人员，以加强力量，同时确保国际电联在组
织和协调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方面的职责履行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10 加强无线电通信局和电信标准化局的主任为落实区域性举措而开展的紧
密协作；

11 制定详细的年度报告并提交理事会，阐述在履行《组织法》第118款所规
定的职能和本决议落实方面的进展，包括有关如何改进国际电联计划/项目的执
行建议；

12 定期向理事会通报国际电联正在开展的计划与项目，其中包括有关部门
目标、输出成果、资金及赞助方的具体信息；

13 扩大现有ITU-D项目在线数据库，将国际电联所有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涵
盖在内，以加强对项目整个周期的监督，特别着重于已实现的部门目标和成本
分析，并且允许所有利益攸关方访问数据库；

14 审查如何亦可与成员分享有关计划的信息，旨在提高透明度并加强国际
电联财务的可持续性；

15 在所有预算相关报告中明确说明国际电联的计划/项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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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实施国际电联项目导则，以确保正确记录和监督项目资产，

进一步做出决议

按照《组织法》第118款，在提供技术合作及援助和执行项目过程中，通
过下列手段强化执行项目的职能：

i) 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与相关专家组织协作与合作，特别是在国际电联可受
益于这些专业组织专业力量的领域合作；

ii) 在提供和协调技术合作及援助活动时，利用当地和区域专家（不分年
龄），以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并确保项目执行过后的连续性；

iii) 向国际电联成员提供技术合作或援助活动方面的相关资料，以便其在未
来工作中加以利用，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与成员国和区域性组织打造一个参与和包容性进程，确保在落实和执行各
项举措之前就工作重点和可能的筹资方式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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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2006/2号报告：《联合国系统的监督缺陷》，尤其是该
报告有关成立独立外部监督委员会的建议1，

重申

对国际电联实行有效、负责任且透明管理的承诺，

认识到

a) 成立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有助于对一组织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b) 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是一种管理手段，并不与内部或外部审计员的财务
审计职能相重叠；

c) 国际机构间的惯例是，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以专家顾问身份提供服务，
并协助管理机构及机构管理层履行其监督和管理职责；

d) 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通过协助国际电联理事会和秘书长履行其
管理职责开展的工作很有价值，包括确保国际电联内部控制系统、风险管理和
管理进程的有效性，

考虑到

负责成立有效和独立审计委员会的联合国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内部审计部
门代表提出的建议，

注意到

IMAC向理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包括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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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按照本决议附件中所含的职责范围长期保留IMAC并对其职责范围予以审
议，必要时进行修正，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审议IMAC的年度报告和建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2 审议IMAC建议的落实状况；

3 在考虑到六个区域公平代表性的情况下，按照IMAC的职责范围，指定六
位独立专家担任委员，

责成秘书长

立即在公开网站发布并对外提供IMAC提交理事会的报告，

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协作

请审计员根据其职责范围履行令人满意的审计程序，包括审计已出台的内
部控制实施是否充分，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向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报告IMAC的活动以及本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16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

国际电联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目的

1 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作为国际电联理事会的下属机构以专家顾
问身份开展工作，并协助理事会和秘书长有效履行管理职责，包括确保人力资
源管理等国际电联内部控制系统、风险管理和管理进程能够正常运行。独立管
理顾问委员会必须协助提高透明度、加强对理事会和秘书长的问责并改进其管
理职能。

2 IMAC将就以下各项为理事会和国际电联管理层提供建议：

a) 提升国际电联财务报告、机构管理、风险管理（包括长期债务管理）、
监督和内部控制方面质量和水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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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际电联管理层就审计建议采取的行动；

c) 确保内部和外部审计职能的独立性、有效性和客观性；

d) 如何加强所有利益攸关方、外部和内部审计员、理事会和国际电联管理
层之间的沟通方法。

职责

3 IMAC的职责是：

a) 内部审计职能：在审查内部审计计划和工作方案的范围并加强内部审计
的有效性和独立性，确保该职能部门可用的资源与其职责相称的过程
中，就人员编制、资源、内部审计职能的绩效以及内部审计职能是否具
有适当的独立性等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b)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就国际电联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包括国际电
联风险管理和管理做法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和意见；就风险管理和内部控
制问题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和意见；就内部控制和企业风险管理提出建议
和意见；就内部控制体系的缺陷、违规情况和因其弱点造成的风险敞口
提出建议和意见，就信息技术（IT）和IT安全最佳做法提出建议和意见。

c) 财务报表：就国际电联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外部审计员致管理层的信
函，其制定的其它报告引发的问题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和意见；并审议对
国际电联《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所做的修改。

d) 会计：就会计政策和披露做法的适当性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和意见，并评
估这些政策的变化和风险。

e) 外部审计：通过强调外部审计员报告中指出的新出现的风险，审查管理
层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回应是否充分，并协助避免内部与外部审计之
间的任何重叠，就外部审计员工作的范围和方式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和意
见。IMAC也可就外部审计员的任命，包括所提供服务的成本和范围向理
事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f) 评估：就国际电联评估职能的人员编制、资源和绩效做出审查并向理事
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g) 道德规范：审议并就道德规范职能和国际电联道德规范准则、反对舞
弊、腐败和其它违禁行为的政策以及举报安排提出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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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调查：审查内部调查职能的独立性和职权；审查其预算和人员编制要
求；审查其总体绩效、调查政策和导则；并发布相关建议。

i) 防止欺诈：审查国际电联为防止欺诈而建立的系统和采取的措施，并向
理事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j) 监督活动的协调：加强利益攸关方、外部和内部审计员、管理层和理事
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权限

4 IMAC须拥有履行其职责所需的一切权限，包括不受限制地自由获取任何
信息、记录、使用人员（包括内部审计机构的人员）和外部审计员，或任何与
国际电联有签约承包关系的企业。

5 国际电联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和外部审计员将不受限制并在保密方式下
与IMAC接触，反之亦然。

6 这些职责范围（ToR）将酌情定期由IMAC审议，任何提议的修正案均需提
交理事会批准。

7 作为顾问机构的IMAC不具备管理权力、执行权限或运作职责。

组成

8 IMAC须由六位以个人身份参加的独立专家委员组成。

9 挑选委员的主要考虑条件是专业能力、正直和人品道德情况。

10 IMAC中不得有一位以上的委员是国际电联同一成员国的国民。

11 在最大可行程度上实现：

a) IMAC中不得有一位以上委员来自同一地理区域；

b) IMAC的委员须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公有与私营部门的经历以及男
女性别方面达成平衡。

12 至少有一位委员是根据他或她的资深监督专业或高级财务经理人的资格
和经历获选的，且这方面的资格和经历最好在最大可行程度上来自联合国系统
或另外一家国际组织。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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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为有效履行其职责，整体而言，IMAC委员应拥有以下知识、技能和高层
经验：

a) 财务、审计和合规；

b) 组织管理和问责结构，包括风险管理；

c) 法律；

d) 高层管理；

e) 联合国和/或其它政府间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转；

f) 对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的总体了解；和

g) IT和IT安全最佳做法和数据保护审计专业知识。

14 理想状况应是，委员充分了解或迅速掌握国际电联的目标、管理结构、
相关规则条例及其组织文化和控制环境。

独立性

15 由于IMAC的职责是提供客观建议，因此委员须独立于国际电联秘书处、
理事会和全权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并不得受任何实际或察觉到的利益冲突的干
扰。

16 IMAC委员：

a) 不得担任任何可能影响到其与国际电联保持独立性的职务或介入任何此
类活动，亦不得在与国际电联有商业关系的公司中担任此类职务或介入
此类活动；

b) 目前或者是在被任命为IMAC委员之前的五年之内，不得以任何身份被国
际电联、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或成员国代表团雇用或在其中工作，或
者有直系亲属（如国际电联《人事规则和人事细则》所定义的）为国际
电联、一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或成员国代表团工作或与之拥有合同关
系；

c) 须独立于联合国外聘审计团和联合国联合检查组；

d) 自其在IMAC任职期满最后一天算起，至少五年内不得受聘于国际电联。

17 IMAC委员须以个人身份提供服务，在履行IMAC职责过程中不得寻求或接
受任何政府或国际电联内部或外部权力机构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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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MAC委员须每年签署私人、财务和其它利益申报和声明表（本职责范围
附录A）。IMAC主席须在一委员任期开始后及时向理事会主席提供填妥并已签
名的声明和申报表，并随后每年予以提供。

遴选、任命及任期

19 本职责范围附录B中列出了IMAC委员的遴选程序。遴选程序必须包含
在公平地域分配基础上的、由理事会代表组成的遴选专门委员会（selection 
panel  ） 。

20 遴选专委会须将其建议提交理事会。IMAC委员须由理事会任命。

21 IMAC委员的任期为四年，并可进行第二任暨最后一任的四年再任命，两
任之间不一定连续。为确保委员的连续性，五位委员中有两位的第一任期须仅
为一期，任期四年，在IMAC第一次会议上抽签决定。主席须由独立管理顾问委
员会委员自行遴选，主席须在此职位上工作两年。

22 IMAC委员可以书面通知理事会主席的方式辞职。理事会主席须按照本职
责范围附录B所述规定对该委员的剩余任期进行特别任命，以填补该空缺。

23 只有理事会有权根据自行确定的条件，撤销对IMAC委员的任命。

24 IMAC的新成员应接受正式的上岗培训，以熟悉国际电联的文化和目标及
其业务活动。

会议

25 IMAC在国际电联一财年内至少召开两次会议。每年会议的确切次数视一
致同意的IMAC的工作量以及审议具体事项的最适当时机而定。

26 在符合IMAC的这些职责范围的前提下，IMAC将制定自身的议事规则，以
利于履行职责。IMAC的议事规则须通报理事会，以便理事会了解情况。

27 委员会的法定人数为三位委员。由于委员以个人身份提供服务，因此不
允许他人代替。

28 秘书长、外部审计员、财务资源管理部主任、人力资源管理部主任、内
部审计机构负责人、道德规范干事或上述人员的代表，须由IMAC邀请出席其会
议。职能与委员会会议议程相关的其它国际电联官员也同样有可能得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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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必要时，IMAC可以征求独立顾问意见或请其它外部专家向委员会提出意
见。

30 IMAC提交或获得的所有保密文件和信息均须一直保密。

报告程序

31 IMAC主席将在每次会议之后将其结论提交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并以书
面形式和亲自出席的方式向理事会年度会议介绍其综合年度报告。

32 IMAC主席可在理事会两届会议之间向理事会主席通报严重的管理问题。

33 IMAC将基于最佳做法，每年开展自我评定并向理事会报告结果。

行政安排

34 IMAC委员将提供无偿服务。按照适用于国际电联委任职员的程序，IMAC
委员出席其会议须：

a) 享受每日生活津贴；

b) 非日内瓦或周边法国地区居民的委员享受差旅费用报销。

35 国际电联秘书处将向IMAC提供秘书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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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国际电信联盟（ITU） 
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 

私人、财务和其它利益申报和声明表

1   细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2   私人、财务或其它利益（请勾选相应方框）
□ 本人没有可能或可能被视为会影响本人作为IMAC委员履行职责时做出的

决定或采取的行动或给出的建议的个人、财务或其它利益。

□ 本人有可能或可能被视为会影响本人作为IMAC委员履行职责时做出的决
定或采取的行动或给出的建议的个人、财务或其它利益。

□ 本人没有可能或可能被视为会影响本人作为IMAC委员履行职责时做出的
决定或采取的行动或给出的建议的个人、财务或其它利益。然而，本人已
决定提供本人目前的个人、财务或其它利益。

3   家庭成员*私人、财务或其它利益（请勾选相应方框）
□ 据本人所知，本人的直系亲属中无人有可能或可能被视为会影响本人作

为IMAC委员履行职责中正在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或给出的建议的个
人、财务或其它利益。

□ 本人的一位直系亲属有可能或可能被视为会影响本人作为IMAC委员履行
职责中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或给出的建议的个人、财务或其它利益。

□ 据本人所知，本人的直系亲属中无人有可能或可能被视为会影响本人作为
IMAC履行职责中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或给出的建议的个人、财务或
其它利益。然而，本人决定提供本人的直系亲属目前的个人、财务或其它
利益。

（*注：在本申报中，“家庭成员”的含义与国际电联《人事规则和人事细则》
定义的含义相同）。

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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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财务和其它利益申报和声明表 
（附录A，第2/4页）

4   披露相关私人、财务和其它利益

如果您勾选了第2项的第一个方框以及第3项的第一个方框，请跳过该步
骤，转到第5项。

请列出您和/或您直系亲属在您执行公务期间可能或可能被视为影响到
您所做决定或所采取行动或所提供建议的个人、财务和其它利益。也请陈述
您认为这些利益将或被视为将影响到您所做决定或所采取行动或所提供建议
的理由。

您可能需要披露的利益种类包括房地产投资、股权、信托和委托公司、
公司管理人身份或合伙人身份、与游说集团成员的关系、其他重大收入来
源、重大债务、礼物、私人企业、雇用、自愿、社会或个人关系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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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财务和其它利益申报和声明表 
（附录A，第3/4页）

5   声明

本人声明：

• 作为IMAC委员，意识到根据其职责范围，本人有义务：

– 披露并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与本人作为IMAC委员有关的（现实
或明显的）利益冲突；且

– 不得不当地使用(a)内幕消息或(b)本人的职务、地位、权力或
职权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获得或谋取好处和利益。

本人声明：

• 本人已研读IMAC的职责范围并理解本人需要披露在担任IMAC委员执行
公务期间可能或可能被视为影响到本人所做出决定或所提供建议的所
有个人、财务和其它利益。

• 当本人的个人状况或工作职责发生变化，以致于可能影响到本次披露
的内容时，本人保证将立即通知IMAC主席（后者将通知理事会主席）
并利用此申报表提供修正披露。

• 如在执行公务期间出现本人认为将可能或可能被视为影响到本人所做
决定或所提供建议的情况时，本人保证将披露本人所知晓的直系亲属
的所有个人、财务或其它利益。

• 本人理解，国际电联收集个人信息时，将需要本人的家庭成员同意且
他或她声明知晓国际电联收集个人信息的意图、授权收集信息的法律
要求以及可能向第三方披露个人信息的情况，并表示同意。

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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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财务和其它利益申报和声明表 
（附录A，第4/4页）

6   直系亲属声明同意披露其私人、财务和其它利益

如果您勾选了第3项的第一个方框，请跳过该步骤，转到第7项。

如IMAC委员认为在他/她执行公务期间，家庭成员的个人、财务和其它
利益可能或可能被视为影响到他/她所做出决定、所采取行动或所提供建议，
则该IMAC委员的直系亲属应填写本声明。

家庭成员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IMAC委员的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MAC委员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 
直系亲属姓名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7   提交本表
本表填妥并签名后应送交国际电联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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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拟议的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委员遴选程序

当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出现空缺时，须根据以下程序予以填补：

a) 秘书长：

i) 须请国际电联成员国提名条件突出且阅历丰富的个人；

ii) 可在国际知名的期刊和/或报纸及互联网上征集有意在IMAC任
职、符合条件且经验丰富的人士，

 到IMAC任职。

 根据a) i)小段推荐某个人的成员国须在相同的时限内提供秘书长在a) ii)小
段中向回复有意参选的申请人所要求的同样信息。

b) 须由分别代表美洲、欧洲、独立国家联合体、非洲、亚洲和澳大拉西亚
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六个国际电联理事国组成遴选专门委员会。

c) 遴选专门委员会须在考虑IMAC职责范围（ToR）和遴选程序需要保密的前
提下研究并审议收到的申请，并拟定有可能进行面试的候选人短名单。
国际电联秘书处可根据需要协助遴选委员会。

d) 然后，遴选专门委员会须向理事会提议最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名单，其人
数与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空缺职数相同。如果遴选专门委员会就是否将
一个或多个候选人纳入向理事会提交的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且票数相
同，则理事会主席须拥有决定的一票。

 遴选专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供的信息须包括每个候选人的姓名、性别、
国籍、条件和工作经历。遴选专门委员会须向理事会提交有关推荐相关
候选人得到任命、到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任职的报告。

e) 理事会须审议任命相关人员到IMAC任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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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遴选专门委员会将建立并保留在需要时供理事会审议的合格候选人的后
备人才库，以便在IMAC的任期内填补由于某种原因（如辞职、不称职）
而出现的空缺。

g) 为了遵循轮换原则，如理事会认为适当，每四年可采用本附录所述的遴
选程序重新发布相关职位的公告。在f)小段中所述的合格候选人后备人
才库也应采用相同的遴选程序予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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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拟议的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总体专业要求

a) 在财务、会计、风险管理和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b) 了解国际电联的职权、文化、法律框架及其外部环境。

c) 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的专业知识及信息技术安全最佳做法和数据保护审计
专业知识。

d) 道德规范与合规方面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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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加强和发展国际电联举办全虚拟会议和 
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能力，以及 

推进国际电联工作的电子手段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中有关有利环境的主题重点，旨在打造有
利于可持续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的政策和监管环境，鼓励创新、对
基础设施和ICT的投资，增加对电信/ICT的采用，以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建成更
具包容性和平等的社会；

b) 电信领域技术变化迅速以及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均需进行的相关政
策、监管和基础设施调整；

c) 因此世界各地的国际电联成员需尽可能最广泛地参与，以解决国际电联
工作中的这些问题；

d) 为举办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而开发的技术与设施以及电
子工作方法（EWM）的进一步普及，将有利于与会者之间以更开放、更快速便
捷的方式在国际电联活动中开展协作；

e) 国际电联在举办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方面已获得了经
验，

忆及

a) 本届大会有关非歧视地接入电信/ICT设施、服务和应用，其中包括应用研
究、根据相互约定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和电子会议的第64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

b) 有关以电子方式提供文件的国际电联的文件和出版物的本届大会第66号
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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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届大会有关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标准化工作差距的第123号决
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d) 本届大会有关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地获取电信/ICT的第175号
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e) 有关在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工作中更多采用EWM和在
ITU-T的工作中实施EWM的能力及相关安排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32号决议
（2016年，哈马马特，修订版），

认识到

a) 以远程方式参与会议已给国际电联成员带来显著益处，既压缩了差旅费
用，又帮助促进了参与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

b)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致使需要通过现有技术平台举办全虚拟会议
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在履行国际电联的宗旨方面，这些会议已展现出令
人鼓舞的成果；

c) 国际电联许多会议已可进行音频和视频网播，采用视频电话会议、音频
电话会议、实时字幕和网络协作工具，因此远程参与某些类型会议的方式已在
各部门和总秘书处的会议中得到推广；

d) 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出差参加国际电联面对面会议方
面所面临的预算困难；

e) 目前实行的互动式远程参与采取的是“远程发言”而非“远程参与”形
式，因为远程与会者无法参与决策；

f) 区域代表处是国际电联整体的延伸，因此EWM将有助于提高国际电联活
动的有效性，包括项目实施活动；

g) 区域代表处的预期作用对于完全遵守国际电联的基本职责至关重要，为
此，这些代表处能够依赖价格可承受的通信手段（视频会议）十分必要，例如
使用那些可在网上接入的通信手段，举办与成员国的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
的实体会议，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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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到

a) 秘书长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交的关于本决议落实情况的年度报告；

b) 国际电联理事会2022年会议向本届大会提交的报告；

c) 向所有人提供远程参会在财务、法律、程序和技术方面的困难，尤其体
现在以下方面：

– 各个区域之间的时差以及与日内瓦的时差，尤其是美洲和亚太区域与日
内瓦的时差；

– 基础设施、宽带、设备、软件应用和人员方面的费用，尤其在发展中国
家；

– 现场出席和远程参会人员的不同权利和法律地位；

– 相比于实际到场参会，远程与会者可用的正式程序有限；

– 一些连接不稳定或不足的国家在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

– 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们的无障碍获取增多；

d) 有必要澄清参加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以及决策的角色、
权利和流程，

注意到

a) 规则和程序完备的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将有助于国际电
联扩大潜在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程度，例如成员和非成员专家，特别是来自发展
中国家、无法参加面对面会议的专家；

b) EWM极大地促进和便利了报告人组等部门组和理事会工作组的工作，且
国际电联各部门一直在通过电子通信方式推进案文起草等工作；

c) 不同参与形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会议；

d) 三个部门的工作各不相同，各部门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流程；

e) 为了促进成员国更多参与三个部门的研究组的工作，由区域代表处管理
全虚拟会议可以促进区域协调；

f) 有必要采用协调一致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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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a) 有必要制定相关程序，确保各方公平和平等地进行参与；

b) 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可能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

c) 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实施有利于国际电联在ICT和无障
碍获取方面的协调发挥主导作用，

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应继续发展其设施和能力，以方便以电子方式组织和召开全虚
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与的国际电联实体会议；

2 国际电联应制定管理和治理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高级
别指南；

3 国际电联应继续在可用预算范围内，为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与会开
发EWM，其中尤其包括为听力受损者提供字幕，为视力残障者提供音频会议，
为活动受限者提供网络会议以及解决其它挑战的方案和设施；

4 国际电联应进一步研究远程与会对现行议事规则的影响，尤其是不同类
型会议中的决策制定；

5 国际电联应为会议、讲习班和培训提供EWM设备和能力，尤其注重向受
到带宽局限及其它制约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6 通过提供简化设施和指南以及在理事会授权的拨款内免除与会代表支付
除本地电话费和上网费以外的一切费用，鼓励发展中国家以远程方式参加会
议、讲习班和培训，

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进行磋商和协作

1 在考虑到法律、技术、安全和财务影响的情况下，落实通过的管理和治
理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高级别指南；

2 请顾问组参与对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使用情况的进一步
评估，其中包括法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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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续不断地向理事会报告有关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进
展情况，以便对其在国际电联内部的使用进展做出评估；

4 就扩大在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中国际电联正式语文2使用
的可行性向理事会做出报告，

责成秘书长

与联合国和其它专门机构分享有关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
发展情况以及国际电联内部相应进展的信息，以供其审议，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研究并制定管理和治理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高级别指
南，同时考虑到本决议附件1；

2 审议落实本项决议的财务要求，并在现有必要的资源范围内，根据财务
和战略规划分配相应财务资源；

3 向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汇报并提供建议。

第16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一

管理和治理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 
实体会议需考虑的问题

1 审查当前可适用于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政策和做法。

2 确立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一般性高级别指南，包括但
不限于：

– 为不同类别成员远程参与不同类型会议的决策制定权利；

– 口译服务；

2 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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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可行程度的技术中立和成本高效，从而在满足必要安全要求的条件
下实现尽可能广泛的参会；

– 详尽的会议通知，明确说明会议的类型，如，实体会议、全虚拟会议或
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

– 全虚拟和/或远程参会人员是否有机会参与线下讨论（如，特设会议）；

– 支持平等参会机会的切实可行措施，尤其针对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
士；

– 顾及参会者的时区，灵活调整会议的长度和时间；

– 酌情面向国际电联会议举办方、区域代表处职员、主席、报告人、编辑
和代表的培训，尤其注意主持和有效管理远程参会；

– 收集关于所有部门远程参会趋势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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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接纳学术成员参加国际电联的工作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有关加强成员国、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部门成员、部门准成
员和学术成员1之间的合作和私营部门在ITU-D中不断发展作用的世界电信发展大
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b)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国际电联2016-2019年战略规划的第71号决议（2014
年，釜山，修订版）成果T.2-2，强调有必要吸引业界和学术界的新成员参与国
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的工作，

考虑到

a) 实践证明，试行学术成员参加国际电联的活动有益于这些部门的工作，
尤其是因为学术界在国际电联权能范围内负责研究、探讨和跟进现代技术发展
问题，而他们的观点和远见卓识也有利于及时研究现代技术和应用；

b) 这些机构的知识和科学贡献远远超过他们的财务贡献；

c) 这些实体亦为在世界上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相关学术领域传播国际电联活
动的信息做出贡献；

d) 自2008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的国际电联“大视野活动”是国际电联为加
强与学术界的合作而采取的极为成功的举措，研究解决了包括创新促进数字包
容性、新兴技术和建设可持续社区等许多议题，

1 包括与电信/ICT发展相关的学院、院所、大学及其相关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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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国际电联秘书长所倡导的学术磋商（2016年11月13日，曼谷）的成果，该
磋商提供了一个平台，以便针对三个议题与学术界及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公开
讨论，这三个议题是：新的国际电联电子期刊/杂志、秘书长的学术成员顾问
委员会和加强国际电联与学术成员之间合作的平台/磋商机制，

注意到

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158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第158
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和第187号决议（2014年，釜山），国际电
联已开始对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的现行参与方法进行全面分析，

做出决议

1 按照本决议条款，在无需对国际电联《组织法》第2条和第3条以及国际
电联《公约》第19条或《公约》其他条款进行任何修正的前提下，接纳学术界
参加三个部门的工作；

2 将为参加国际电联活动而支付国际电联财务费用的会费水平设定如下：
来自发达国家的组织的会费为部门成员会费单位值的十六分之一，来自发展中
国家2的组织的会费为部门成员会费单位值的三十二分之一，而且这一财务会费
水平亦适用于现已参加国际电联和今后参加的学术成员；

3 按照做出决议2的规定缴纳财务会费后，学术成员即有权参加所有三个部
门（包括其顾问组）的工作；

4 根据各相关部门的议事规则并考虑到根据第187号决议（2014年，釜山）
进行的审查结果，亦邀请学术成员参加除全权代表大会、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和国际电联理事会以外的国际电联其他全球和区域性大
会、讲习班与活动；

5 无论批准程序如何，学术成员均不应在决策进程（包括决议或建议书的
通过）中发挥作用；

2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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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有关加强并开发国际电联举办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与的实体会议
以及电子手段的能力，以推进国际电联工作的本届大会第167号决议（2022年，
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须允许学术成员在适当的情况下远程参会，提出提案
和发言；

7 根据各部门确立的议事规则，学术成员的代表可担任报告人、副报告人
或助理报告人；

8 接受学术界参与的条件是：须得到机构所属的国际电联成员国的支持，
条件是该机构不得是目前在国际电联已列为部门成员或部门准成员的机构的替
代机构，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酌情为本决议补充其视为适当的条件、纠正措施或详尽程序；

2 对会费以及接纳和参与的条件进行审查，并向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做出
报告，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继续组织一年一度的国际电联“大视野活动”，同时尽最大可能轮流举
办，

责成无线电通信全会、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

授权各自部门顾问组继续研究是否有必要采取额外措施和/或安排，推进上
述全会和大会相关决议或建议未涉及的此类参与进程，并视需要或在必要时，
采用此类形式，并通过各局主任将结果报告理事会，

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

1 为实施本决议而采取必要和适当的行动；

2 顾及理事会的建议，再接再励，继续探讨和推荐不同机制，如利用成员
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自愿财务和实物捐助等，鼓励更多的学术成员参与；

3 鼓励学术成员参加国际电联组织或协办的各类开放式活动，如国际电联
世界电信展、国际电联大视野活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论坛及其他讲习班
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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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励学术界参与国际电联技术工作的发展，

请国际电联成员国

1 考虑在出席国际电联主要大会的官方代表团中引入学术界成员；

2 向各自的学术界通报本决议，鼓励并支持他们参加国际电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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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接纳发展中国家部门成员参加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部门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的工作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7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考虑到

a)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定的、人均年收入低于2 000美元的发展中国 
家1部门成员2参加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
门（ITU-T）的工作将有利于两个部门的工作并惠及这些部门成员所代表的国
家，协助缩小两个部门内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此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
间仍然存在的标准化工作差距；

b) 允许他们按照每个部门的相关优惠财务条件有重点地参加两个部门的工
作，将鼓励他们根据其各自的需求加入这两个部门，

做出决议

1 继续允许上述此类发展中国家部门成员根据本决议的规定参加ITU-R和
ITU-T的工作；

1 此类部门成员不得是行政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且须限于由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确定的、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 000美元且尚未参加以上一个或两个部门

工作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部门成员。
2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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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此类部门成员的财务会费设定为摊付国际电联经费支出的普通部门成
员会费单位金额的十六分之一；

3 只有当部门成员所属成员国表示支持、要求加入的申请方符合本决议脚
注1所述标准，才可接受此类加入申请；

4 为加入的成员有效参加和参与活动提供必要支持，使他们从国际电联成
员资格中获益，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酌情增加可能需要的额外条件或详细程序；

2 在国际电联秘书处的帮助下，根据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进行的
评估，向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有关此类参与的报告，以便全权代表大会根
据报告及其中的建议对此类参与做出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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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地 
获取电信/信息通信技术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有关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地获取
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的ITU-R第67-1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
版 ） ；

b)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有关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获取电信/
ICT的第70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以及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及其研究组与无障碍获取和人为因素联合协调活动（JCA-AHF）协作、
为此问题开展的研究、举措和活动；

c) 国际电信世界大会（2012年，迪拜）通过的《国际电信规则》第12条指
出，成员国应促进残疾人使用国际电信服务，同时顾及相关的ITU-T建议书；

d) 联合国大会（联大）于2013年9月23日召开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层面的
题为“ICT给兼顾残疾问题的发展框架带来的机遇”的残疾与发展问题高级别会
议的成果报告，强调了实现包容性发展、使残疾人既成为推动者也成为受益者
的必要性；

e)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目标10，根据该总体目标，包括残疾人和有具体
需求人士在内的所有人应能同等获取和使用ICT；

f) 由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和ITU-T成立的音视频媒体无障碍获
取跨部门报告人组正在开展广播和互联网电视方面的工作，以便将为视障人士
提供语音描述和为聋人和听力受损人士提供字幕/小标题以及将为其它残疾人
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提供无障碍的远程互联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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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残疾人做好海啸准备的普吉宣言》（2007年，普吉）强调，有必要按
照开放、非专有性和全球化标准利用电信/ICT设施提供全面的应急告警和灾害
管理系统；

h) 有关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对电信/ICT的无障碍获取的世界电信发展大
会（WTDC）第5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i)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通过ITU-D第1研究组开展的研究进行的
特别举措工作，以及ITU-D与全球包容性ICT举措（G3ict）协同合作开展的有关
开发残疾人电子无障碍获取工具包的举措；

j) 《基加利宣言》（WTDC-22），

认识到

a) ITU-R、ITU-T和ITU-D目前正围绕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对电信/ICT的无
障碍获取开展的工作，其中包括JCA-AHF；

b) 涉及以下内容的技术论文：

– 帮助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使用移动应用的使用案例技术论文；

– 无障碍会议导则；

– 支持所有人远程参会的导则；

– 电信无障碍获取核对清单；

– 和有关无障碍获取术语和定义的ITU-T F.791建议书；

c) 国际电联2020-2023年战略规划包括跨部门目标I.3：“加强残疾人和有具
体需求人士对电信/ICT的无障碍获取”以及相关成果和输出成果；

d)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成果，呼吁特别关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
人士；

e) 在有关全面审议WSIS成果落实的联大高级别会议上，人们认识到，应特
别注意解决ICT给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带来的具体问题；

f) 《日内瓦原则宣言》第13段和《突尼斯承诺》第18段，重申向残疾人和
有具体需求人士提供公平且价格可承受的ICT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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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联合国秘书长2019年推出的《联合国残疾人包容战略》；

h) 各区域和各国为制定或修订针对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的电信/ICT无障
碍获取的指导原则和标准而做出的努力；

i) 国际电联理事会2013年会议通过的国际电联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
障碍获取政策；

j) 通过无障碍获取网页和文件进行的网播以及字幕和音视频内容中音频描
述的使用以及手语翻译的使用是宝贵的工具，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会受益
无穷，

考虑到

a)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10亿身体、感官或认知方面存在不同程
度残疾的人士，占世界人口的15%，其中80%居住在发展中国家1；

b) ICT可以为残疾女性和年轻女性克服由于其性别和残疾遭受的排斥带来机
会和福祉；

c) 2008年5月3日生效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在关于无障碍
获取的第9条中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包括：

i) 2.(g)促使残疾人有机会使用新的ICT和系统（包括互联网）；

ii) 2.(h)促进在早期阶段设计、开发、生产、推行无障碍信ICT和系统，以便
能以最低成本实现这些技术和系统的无障碍获取；

d)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的残疾人权利特别报告人机制，将能够确定残疾
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在全面、有效参与社会事务方面仍需克服的障碍与壁垒。
其职责范围将是与联合国系统内的所有机制和实体、区域性机制、民间团体、
残疾人组织和为残疾人以及有具体需求人士服务的组织，进行密切协调，并将
遵照CRPD的原则，在所有活动中考虑到性别、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问题；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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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为使电信/ICT符合通用设计、公平接入、功能等同且价格可承受的原则提
供可能性，在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相关组织之间开展合作十分重要；

f) 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多方有必要关注G3ict和残疾人国际协会共同报告中
所述的成果，这些成果认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无障碍获取是无障碍获取ICT的基
本领域，但未达到与CRPD所要求达到的进展水平，会给大多数用户造成巨大影
响，与有关普遍遵循的条款相比对，批准此公约的国家在此方面进展甚微，

注意到

之所以开展JCA-AHF，是为了：提高认识、提出建议、提供帮助、开展协
作、进行协调和交流、了解历史背景，并且发挥宣传作用、与所有部门针对无
障碍获取工作开展合作与协作的作用，以防止重复工作，

做出决议

1 接纳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参与国际电联工作，顾及他们的经验、专
长，以便与涉及此议题的外部实体和相关机构协作，通过一项全面的行动计
划，从而扩大对电信/ICT的获取；

2 促进与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必要时使用口译手段）与公共政策和
电信/ICT数据统计人员的对话和沟通，以便获取更好的信息和知识，并了解利
用国际标准和方法在国家层面收集和分析的数据；

3 促进与负责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获取事务的区域和全球性组
织和机构开展合作，以便将无障碍获取电信/ICT纳入其工作日程，同时顾及与
其它议题的交叉性质；

4 最大程度地使用无障碍获取网播设施和字幕（包括字幕脚本）并且使用
手语，而且如有可能，应在国际电联的财务和技术限制之内依据《国际电联大
会、全会和会议的总规则》第二章第12节“各委员会的设立”，在召开国际电
联大会、全会和会议期间和之后，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字幕；

5 为扩大和巩固过去的成果，在预算限制内将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获
取ICT的便利性有效持续地纳入发展活动而提供必要的财务和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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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

提请联合国秘书长注意第58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努力加
强发展政策、计划和项目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根据平等获取、功能对等、价格
可承受和通用设计的原则实现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获取ICT的便利化，全面
提升现有工具、指南和标准，消除壁垒和歧视，

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磋商

1 在ITU-R、ITU-T和ITU-D之间协调无障碍获取相关活动，考虑利用JCA-AHF
并酌情与其它相关组织和实体协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确保残疾人和有具体
需求的人士的需要得到考虑；

2 考虑在可用资源内利用ICT，使有视力、听力或行动残疾的与会者和有具
体需求的人士能够以无障碍的方式获取信息以及向他们提供国际电联设备、服
务和项目所带来的财务影响，主要包括在会议上提供字幕、手语翻译，通过国
际电联网站获取打印和适当格式的信息，无障碍出入国际电联办公楼和会议设
施并为无障碍获取国际电联招聘做法和就业情况提供便利等方面的财务影响；

3 根据联大第61/106号决议，每当进行翻修或变更设施的使用空间时，应
考虑到无障碍获取的标准和指南，以确保无障碍获取的特性得以保留，而且不
会因不慎造成额外障碍；

4 在国际电联大会和活动选址流程过程中，征求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
及其代表组织的意见并请他们积极参与，以确保所选地点可以无障碍进入且能
够促进包容性的参与；

5 鼓励和推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的人士派代表参与，以保证在开展和推
进国际电联工作时考虑到他们的经验和意见；

6 在现有预算的限度内考虑扩大与会补贴项目，使残疾人代表和有具体需
求的代表能够参与国际电联的工作；

7 在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之间确定、记录和传播电信/ICT领域无障碍
获取的最佳做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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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与无障碍接入相关的活动方面，顾及JCA-AHF的工作，与ITU-R、ITU-T
和ITU-D协作，特别是在提高认识和将电信/ICT无障碍接入标准纳入主要工作方
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推出相关业务的项目，使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的人士能
有效使用电信/ICT服务；

9 与其他相关区域和全球组织和实体开展协作和合作，重点确保将无障碍
接入领域正在开展的工作受到重视；

10 与所有区域的残疾人组织开展协作和合作，以确保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
人士的需求受到重视；

11 指导区域办事处在可用资源内组织区域性辅助技术开发竞赛，赋予残疾
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相关能力，注意文化和语言差异并关注残疾开发人员的参
与；

12 利用和分享ICT如何提高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的能力的信息，例如国
际电联和G3ict等其他相关组织制定的导则、开发的工具和信息源，这些对国际
电联和成员们的工作十分有益；

13 鼓励区域办事处在可用资源内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促进增强残疾人
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权能的技术的发展；

14 考虑并实施对组织文化和相关内部系统的改进，以确保残疾人和有具体
需求人士在招聘与留任程序中获得平等的机会；

15 继续支持旨在培养国际电联职员在理解并倡导无障碍获取以及残疾包容
方面的能力的措施，通过如讲习班和管理培训等活动；

16 就落实本决议的措施每年向理事会并向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报告；

17 促进与残疾人和无障碍获取电信/ICT的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便在成
员国制定和设计本国推广无障碍获取的公共政策中进行考虑，



277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75号决议

请成员国

1 在本国法律框架内，制定加强无障碍获取、电信/ICT服务、产品和终端
的兼容性与可用性的导则或其它机制，并且向与此问题相关的区域性举措提供
支持；

2 鼓励在年度“国际残疾人日”举办有关无障碍获取的电信/ICT活动，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促进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的人士参与国际电联的工作，包括参加国际电
联大会和全会以及研究组会议的代表团；

2 推出适用的电信/ICT服务并鼓励开发电信设备和产品的应用，使残疾人
和有具体需求人士能够和其他人一道平等享用这类服务，并促进该领域的国际
合作；

3 促进提供更多学习机遇，以培训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使用ICT来实现
其社会和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利用针对培训师的培训课程和远程教育；

4 积极参与ITU-R、ITU-T和ITU-D以及JCA-AHF的无障碍接入相关研究，包括
积极参与相关研究组的工作，吸纳和推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的参与，以
确保将其经验、观点和意见考虑在内；

5 促进协调并就确保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获取电信/ICT服务达成
协商一致；

6 分享已经落实的有利于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获取电信/ICT的良
好和最佳做法；

7 将上述考虑到c) ii)和e)以及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设备和服务，包括通
用设计的费用可承受性的益处考虑在内；

8 鼓励国际社会向国际电联设立的专项信托基金自愿捐助，支持与落实本
决议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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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与人体暴露于电磁场相关的测量及评估关切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有关与人体暴露于电磁场（EMF）相关的测量与评
估关切的第72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b) 有关人体暴露于EMF的评估和测量问题的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第62号决议
（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c)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的相关决议和建议
书；

d) 三个部门正在就人体暴露于EMF开展工作，而且各部门之间和与其他专
家组织进行联络和开展协作是避免重复工作的重要措施，

考虑到

a) 世界卫生组织（WHO）具有评估无线电波对人体影响的卫生专业力量和
能力；

b) WHO建议的诸如国际非电离辐射保护委员会（ICNIRP）之类的国际组织
制定的暴露限值；

c) 国际电联具有通过计算和测量无线电信号场强和功率密度验证是否符合
无线电信号电平的机制方面的专业力量；

d) 用来测量和评估人体暴露于EMF情况的设备成本高昂；

e) 无线电频率频谱使用的巨大发展导致在任何地理区域内EMF发射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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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许多发展中国家1的监管机构迫切需要获得有关人体暴露于射频和EMF能
量的测量和评估方法的信息，以制定保护其公民的国家规则；

g) 由于缺乏足够且准确的信息、公众认识和/或适当监管，民众（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民众）可能会担心EMF对其健康的影响，这可能导致他们反对在其
附近部署无线电设备，并在没有科学和技术依据的情况下要求进行额外限制，
从而对无线基础设施的必要和及时部署产生负面影响；

h) ICNIRP2、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3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已确定了有关人体暴露于EMF限度的指导原则，许多主管部门根据这
些指导原则已通过了国家规则；但有必要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协调EMF导
则，以帮助他们制定国家标准；

i) 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测量和评估无线电波对人体影响的必要工具，

做出决议，责成三个局的主任

1 收集并分发有关人体暴露于EMF的信息，包括有关EMF测量方法、消费
者保护和常见问题的信息，从而帮助各国主管部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管
部门制定适当的国家规则；

2 与参与该议题的所有相关组织密切合作并利用其输出成果，落实本决议
以及第72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和第62号决议（2022年，基加
利，修订版），继续并加大向成员国提供的技术援助；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2 《限制暴露于时变电场、磁场、电磁场（至300 GHz）导则》：《健康物理》杂志

74(4): 494-522，1998年；ICNIRP《限制电磁场（100 kHz至300 GHz）暴露导则》， 
《健康物理》杂志118(5)：483-524，2020年。

3 IEEE标准C95.1™-2005年，有关人体暴露于3 kHz至300 GHz射频电磁场的安全电平的

IEEE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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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与WHO、ICNIRP、IEEE及其相关国际组织就人体暴露于EMF的导则和
限值开展合作，提高成员和公众对人体暴露于来自对总EMF暴露有影响的无线
电通信和非无线电通信源的EMF问题的认识并向他们进行宣传；

4 定期更新关于EMF活动和公共信息的国际电联门户网站，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协作

1 举办区域性或国际研讨会和讲习班以确定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加强有关
人体暴露于EMF测量方面的人员能力建设；

2 鼓励各区域成员国开展合作，分享专业知识和资源，确定联系人或区域
性合作机制（如有需要，还包括区域性中心），帮助有关区域所有成员国进行
测量和培训；

3 鼓励相关机构继续开展必要的科学研究，以调查电磁辐射对人体可能产
生的影响；

4 制定必要的措施和导则，以帮助缓解电磁辐射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影响；

5 鼓励各成员国开展定期审议，确保涉及暴露于EMF的国际电联建议书及
其它相关国际标准得到遵守，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与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和电信发展局主任协作

参与WHO开展的电磁场项目，以此作为与其它国际组织协作、鼓励其制定
EMF暴露国际标准努力的一部分，

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蹉商

1 就本决议的实施拟定报告，提交每届国际电联理事会年会评估；

2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有关已采取的决议落实措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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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员国

1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国际电联及其它相关国际组织制定的人体暴露于EMF
导则得到遵守；

2 实施有关获取所需的EMF测量设备的次区域合作机制；

3 通过开展有关此议题的宣传活动、举办讲习班、出版宣传册以及提供在
线信息，提高公众对人体暴露于非电离EMF的健康影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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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一致性和互操作性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认识到

a) 本届大会有关促进物联网（IoT）与可持续智慧城市和社区（SSC&C）的
发展的第19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和本届大会有关为促进
可持续发展实现（包括宽带在内的）全球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连通2030
年议程》的第20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一致性和互操作性（C&I）测试、向
发展中国家1提供帮助和未来可能采用的国际电联标志计划的研究的第76号决议
（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WTSA有关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开
展打击假冒电信/ICT设备的研究的第96号决议（2016年，哈马马特）和WTSA有
关为促进全球发展加强关于物联网和SSC&C的标准化活动的第98号决议（2022
年，日内瓦，修订版）；

c)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第4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 ，
涉及在发展中国家普及有关国际电联建议书的知识和有效使用建议书，包括对
按照国际电联建议书生产的系统进行C&I测试；

d) 无线电通信全会（RA）与测试无线电通信设备和系统是否符合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建议书及其互操作性相关的研究的ITU-R第62-2号决议
（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

e) 国际电联各局主任提交国际电联理事会以及本届全权代表大会的进展报
告；

f) 国际电信网络的互操作性是国际电联战略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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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a)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第4/2号研究课题开展的有关帮助发展中国家落实
C&I项目的工作；

b) ITU-T第11研究组针对C&I项目所开展的工作，包括有关合格评定指导委员
会（CASC）的工作；

c) 多个ITU-T研究组正在开展有关与ITU-T建议书保持一致的试点项目；

d) ITU-T有一个信息量大且属自愿性的产品合规数据库，并且通过提供已按
照ITU-T建议书进行过一致性测试的ICT设备细节逐步对其进行充实和推广；

e) 国际电联C&I门户网站不断更新；

f) IoT、IMT-2020及之后的网络等技术对C&I测试的要求越来越高，C&I测试
可促进实现电信/ICT设备的互操作性；

g) CASC与其它认证机构开展协作，正在建立一个评估ICT设备与ITU-T建议书
是否保持一致的联合认证机制，

进一步认识到

a) C&I程序用来保护消费者和网络以及防范无线电设备干扰；

b) 通过相关项目和信息共享、政策和决定的落实而广泛实现的电信/ICT设备
和系统的C&I，能够增加市场机遇，提高可靠性，并且促进全球一体化和贸易活
动；

c) 测试与合格评定方面的技术培训和机构能力建设是许多国际电联成员开
发各自的能力并推动全球互连互通的关键工具；

d) 许多国际电联成员亦可通过与现有区域性标准机构和各国标准机构的协
作机制使用这些机构已经提供的合格评定而从中受益；

e) 现有的国际合格评定方法提供了一种健全且运作良好的基础设施，而且
发展中国家已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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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将一项有关采用国际电联标志的决定推迟至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
支柱1（合格评定）达到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理事会2012年会议）后做出；

g) 国际电联成员国的中小微企业通过提供价格可承受且可互操作的技术，
为整个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h) CASC制定了国际电联专家的认可程序，并且制定了用于认可能够依据
ITU-T建议书实施测试的测试实验室的程序；

i) 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支柱1的主要成果，即产品合规数据库、关
于关键技术C&I测试的适用ITU-T建议书动态清单、依据ITU-T建议书进行合格评
定的试点项目清单、业界C&I测试下的ITU-T建议书参考表，都已取得良好进展；

j) 需要制定评估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支柱1（合格评定）成熟度的
标准，并界定国际电联标志及其影响；

k) 国际电联作为一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可通过C&I项目解决全球电信协调、
互操作性和发展所面临的障碍，

考虑到

a) 理事会2013年会议修订的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包括4个支柱，
即：1) 合格评定，2) 互操作性活动，3) 能力建设，和4) 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建立
测试中心和C&I项目；

b) 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尚未获得对设备进行测试并向本国消费
者提供保证的能力；

c) 电信/ICT设备的合格评定可减少通信系统间的干扰，提高不同制造商设备
间的互操作性，增强对产品质量的信心；

d) C&I对于包括中小企业（SME）在内的企业以及年轻开发人员在设计、开
发和营销电信/ICT设备中的重要性；

e) 除ITU-T建议书外，还有其它合格评定机构和标准制定组织（SDO）、论
坛和联盟制定的大量C&I测试规范；



285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77号决议

f) 一致性测试本身并不保证设备的互操作性，但是可以保证被测设备符合
特定标准；

g) 合格评定流程包括但不限于认证、测试和检验，可以帮助打击假冒ICT设
备；

h) 建立实施一致性和互操作性项目的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营费用很高；

i) 由于技术、设备和终端的快速发展，一致性和互操作性实验室需要定期
更新；

j) 国际电联标准化资源有限，如果区域性和各国认可和认证机构以及经资
格认定的测试实验室能够在国际电联C&I项目的参与下进行C&I测试是十分有益
的，

做出决议

1 赞同WTSA第76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RA ITU-R第62-2号决
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和WTDC第4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
订版）的目标，以及理事会审议的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

2 在与每个区域协商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本项目的工作，包括旨在提供资
料的合格评点试点数据库并将其建成一个功能全面的数据库的工作，同时考虑
到a) 合格评定试点数据库的成果及其可能对成员国、部门成员和利益攸关方 
（如，其他标准制定组织（SDO））产生的影响；b) 该数据库将在缩小标准化
差距上对每个区域的影响；c) 对国际电联、成员国、部门成员和利益攸关方的
潜在责任问题；同时考虑到国际电联的区域性一致性和互操作性磋商结果；

3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酌情协助他们成立适于开展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测
试的区域或次区域一致性和互操作性中心，并且鼓励与政府和非政府、国家和
区域性组织、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上的合格评定机构开展合作；

4 促进国际电联、成员国、部门成员以及相关实体之间开展合作，在国
家、次区域和区域层面降低一致性和互操作性评估中心的造价（例如使用虚拟
实验室进行远程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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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继续落实理事会首肯的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包括与电信发展局
（BDT）主任开展协作，落实关于人才建设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测试设施方面
的建议；

2 根据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继续开展与ITU-T建议书保持一致的试
点项目，提高互操作性概率；

3 加强并完善标准制定进程，通过一致性来提升互操作性；

4 为本决议的长期实施不断更新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

5 就本决议的实施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包括研究结果的进展报告；

6 与BDT主任合作，实施理事会2012年会议认可并经理事会2013年会议修
订的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

7 制定上文进一步认识到j)中所述的评估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支柱
1成熟度的标准，并向理事会做出报告；

8 确定国际电联标志的概念和其对国际电联及其成员的影响，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电信标准化局主任以及无线电通信局主任紧密 
协作

1 推进第4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和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
划》相关部分的实施并向理事会做出汇报；

2 协助成员国研究解决与不一致设备相关的关切；

3 继续与经认可的机构协作开展在职能力建设活动，并继续利用国际电联
学院生态系统，包括与防范ICT设备造成或受到无线电通信干扰相关系统的活
动；

4 在《C&I项目行动计划》的支柱3和4中：

a) 提高人们对C&I项目对于某些IoT设备适用性的认识；

b) 提供有关技术规则和合规测试的能力建设，以便支持包括SME和年轻人
在内的开发人员所设计的电信/ICT设备能够进入本地、区域性和全球市
场；

5 利用国际电联项目种子基金，鼓励捐赠机构资助作为国际电联高级培训
中心的测试中心每年开展的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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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其它各局协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酌情将发展中国家的
区域性和次区域ICT测试中心确定为国际电联高级培训中心，以便根据相关建议
书对与其需求相关的设备和系统进行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包括发展或酌情
认可合格评定机构；

7 帮助成员国增强合格评定和测试能力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专家；

8 推进与区域性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机构开展协作，尤其是在技术性合格评
定方面的协作，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审议三个局主任的报告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本决议目标的实现；

2 就本决议的落实进展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做出报告；

3 考虑在有关C&I项目的《行动计划》支柱1达到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后引
入国际电联标志的可能性，同时顾及技术、财务和法律方面的影响；

4 继续支持实施国际电联测试实验室认可程序，并向国际电联成员提供经
认可的测试实验室清单，

请成员

1 普及一致性数据库试点，在经认证的测试实验室（第1方、第2方或第3
方）利用适用ITU-T建议书或由经认证的认证机构或达到ITU-T A.5建议书资质要
求的SDO或论坛采用的程序对产品细节进行测试；

2 参加国际电联推进的互操作性活动以及国际电联各研究组有关一致性和
互操作性问题的工作；

3 在进行发展中国家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领域的能力建设（包括在职培
训）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在职培训，尤其是将此内容作为向发展中国家供
应的电信设备、服务和系统的供应合同的一部分；

4 支持建设区域性一致性测试设施，或促进现有实验室基础设施的使用，
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

5 参与国际电联的评估研工作，以促进在各区域建立协调的一致性和互操
作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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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达到ITU-T A.5建议书资质要求的组织

1 参与国际电联的一致性试点数据库活动，相互共享链接，通过让一个产
品参引更多的建议书和标准丰富其内容，同时使厂商的产品有更多展示机会，
并扩大用户的选择范围；

2 参加电信标准化局和BDT推动的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项目和活动，特别是
由运营商为发展中国家的专家提供获得实地经验的机会，

请成员国

1 为本决议的落实做出贡献；

2 鼓励国家和区域性测试实体协助国际电联落实本决议；

3 采用基于ITU-T建议书的合格评定制度和程序，提高服务质量/体验质量，
提高设备、服务和系统的互操作概率；

4 利用各国和/或各区域建立的合格评定系统共同打击假冒设备；

5 为2023年下届RA做出贡献，使该全会能够考虑并采取其认为在C&I方面必
要的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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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在保护上网儿童方面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认识到

a) 联合国大会（联大）关于《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第70/1号决议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保护上网儿童的诸多不同方
面，尤其是第1、3、4、5、9、10和16个目标；

b) 本届大会关于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地获取电信/信息通信技术
（ICT）的第17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c)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在保
护上网儿童中作用的第6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d) WTDC有关加强在网络安全（包括打击和制止垃圾信息）领域合作的机制
的第4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 国际电联其它相关文件，

考虑到

a) 互联网在为全球儿童提供教育、丰富课程和帮助各国儿童克服相互之间
的语言及其他障碍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b) 互联网已成为儿童多种教育、文化和娱乐活动的一个主要平台；

c) 儿童是最活跃的网络参与群体之一；

d) 对儿童的活动负有责任的家长、监护人、教育工作者和社区可能需要有
关如何保护上网儿童的调解方式指导；

e) 保护上网儿童举措总是会考虑赋予上网儿童能力的问题，并充分考虑到
儿童的免受伤害的权利与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其获取上网机会之间的
平衡；

f) 保护儿童在使用互联网或ICT时免受剥削、防止受到危害和欺骗是一项全
球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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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CT，特别是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形式多样并日益普及，上网
儿童与日俱增，有时没有调解手段、控制或指导；

h) 为解决儿童网络安全问题，在国家、区域或国际层面积极主动采取措施
保护上网儿童至关重要；

i) 为促进ICT部门承担社会责任，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并继续采取利益攸关
多方的方式，以便有效利用现有各种工具，树立使用ICT网络和服务的信心，减
少儿童面临的风险；

j) 保护上网儿童是值得全球关注的议题，已列入国际社会全球议程的重点
工作中；

k) 保护上网儿童涉及与其它联合国机构和伙伴建立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协
作网，目的在于为促进上网儿童的保护采取行动，就安全的上网行为提供指导
和适当的实用工具，

忆及

a)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联大于1989年11月20日通过并得
到《世界人权宣言》和所有相关联合国有关保护儿童和保护上网儿童决议认可
的《儿童权利宣言》；

b) 在《儿童权利公约》框架下，缔约国承诺保护儿童免受一切形式的剥削
和性虐待危害，并为此特别采取所有适当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措施，防止a) 引
诱或强迫儿童从事任何非法的性活动；b) 利用儿童进行卖淫或从事其它非法的
性行为；c) 利用儿童从事色情表演和制作色情材料（第34条）情况的发生；

c)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
择议定书》（2000年，纽约）第10条，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国际合作，
签订多边、区域和双边协议，预防、侦查、调查、起诉和惩处参与买卖儿童、
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儿童性旅游行为的有关人员；并应推动其主管当
局、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d)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12年7月5日通过的第20/8号决议中强调“人们在
网下享有的各种权利在网上也须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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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2005年阶段会议的《突尼斯承诺》（第
24段）中认识到ICT在保护儿童和促进儿童成长方面的作用，敦促成员国采取
更有力的行动保护儿童在ICT方面的权利，避免他们因为这类技术而受到虐待，
强调将儿童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相应地，《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第90 q)
段）承诺通过在国家行动计划和信息通信战略中纳入监管、自我监管和其他有
效的政策和框架内容，保护儿童与青年免受以ICT为手段进行的虐待和剥削，将
ICT作为实现国际共同认可的发展目标（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
SDG和WSIS行动方面）的工具；

f) 国际电联理事会第1305号决议（2019年，修改版）请成员国将保护儿童
和青年人免受虐待与剥削的议题确定为与互联网相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之
一；

g) 理事会第1306号决议（2015年，修改版）规定了理事会保护上网儿童工
作组（CWG-COP）由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参加并由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为之贡献
力量和予以参与的的职能范围；

h) 在日内瓦召开的2012年WSIS论坛上，组织了一次保护上网儿童举措
（COP）合作方会议。会议同意与上网家庭安全协会及网络观察基金会密切合
作，以便为成员国提供所需支持，

进一步忆及

a) 国际电联是WSIS C5行动方面（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的协调
人/推进方；

b) 当COP举措介绍给国际电联理事会2008年会议高层对话会议时，得到国
家元首、部长和全球国际组织负责人的赞同；

c) 国际电联与COP成员为保护网络空间的儿童制定了四套导则，即保护上
网儿童导则、父母和教育者导则、业界导则和政策制定者导则，并继续修订和
更新这些导则，以确保与业界趋势和做法保持一致；

d)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ITU T E.1100建议书 – 提供国际帮助热
线所用国际号码资源的规范 – 提供了备选编号资源，以克服ITU-T E.164建议书增
补5（11/2009）带来的无法设立一个全球统一国家号码的技术难题，以及ITU-T
的不同研究组所做的贡献对于确定实用的解决方案和工具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
使用保护上网儿童热线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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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

a) CWG-COP开展的讨论和在线协商及国际电联其它活动；

b) 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现有的保护上网儿童的技术、实物、管理和组织
性工具，和能够使儿童更容易地与上网儿童保护热线沟通的创新应用以及继续
这项工作以寻找并向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可用的解决方案的必要
性；

c) 在收集数据以生成关于保护上网儿童的统计数据和指标时，需要保护这
些数据；

d) 国际电联在各国、区域和国际层面开展的保护上网儿童活动，同时认识
到其它利益攸关方开展的活动；

e) 全球青年在跨越2015年全球青年峰会（2013年，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上
呼吁各成员国制定政策，使得网上社区安全可靠；

f) 各国政府、国家、区域和国际非政府间组织及行业组织为促进保护上网
儿童的最佳做法交流开展的许多活动；

g) 互联网使用的增加，特别是儿童和国际电联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
情期间开展的COP活动；

h) 通过教育和技能增强儿童、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以及业界的
权能，以实现保护上网儿童的重要性，

做出决议

1 继续将COP举措作为提高人们有关儿童上网安全问题认识和分享这方面
最佳做法的平台；

2 继续向成员国，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1提供帮助和支持，为COP举措制定
并实施路线图；

3 继续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协调有关COP的各项举措；

4 基于在该领域完成的工作，促进所有涉及保护上网儿童的利益攸关方之
间的协作，以使成员国受益；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293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79号决议

5 支持和加强成员国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在保护上网儿童方面的区域和次区
域合作机制；

6 继续与相关国际组织一道努力，应要求支持成员国为家长、监护人、教
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社区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开展有关保护上网儿
童的能力建设和意识提高工作，

要求国际电联理事会

1 继续开展CWG-COP的工作，以便成员就国际电联在保护上网儿童方面的
作用提出输入意见和指导，并作为讨论和交流最佳做法的平台；

2 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均能参与CWG-COP并为之做出贡献，以便在落实本
项决议过程中开展最大程度的协作；

3 鼓励CWG-COP与理事会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工作组（CWG-Internet）酌
情联络，以便以互利互惠的方式完成这些工作组相关职责范围内所涉相关问题
的工作；

4 鼓励CWG-COP与ITU-D第2研究组联络，分享CWG-COP会议的输出成果，
以利于相关研究课题的讨论；

5 鼓励CWG-COP在其会议召开之前及会议期间与青年人开展在线磋商，以
听取他们有关保护上网儿童各项事宜的意见和看法；

6 继续不设密码地公开提供所有有关保护上网儿童问题的文件，

责成秘书长

1 继续了解其它联合国组织在此领域开展的活动并与之开展适当协调，从
而为扩大并协同在此重要领域的工作建立伙伴关系；

2 协调国际电联与负责该问题的联合国其它机构和实体的工作，以便为现
有的用于储存保护上网儿童方面有用信息、统计数据和工具的全球性资料库做
出贡献；

3 充实完善并推进有关保护上网儿童工作的在线资源存储库；

4 继续协调国际电联的活动与其它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开展的类似举
措，以便消除可能的重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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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请其它COP成员和联合国秘书长注意本决议，从而加大联合国系统对
保护上网儿童的参与；

6 向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有关实施本决议的进展报告；

7 继续向参与保护上网儿童事宜的所有国际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分发GWG-
COP的文件和报告，以便他们通力协作；

8 鼓励各成员国、部门成员和相关联合国机构向CWG-COP分享有关保护上
网儿童问题的最佳做法，

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

1 在有效实施上述做出决议1、2和3方面，继续协调保护上网儿童的相关活
动，以避免各局与总秘书处的活动之间出现重叠；

2 在可用资源范围内继续改进国际电联网站上的COP举措网页，使其为所
有用户提供更多的信息；

3 帮助成员国制定并落实政策、战略和标准，以加强对上网儿童的保护，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视情况向CWG-COP报告保护上网儿童的活动；

2 通过ITU-D相关研究课题和与关于保护上网儿童相关的区域性举措方面的
工作，与GWG-COP和CWG-Internet密切协作，取得最佳输出成果，避免重复工
作；

3 在相关研究课题的可交付成果中考虑CWG-COP会议的输出成果；

4 与目前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开展的其它类似举措进行协调，以便通
过建立伙伴关系而最充分地开展这一重要领域的工作；

5 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关注保护上网儿童；

6 在考虑到电信/ICT行业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与COP举措合作伙伴协作，酌
情更新国际电联制定的保护上网儿童导则，包括有关残疾儿童和具有具体需求
儿童的导则并通过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相关实体以六种正式语文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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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传播有关保护上网儿童的数据编制和统计数据的方法框架，以期尽可能
充分地进行各国之间的数据比较，并进行自愿数据编制能力的培养；

8 在当前和未来与电信标准化局协调并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和感兴趣的国家
合作开展的宣传活动中考虑残疾儿童和有具体需求儿童的需求；

9 继续协助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共同
制定其保护上网儿童国家战略；

10 继续推进为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培训项目，包括与COP举措合作伙伴合
作，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鼓励ITU-T研究组在其具体职权范围内，在考虑新技术发展的情况下，继
续探索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使用保护上网儿童热线的实用解决方案与工具；

2 鼓励ITU-T研究组在其具体职权框架范围内，在考虑到新技术发展的情况
下，探索适当的、有助于政府组织和教育工作者保护上网儿童（包括残疾儿童
和具有具体需求儿童）的解决方案；

3 推动ITU-T各研究组之间的合作，并酌情与其它部门的相互联络；

4 应要求继续与成员国就在区域层面分配保护上网儿童的电话号码开展工
作；

5 为ITU-T研究组与其他相关组织酌情开展的保护上网儿童的各种相关活动
提供帮助，

请成员国

1 加入并继续积极参与CWG-COP及国际电联相关活动，以便就保护上网儿
童的法律、技术、组织和程序问题以及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开展讨论并交流最
佳做法信息；

2 针对所有利益攸关方编制信息，开展教育活动和提高消费者认识的宣传
活动，使儿童了解网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防止此类风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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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携手并肩开展提高认识的活动并努力投资，定期举办面向所有利益攸关
方的数字技能培训，以确保保护上网儿童，同时考虑到不断增加的网上风险和
威胁；

4 考虑如何增加年轻人回应CWG-COP青年磋商的数量；

5 就保护上网儿童领域当前的立法、组织和技术措施的状况交换信息；

6 支持收集和分析有助于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有关保护上网儿童的数
据，并在可能时编制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统计数据，以促成进行跨国比较，同
时鼓励各国国家统计局和其他数据制作方进行数据编制；

7 考虑建立全国性保护上网儿童框架和战略并酌情将其纳入国家网络安全
战略之中，同时考虑到国际电联保护上网儿童导则；

8 促进为运行保护上网儿童热线分配资源；

9 鼓励为保护上网儿童工作的专用业务通信分配具体号码；

10 推广家长、监护人、教育工作者和社区可用的家长工具或其他安全工具
的使用；

11 使社区和民间团体组织参与保护上网儿童举措、其在全社会的推广和宣
传活动；

12 在保护上网儿童方面的政府部门与机构之间建立合作机制，收集儿童访
问互联网的统计数据信息，

请部门成员

1 积极参与CWG-COP和国际电联其它活动，使国际电联成员了解保护上网
儿童的技术工具；

2 制定解决方案并开发实用工具以帮助保护上网儿童，并促进儿童与保护
上网儿童热线之间的交流；

3 在各自能力范围内开展合作，宣传已经实施的保护上网儿童的公共政策
与举措；

4 努力开发有关提高家长、监护人、教育工作者和社区认识的不同项目和
工具；

5 考虑本行动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最佳做法，向成员国通知保护上网
儿童的现代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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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就确定和引入最有效技术的务实方法交换信息，为更有效地保护上网儿
童做出贡献；

2 酌情应用ITU-T E.1100建议书；

3 促进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就保护上网儿童问题开展磋商并为之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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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促进互联网协议第6版的部署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联合国大会（联大）有关《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第70/1号决议；

b) 联大有关全面审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成果落实情况的联大高级
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70/125号决议；

c) 在利益攸关多方筹备平台进程基础上、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并包括所有
WSIS利益攸关方一道组织、由国际电联协调的WSIS+10高级别活动（2014年，
日内瓦）所通过的、关于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的WSIS+10声明和关于2015
年后WSIS工作的WSIS+10愿景，得到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的认可并提
交联大进行全面审查；

d)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有关互联网协议（IP）地址分配和推进向IP第6版
（IPv6）的过渡及其部署的第6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e) 关于为部署IPv6加强能力建设提供支持的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
政策论坛的意见3（2013年，日内瓦）；

f)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有关在发展中国家1进行IP地址分配并鼓励IPv6部署的
第63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g) 本届大会有关基于互联网协议的网络的第10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

h) 有关国际电联在互联网和互联网资源（包括域名和地址）管理国际公共
政策问题方面作用的本届大会第10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i) 国际电联理事会2012年会议认可的国际电联IPv6组的工作成果，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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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虑到

a) 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通信及技术创新的重要工
具，并极大改变了电信/ICT行业的格局；

b) 营造有利的环境有助于IPv6的部署和互联网的发展；

c) 鉴于IPv4地址枯竭，以及为了确保互联网的稳定、增长和发展，各利益
攸关方应尽一切努力鼓励和推动IPv6的部署；

d) 在IPv6的部署中，重要的是要注意基于IPv4的技术的正常运行；

e)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正在面临一些挑战，

注意到

a) 过去数年间在部署IPv6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b) 由IPv4和IPv6部署方面的专家，包括科技专家，向有需求的成员国和部门
成员提供帮助十分重要；

c) 国际电联和相关组织（如区域性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RIR）、网络运营
商团体和互联网协会）向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供的支持和最佳做法；

d) 国际电联为响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需求而与相关组织在IPv6能力建设
方面正在开展的协调；

e) 实际使用IPv6的网络运营商和最终用户不足；

f) IPv6业务在逐步增长；

g) 可在继续使用IPv4的同时部署IPv6，且应最终使IPv4完全过渡到IPv6；

h) 政府在IPv6的部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i) 私营部门在互联网的投资和部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j) 学术界为解决IPv6开发问题提供了实用工具、使用指南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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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除各国政府外，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负责IPv6协议、IPv6地址分配和指
配以及与IPv6兼容的软硬件（包括用于域名系统（DNS）的软硬件）设计和制造
的互联网组织）在促进向IPv6的过渡及其部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认识到

a) IP地址是基础资源，对基于IP的电信/ICT网络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和繁
荣至关重要；

b) IPv6的部署为ICT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部署该技术是避免IPv4地址匮乏和
IPv4地址枯竭可能带来的高成本及电信/ICT基础设施增长放缓等后果的最佳途
径；

c) IPv6可以提供一个支持全球互联网用户持续增长和互连互通的环境；

d) 有必要加快IPv6的部署，以响应此方面的全球需求；

e) 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及合作对实现这一进程的成功至关重要；

f) 技术专家提供有关IPv6的协助，已取得一定进展；

g) 能力建设和最佳做法分享是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根本；

h) 在IPv6方面，还有若干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专家援助，

做出决议

1 根据《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寻求方法和途径，并且酌情通过合作协
议，在新兴电信/ICT的背景下，扩大国际电联同参与发展基于IP网络和未来互
联网的相关组织2的互惠协作与合作，以便加强国际电联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作
用并促进成员国更多地参与互联网治理，通过价格可承受的国际互连互通确保
全球社会获得最大惠益；

2 包括但不限于在互惠基础上的互联网域名和号码分配机构（ICANN）、区域性互联

网注册管理机构（RIR）、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互联网协会（ISOC）和万维

网联盟（W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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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IPv6方面的经验和信息交流，旨在创造协作
机会，同时能够充实正在就此问题所开展的工作；

3 与相关国际认可的伙伴（包括互联网界伙伴（如RIR、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及其他））密切协作，通过能力建设鼓励IPv6的部署；

4 按照有关决议，为那些按照现有的分配政策在IPv6资源部署的管理、分
配和能力建设方面需要并要求给予帮助的成员国提供支持；

5 按照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各自的职责与其开展合作，继续对包括IPv4和
IPv6地址在内的IP地址分配和使用进行研究，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电信标准化局主任进行协调

1 开展并推动上述做出决议中提出的活动，以便使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
门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相关研究组得以开展推动部署IPv6的工作；

2 在帮助那些在IPv6资源的管理和分配上需要支持的成员国的同时，监督目
前针对国际电联的成员国或部门成员的分配机制（包括对地址的平等分配  ） ，
确定并指出现有分配机制中的潜在缺陷；

3 如通过上述研究发现需要改变目前的政策，按照现有政策制定程序对目
前的政策和最佳做法建议提出改进建议；

4 请国际电联根据与各区域性组织包括RIR合作收集的信息，就IPv6部署方
面的进展制定统计数据；

5 与其他区域性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协调协作，收集和发布有关各国政府、
业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国家层面开展的相关协调工作的最佳做法，以促进IPv6
的部署，

请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继续在国家层面推广特定举措，以此加强与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和
民间团体的互动，以交流和协调在其各自国家部署IPv6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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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RIR和其他区域性组织的支持下，鼓励协调研究
和宣传工作以及政府、业界和学术界参与的培训活动，以促进IPv6在各国和该区
域的部署，并协调区域之间的全球性部署推广举措；

3 制定促进老旧系统技术更新的国家政策，以确保利用IP提供的公共服务
以及通信基础设施和成员国的相关应用均与IPv6兼容；

4 鼓励基于IP的电信/ICT业务和基础设施支持IPv6；

5 推动建设利益攸关多方协调并建立沟通机制，以分享IPv6部署的最佳做
法；

6 鼓励制造商和软件开发商除提供IPv4外，还向市场提供支持IPv6的全功能
ICT设备、应用和客户端设备；

7 提高信息服务提供商对基于IPv6提供服务的重要性的认识；

8 鼓励业界和学术界参与商业和公共部门的IPv6部署和能力建设活动；

9 鼓励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组织以确保其网站和服务支持IPv6，

责成秘书长

向理事会提交并酌情向国际电联成员国和互联网界通报有关本决议落实工
作的一份或多份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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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在气候变化和 
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认识到

a) 全权代表大会批准第35号决议（1994年，京都）是为启动国际电联有关
将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用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领域活动做出的根
本性贡献；

b) 本届大会有关将电信/ICT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监测和管理紧急和灾害情况
（包括与健康相关的紧急情况）的早期预警、预防、减灾和救灾工作的第136号
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c)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有关公众保护和赈灾的第646号决议（WRC-
19，修订版）；

d) WRC有关地球观测无线电应用重要性的第673号决议（WRC-12，修订
版 ） ；

e) WRC有关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无源）和相关有源业务间兼容性的第750号
决议（WRC-19，修订版）；

f) 无线电通信全会（RA）有关利用ICT/无线电通信技术和系统降低能耗以
保护环境并减缓气候变化的ITU-R第60-2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
版 ） ；

g)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ICT、环境、气候变化和循环经济的第
73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h)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ICT、环境、气候变化和循环经济的第
66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i) WTDC有关电信/ICT在备灾、早期预警、救援、减灾、赈灾和灾害响应方
面的作用的第34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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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WTDC有关ICT应用的第54号决议（2014年，迪拜，修订版）；

k) 国际电联理事会2009年会议通过的有关ICT与气候变化的第1307号决议；

l)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第5研究组有关电磁场、环境、气候
行动、可持续数字化和循环经济的成果；

m) 国际电联电信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第7研究组有关地球观测和气候
的成果；

n)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第2研究组有关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成果；

o) 2013年4月在埃及卢克索举办的“ICT促进实现智能水管理”讲习班通过
了有关“建设高效利用水资源的绿色经济”的卢克索行动呼吁；

p) 有关电信/ICT在处理和控制电信和信息技术设备电子废弃物中的作用及其
处理方法的WTSA第79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

q) 理事会2012年会议通过的第1353号决议认识到，电信和ICT是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1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协
作，确定国际电联将为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电信和ICT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而开展
的新活动；

r) 理事会国际互联网相关公共政策问题工作组第10次公开磋商聚焦于“互
联网的环境影响和惠益”，期间，参与的利益攸关方对电信/ICT对气候变化与
环境的影响表达了浓厚的兴趣；

s)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大会成果，尤其是缔约方
大会（COP）第二十一次会议达成的《巴黎协定》，其中制定了避免危险气候
变化的全球框架，当时将全球升温限制至远低于2°C，并寻求努力将其限制在
1.5°C以内，以及COP26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其中重申加强行动以限制气
候变化的影响的紧迫性；

1 这些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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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限制全球变暖需要快速、大幅度和持续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GHG  ）  ，包括到2030年将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45%，到2050年实现净零
排放，并大幅减少其他GHG，

进一步认识到

a) 社会、部门和区域各方力量在创新性气候行动，包括技术进步方面开展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推动实现UNFCCC大会的目标；

b)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日内瓦行动计划》（2003年，日内瓦）行动方面C7
第20段（电子环境）呼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建立监测系统，预报并监测自然和
人为灾害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c) 《关于对电气和电子废弃物实行环境无害管理的内罗毕宣言》，以及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九届大会通过的对电子废弃物实行环境无害管理
的工作计划，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需求；

d)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12年，里约热内卢）通过的题为“我们期望
的未来”的成果文件体现出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的再次承诺，

考虑到

a)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及其旨在评估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
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的工作组报告，尤其是第三工作组2022年第6版报告计算得
出，尽管从2000年至2009年间每年增长2.1%降至2010-2019年间每年增长1.3% ，
但全球GHG排放量继续以高绝对速率增长，并且第二工作组在2022年的第6版报
告中得出结论，如果目前的GHG排放不迅速下降，特别是如果在短期内全球升
温超过1.5°C，在气候方面具有复原力的发展前景将越来越有限；

b) 气候变化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一个潜在威胁，已导致全球变暖、天气模
式变化、海平面上升、沙漠化、冰层融化及其它长期效应，因此需要全球性的
应对行动，而电信/ICT则可以为此应对行动做出贡献；

c) 气候变化对于对此及其后果准备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将
产生严重影响这些国家可能面临难以估量的危险和巨大的损失，包括海平面上
升对这些国家许多沿海地区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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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虑到

a) 通过开展与气候变化、灾害预测和赈灾相关的各类威胁的监测、观测、
探测、响应和缓解活动，电信/ICT在环保和推动环境风险较低的创新和可持续
发展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和显著作用，并且电信/ICT的使用可帮助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b) 考虑电信/ICT的环境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仍然难以估计ICT对气
候变化的总体净影响，其中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

c) 国际电联在帮助成员国利用ICT开展气候变化相关威胁、灾害预测和赈灾
的监测、探测、响应和缓解活动中发挥作用，并考虑通过电信/ICT提出有效的水
资源和电子废弃物管理的解决方案。国际电联战略规划明确将利用ICT应对气候
变化作为首要工作；

d) 电信/ICT亦可通过温室气体排放及其他排放加重气候变化，因此，必须将
减排和降低能耗作为重点工作；

e) 与ICT使用相关的其他环境影响值得考虑，特别是设备和网络设备制造商
所需的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化石能源和矿物质）的数量，这些都可以通过设备
的设计和延长数字设备寿命的措施来缓解；

f) 通过利用电信/ICT取代相关行业的服务或提高效率，使电信/ICT的使用能
够对减少经济中其他部门产生的GHG排放产生促进作用，尽管这种积极作用有
被有关部门的通信使用量增加或“反弹效应”抵消的风险；

g) 由ITU-T、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全球电子可持续性举措
（GeSI）和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联合制定的ICT行业脱碳轨迹，规定到2030
年碳排放量减少45%，以及定义了净零的相关建议书；

h) 星载遥感应用和其他无线电通信系统是气候监测、环境观测、灾害预
测、非法森林砍伐侦查、跟踪气候变化的程度、速度、加速情况以及发现并缓
解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等方面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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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目前正在开发和部署用于气候监测的其他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可通过或
利用海底电缆部署海洋感知技术，包括通过科学监测和可靠电信（SMART）举
措，以更好地了解气候的演变；

j) “我们的2050年世界”活动，得到了联合国“奔向零碳”（Race to 
Zero）活动的支持，该活动推进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定义的《伦敦宣言》，承诺
签署方将气候因素纳入所有标准，以加速气候目标的实现，

意识到

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包括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和在
国家网络中使用新的ICT设施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国际电联提供指导
与援助，而对于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指导和援助亦不相同，

铭记

a) 195个国家已经核准UNFCCC议定书，并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低到
大多低于其1990年水平的目标；

b) 已针对《哥本哈根协议》提交计划的国家，明确提出了准备在目前10年
内为降低各自的碳浓度而采取的措施，

注意到

a) 目前的ITU-T第5研究组是气候变化、电磁兼容性、抗力和雷击保护、粒
子辐射引起的软误差、人体暴露于电磁场、循环经济和电子废弃物管理方面的
ITU-T牵头研究组；

b) 还有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其他开展气候变化方面工
作的国际机构，国际电联应在职责范围内与这些实体进行协作；

c) 电信/ICT的开发和部署已经产生了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更
完善的能源管理、对电信/ICT在整个使用周期内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以及全
面部署电信/ICT所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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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国际电联在其职责范围内与其他组织协作，通过以下工作研究气候变化的
起因和影响：

1 继续并进一步开展国际电联有关电信/ICT与气候变化和灾害管理规划活
动，以便对成员国和联合国开展的更广泛全球工作做出贡献，从而为进一步防
范和抵制气候变化影响添砖加瓦；

2 鼓励提高电信/ICT的能效，以减少电信/ICT行业的GHG排放以及原材料和
自然资源（化石能源和矿物）的使用；

3 鼓励电信/ICT行业根据《巴黎协定》轨迹，争取实现十年内（2020-2030
年）的最低减排量，在短期内采用SBTi指南2，在长期内采用净零目标，并公开
报告其工作情况；

4 鼓励电信/ICT行业通过提高自身能效并通过与供应商合作，以及在其他经
济部门使用ICT，为每年削减GHG排放做出贡献；

5 提高人们对电信/ICT设备设计相关环境问题、能源效率和循环经济的认
识；

6 作为优先事项，将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电信/ICT服务和技术方面的援助纳入工作范畴；

7 加强发展中国家，如上述做出决议6所述国家在利用电信/ICT适应气候变
化和加强灾害管理就绪方面的人员和机构能力；

8 宣传在弥合标准化工作差距中使用可持续的电信/ICT及服务给环境和社会
带来的益处；

9 鼓励通过在电信/ICT行业采用可再生能源供应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0 支持利用ICT开展智能电网建设，以减少电力传输和分配过程中的能源浪
费并对消费者的高峰能源需求做出调节；

2 h�ps:// sciencebasedtargets .org/ sectors/ ict以及ITU-T L.1470和L.1471建议书。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sectors/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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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继续努力支持可持续智慧城市及社区（SSC&C），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情
况下促进循环经济原则，进一步通过ICT行业利用数字技术应对气候变化；

12 支持旨在确定数字技术的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制定用于评估其环境影响的
战略框架的工作，

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协作

1 继续与从事气候变化活动的相关组织进行联络，以避免工作重复并优化
资源的使用；

2 继续在国际电联内部采取适当措施，以便为减少碳足迹做出贡献（如举
办无纸会议、可视会议等），并利用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形成的
有关在线工作效率的有益经验；

3 每年向国际电联理事会和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报告落实此决议的进展情
况；

4 再次向UNFCCC等相关组织的会议提交本决议以及国际电联所开展活动的
其他相关成果，以便重申国际电联对全球可持续增长的承诺，并确保电信/ICT在
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以及国际电联在这一方面的关键作用得到认可；

5 继续执行《2020-2030年联合国系统可持续管理战略》确定的一套原则和
变革理论，为联合国的所有职能提供一个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框架；

6 与联合国各实体及其他机构在气候变化相关活动中进行合作，努力实现
电信/ICT设备的能耗和GHG排放在使用周期内逐步且可衡量地减少；

7 根据国际电联内部商定的方法和基准，报告电信/ICT行业在多大程度上通
过自身减排帮助减少了GHG及其它行业的排放；

8 鼓励各区域成员国合作共享专业技术和资源，并确定区域性合作机制3，
包括通过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提供支持，以便帮助所涉区域所有成员国进行测
量和培训；

3 待相关区域性会议正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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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继续与联合国内其它实体开展合作和协作，确定未来国际努力方向，为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监测方面的目标做
出贡献；

10 帮助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进行能力建设，并在
国际电联可用预算范围内和在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协助下，测量能效和制定
高效处理电子废弃物的导则；

11 鼓励使用再生能源技术和系统，研究并推广再生能源领域的最佳做法；

12 支持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并缓解气候变化在一些领域的影
响，包括智慧水管理、电子废弃物管理和处理方法以及将ICT用于灾害预测、早
期预警、减灾和救灾工作；

13 利用国际电联ICT发展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利用电信/
ICT来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

责成三个局的主任在其职责范围内

1 继续宣传利用电信/ICT监测、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好处；

2 帮助宣传最佳做法和导则，以：

i) 提高电信/ICT设备的能效；

ii) 衡量电信/ICT行业的碳足迹；

iii) 通过使用电信/ICT监测水资源；

iv) 通过使用电信/ICT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v) 使电信/ICT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vi) 利用电信/ICT推进灾害预测、早期预警、减灾和救灾工作；

vii) 促进新的和新兴电信/ICT技术的使用并评估其潜力，以缓解气候变化的影
响，减少GHG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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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制定经同行评审的有关ICT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报告，同时考虑到相
关研究，特别是ITU-T第5研究组和ITU-D第1和2研究组正在开展的、尤其是与ICT
气候变化相关的工作，并协助受影响国家将相关应用用于备灾、减灾和灾害响
应以及电信/ICT废弃物管理；

4 通过三个局的密切协作并在国际电联预算限制范围内，组织讲习班和研
讨会，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和明确他们围绕使用电信/ICT解决环境和气
候变化问题（包括收集、拆卸、翻新和回收电子废弃物，以及水资源的可持续
智慧管理）方面的特定需要和挑战来为其提供帮助；

5 就使用新的和新兴电信/ICT技术对减少GHG排放的影响及其在缓解和适应
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作用开展进一步研究，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确保国际电联在区域层面本着提高认识和明确关键问题的目的，在发展中
国家组织研讨会和提供培训课程，以便制定环保领域的最佳做法导则，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1 通过以下措施，确保广泛利用无线电通信缓解气候变化以及自然灾害和
人为灾难的负面影响：

i) 敦促ITU-R各研究组加快其工作，特别是在灾难预测、发现以及减灾和赈
灾等方面；

ii) 继续开发新技术，以支持或补充先进的公众保护和赈灾应用；

2 强调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协调有效地使用无线电频谱开展监测、预测和
预警并缓解自然灾害影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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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与其它机构开展协作，分享有关ICT与气候变化的ITU-T第5研究组及其它
相关研究组的输出成果，并制定和完善方法，以评估：

i) 电信/ICT行业的能效水平和电信/ICT在非ICT行业的应用；

ii) 与其他相关机构协作，评估电信/ICT设备在整个价值链上整个使用周期
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其他环境影响，从而在本行业按照一套协商一致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化方法确定最佳做法，使重复使用、翻修和回收利用的收
益得以量化，以帮助电信/ICT行业以及使用ICT的其他行业实现温室气体
减排；

2 与联合国实体和其他机构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中进行合作，在电信/
ICT设备的生命周期内逐步且可衡量地减少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3 开展有关落实国际电联在节能标准制定活动中取得的成果的研究工作；

4 继续在ITU-T内部开展旨在重点缩小发展中国家环境可持续问题方面的差
距的工作；衡量发展中国家在电信/ICT、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需要，

请成员国、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

1 与其它机构一起，继续在涉及电信/ICT与气候变化议题的所有国际、区
域性和国家平台上为国际电联各项活动范畴内的工作做出积极贡献，并就环保
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交流最佳做法；

2 继续或启动包括电信/ICT与气候变化的公有和私营部门项目，充分考虑到
相关的国际电联举措；

3 采取必要措施，通过开发和使用更加节能的ICT设备、应用和网络以及更
高效的能源供应解决方案，并在其他领域应用电信/ICT，支持商定的旨在实现净
零排放的统一轨迹，减小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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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进电信/ICT设备的回收再利用并有效处理电信/ICT产生的电子废弃物；

5 提高能源供应效率，包括通过智能电网和增加可再生资源的使用；

6 考虑通过公布关于设备、服务和某些用途的影响的环境信息，提高最终
用户就电信/ICT问题做出知情决定的能力；

7 考虑鼓励电信/ICT公司分享相关信息，以评估其对整个价值链的环境影
响，并酌情提供帮助；

8 根据相关WRC和决议，继续支持ITU-R从事的环境观测的遥感（有源和无
源）和可用来支持气候和水资源监测、灾害预测、预警和响应的其他无线电通
信系统方面的工作；

9 将电信/ICT应用纳入国家气候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规划之中，将其作为
在抵制气候变化影响过程中解决气候变化影响的有力工具；

10 将其电信/ICT国家规划中规定纳入环境的指标、条件和标准；

11 在各自国家内开展在电信/ICT行业进一步普及和扩大替代能源使用的工
作；

12 推动电信/ICT行业采用生态创新成果；

13 采用和实施国际电联的相应建议书，以解决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以及电
子废弃物等环境挑战，并推进可持续SSC&C的发展；

14 开展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电信/ICT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方面的促
进作用，同时减小其对环境的影响；

15 增加对新兴电信/ICT的投资，以促进减少GHG排放并适应和缓解气候变
化，并提供改进的电子废弃物解决方案；

16 考虑增加对电信/ICT的资助，以帮助适应并缓解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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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推进针对原住民的数字包容性举措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第46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认
识到，在确定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优先活动中，原住民关注的问题
十分重要，因此要求秘书长提请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注意电信发展局（BDT）通
过其活动为原住民一直提供的帮助，以便为将在电信行业实施的有关行动和项
目提供适当的财务和人力资源；

b) 第46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做出决议，总体支持针对原住
民的数字包容性举措，并特别支持他们参加有关信息通信技术（ICT）促进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讲习班、研讨会、论坛和培训，同时责成BDT主任采取必要行动，
加强实施《基加利行动计划》有关原住民的内容，并与成员国、其它相关区域
性组织和国际组织及合作机构建立协调机制；

c) 《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将实现与原住民和原住民社区有关的目标确定
为了工作重点；

d)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第16条指出：“原住民有权建立使用自己语
言的媒体，有权不受歧视地获取所有形式的非原住民媒体”；

e) 首份世界原住民状况报告（2010年）含有关于这些人民在卫生、人权、
教育和就业等各方面令人担忧的数据，这些情况表明，尽管有些原住民身处发
达国家境内的一些地区，但他们的境况与最不发达国家（LDC）的国民相同；

f) 国际电联有关发放与会补贴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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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

a)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的第41条指出：“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专门
机构及其他政府间组织，须通过调动资源，特别是开展筹资合作和技术援助等
方式，为充分落实本《宣言》的规定做出贡献”；

b) 国际电联及其成员国所做出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

注意到

在落实原住民项目的过程中，在向原住民分配与会补贴方面遇到了困难，

做出决议

1 鉴于原住民的特殊状况与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类似，因此调整国际电联
针对ITU-D现行数字包容性举措的与会补贴规则，将原住民纳入国际电联与会
补贴范围中，在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的情况下指定其它信息共享的机制以便使
原住民获取相关信息，这有利于他们出席国际电联为这些特殊群体组织的讲习
班、研讨会、活动及其它能力建设活动，实现数字包容性；

2 与各国主管部门、联合国系统内的其它相关组织以及负责原住民事务的
区域性和国家组织建立协作和确认机制，以促进第46号决议（2022年，基加
利，修订版）的落实，并更好地明确参加国际电联活动的原住民与会者是上述
与会补贴的可能受益者，

责成秘书长

向理事会通报本决议的落实情况，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采取必要措施，全面实施有关原住民参加ICT讲习班、研讨会、论坛和培
训的第46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请成员国

推进并设计信息共享的机制并促成原住民参加国际电联的讲习班、研讨会
和其它活动，从而促进实现原住民的数字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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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加强国际电联在增加外层空间活动透明度和 
树立信心措施方面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联合国大会在2021年12月6日通过的有关外层空间活动的透明度和建立信
任措施的76/55号决议以及相关的报告（A/76/444号文件），

注意到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有关弥合数字鸿沟的第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
订版），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各成员国尤其依靠卫星地球探测、卫星无线电通信、卫星无线
电导航和空间研究业务等可靠的空间无线电通信业务；

b)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实施《无线电规
则》和区域性协议，有效而及时地通过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和区域性无线电通
信大会更新上述法律文件确保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无干扰运行；

c) 世界和区域性无线电通信研讨会是提供有关国际无线电频谱管理现行监
管框架的知识以及有关地面和空间业务频率使用的ITU-R建议书和最佳做法的有
效途径；

d) 无线电通信局公布各主管部门根据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第49号决议
（WRC-19，修订版）提交的有关实施应付努力程序的资料以及各主管部门提
交的有关卫星频率指配投入使用的资料，

顾及

《无线电规则》第15和第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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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鼓励在使用和发展卫星无线电通信网络/系统的过程中开展信息传播、能
力建设和最佳做法分享，目的尤其在于弥合数字鸿沟并增强上述卫星网络/系
统的可靠性与可用性，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在国际电联的预算限度内，根据所有建议的与本决议目标相一致的卫星监
测设施使用合作协议的战略和财务影响，对其进行考虑和审议，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鼓励所有成员国在第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的范围内审议
这些事宜，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1 应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加强有关卫星监测设施信息的获取，以便根据 
《无线电规则》第15条，通过上述请国际电联理事会部分提及的合作协议，
在国际电联的预算限度内解决有害干扰案例，以便将本决议的目标付诸实施；

2 向主管部门提供与卫星监测设施有关的信息；

3 继续采取行动，维护根据《无线电规则》相关条款报告的有害干扰案例
数据库，并与相关成员国开展协商；

4 继续努力，通过国际电联的世界和区域性无线电通信研讨会、讲习
班、ITU-R出版物、软件和数据库传播信息，并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国应用有关
协调和通知的条款；

5 提高在国际电联网站上公布的、本决议所涉及的《国际频率登记总表》
中卫星频率指配信息的获取便利性和透明度；

6 必要时与电信标准化局和电信发展局的主任协调相关活动；

7 酌情报告本决议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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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参加与本决议落实相关的活动，参与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研讨会、分享最
佳做法和达成有关卫星监测设施使用的合作协议等，以便根据《无线电规则》
第15条研究解决有害干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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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设备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本届大会有关一致性和互操作性（C&I）的第177号决议（2022年，布加
勒斯特，修订版）；

b)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增进在发展中国家1对国际电联建议书
的了解和有效使用，包括对按照国际电联建议书生产的系统进行C&I测试的第
4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c) WTDC有关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打击和处理假冒和篡改电信/ICT
设备方面作用的第7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d)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电信/ICT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的第182号
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e)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有关一致性和C&I测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和未
来可能采用的国际电联标志计划的研究的第76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
版）；

认识到

a) 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假冒和篡改电信和/ICT设备显著增加，对政府、制造
商、销售商和消费者造成了不利影响；

b) 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可能会对用户安全和服务质量造成负面影响；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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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假冒电信/ICT设备通常含有非法和不可接受程度的有害物质数量，对用户
和环境造成威胁；

d) 若干国家已经在市场上开展了一些提高认识的宣传活动，引入做法和规
则，以便限制和阻止假冒产品和设备这些做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发展中国家可
以从这些经验中受益；

e)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ITU-T X.1255建议书基于数字对象体系
架构，为发现身份管理信息提供了框架；

f) 成员国和业界采用的唯一的电信/ICT设备标识符表明，它们可限制和阻止
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的使用；

g) 已开始在运营商、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开展协作的行业举措，打击
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

h) 由于非法活动分子规避执法/法律措施的手法不断翻新及其操作环境的不
同，成员国、业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寻找有效应对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的
解决方案中面临着不同的严峻挑战；

i) 国际电联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计划和“缩小标准化差距”计划通过
明确标准化进程和确保产品符合国际标准而有所助益；

j) 提供电信/ICT设备的互操作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应是国际电联建议书的关
键目标；

k)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世界海关组织
（WCO）和其他国际组织可向成员国提供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方面的
相关支持；

l) 采用基于国际标准和做法的解决方案可有助于识别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
备，

考虑到

a) 通常，不符合适用的国家一致性进程和监管要求或其他适用法律要求的
电信/ICT设备一般应被视为未获授权销售和/或未授权在该国电信网络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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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际电联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相关各方之间开展协调以研究假
冒伪劣电信/ICT设备的影响和限制其使用的机制以及确定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处
理这些设备的方式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c) 保持用户连接的重要性，

意识到

a)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战略、政策和法律在打击假冒电信/ICT设备
的制造和国际贸易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b) 相关ITU-T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研究组正在开展的相关工作
和研究，特别是ITU-T第5、11、17和20研究组以及ITU-D第2研究组的相关工作和
研究有助于打击和应对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

c) 篡改电信/ICT设备，特别是克隆合法唯一标识符，可能会降低成员国和业
界打击假冒伪劣时所采用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d) 目前与其他标准制定组织（SDO）、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世界卫生组织和WCO正就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开展
合作；

e) 在推广和采用解决方案时，有必要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分享最佳做法，
开展合作，树立信心和信任；

f) 通过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和共享信息来确定并限制和阻止这些设
备的使用，业界在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做出决议

探索所有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的方法和手段，以保护业界、各国
政府和消费者免受其负面影响，

责成三个局的主任

1 通过区域或全球层面的分享最佳做法、现有解决方案和支持方面的信
息、举行此方面的研讨会和讲习班，协助各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解决对
于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的关切（包括一致性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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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虑相关ITU-T建议书并与其他与打击假冒相关的电信/ICT标准制定组织
（SDO）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协作，为所有成员采取防范和发现篡改（未经授
权地更改）和/或复制唯一电信/ICT设备标识符行为的必要行动提供帮助；

3 鼓励成员实施解决方案，以缓解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引发的问题，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协作

1 协助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制定一个框架，以限制假冒和篡改电
信/ICT设备的使用和扩散；

2 促进区域层面和各区域之间在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方面的合作；

3 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交与本决议相关的活动和建议行动的报告，供其审
议和批准，

请各成员国

1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并在必要时审议和更新各
自的法规；

2 在此领域开展合作并相互交流专业技能；

3 支持和鼓励参与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的行业计划；

4 与WTO、WIPO和WCO等相关利益攸关方密切协作，开展有关打击假冒和
篡改电信/ICT设备的活动，包括限制这些电信/ICT设备在国际范围内的交易、进
出口和流通，

请所有成员

1 积极参与国际电联相关ITU-T和ITU-D研究组开展的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
ICT设备的研究工作；

2 采取必要行动，防范或发现篡改（未经授权地更改）唯一的电信/ICT设备
标识符的行为；

3 提高消费者对于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不利影响的认识；

4 分享有关业界和/或政府在打击假冒和篡改电信/ICT设备方面制定的最佳
做法和解决方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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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铭记其他国家有关对这些国家电信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设
备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尤其是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对假冒设备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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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协助成员国打击和遏制盗窃移动设备的行为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本届大会有关电信服务用户/消费者的第19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

b)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国际电联在防范非法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风险的
国际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的第174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有关打击盗窃移动通信设备的行为的第97号决议
（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保护并支持电信/ICT服务的用户/消费者
的第64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 WTDC有关打击盗窃移动电信设备行为的第84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
修订版），

考虑到

a) 移动通信可能的多种积极影响、所有相关服务所引发的技术进步及发展
使得移动电信/ICT设备得到普及；

b) 窃贼盗窃贵重的个人商品，包括移动设备；

c) 随着全世界移动通信的广泛使用，盗窃移动设备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d) 盗窃移动设备的行为有时会对公民的健康和安全、用户的数据以及对其
安全感和使用ICT的信心带来负面影响；

e) 一些国家政府已实施法律，将修改移动设备的唯一标识符定为非法；

f) 围绕盗窃移动设备的犯罪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因为这些被窃设
备可能很值钱，而且往往很容易在国际市场上转售；

g) 非法买卖盗窃的移动设备给消费者带来风险，并造成行业收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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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一些政府和企业已实施相关法规、采取执法行动、政策并采用技术机
制，防止并打击盗窃移动设备的行为；

i) 国际电联可以在使用相关国际电联建议书方面向成员提供协助，方法是
向感兴趣的各方提供一个平台，鼓励开展讨论、交流最佳做法、通过业界合作
制定技术导则，同时宣传有关打击盗窃移动设备行为信息的方式，在此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

j) 多数移动设备制造商以及操作系统厂商和运营商向消费者提供解决方
案，如免费的防盗应用软件和阻止再激活工具，以减少移动设备失窃率，

认识到

a) 在多个区域，篡改（未经授权的更改）或复制移动通信/ICT设备唯一标识
符已成为非法使用被盗移动设备的手段；

b) 当真正设备唯一标识符在其他设备中被复制时，对唯一标识符的篡改 
（未经授权地更改）将对真正设备的持有者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这些真正设
备在移动网络中的使用将受到阻拦；

c) 寻找创新方案并实施国家、区域和全球战略以打击移动设备的盗窃很重
要；

d) 若干成员国已通过了政策和法规，以方便移动服务提供商在国家和国际
层面建立被盗移动设备数据库并分享信息，同时可将这种政策和法规作为阻止
重新使用这些设备的手段；

e) 为防止移动设备被盗，继续寻求并采用创新解决方案变得越来越重要，

表示关切

尽管近年来做出了努力，但世界一些地区的移动设备失窃率仍居高不下，

意识到

制造商、运营商和行业协会已开发了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各国政府已在
制定政策和法规（某些情况下），以解决移动设备盗窃的全球性问题，

做出决议

探索和鼓励开发继续打击和阻止盗窃移动设备行为及其负面影响的方法和
手段，顾及上文的考虑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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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及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协调

1 编纂并分享有关政府、行业和其它利益攸关方制定的打击盗窃移动设备
行为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最佳做法的信息，特别是来自移动设备盗窃率有所下降
地区的相关信息；

2 在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相关研究组、移
动设备制造商、电信网络组件制造商、运营商以及诸如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GSMA）和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3GPP）等与此相关的电信标准化组织间进
行磋商，确定当前和将来可减少使用被盗移动设备的软件和硬件的技术措施；

3 在国际电联的专业特长以及可用资源范围内，与相关组织合作，酌情向
（提出要求的）成员国提供帮助，以便减少这些国家的移动设备失窃率和使用
被盗移动设备的情况，并宣传打击盗窃移动设备的最佳做法；

4 分享有关篡改（未经授权的更改）移动通信/ICT设备唯一标识符措施以及
防范被篡改的设备接入移动网络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责成秘书长

酌情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报告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为在此领域开展研究和总结经验做出贡献；

2 必要时推动教育和宣传举措，以减少用户对被盗移动设备的使用；

3 采取措施，交流有关在其他国家或区域报告的被盗或报失设备的唯一移
动通信/ICT标识符的信息，采取必要行动保护个人数据，同时顾及各国和区域
性法律框架，并采取措施阻断这些设备在其移动网络中的使用；

4 开展必要的行动以防范、发现和控制对移动通信/ICT设备唯一标识符的
篡改（未经授权的更改）和复制并防止标识符已被篡改/复制的设备接入移动
网络；

5 敦促移动设备行业和制造商采取措施，防止对移动通信/ICT设备唯一标识
符的篡改（未经授权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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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享关于控制篡改（未经授权的更改）唯一移动通信/ICT设备标识符的信
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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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注意到

a)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第71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

b) 无线电通信全会（RA）通过的有关与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
的协作的ITU-R第6-3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以及RA修订的有关
包括与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的联络和协作在内的电信发展的ITU-R第
7-4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关于工作分配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加强国际
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ITU-T和ITU-D三个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的第18号
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1对国际电联活动参与
的第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 WTDC关于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的
第5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f) 根据各部门顾问组以及跨部门协调任务组（ISC-TF）的决定成立由副秘
书长领导的跨部门共同关心问题协调组（ISCG），消除工作重复并优化资源利
用，

考虑到

a) 《组织法》第1条所阐述的国际电联的宗旨；

b) 为促进实现国际电联宗旨和具体目标而指定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发挥的
作用；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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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特别是《组织法》第119款和第151至
154款（涉及ITU-R）、第193款（涉及ITU-T）、第211和214款（涉及ITU-D）和
《公约》第215款列明了ITU-R、ITU-T和ITU-D的职责；

d) ITU-R、ITU-T和ITU-D之间合作和协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需要避免各部门
活动的重复并确保高效而有效地开展工作；

e) RA、WTSA和WTDC亦确定了需要继续工作且需要国际电联内部协调的共
同领域；

f) 由三个部门顾问组的代表组成的ISCG致力于根据收到的文稿确定共同关
心的问题以及加强各部门和总秘书处之间协作与合作的机制，并审议各局主任
和ISC-TF关于改进秘书处内部合作与协调方案的报告；

g) 在联合举办研讨会、讲习班、论坛、专题讨论会等方面的互动和协调，
在节约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认识到

a) 三个部门开展共同研究的领域日益增多，因而需要在“国际电联是一
家”的框架内采取综合性方法开展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b) 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取强化其电信行业的工具；

c) 尽管已付出努力，但发展中国家参与ITU-R和ITU-T活动的水平依然不足，
因此加强ITU-R和ITU-T与ITU-D的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d) ITU-D力求发挥推进作用，以最佳方式使用资源，进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建设；

e) 有必要在ITU-R和ITU-T开展的活动和工作中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和需求；

f) 鉴于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日益增多，例如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
系统的发展、国际移动电信（IMT）、大数据、人工智能、应急通信、电信/ICT
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获取电信/ICT、电信/ICT设备
和系统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和稀缺资源的更好利用等，采取综合性方法的需
求日渐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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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开展相互协调又互为补充的工作有利于国际电联走近更多成员国、产生
更大影响，从而在弥合数字鸿沟以及缩小标准化差距的同时，为更好的无线电
频谱管理做出贡献，

铭记

a) 跨部门团队的活动可促进国际电联内部各种活动之间的协作与协调；

b) 三个部门的顾问组针对强化相互间合作所需的机制与方式的磋商和讨论
需不断进行并予以鼓励；

c) 应采用一种全面战略，系统化地继续开展这些行动，并提供可测量和监
督的成果；

d) 这将为国际电联弥补不足并走向成功提供手段；

e) ISCG和ISC-TF是推动制定综合战略的有效工具；

f) 跨部门协作与合作应由总秘书处牵头并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协作进行；

g) 区域代表处代表整个国际电联行事并在所在区域的活动筹备和协调中发
挥不可或缺作用的能力，

做出决议

1 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和电信发展顾
问组（TDAG）（包括通过ISCG）须继续审议当前和新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
ITU-R、ITU-T和ITU-D之间的分布情况，供国际电联成员国根据新的和修订研究
课题的批准程序予以批准，并在必要时联合召开会议；

2 为实现“国际电联是一家”，国际电联所有部门在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
事处的充分参与下协调其区域项目和活动，因为它们是联络人，是国际电联所
有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在区域层面的代表，

请

1 RAG、TSAG和TDAG继续协助ISCG确定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议题和加强其
合作与协作的机制，同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31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91号决议

2 无线电通信、电信标准化和电信发展三个局的主任与ISC-TF向ISCG和各自
部门的顾问组报告完善秘书处层面合作的方案，以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紧密协
调，

责成秘书长

1 继续加强在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共同关心领域的有效且高效的
工作，继续加强协作与合作战略，从而避免重复工作，优化国际电联的资源使
用；

2 确定国际电联各部门与总秘书处之间所有形式的职能及活动重叠实例并
提出解决方案；

3 根据国际电联历次全会和大会的授权更新载有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之间
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清单；

4 向国际电联理事会和全权代表大会提交各部门和总秘书处在所有此类领
域开展的协调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的报告；

5 继续确保ISCG和ISC-TF之间的密切互动和定期信息交流；

6 在现有财务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提供有关ISCG活动的明显可见且可访问
的信息，以及使用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用户友好的ISCG专门网站；

7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报告此项决议的落实情况；

8 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在通过区域代表处实施区域性活动方
面的协调与协作，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将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工作的协调纳入其会议议程，以便跟进相
关进展并做出决定确保其落实，

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

1 确保向理事会报告三个不同部门在共同关注领域开展的协调活动以及取
得的结果；

2 确定国际电联各部门之间以及与总秘书处的职能和活动重叠的所有形式
和实例，并提出解决方案；

3 通过区域代表处分享和实施国际电联所有部门的区域性项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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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相关顾问组的议程中包含与其它部门的协调，从而提出战略和行动
建议，促进共同关注领域的最优发展；

5 在跨部门协调活动方面就共同关心的领域向ISCG和各部门顾问组提供支
持，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在起草向国际电联各部门大会和全会以及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提交的
提案时，顾及各部门和总秘书处活动的具体特点、协调这些活动的必要性和国
际电联各单位避免活动重复的必要性；

2 在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做出决定时，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第92、 
115、142和147款行事；

3 支持为改进跨部门协调而做出的努力，包括积极参加各部门顾问组成立
的协调小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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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为伊拉克继续重建和发展其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行业 
提供支持和援助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载入的崇高原则、宗旨和目标；

b) 联合国为促进可持续性发展所做的努力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相关局势
的各项决议；

c)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中所列的国际电联宗旨；

d)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第16段；

e) WSIS通过的《突尼斯承诺》第15段，

认识到

a) 可靠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网络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的适当使用对
促进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尤其是那些饱受自然灾害或战乱的国家；

b) 战乱和冲突已经使伊拉克的电信/ICT设施遭到严重毁坏；

c) 对伊拉克电信/ICT系统的破坏和对ICT业务的相关非法使用是国际社会和
有关部门/机构关注的问题；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第51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为向伊拉克
提供支持和援助，以继续重建和重振其电信/ICT基础设施、建立机构、开发人
力资源以及制定资费做出规定；

e) 伊拉克已经获得一些援助，但是伊拉克重建和发展电信/ICT系统的工作仍
然需要重点关注和支持；

f) 没有国际社会（通过双边或通过国际组织提供）的帮助，伊拉克电信部
门将无法使其电信/ICT系统达到可接受的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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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a) 相关努力将有助于电信/ICT系统的重建和升级；

b) 相关工作还将增强伊拉克管理和安全系统的性能，以满足其电信/ICT行业
的经济、业务以及安全需求，

做出决议

1 有必要按照国际电联与伊拉克主管部门商定的清晰的时间表和行动计
划，在国际电联的框架内采取特别和具体的行动，以便落实本决议，为伊拉克
重建提供适当支持，以：

– 继续重建、重振和发展其电信/ICT系统；

– 建立相关的ICT机构并帮助其制定适当资费；

2 在国际电联内部或外部的可用资源范围内划拨必要的技术专业力量，以
落实本决议；

3 通过必要时在伊拉克境内外实现培训项目的制度化、请专家填补关键领
域专业力量的短缺、满足伊拉克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技术专家以及提供其他形
式援助等方式，进行人力资源和能力建设与开发，

请成员国

在以下方面，确保向伊拉克主管部门提供所有可能的技术援助和支持：

1 恢复其电信/ICT部门；

2 确保在重建伊拉克电信/ICT系统的过程中对ICT的合法使用；

3 更有效地使用ICT，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利益，

鼓励部门成员

1 向伊拉克提供一切形式的支持和援助，以便增加对其电信/ICT行业的投
资；

2 以援助的形式支持伊拉克，以便在技术援助外，提高人员的能力，增强
使用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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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

1 基于与伊拉克主管部门商定的行动计划和时间表，为这些行动提供必要
的技术资源；

2 定期就有关事宜向理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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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保护电信服务用户/消费者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有关保护和支持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的用
户/消费者的第64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b) 《国际电信规则》第4条；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有关保护电信/ICT服务用户的研究的第84号决议
（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d) 本届大会有关打击假冒电信/ICT设备的第18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

e) 本届大会有关协助成员国打击和遏制盗窃移动电信设备的第189号决议
（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认识到

a) 联合国大会在其2015年第70/186号决议中修订和批准的《联合国保护消
费者准则》，其中对消费者保护法应具备的主要特点、负责执行这些法律的机
构以及使法律行之有效的补偿系统做出了规定；

b)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日内瓦行动计划》第13e)段指出，各国政府应继续
修订和充实各自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适应信息社会的新要求；

c) 2019年国际电联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最佳做法导则指出：监管专业
知识需要不断发展，以融合新技术、能力和技能，并助力做出基于数据和证据
的决策，



337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96号决议

考虑到

a) 与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法律、政策以及良好和最佳做法限制了欺诈、欺骗
和不公平的商业行为，这些保护措施对于建立消费者的信任和在电信/ICT服务
提供商与用户/消费者之间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至关重要；

b) 由于电信/ICT的进步，有必要更新和重新定义用户和消费者的保护需求；

c) 电信/ICT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与增强用户/消费者的权益以及树立信心和提
高安全性同步，为此，需要采取监管措施以及迅速且有弹性的机制来提供更
多、更好的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

d) 鉴于电信/ICT的发展和进步，成员国和部门成员之间需要开展协作，使消
费者保护跟上行业的变化；

e) 应不断制定力求保障和刺激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政策，并且制定有利于提
供透明、最新和准确信息的政策和机制，方便人们获取、阅读和理解，以便做
出有关服务的知情决定，从而建立消费者对于电信/ICT的信任；

f) 必须鼓励开展有关电信/ICT产品和服务的适度消费与使用的教育和信息传
播活动，主要是关于数字经济和循环经济的输出成果，因为用户/消费者希望合
法获取这些服务的内容和应用；

g) 电信/ICT的获取必须具备开放性、价格可承受性和包容性，特别关注有具
体需求的人士及其他弱势群体；

h)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第1研究组目前正在为制定有关用户/消
费者保护的导则以及良好和最佳做法而开展活动，

做出决议

1 继续开展电信/ICT服务用户/消费者的保护工作，协助成员国制定此领域
的政策和/或法规；

2 制定并保持更新有关电信/ICT服务用户/消费者保护的良好和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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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TU-D继续酌情与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及其研究组密切合
作，由ITU-D研究组牵头这一议题的工作；

4 ITU-D继续改进作为资料库来汇编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
的做法的数字工具；

5 ITU-T在其职权内，继续与ITU-D密切合作研究消费者保护问题，包括与国
际电信/ICT相关的方面，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请决策者和国家监管机构注意使用户/消费者了解电信/ICT服务提供商提
供的不同服务的基本特性、质量、安全性和价格，以及有助于促进用户/消费
者权益的其它保护机制的重要性；

2 与各成员国开展密切协作，以确定在制定保护电信/ICT服务的用户/消费
者的建议书、指导原则、政策和/或监管框架方面的突出需求；

3 加强与其它参与电信/ICT的用户/消费者保护的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在内的
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4 支持为传播关于电信/ICT用户/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信息并在成员国间分享
有关良好和最佳做法的经验而举办国际和区域论坛，并酌情根据ITU-T建议书落
实技术决定，

请成员国

1 依据国际电联的输出成果，鼓励制定和推广可确保及时地向最终用户/消
费者提供有关国际电信/ICT服务、资费和价格的免费、透明、及时且准确的信息
（包括国际漫游和相关适用条件）的政策和/或法规；

2 向在保护电信/ICT服务的用户/消费者方面具有相关职责的ITU-D和ITU-T
研究组提供输入意见，从而有助于传播已经实施的良好和最佳做法和政策，以
提高法律、监管和技术措施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以便研究解决电信/ICT
服务用户/消费者（包括用户/消费者数据在内）的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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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享对电信/ICT服务用户/消费者产生有益结果的最佳做法和公共政策，
以便仿效这些措施并使其适应每个国家的特点；

4 尤其根据ITU-T建议书，推广有助于向电信/ICT服务用户/消费者提供适当
质量的电信/ICT服务的政策；

5 促进电信/ICT服务提供方面的竞争，鼓励他们制定有助于竞争性定价的政
策、战略或法规；

6 考虑到电信/ICT服务提供商向用户/消费者提供完整和准确信息的国家、
区域和国际层面的良好和最佳做法、机制和建议；

7 使用国际电联数字工具并为之做出贡献，落实解决消费者保护问题的做
法和机制，

请成员国、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

1 积极参加ITU-D及ITU-T相关研究组就与消费者保护问题有关的议题开展的
工作并做出积极贡献，以便传播有关电信/ICT服务用户/消费者保护的良好和最
佳做法及政策；

2 促进和培育有利于保护电信/ICT服务用户/消费者的环境；

3 加强促进对电信/ICT服务使用和运行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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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促进物联网与可持续智慧城市和社区的发展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有关为促进全球发展而促进物联网（IoT）和
可持续智慧城市和社区（SSC&C）的第8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b)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为促进全球发展而加强关于IoT以及
SSC&C标准化活动的第9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c) 无线电通信全会有关对用于IoT建设的无线系统和应用研究的ITU-R第66-1
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

d) 本届大会有关通过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弥合数字鸿沟并建设包容性
信息社会的第13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e) 本届大会有关促进全球电信/ICT，包括宽带可持续发展的《连通2030年
议程》的第20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f) 本届大会有关人体暴露于电磁场的测量和评定关切的第176号决议（2022
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g) 有关为ICT应用的部署和使用创造有利环境的本届大会第201号决议（2018
年，迪拜，修订版）；

h) 有关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开放源的WTSA第90号决议（2016
年，哈马马特）；

i)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相关行动方面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9以及11；

j) 本届大会有关加强国际电联在树立使用ICT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的作
用的第13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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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

a) ITU-T第20研究组与IoT和SSC&C有关的工作、研究和成果；

b) 国际电联其他相关研究组（包括ITU-T第2、3、5、11、13、16和第17研
究组，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第2研究组及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第5研究组）与本决议范围有关的工作、研究和成果；

c) 共建可持续智慧城市（U4SSC）举措的工作；

d) WTDC-22通过的《基加利行动计划》中特别与IoT和SSC&C相关的区域性
举措；

e) 国际电联相关研究组与包括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和国际电联成立的智慧城市联合任务组在内的其他相关组织和标准制
定组织（SDO）持续进行的协作，其目的是在IEC、ISO和ITU-T之间建立协同并
共享信息，

考虑到

a) 全面连通的IoT世界将建立在电信网所促成的连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上；

b) 全面连通的世界亦需在传输速度、设备互连和能源效率方面做出显著改
进，以确保可在众多设备之间交换大量数据；

c) IoT相关技术和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或会比预期更快地实现全面连通的世
界；

d) IoT正在包括能源、交通、卫生、城市和农村空间及SSC&C管理、农业、紧
急事件、危机和灾害管理、公共安全和家庭网络等多个领域发挥基础性作用，
使发展中国家1和发达国家受益；

e) IoT正在不断发展，为涉及各利益攸关方的不同应用及用例提供支持并可
成为传统和新兴电信/ICT的主要推动力；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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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国际电联相关研究组以及各种行业论坛、联盟和其他SDO正在努力制定
各种IoT标准和/或技术规范；

g) 由于ICT行业内外的应用范围很广，IoT正在产生更加普遍和深远的影响；

h)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应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别关
注，以帮助他们部署促进万物互连所需的基础设施；

i) SSC&C可以利用IoT发现和应对区域性和/或全球性危机；

j) 在IoT和SSC&C环境中，互连设备和应用代表了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k) 安全问题在发展可靠安全的IoT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认识到

a) ITU-T在就IoT及其应用（包括SSC&C）开展研究和相关标准化工作及其与
其他组织开展协调活动方面的作用；

b) ITU-R在就IoT相关无线电网络及系统的技术和操作问题开展研究方面的作
用；

c) ITU-D在全球层面推动电信/ICT发展方面的作用，特别是ITU-D各研究组开
展的相关工作；

d) 有必要继续与其他相关组织（包括相关行业论坛、联盟和SDO）开展协
作，例如参加ISO/IEC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JTC 1）；

e) 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有助于IoT的发展；

f) 所有相关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将提高对此问题的认识，同时亦希望促
进成员国内对IPv6的采用，同时在国际电联的职责范围内开展相关能力建设；

g) IoT和SSC&C联合协调活动开展的工作；

h) 在发展ITU-T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协作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包括但不局限
于积极参加ISO/IEC JTC 1的不同委员会和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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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oT的发展为非ICT行业（包括一系列垂直行业）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
可对经济（亦包含数字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并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大会第70/1
号决议通过的17个SDG；

j) 与广泛使用大量IoT设备有关的挑战和机遇及其潜在影响；

k) 继续在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开展有关IoT和SSC&C工作的重要性，

铭记

a) 各种各样的使用案例和应用，以及IoT需要具备开放性和适应性；

b) 为发展IoT衍生服务（IoT服务），需要在全球层面多个行业实现互操作
性，为此，在相关组织和实体（其中包括参与开发并使用开放标准的其他SDO）
之间尽最大可能开展协作；

c) 多个行业论坛正在制定IoT和SSC&C的技术规范；

d) IoT的应用有望涵盖各行各业，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能源、交通、卫生、农
业等，有必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不同目标和要求；

e) 更广泛地采用SSC&C可以加快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城市、工业综合体和物
流的发展；

f) 重要的是鼓励全球所有相关组织或实体的参与，以推动IoT和SSC&C尽快
发展壮大；

g) 通过IoT和SSC&C实现全面连通的世界亦将有助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中各项目标的实现，特别是SDG 11；

h) U4SSC是为实现SDG 11而经国际电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人
居署协调推出的一项联合国举措；

i) IoT的发展和实施以及SSC&C的创建将有赖于政府、业界以及其它相关的
国际和区域性组织与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

j) 鉴于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包容性社会方面可能资源有限，因此应给予它们
特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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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1 促进对IoT和SSC&C的投资和发展，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目
标提供支持；

2 在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继续并进一步开展有关IoT和SSC&C的研究和活动，
以便促进IoT和SSC&C的发展，克服国际电联成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可能面对
的任何的挑战，

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进行磋商和协作

1 协调国际电联为落实本决议开展的IoT和SSC&C的各项活动；

2 促进在所有参与IoT和SSC&C的相关组织和实体之间进行经验、最佳做法
与信息交流，以便创造合作机遇、支持IoT的部署；

3 为创造机遇，提高国际电联成员对发展中国家在采用IoT中存在的机遇和
挑战的认识，促进经验、最佳做法和信息交流，加强与从事IoT和SSC&C的所有
相关组织和实体的合作；

4 就本决议的实施结果向理事会会议提交年度报告；

5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和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1 与相关行业合作，支持ITU-T和ITU-R相关研究组有关IoT和SSC&C的工作，
以便在全面连通的世界中，促进推出多种服务；

2 继续与相关组织（其中包括SDO）开展合作，通过联合举办的讲习班、
培训会议、联合协调活动小组和其他适当手段交流最佳做法和传播信息，以加
强IoT服务的互操作性；

3 鼓励发展IoT和SSC&C，顾及国际电联有关IoT和SSC&C各方面的相关研究
组工作成果，



345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197号决议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与电信发展局主任和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协作

1 促进并鼓励实施包括U4SSC关键绩效指标（KPI）在内的KPI，并将其作为
SSC&C自我评估的方法；

2 支持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组织关于IoT和SSC&C的论坛、研讨会
和讲习班，以促进IoT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创新、发展和增长；

3 协助发展中国家实施与IoT和SSC&C相关的国际电联建议书、报告和导则，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支持ITU-R研究组就IoT和SSC&C无线电相关方面开展的工作，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与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和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协作

1 与相关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协作，通过研讨会、讲习班等方式提供与IoT相
关的信息、能力建设和最佳做法，鼓励和帮助那些在采用IoT和SSC&C方面需要
支持的国家，以实现IoT的采用；

2 向成员国提供信息，说明包括SDO在内的其它相关实体和组织可提供的
建议和支持，以实现IoT和SSC&C的采用；

3 支持ITU-D研究组有关IoT和SSC&C的工作，以便在职权范围内，与成员国
分享最佳做法；

4 鼓励成员国建立有利IoT和SSC&C的框架，如ICT战略；

5 促进国际电联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以探讨IoT生态系统和SSC&C技术如何能
够进一步推动实现SDG和WSIS框架；

6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IoT和SSC&C能力建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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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审议上述责成秘书长4中所述秘书长的报告，并采取必要措施，帮助实现
本决议的目标；

2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报告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请成员国

1 加强制定进行IoT和SSC&C部署、规划和能力建设的导则和最佳做法；

2 通过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和交流有关这一议题的相关信息，为
推广IoT和SSC&C开展合作；

3 支持开展IoT和SSC&C无线电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实现经济高效地部署IoT
和SSC&C生态系统；

4 在IoT和SSC&C方面开展合作并分享知识、专业技能和最佳做法；

5 鼓励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就为私营和公共部门实施IoT和国家SSC&C政策、
战略、行动计划、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活动进行磋商，

请国际电联成员

1 考虑制定最佳做法、开展协作并相互交流专业知识，以促进IoT和SSC&C
发展；

2 为落实本决议贡献力量；

3 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国际电联内的活动和交流有关这一议题的
信息、知识和最佳做法，为推广IoT和SSC&C开展合作；

4 通过提交文稿和采取其他适当手段，积极参与国际电联有关IoT和SSC&C
问题的研究；

5 鼓励各行各业的企业参与国际电联在IoT和SSC&C方面开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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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通过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增强青年权能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25岁以下青年是使用互联网的最活跃群体；

b)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1的青年均面临不成比例的贫困和失业困
局；

c) 青年有权享有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数字包容性；

d) 信息通信技术（ICT）是一种工具，青年可以利用这种工具为社会和经济
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参与其中并对之加以充分利用；

e) 青年是数字原生代，是推广ICT的最佳群体；

f) ICT的工具和应用可增加青年的就业机会，

忆及

a) ICT是联合国大会（联大）根据第62/126号决议通过的《世界青年行动纲
领》确定的十五项重点领域之一；

b) 关于“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大第70/1号决议；

c) 本届大会关于接纳学术界参加国际电联工作的第169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关于增强男女青年对ICT可赋予社会和经济权能的第76
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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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05年阶段会议的《突尼斯承诺》重申，各成员国致
力于赋予作为建设包容性信息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权能，以积极吸引青年参与
基于ICT的创新性开发计划，并增加他们参与信息通信战略进程的机会，

认识到

a) 提高了世界各区域青年男女出席数量和代表性的国际、国家和区域性活
动，包括那些由国际电联组织的活动；

b)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针对年轻ICT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组织举
办的年度国际电联大视野学术论文大赛；

c) 国际电联每年协调举办的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旨在鼓励年轻女性到与
ICT相关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就业；

d) 国际电联成员在电信发展顾问组第25次会议（2020年6月）期间通过的国
际电联青年战略与联合国有关青年的战略：《青年2030》一致，促进青年有意
义地参与数字化发展；

e) 国际电联，而且特别是电信发展局（BDT）在开展和落实有关利用ICT增
强青年经济和社会权能的行动和项目方面的进展；

f) 国际电联“连通的一代”举措旨在使全球青年参与并增强其权能，鼓励
他们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参与，与当今数字变革的领导者共同推进其互连未来
的愿景；

g) BDT开展的有关青年数字包容性的实质性工作，包括研究与分析，特别是
BDT通过按年龄分列的ICT数据进行的统计方面的监测与报告；

h) 国际电联向联合国秘书长的青年特使提供的支持、对联合国机构间青年
发展网络的积极参与以及对联合国全系统有关青年的行动计划的贡献；

i) 国际电联青年战略是加强国际电联通过ICT使青年参与并增强其权能的运
作框架；

j) 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期间发起的国际电联青年ICT政策领导者
举措，为年轻的专业人才提供了通过国家代表团参加国际电联活动和大会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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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继续从数字包容性角度通过宣传、能力建设、开发和研究工
作，吸引青年参与进来；

2 国际电联将青年的参与和参加纳入其主要工作，以支持实现国际电联的
总体目标；鼓励青年参加国际电联的项目、重大活动和活动，并向国际电联成
员国推广与青年相关的ICT政策；

3 国际电联促进创新、创业和技能开发，为青年提供自主就业和满意参与
数字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工具；

4 国际电联应推动旨在实现青年发展的伙伴关系；

5 高度重视将年轻专业人才纳入国际电联的人力资源和运作；

6 通过推广有助于改善青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青年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政
策，继续开展国际电联、特别是电信发展局正在进行的工作，通过ICT赋予青年
权能；

7 在实施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以及各部门和总秘书处的运作规划
中纳入青年观点；

8 国际电联有必要调查、分析和进一步了解电信/ICT对青年的影响；

9 本决议预见的各项活动均应在国际电联现有财务资源范围内进行；

10 需注意根据国际电联活动的性质，视情况确定青年的年龄组，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在现有预算资源范围内，将过去四年来开展的举措发扬光大，加快将增
强青年权能问题纳入整个国际电联的工作进程，确保青年的能力建设和提升；

2 考虑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68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让
青年参与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庆祝活动，并发起一项特别奖活动，表彰在ICT
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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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

1 继续确保将青年观点贯彻到国际电联的工作计划、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源
开发活动中，且每年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交一份有关所取得进展的书面报告；

2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汇报将青年观点纳入国际电联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
和进展以及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3 提请联合国秘书长注意本决议，以加强那些将ICT与青年提升和赋能工作
相结合的发展政策、方案和项目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4 确保协调开展国际电联活动，以尽可能避免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重
复和重叠；

5 在国际电联结构内强化学术界的作用，以提升学术界和青年参与国际电
联工作的价值，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继续推动国家、区域性和国际活动，促进青年男女可利用的ICT实现社会
和经济赋能；

2 继续进行BDT在促进利用ICT赋予青年经济和社会权能方面开展的工作，
尤其包括通过落实国际电联青年战略和“连通的一代”举措予以实现；

3 继续定期监测、报告和研究青年对ICT的采用和使用情况，包括提供按性
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和有关有害及危险行为的信息；

4 继续与电信标准化局和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接触，以便就正在整个国际电
联实施的国际电联青年战略，包括“连通的一代”举措开展协调，

责成三个局的主任

继续探讨有关年轻专业人士参与各局工作的方式和手段，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积极支持并参加国际电联有关促进利用ICT赋予青年经济和社会权能的工
作，尤其是通过实施国际电联青年战略和“连通的一代”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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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动开展针对青年的有关ICT使用的最新培训，包括通过教育活动培养青
年的数字能力；

3 促进与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协作，以便为青年创新者提供专门培训；

4 进一步在促进青年发展以及赋予他们社会经济权能领域开发工具、制定
项目安排导则；

5 与拥有青年经济赋能方面经验的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开展项目、实施计
划，

鼓励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审议并酌情修订各自的政策和做法，以确保通过电信/ICT进行青年的招
聘、就业、培训和提升工作；

2 增加电信/ICT领域的就业机会，包括在电信/ICT主管部门、政府和监管机
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和私营部门中就业的机会；

3 吸引更多青年学习STEM；

4 鼓励青年充分利用ICT的机遇促进自身发展，并促进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
行创新和实现经济发展，

请成员国

1 共享各国利用ICT促进青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做法；

2 制定关于利用ICT这一工具促进青年在教育、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发展的
战略；

3 推动实现ICT促进加强青年权能并参与ICT行业的决策进程；

4 支持国际电联开展的ICT促进青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活动，尤其包括通过
实施国际电联青年战略和“连通的一代”举措；如果可能的话，采用自愿捐款
和赞助的方式；

5 考虑通过在一国出席主要国际电联大会的官方代表团中将年轻代表包括
在内的青年代表计划，同时考虑到性别平衡，以提高青年人的认识、增加知识
并激发他们对ICT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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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学术成员

1 继续通过提供信息、与会补贴和奖励参加国际电联活动等方式，为有效
接触青年提供必要的结构；

2 支持年轻人网络，使其成为社区中心和创新中心，以便为国际电联的知
识积累进程做出贡献；

3 组织青年讲师和研究人员以及学生参与国际电联相关活动，通过能力建
设和技能培养等途径，使其能够有效参与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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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有关全球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包括宽带）的 
《连通2030年议程》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所述的国际电联的宗旨；

b)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所做出的实现联合国大会（联大）在第70/1号决议中
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及相关具体
目标的承诺；

c) 呼吁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进程与联大第70/125号决议通过
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间保持密切协调；

d) 到2030年时实现的WSIS所设定的目标，这些目标被用作加强获取和使用
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以推进《日内瓦行动计划》中各项部门目标、WSIS
行动方面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SDG的全球性参考；

e) 《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第98段鼓励各利益攸关方加强并继续开展合
作，并且欢迎国际电联在此方面牵头的“连通世界”举措；

f) 国际电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宽带委员会的2025全球宽带目
标，以支持“连通另一半人口”；

g) 于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上由国际电联成员国批准
的“全球电信/ICT发展连通目标2020议程”，该议程最初在全权代表大会第200
号决议（2014年，釜山）中获得通过，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作为电信/ICT领域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开发系统下实施
有关项目的执行机构所负有的双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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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实现SDG和WSIS行动方面，联合国全系统在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方面所做的努力；

c) 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作用是：支持成员国以及为全世界实现
SDG和WSIS行动方面而做出贡献；

d)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以及卫生紧急状况是
毁灭性的，将许多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认识到

a) WSIS的成果文件，特别是《日内瓦行动计划》（2003年）和《突尼斯议
程》（2005年）；

b) 联大第70/125号决议，其内容涉及全面审查WSIS成果执行情况的联大高
级别会议成果文件和国际电联WSIS+20审查的筹备进程；

c) “连通世界”全球利益攸关多方举措下的连通系列峰会（连通非洲、连
通独联体国家、连通美洲、连通阿拉伯国家和连通亚太）在WSIS的背景下所取
得的成果；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22）通过的《基加利宣言》与《基加利行动计
划》和WTDC-22相关决议（包括第30和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以及本届大会第135、139和14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e) 关于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

f) 国际电联通过推出新举措、工作计划和指导原则，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时代作为联合国负责电信/ICT事务的专门机构的主导作用，

进一步认识到

a) 电信/ICT是加速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
ICT的传播和全球互连互通具有加速人类进步、弥合数字鸿沟和建设知识型社会
的巨大潜力；

b) 加速宽带发展是一项相当大的挑战，在地形和人口构成使投资回报极具
挑战性的难以到达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尤其如此；

c) 对电信/ICT服务和技术的投资也应侧重于发展和部署的所有阶段，包括在
后期阶段调用这些服务和技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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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价格可承受性是连通最弱势和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的主要障碍之一，对残
疾人和原住民社区而言尤其如此；

e) 有必要保持目前的成就，加强推动电信/ICT促发展的工作并为此提供资
金；

f) 电信/ICT环境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全球挑战；

g) 利用宽带连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h)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机不仅凸显了电信/ICT对社会持续运作的关键作
用，还揭示了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数字化不平等现象；

i) 该危机及其影响可能会影响《连通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施和总体目标的实现，

做出决议

1 再次确认《连通2030年议程》下促进电信部门发展的全球共同愿景，设
想实现一个由互连世界增强权能的信息社会，在此社会中电信/ICT促成并加速
可由人人共享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

2 赞同国际电联战略规划和全球宽带目标规定的高级别总体战略目标和具
体目标，激励并邀请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实体为实现《连通2030年议程》携手合
作，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

3 呼吁成员国继续利用电信/ICT作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SDG
的主要驱动力以均衡的方式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融为一体；

4 重申电信/ICT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从疫情中恢复以及在此方面进一步
推动普遍、安全、可靠和价格可承受的连接方面的关键作用，从而有助于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责成秘书长

1 监督实现《连通2030年议程》的进展，利用来自国际电联世界电信/ICT
指标数据库和衡量ICT促发展的伙伴关系的数据和其它资源；

2 传播信息并分享有利于《连通2030年议程》的有关国家、区域性和国际
举措方面的知识和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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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连通2030年议程》，进一步推进落实WSIS各行动方面以及分配给
国际电联负责的SDG的实现；

4 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交年度综合进展报告，并且向全权代表大会提交四
年期综合进展报告；

5 提请所有感兴趣各方，尤其包括联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经社
理事会关注本决议，以便为落实本决议开展合作；

6 继续支持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1，参与有关本决议做出决议3的工
作；

7 支持成员国确定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以及与落实本决议相关的任何新
挑战、困难或任务，并采取适当措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责成各局主任

就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中所阐明的、有助于实现《连通2030年
议程》的部门目标的进展和各部门的工作成果进行汇报，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为实现国际电联战略规划中的具体目标，尤其是涉及无服务和服务欠缺地
区的目标，而协调可衡量相关进展并提供比较分析的指标和统计数字的收集、
提供和发布工作，并且通过分析性出版物和在线数据工具汇报进展，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审议《连通2030年议程》每年取得的进展；

2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对《连通2030年议程》进展情况的评估，

请成员国

1 积极参与《连通2030年议程》的落实工作，通过国家、区域性和国际举
措做出贡献；

2 请所有其它利益攸关方为实现《连通2030年议程》做出贡献并开展合
作；

3 酌情提供数据和统计数字，以监督实现《连通2030年议程》的进展情
况；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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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告各国实现《连通2030年议程》的年度进展情况，并充实收集和发布
有利于《连通2030年议程》的有关国家和区域性举措方面信息的数据库；

5 确保ICT对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作用，将其作为实现总体
SDG和WSIS行动方面的重要手段；

6 为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所阐明的、有助于《连通2030年议程》
的工作做出贡献；

7 在落实《连通2030年议程》时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电信/ICT的影响，
并通过分享此方面的信息、经验和专业知识与其他成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合作，

请部门成员、学术成员和部门准成员

为实施《连通2030年议程》发挥积极作用，

请所有利益攸关方

通过各自的举措及其经验、资历和专业特长，成功实施《连通2030年议
程》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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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宽带网络的连通性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联合国大会（联大）关于《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第70/1号决议；

b) 联大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文件执行情况全面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
议成果文件的第70/125号决议；

c) 国际电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宽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开展的大量工作的结
果，其报告特别认识到，得到适当政策与战略支持的价格可承受且可无障碍获
取的宽带基础设施，是促进创新和推动国家及全球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的基础
性支撑平台；

d) 本届大会有关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第71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

e) 关于为发展和部署新的和新兴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和技术创建
有利环境，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第六届世界电信/ICT政策论坛（WTPF-21）的意
见1（2021年，日内瓦）；

f) 关于在将新的和新兴电信/ICT用于可持续发展中实现价格可承受和安全的
连接的WTPF-21的意见2（2021年，日内瓦）；

g)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题，“ICT
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h) WTDC有关“发展宽带技术和应用，使电信/ICT服务和宽带连接获得更大
的增长和发展”的第77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以及国际
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第1研究组第1/1号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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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TDC有关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1对频谱管理的参与的第9号决议
（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WTDC有关对国家频谱管理计划的资金支持的
第10号决议（2010年，海得拉巴，修订版），和WTDC有关为实施国际移动通
信（IMT）和未来网络提供帮助的第43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
订版）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RA）有关在发展中国家开发和部署通过卫星传输
的国际公众电信的ITU-R第69-1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

j)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尤其是目标9.c – 大幅提升ICT的普及度，力
争到2020年在最不发达国家以可承受的价格普遍提供互联网接入；

k) 《基加利行动计划》主题重点1“价格可承受的连通性”，侧重于通过
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部署实现现代化、可用、安全、无障碍和价格可承
受的连通性，以弥合数字鸿沟，以及开展有关收集和传播信息及分析宽带骨干
和海底电缆的现状的相关活动，以协助各成员进行网络规划，避免重复工作、
浪费资源，同时传播信息；

l) WTDC有关弥合数字鸿沟的第37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m)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有关加强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与IMT的非无线部
分相关的标准化活动的第92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n) RA有关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在IMT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第50-4号决议
（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

o) IMT系统和其它技术对弥合数字鸿沟及推动价格可承受的宽带连接的贡
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注意到

a) 宽带连接提高家庭、公民、社会和企业的能力，为社会、经济、文化和
环境的全面发展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

b) 宽带连通性对于促进提供更多种类的数字服务和应用，促进投资并以可
承受的价格向服务欠缺和服务空白地区的现有用户和新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以
及弥合现有数字鸿沟的重要性；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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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宽带连通性可在紧急事件和赈灾工作中通过提供重要信息而大有作为；

d) 宽带连通性是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发展的关键，且宽带规划、政策
和战略对宽带的部署举足轻重；

e) 宽带举措不仅试图弥合数字鸿沟，且可推进农村地区的宽带部署，

认识到

a) 接入宽带网络是由多种技术直接或间接实现的并得到不同技术的支持，
其中包括固定和移动地面技术以及固定和移动卫星技术；

b) 频谱对于通过卫星和地面手段直接向用户提供无线宽带连接以及各项基
础技术而言，均不可或缺；

c) 正如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致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
山）的公开信中所指出的，宽带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

d) 涉及服务空白和/或服务欠缺地区的促进创新和投资的有利监管和政策环
境可有助于扩大宽带连接，

做出决议

努力为所有人提供宽带接入，将为弥合数字鸿沟做出贡献，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继续就能力建设活动与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密切合作，
这些活动将使各国在顾及国际电联现有预算限制的同时，制定和实施其各自的
国家战略以推进移动宽带网络（包括无线电宽带网络）的部署，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与参与向公民、家庭、企业和社会各机构提供服务和应用的部门成员开展
合作，以满足进一步完善宽带网络（包括无线宽带网络）的需求并与电信发展
局分享相关信息、经验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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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员国

1 进一步加强并认识到宽带网络和服务连通性带来的总体社会经济收益；

2 作为其国家宽带战略和政策的一部分，支持无线宽带网络的发展和低成
本高效益的部署；

3 促进以可承受的价格普及宽带接入；

4 酌情促进与卫星和地面宽带网络的连接（包括方便获得无线电频谱），
作为实现对宽带服务和应用获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向偏远、服务欠缺
和服务空白地区提供服务和应用；

5 推动建立一个可改善和/或支持发展并部署宽带基础设施的环境，包括根
据需要对其监管和政策框架做出审议和更新，以通过新宽带技术的发展促进创
新解决方案并提高数字素养，从而为消费者带来多样化且价格可承受的服务；

6 参与国际电联的研究并分享完善宽带网络质量、价格可承受性、发展和
部署的最佳做法，特别用于服务空白和服务欠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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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缩小金融包容性差距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联理事会第1353号决议，该决议认识到，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
（ICT）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1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责
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协作，确定国际电联将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利用电信和ICT实
现可持续性发展而开展的新活动；

b) 本届大会有关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的主要工作、促进性别平等
并通过电信/ICT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第7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
订版），

认识到

a) 联合国大会有关“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70/1
号决议认识到，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之上，积极进取，力争完成其未竟
之业，同时强调落实这一宏大新议程的重要意义，即，以消除贫困为核心，努
力助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b) 这一新议程尤其涉及采用和落实加强金融包容性的政策，从而将金融包
容性纳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实施手段相关的多项具体目标之中；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有关推广ICT的使用以缩小金融包容性差距的第89号
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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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金融服务的获取是一个全球关切且需全球协作的问题，

考虑到

a) 金融包容性是减少贫困和促进繁荣的主要推动力：全球约有14亿人没有
使用正式的金融服务，而且最贫困家庭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

b) 根据2021年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Findex）数据库报告的估测，
仍有15亿成年人没有开立交易账户，还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加强金融包
容性可提升抵抗经济冲击的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促进增强女性权能，帮
助消除极端贫困并增进共同繁荣；而且据估算，三分之二不使用银行者拥有移
动电话，他们可利用手中的移动终端享用金融产品和服务；

c) 同一报告指出，发展中经济体中女性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比男性低6%；

d) 由于数字金融服务涉及所有各方均管理的领域，因此电信和金融服务两
个行业的监管机构需要相互协作，并且尤其与相关部委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分享
最佳做法；

e)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ICT在实施可持续和包容性金融包容
性政策改革以实现复苏和使穷人能够获得融资方面发挥的作用；

f) 金融技术以及包括移动银行和点对点数字借贷平台在内的新工具和平台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些工具和平台使数百万人能够获得金融服务；

g) 国际电联的宗旨是促进成员之间为电信/ICT的和谐发展开展协作，分享最
佳做法，并以最可能低的成本提供服务；

h) ICT，特别是移动电话技术，是缩小金融包容性差距的途径之一，

进一步考虑到

a) 于2017年提交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的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数字金融服务焦点组（FG-DFS）报告；

b) 相关ITU-T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研究组目前就数字金融服务
开展的研究和工作；

c) ITU-T第3研究组有关数字金融服务术语表的技术报告（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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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金融包容性全球举措（FIGI）下开展的工作，该举措于2017年推出，是国
际电联、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的一项
联合计划，旨在实施ITU-T数字金融服务焦点组以及世界银行和CPMI《金融包容
性支付问题（PAFI）报告》提出的建议，以便为实现普及金融服务的目标做出贡
献；

e) ITU-T数字货币（包括数字法定货币）焦点组在2017-2019年所做的工作及
其2019年向TSAG提交的报告。该焦点组的职责范围侧重于调查数字货币和数字
法定货币的生态系统，以便确定标准化工作差距和金融包容性的潜力；

f) 2020年在FIGI下建立了数字金融服务安全实验室，以帮助促进采用与安全
性相关的最佳做法，

注意到

a) 世界银行制定的实现普及金融服务的目标，但2020年并未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如此，现已提供了可存储货币和收付款的交易账户或电子
手段，以此作为人们管理财务生活的基础；

b) 互操作性是借助方便、支付得起、快捷、无缝且安全的方式，通过交易
账户实现电子支付的一个重要要素。对互操作性的需求也是国际清算银行支付
和CPMI – 世界银行PAFI任务组的研究结果之一，该结果明确了现有支付系统和
服务的所需改进之处，以进一步推广金融包容性，同时认识到应优先落实现有
的标准和最佳做法；

c) 新兴经济体对利用移动金融服务和新兴技术的应用来推进金融包容性的
兴趣越来越大，以便更好地满足那些需要资金帮助的人的需求；

d) 尽管移动金融业务在若干国家取得成功，但在其他许多新兴经济体中，
数字金融服务并未取得同样的成功和使用规模，因而需要继续并加速开展推广
标准和系统的工作，为数字金融服务提供支持；

e) 数字金融服务在价格方面的可承受性（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对于
实现金融包容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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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议

1 继续研究数字金融服务议题，以便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包容性工作；

2 鼓励电信监管机构与金融业务管理当局开展协作和对话，制定并落实标
准和导则；

3 酌情鼓励使用创新工具和技术，以推进金融包容性，

责成相关电信标准化部门研究组与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各相关研究组
协作

1 继续酌情研究经济和政策问题，并制定有关数字金融服务的标准、建议
和导则；

2 继续开展互操作性、支付数字化、消费者保护、服务质量、数据货币
化、代理、网络安全和数字金融服务使用案例领域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标
准和导则要求与其他机构所开展的、与国际电联职能相关的工作相协调；

3 继续努力开展电信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协作；

4 与其他相关标准制定组织（SDO）和主要负责金融服务标准制定、落实
和能力建设的机构以及国际电联内部的其他组进行协调与协作；

5 制定技术标准和导则，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应对新兴电信/ICT促进数字金融
服务的机遇和挑战；

6 通过制定国际标准和行业最佳做法，为旨在增强数字金融生态系统网络
安全和网络复原力的全球努力做出贡献，

责成相关电信发展部门研究组

继续研究、收集并传播与数字金融包容性相关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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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电信标准化局和电信发展局主任

1 密切协作，就有关本决议的事宜提供信息并给予支持；

2 支持制定属于国际电联职责范围的数字金融包容性报告、研究和最佳做
法，同时顾及相关研究以及其它SDO和机构的相关输出成果；

3 为相关平台提供支持，以便将数字金融服务利益攸关方连接起来，促进
各国和各区域、电信和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机构、行业专家和国际组织及区域
性组织就数字金融服务（包括联合国环境署主导的绿色金融工作）开展的同行
互学、对话和经验交流；

4 与其他相关SDO、学术界和机构协作，继续为国际电联成员组织实体/虚
拟讲习班和研讨会，以便提高认识并确定在强化金融包容性方面监管机构的具
体需要和挑战，并分享从不同区域取得的经验教训；

5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关于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安全性的指导，

责成秘书长

1 继续与联合国内其它实体及其他相关实体开展合作和协作，规划未来有
效研究解决金融包容性问题的国际行动；

2 在FIGI活动结束后，向理事会报告并提供有关今后步骤及相关活动的最新
信息；

3 向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有关本决议进展的报告，

请成员国、部门成员和部门准成员

1 在国际电联职责范围内，继续就利用ICT强化金融包容性问题积极向ITU-T
和ITU-D研究组献计献策；

2 促进ICT、金融服务和消费者保护政策的结合，以实现提高数字金融服务
使用率并实现金融包容性的目标；

3 继续努力支持相关利益攸关方提高对数字金融包容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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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员国

1 为上述活动做出贡献，并积极参与本决议的落实工作；

2 制定并落实重点解决数字金融包容性问题的国家战略，并利用ICT，向无
法享受银行服务的人们提供金融服务；

3 将支持金融服务获取的政策纳入国家ICT和金融包容性战略；

4 在本决议的目标范围内，加速利用ICT实现性别平等；

5 鼓励为数字金融包容性推出新的区域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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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在推动以电信/信息通信技术为中心的创新 
以支持数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本届大会关于通过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增强青年权能的第198号决
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本届大会关于利用ICT缩小金融包容性差距的第204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

c)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关于推动发展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业和数
字创新生态系统以促进可持续数字发展的第90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

d) 联合国大会（联大）关于“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第70/1号决议；

e)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关于成果落实情况全面审查的联大高级
别会议成果文件的联大第70/125号决议；

f) 联大关于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发展的第68/220号决议；

g) 联大关于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宣言的第75/1号决议，包括一项加强
数字合作的宣言，

考虑到

a) 由创新促成的经济和社会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

b)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凸显出电信/ICT在连接社会和加速数字化转型
方面的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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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可以带来机遇和挑战，国际协作可以应对这些挑战；

d) 国际电联在扩大电信/ICT的获取及促进其发展方面的作用有助于数字经济
的发展，同时其惠益极大地促进了总体经济；

e) WTDC-22通过的《基加利宣言》和《基加利行动计划》；

f) 相关WTDC和全权代表大会决议，尤其是WTDC有关在国家、区域、跨区
域和全球层面落实已批准的区域性举措并开展合作的第17号决议（2022年，基
加利，修订版）；

g) 国际电联等在提供有关电信/ICT的信息社会发展的全球视角方面发挥着根
本性作用；

h) 第六届世界电信/ICT政策论坛（WTPF-21）讨论了为将新的和新兴电信/
ICT用于可持续发展制定政策的主题，

进一步认识到

a) 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业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区振兴的工具，推
动可持续发展，同时增加包容性、提供规模经济、弥合数字鸿沟；

b) 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加强机构能力；

c) 可以通过弥合数据鸿沟加快数字化转型，由此在支持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释放机遇，并加快数据驱动的决策，

注意到

a)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目标8和9；

b) 国际电联在区域和国际层面组织专门针对创新活力的年度活动方面的作
用；

c) 国际电联现有伙伴关系推动旨在改善ICT教育并使人们、特别是青年掌握
数字技能和提高数字素养的项目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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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

a) 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益处并未平等地惠及发展中国家1与发达国家；

b) WSIS两个阶段会议均做出弥合数字鸿沟和创造数字机遇的承诺；

c) 电信/ICT设备的可负担性和可用性影响创新和创业，

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应在其职责范围内，力求在发展和部署有助于数字经济和信息
社会发展并促进电信/ICT可持续发展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及数字创业中促进以
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由此产生的惠益会极大地促进总体经济；

2 国际电联在其职责范围和现有机制内，应在成员国请求下，支持为所
有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学术界、私营部门、中小型企业（SME）、初创企
业、孵化中心和年轻创业者开展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推动有利环境，支持
与其他国际机构的相关活动；

3 国际电联应继续与其他相关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协作，帮助成员
国提供关于被视为数字化转型核心基础的数字技能的能力建设；

4 国际电联应根据本届大会第14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规定的作用，继续支持WSIS各行动方面，通过响应促进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
生态系统和创业的全球需求，加速社会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5 通过与各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国际电联应推动营造有利于鼓励创新的机
构能力建设和可持续电信/ICT发展环境，

责成秘书长

1 协调国际电联的跨部门活动，并与其他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和利益攸关方
合作落实本决议；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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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保在国际电联理事会批准的财务规划和双年度预算划拨资源的范围
内，落实本决议；

3 在落实本决议的过程中，顾及联合国系统相关国际组织内正在进行的涉
及利用新的和新兴电信/ICT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和举措；

4 支持国际电联的相关能力建设活动，促进有关新的和新兴电信/ICT的教
育、数字素养、培训和技能开发，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民的数字赋能和
数字包容性；

5 每年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交一份综合性报告，详细阐述国际电联为落实
决议开展的活动、采取的行动以及其他工作；

6 制定并向将于2026年举行的国际电联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国际电
联有关该决议落实情况的活动进展报告，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和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1 在开展各部门活动时，考虑到本决议；

2 鼓励中小型企业参与研究组和相关的国际电联活动，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以促进/加强其各国
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和数字创业以及发展电信/ICT基础设施，以支
持实现SDG；

2 与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合作，改进数字技能工具包，以支持成员
国制定国家数字技能发展战略；

3 与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和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密切协作，汇总各部门制定的
所有促进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及其对发展数字经济和社会的贡献的导则、
建议、技术报告和最佳做法，并将它们有效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以加速信息交
流和知识的传授，从而缩小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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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继续为机构能力建设开发实用工具包，在国家层面促进数字创业和数字
创新生态系统，供国际电联成员和所有利益攸关方使用；

5 继续在国际电联的资源和职权范围内支持全球创新论坛活动，将其作为
分享知识和最佳做法、建立联系和促进发展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和创业的平台；

6 协助确定有关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和创业政策和战略发展的全球趋
势，以利于循证式决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7 与其它组织合作，通过分享电信发展局在现有衡量电信/ICT基础设施，
接入以及家庭和个人使用方面工作中获取的信息，为数字经济和社会衡量工作
做出贡献；

8 在国际电联的职权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以缩小数据鸿
沟，使其数字生态系统能够充分利用电信/ICT和创新，加速数字化转型，

请成员国

1 通过鼓励竞争、创新、私营投资和公私伙伴关系支持以电信/ICT为中心的
创新生态系统，促进价格可承受的电信/ICT服务的广泛获取；

2 在国际电联的协助下促进各国举措的推进，提高公众对以电信/ICT为中
心的创新的认识和参与，并加强数字技能开发，特别是在边缘化群体和有具体
需求人士中，包括妇女和女孩、儿童和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和原住民，以促
进全民的数字赋能和数字包容性；

3 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协作，积极参与国际电联有关数字创业和创新生态系
统的活动，同时为电信/ICT相关企业家、SME、初创企业以及孵化和加速中心
的参与提供便利；

4 交流有关提高数字素养和技能的最佳做法，促进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
新；

5 考虑制定促进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和创业的政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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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取适当行动，提高电信/ICT设备的可负担性和可用性，以支持创新和创
业，

请成员国、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

1 通过分享各自在促进本决议所述的创新和创业以支持电信/ICT的发展和部
署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做出贡献；

2 在本决议的框架内，鼓励电信/ICT相关企业家、SME、初创企业以及孵化
和加速中心参加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及其他相关活动；

3 与国际电联协作开展与落实本决议相关的活动，利用数字创业和创新生
态系统加速实现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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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各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及其他组正副主席的 
任命及最长任期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有关加强国际电联、区域性电信组织以及所有成员国（毫无例外）之间
的关系和全权代表大会区域性筹备工作的全权代表大会第58号决议（2014年，
釜山，修订版）；

b) 有关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国际电联的主要工作、促进性别平等并通过电
信/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本届大会第70号决议（2022年，布加
勒斯特，修订版）；

c) 有关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研究组、ITU-R词汇协调委员会
（CCV）和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正副主席的任命及最长任期的无线电通
信全会（RA）ITU-R第15-6号决议（2015年，日内瓦，修订版）；

d) 国际电联理事会2017年会议通过的有关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的第1386号决议，

考虑到

а) 根据国际电联《公约》第242款RA、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和世
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须为每一研究组任命主席和一至多名副主席，同时
考虑到能力和按地域公平分配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1更有效地参与的必要性；

b) 根据《公约》第243款，如属研究组工作量的需要，全会或大会须任命其
认为必要的增补副主席；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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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约》第244款规定了研究组在两届全会或大会之间、在主席无法履行
其职责时选举主席的程序；

d) 各部门顾问组正副主席的任命程序及对资格的要求应遵循任命研究组正
副主席的程序和相关资格要求；

e) 国际电联和相关部门的经验对于顾问组的正副主席而言具有特殊价值；

f) 每个部门有关工作方法的第1号决议中含有关于全会或大会任命部门顾问
组、研究组和其他组2正副主席的程序和导则，

认识到

a) 有必要寻求并鼓励（任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具有适当代表性的正副主
席；

b) 有必要通过确定每位当选副主席的具体职责，鼓励所有副主席均有效参
与各自顾问组和研究组的工作，从而更好地分配国际电联会议的管理工作量，

进一步认识到

a) 各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及其他组应为相关组的高效、有效管理和运作仅
指定确有必要的副主席人数；

b) 应采取措施，在主席与副主席之间实现一定的延续性；

c) 规定最长任期的好处，以便一方面保证推进工作的合理稳定性，另一方
面亦能吐故纳新，补充具有新观点和新思路的候选人；

d) 将性别平等观点有效纳入国际电联所有部门政策的重要性，

顾及

a) 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正副主席最长两个任期可确保合理的稳定
性，同时也为不同人员担任这些职务提供机会；

2 本决议中所含标准对于焦点组的主席或副主席的指定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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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门顾问组和研究组的管理团队应至少包括正副主席和下属组主席；

c) 对于顾问组的副主席，每个区域性组织3宜通过协商一致提名至多两名候
选人；

d) 被提名人在各自研究组之前至少担任过工作组主席或副主席以及报告人
和副报告人，助理报告人或编辑的经验十分宝贵，

做出决议

1 各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其中包括，在最大可行范围内，大会
筹备会议（CPM）和ITU-R4的CCV以及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4的词汇标准化委
员会（SCV））正副主席须根据本决议附件1中的程序、附件2中的资格要求及附
件3中的导则以及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的做出决议2任命；

2 在确定各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正副主席职位的候选人时应考虑
到，每个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相关全会或大会将采用附件3中的导
则，为相关组高效和有效管理及运作指定主席和确有必要数量的副主席；

3 各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正副主席职位的提名材料应附有说明被
推荐人资格的简历，并考虑参与相关部门顾问组、研究组或其他组工作的连续
性，相关局的主任会将这些简历向出席全会或大会的各代表团团长散发；

4 正副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连续两届全会或大会之间的两个任期；

5 一项任命（如作为副主席）的任期不计入另一项任命（如作为主席）的
任期，同时应采取措施，实现主席和副主席之间的某种连续性；

6 对于根据《公约》第244款在两届全会或大会之间补选的主席或副主席，
此时段不计入任期；

3 顾及第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做出决议2。
4 顾及理事会2017年会议第138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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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将正副主席未出席各自组会议的情况告知部门顾问组、研究组或其他
组，并通过相关局主任向有关成员提出这一问题，以鼓励和促进他们参与这些
工作，

进一步做出决议

1 应鼓励由部门顾问组和研究组的副主席担任各项活动的领导职责，以确
保任务的公平分配，并且加大副主席对相应顾问组和研究组管理和工作的参与
力度，承担起工作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研究课题报告人的职责；

2 应顾及第7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第58号决议
（2014年，釜山，修订版）的做出决议2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必要性，在
任命部门顾问组副主席时将每个区域性组织的候选人限制在两位，任命研究组
副主席时将候选人限制在两位或三位，从而确保国际电联各区域间公平的地域
分配，以保证每个区域至多有三位称职合格的候选人作为代表；

3 应鼓励任命从未担任过任何主席和副主席职位的国家的候选人；

4 任何个人均不可在任何一个部门的多个组中担任一个以上的副主席职
务，而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在一个以上部门中担任副主席职务；

5 鼓励参加RA、WTSA和WTDC的国际电联每个区域性组织在向经验丰富的
专业人士个人分配职务时，充分遵守国际电联各区域性组织之间地域公平分配
的原则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加高效参与的需求；

6 上述指导原则可在最大可行情况下适用于ITU-R的CPM，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继续讨论选拔/任命标准的有效性以及所有主席和副主席在管理研究组、
顾问组和其他组以及向全权代表大会报告等方面承担的工作量，

责成各局主任

向相关全会或大会报告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的正副主席在上一研
究期参加各自组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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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支持其候选人就任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的这些职位，并且在其
任期内支持其工作并提供便利；

2 对被提名的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的主席/副主席采取适当措施，
一旦他们连续两次没有出席会议；

3 鼓励提名女性候选人竞选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及其他组正副主席的职
位。

第20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1

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 
正副主席的任命程序

1 通常，需要填补的主席和副主席职位在相关部门全会或大会之前即已公
布。

a) 为帮助相关部门全会或大会任命主席/副主席，鼓励成员国和相关部门的
部门成员最好在相应全会或大会开幕的三个月之前，最晚不得迟于该全
会或大会开幕的两周之前向相关局的主任提出合适的候选人。

b) 在提名合适的候选人时，部门成员应与相关主管部门/成员国进行事先磋
商，以避免在此类提名时出现异议。

c) 相关局的主任根据收到的提名向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散发候选人名单，候
选人名单应附有本决议附件2中所述的有关每个候选人资格的说明。

d) 根据本文件和收到的相关意见，应请各代表团团长在全会或大会期间的
合适时间，经与相关局主任协商，制定一份指定的部门顾问组、研究组
和其他组正副主席汇总名单，并以文件形式提交相应全会或大会最后批
准。

e) 在起草汇总名单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当同一个主席职位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同等能力的候选人时，应优先考虑那些拥有最低数量的指定部门顾问
组和研究组主席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出的候选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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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法在上述范围内考虑的情况将在全会或大会上进行个案处理。例如，
如预计将对现有的两个研究组进行合并，则可考虑有关这两个研究组的建议。
因此，第1段所规定的程序依然适用。

3 但是，如果相关全会或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全新的研究组，则需在全会或
大会上开展讨论并做出任命。

4 这些程序应适用于某一顾问组根据各自全会或大会的授权进行的任命。

5 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在两届全会或大会之间出现空缺时，应根据国际电
联《公约》第244款进行补选。

第20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2

正副主席的资格

1 国际电联《公约》第242款规定：

“...在任命正副主席时，应特别注意对能力的要求和地域公平分配以及促
进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参与的必要性。”

在首先考虑以下资格的同时，应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最不发达国
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正副主席的职位
方面有适当代表性。

2 在能力方面，下列资格对于任命正副主席十分重要：

a) 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

b) 参加相关研究组工作的连续性，或对部门顾问组正副主席而言，参加国
际电联以及各部门工作的连续性；

c) 管理技能；

d) 是否可以在下一届全会或大会之前立即开始承担和履行职责；

e) 对与该部门职责相关活动的了解。

3 有待相关局主任散发的履历中应特别提及上述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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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附件3

任命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 
最佳人数副主席的导则

1 根据国际电联《公约》第242款并在可行范围内，应考虑到对能力的要
求、公平的地域分配、促进发展中国家更高效参与的必要性5。

2 在可行的范围内并从表现出的能力出发，管理层的任命或遴选应利用尽
可能广泛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人力资源，同时认识到有必要根据预期的结构
和工作计划，仅任命有助于研究组、顾问组和词汇委员会工作的高效且有效管
理和运作所需人数的副主席。

3 工作量应作为确定副主席适量人数的一个因素，以确保部门顾问组、研
究组和其他组职责范围内的各方面工作得到全面管理。副主席之间的分工须在
每个研究组和顾问组的框架内进行，而且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调整。

4 主管部门提名的副主席总人数应尽可能合理，以恪守在相关成员国之间
公平分配职位的原则。

5 根据第20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进一步做出决议5，
所有三个部门的顾问组、研究组和其他组的区域代表性均应得到考虑，从而确
保不出现任何人在任一部门的这些组中担任一个以上副主席职务的情况，而且
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可在一个以上部门中担任此类职务6。

6 对于副主席的连选连任，通常应根据总体情况，避免提名在前一研究期
至少缺席一半会议的候选人。

5 对于主管部门数量较多且区域内经济和技术条件差异较大的区域，可在切实可行的

范围内酌情增加这些区域的代表人数。
6 本段提及的标准不应妨碍某一顾问组副主席或某一研究组副主席担任某一工作组的

主席或副主席，或该部门组任何下属组的报告人或副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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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鼓励中小型企业参与国际电联工作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2016年，哈马马特）的报告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尽快解决中小型企业（SME）参与国际电联的工作，尤其是电信标准化部门
（ITU-T）工作的问题；

b) 理事会在其2017年会议上做出决定，启动一个SME参加ITU-T和国际电联
电信发展部门（ITU-D）相关研究组的试点项目的决定，决定参与此项目的SME
可通过此项目充分参与研究组的会议，但他们在决策程序中的作用有所限制，
包括在管理职位的选举和决议或建议的通过方面；

c) 自2016年起，国际电联电信展会活动亦注重促进SME在数字生态系统中
的发展，并且对于SME开发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给予认可；

d)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8和9，涉及促进持久、
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以及建
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推动创新，
特别是具体目标8.3（推广促进生产性活动，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培养创业精
神、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面向发展的政策并鼓励微、小和中型企业（MSME）的
建立和发展（包括利用金融服务））和9.3（增加小型工业和其他企业，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7的这些企业获得金融服务、包括负担得起的信贷的机会，将上述企
业纳入价值链和市场）；

7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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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联合国大会认识到改善小型企业获取小额信贷和贷款机会的必要性，做
出决定，指定6月27日为SME日，

考虑到

a) SME是实现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包括推进作为可持续经济发展基
础的数字生态系统的根本；

b) 在降低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在全球推动将性别平等观点纳
入主流工作，以及女性和年轻女性采用ICT；和促进电信/ICT领域的创新和进步
方面，SME也发挥着中心作用；

c) 通过能力建设、利用现有最佳做法和获取电信和ICT知识（包括相关ICT技
术标准和报告），使SME得以实现创新和增长；

d) 在许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SME已成为行业拓展进程、技术开发
和当地生产量增长的显著参与方，在一些情况下，已开始占国家产业的90%以
上；

e) SME为电信基础设施的部署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农村或服务不足的地
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f) SME确定具体的电信及其他ICT需求，了解采用此类电信及其他ICT的障
碍，能够对国际电联的工作做出宝贵贡献，并加强专门从事电信/ICT的人力资
源，其知识可对国家发展产生影响；

g) 根据理事会2017年会议的决定，SME参加了ITU-T和ITU-D相关研究组于
2018年开展的试点项目，

进一步考虑到

a) 在某些情况下，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引起的常规工作方式的暂停
阻碍了SME正常参加国际电联会议，从而影响了对为审查其参与情况而实施的
试验期的评估；

b) 这些特殊情况需要一个新的时段，以便获得关于试验阶段实施情况和SME
参与情况的准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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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a) SME的收入水平、人员数量和营业地点可能影响其作为部门成员参加的
可利用资金；

b) 向SME（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宣传各部门的工作，可以进
行能力建设，传授电信/ICT方面的关键最佳做法，并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
要素；

c) 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已进一步努力促进获得资金、促进创新、
吸收技术并提高其工作的价值，以创造有利于SME可持续增长的环境，

做出决议

1 通过根据本决议条款，通过较低的会费，继续鼓励SME作为部门准成员
参加国际电联各部门的工作，而无需对国际电联《组织法》第2条和第3条以及
国际电联《公约》第19条或《公约》的任何其他条款进行任何修正，在试行期
间采用差异化的财务会费，试行期将延至下届全权代表大会召开之时；

2 维持参加国际电联每个部门活动的会费水平如下：发达国家SME的会费
为部门成员会费单位的十六分之一，而发展中国家SME的会费为部门成员会费
单位的三十二分之一，这些有待理事会持续审议；

3 接受参与申请的条件是：得到所属国际电联成员国的支持，证明在适用
的情况下，申请方是符合该国定义/划分的SME。为了有资格享受SME的较低会
费，此类实体除须经各自成员国核准为既满足该国SME的标准，其雇员人数亦
必须低于250人，而且其年收入必须低于理事会确定的最高水平；

4 在任何情况下，不具备本决议所述较低会费资格的公司的子公司或附属
企业均不得作为SME，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为支持本决议的落实，增加任何适当的额外澄清；

2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一份关于试行SME参与的落实进展报告，以及
一份对SME参与的经济可持续性的分析，同时顾及三个部门顾问组的评估，其
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参与情况采纳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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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

1 为实施本决议采取必要和适当的行动；

2 继续鼓励SME参加国际电联的相关活动，

请国际电联成员国

向SME和相关组织通报本决议，并且支持和鼓励SME加入国际电联并参加
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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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国际电联总部未来的办公场所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第194号决议（2014年，釜山）授权国际电联理事会成立理
事会国际电联总部长期办公场所选择方案工作组（CWG-HQP）；

b) CWG-HQP考察了国际电联总部办公场所的现状，对审慎处理未来长期办
公场所的方案做出分析，并向理事会2016年例行会议提交了一项建议；

c) 理事会2016年例行会议接纳了CWG-HQP提出的这项建议，并批准了包括
以下决定的理事会第588号决定，特别是：

i) 建设一座可容纳塔楼办公室及设施的新楼以取代Varembé办公楼，同时保
留并翻修Montbrillant楼；

ii) 成立成员国顾问委员会1，就该项目向理事会和秘书长提出独立且公正的
建议；

iii) 授权在塔楼出售之前为项目总费用提供最大限额预算1.4亿瑞郎和另外一
笔700万瑞郎的应急资金，必要时用于不可预见的成本超支；

iv) 责成秘书长请东道国提供1.5亿瑞郎的无息贷款，偿还期自新楼首批入住
算起50年；

v) 用塔楼的全部销售收入抵消待处置资产的现有贷款以及与销售相关的必
要成本，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未偿贷款；

d) 在13/2016号建议中，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建议国际电联考虑为
该项目组建专门的内部和外部项目和风险管理专业队伍的好处，

1 理事会随后成立了该委员会，将其作为为成员国顾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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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

作为项目治理结构的一部分，秘书长设立了国际电联秘书处与瑞士行政机
构代表（包括日内瓦州、瑞士联邦和国际组织不动产基金会（FIPOI）的代表）
之间的联络委员会，

注意到

a) 2017年，国际电联总部建筑设计竞赛分两轮举行，国际评委会选出了获
奖者 – 瑞士日内瓦的“Chris�an Dupraz建筑师事务所”；

b) 理事会2018年例行会议为新办公楼设立了临时基金，由预算执行结余和
捐款供资；

c) 截至2018年11月16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分别慷慨承诺提
供1千万瑞郎和500万瑞郎的赞助，科威特随后提供了250万瑞郎的赞助，捷克
共和国（10万美元）、尼日利亚（5万瑞郎）和加纳（4万美元）已经慷慨捐赠
了大约相当于18.5万瑞郎的钱款；

d) 因此，主会议厅将命名为沙特阿拉伯厅，第二主会议厅将命名为Sheik 
Zayed厅，会议室的前厅和外部庭院将以科威特国埃米尔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
萨巴赫的名字命名，新办公楼100个坐席的行政会议厅将命名为波波夫厅，捷
克共和国、尼日利亚、加纳和未来的任何捐款均将在同一时间范围在新办公楼
的显著位置做出纪念标识，

认识到

a) 国际电联成员国有必要参与国际电联未来总部建设的决策，因为这对国
际电联具有重大和长期的财务影响；

b) 瑞士的慷慨相助和不断帮助国际电联寻找最佳解决方案，使国际电联能
够在办公楼项目的实施阶段在日内瓦举行大会和会议，

做出决议

1 根据理事会第588号决定（2016年）、理事会第619号决定（2021年）和
理事会其他相关决定，建造新的总部办公楼，以便提供满足国际电联长期需求
的办公场所和设施；

2 该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上述忆及c) iv)所述贷款，且贷款总额不得超过此
数额；

3 项目资金可以通过上述赞助和捐款、上述理事会规定的用于共同商定目
的的任何后续赞助和理事会所设临时基金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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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继续保留成员国顾问组（MSAG），该组一般应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
审查项目的进展情况，并特别就直接影响范围、成本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提供指
导，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为促进落实本决议做出一切必需的行政和财务安排以及决定，

责成成员国顾问组

继续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包括向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

责成秘书长

1 确保以最恰当的方式详细设计和建造新办公楼及相关装置和设施，同时
遵守上述做出决议1、2和3以及相关的理事会决定；

2 继续监督和报告项目进度，并考虑到内部审计、IMAC和外部审计员提出
的所有建议；

3 根据需要，及时向理事会报告和分享关于大会需求的必要信息和最新信
息；

4 与MSAG密切合作，并通过联络委员会与瑞士当局合作；

5 在有效的管理下组织新办公楼项目建设，全面遵守国际电联的《财务规
则和财务细则》以及国际电联的采购规则，并适当考虑成本、功能、智能化和
可持续性设计以及质量；

6 利用项目和风险管理领域的外部专家加强国际电联管理委员会；

7 每年至少与日内瓦常驻代表团的代表召开两次情况通报会议，并定期与
其分享信息；

8 向理事会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的年度报告；

9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10 向理事会报告赞助协议的最新情况和整个国际电联塔楼的出售状况，

鼓励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以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捷克共和国、加纳和尼日利
亚为榜样，为新办公楼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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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人工智能技术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联合国大会（联大）关于“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第70/1号决议；

b) 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成果文件落实情况全面审查的联大高级
别会议成果文件的联大第70/125号决议；

c) 本届大会有关利用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弥合数字鸿沟并建设包容性
信息社会的第13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d)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国际电联在落实WSIS成果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
其在跟进和审查进程中作用的第140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认识到

a) 国际电联作为电信/ICT领域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在推进国际电信/ICT和相
关发展问题，促进为电信/ICT发展营造有利环境，推动落实WSIS行动方面和通
过推广电信/ICT普遍接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方面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

b) 其他联合国组织在推动落实WSIS行动方面的作用，主要包括世界卫生组
织在电子卫生方面的作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电子政务方面的作用；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电子商务方面的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电子农业方
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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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a) 许多其他组织和利益攸关方，主要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及国际电工
委员会第1联合技术委员会，正在讨论、研究和探索人工智能（AI）的方方面面
及其造福社会的能力，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为AI技术、系统和服务制定项目、
导则、最佳做法、标准和原则；

b) 国际电联与40多个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建立了AI惠及人类平台并推出
了国际电联AI存储库，旨在确定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AI实际应用；

c) 国际电联上下已经行动起来，包括重点通过研究组、焦点组和能力建设
活动，研究AI和电信/ICT之间的汇接点，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考虑到

a) 电信/ICT生态系统可以支持大量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AI用例的开发和部
署；

b) AI技术优势的充分发挥，将需要弥合数字鸿沟和实现电信/ICT的普遍获
取；

c) 与电信/ICT有关的AI的发展既可创造机遇、亦会带来挑战；

d) 国际电联成员正在开展的工作有助于宣传和帮助人们了解AI技术在支持
电信/ICT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潜力，

做出决议

国际电联应在其职权和核心能力范围内：

i) 继续就与电信/ICT相关的AI开展研究、信息共享和AI技术能力建设，以提
高电信/ICT的效率；

ii) 为AI技术的部署营造电信/ICT生态系统，

责成秘书长与三个局的主任协商

1 协调国际电联有关落实本决议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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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国际电联与AI相关的工作重点放在培育强健的电信/ICT生态系统上，以
支持AI技术，并应用AI技术提高电信/ICT的效率；

3 继续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例如通过AI惠及人类平台以及国际电联AI存
储库，以实现AI用例惠及可持续发展工作；

4 促进信息和建议共享，重点提高发展中国家1对部署支持电信/ICT的AI技
术以及相关机遇和挑战的理解；

5 就本决议酌情确定与其他相关组织协调与合作以及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协
作的机会；

6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并每年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报告国际电联针对AI和本
决议的落实工作开展的所有活动，

责成三个局的主任

继续支持各自部门有关支持电信/ICT的AI技术的研究工作，努力构建高效
的电信/ICT生态系统，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将秘书长的报告纳入分发给成员国的文件，

请成员国、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

1 推动国际电联成员达成共识，即一个强大的电信/ICT生态系统可以支持AI
技术，而AI技术又可以用于提高电信/ICT的效率和能力；

2 分享包括国际组织、举措、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学术界、中小企业和
技术组织在内的国际利益攸关多方的经验，并为各方关于将AI技术应用于电信/
ICT的讨论进言献策；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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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国际电联的职权内，为与国际电信/ICT相关的AI以及这些技术如何助力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讨论、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研究工作献计
献策。



392 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215号决议

第21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在减缓全球疫情方面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国际电联《组织法》，包括有关生命安全的电信的优先权的第40条和关
于遇险呼叫和电文的第46条；

b) 有关遇险和安全通信的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第七章和有关生命安全
电信和优先电信的《国际电信规则》第5条；

c) 本届大会关于将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用于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监测
和管理紧急和灾害情况，包括与卫生相关的紧急情况的早期预警、预防、减灾
和赈灾工作的第13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关于电信/ICT在备灾、早期预警、救援、减灾、赈灾和
响应方面作用的第34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关于应急和灾害早期预警、灾害预测、发现、减
灾和救灾工作的无线电通信问题（包括频谱管理指导原则）的第647号决议
（WRC-19，修订版），

进一步忆及

a) 联合国大会关于全球团结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联大）第
74/270号决议呼吁，联合国系统与所有相关方共同努力，实施一项协调一致的
全球对策，以应对这场大流行病及其在社会、经济和金融方面对所有社会的不
利影响；

b) 联大关于全面协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第74/30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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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确保各年
龄段人群的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他们的福祉），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9（建造具
备复原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且可持续的工业化，推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考虑到

注重利用电信/ICT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防范和应对未来疫情及流行性疾病
的世界电信/ICT政策论坛意见5（2021年，日内瓦），

认识到

a) 新冠肺炎疫情是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扰乱了公众生活；

b) 世界各地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有关的悲剧事件清楚地表明，需要扩大价
格可承受的接入，以便确保对高质量、可持续和具有包容性的电信/ICT的普遍
连接；

c) 获得关于疫情和流行性疾病的相关信息对公共安全十分重要，并可支持
卫生和救灾机构和组织的工作；

d) 扩大对现行、新型和新兴电信/ICT价格可承受的接入和连接，以及推进
数字包容性和技能等其他相关方面，将继续在帮助减缓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未来
疫情的影响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认识到

a) 国际电联、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提供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最新信息的举措；

b) 相关国际电联研究组正在开展关于使用现行、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减缓全
球疫情的研究，

做出决议

1 与世卫组织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及从事有关现行、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工作
的利益攸关方合作和协作提供援助；

2 在相关职权和预算拨款范围内，协助实施项目和计划，以促成现行、新
的和新兴电信/ICT的部署和使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后果；



394 ITU PP-22 – 第二部分 – 第215号决议

3 考虑在电信/ICT行业采取适当行动，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紧急情
况的严重性和发生次数，并减轻其后果，例如，特别是以当地语言为当地社区
提供连接和信息，以帮助保护人类生命，

责成三个局的主任

1 继续促进国际电联的活动，以帮助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2 如有要求，协助成员国更新其国家应急通信计划，同时考虑到新冠肺炎
疫情以及未来的疫情，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建立实现这些目标的框架，并继续向成员国提供如何利用电信/ICT应对未
来和新出现的全球疾病大流行的最新信息；

2 促进与所有相关标准制定组织和实体交流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佳做
法，为支持就积极部署和使用电信/ICT开展合作创造机会；

3 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和传播使用电信/ICT应对新冠肺炎和其他疫
情的标准、指南和最佳做法，

请秘书长

继续加强国际电联在其职责范围内的努力，并与WHO及其他机构和组织
合作、与利益攸关方协作，增强电信/ICT网络的复原力，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挑战，并加强对疫情的防范和应对工作，

请成员国

1 合作提高认识，进行能力建设并分享利用现行、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开展
行动迅速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未来疫情的最佳做法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2 考虑与包括电信/ICT提供商在内的利益攸关方的潜在合作，以支持就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并继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教育，从而减轻
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3 积极参与本决议的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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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国防业务军用无线电设施使用的频率指配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考虑到

a)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019年，沙姆沙伊赫）根据国际电联 
《公约》第21条，请本届全权代表大会审议对《无线电规则》援引国际电联 
《组织法》第48条的问题，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

b) 《无线电规则》中目前没有关于援引第48条用于处理、登记和维护《国
际频率登记总表》（MIFR）中作为国防业务设施一部分的电台频率指配的具体
规定/程序；

c) 默认成员国在为军用无线电设施援引第48条时系诚信行事；

d) WRC-15指出，第48条提及“军用无线电设施”，而不是一般用于政府目
的的台站，

认识到

a) 《组织法》的条款得到包括《无线电规则》在内的各《行政规则》的进
一步补充；

b) 根据《组织法》第48条第202款，各成员国对于其军用无线电设施保留其
完全的自由权；

c) 根据《组织法》第48条第203款，这些设施必须尽可能遵守采取防止有害
干扰的措施的法定条款；

d) 任何成员国在适用《无线电规则》时，对军用无线电设施援引第48条不
受任何限制；

e) 任何频率指配获得的国际承认和保护的权利，来自于这些频率指配在
MIFR中的登记，并受《无线电规则》条款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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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到

有必要对因频率指配援引第48条而提供的信息保持敏感性和保密性，

做出决议

1 成员国对第48条的任何援引须作为援引申请的一部分做出明确说明；

2 在适用《无线电规则》的过程中，针对空间或地面业务台站频率指配援
引第48条时，须适用以下规定：

i) 成员国承担将此类频率指配用于军用无线电设施的义务；

ii) 如果某个援引第48条的频率指配用于非军用无线电设施，则《无线电规
则》的所有相关规定须适用于该频率指配；

iii) 如果此类频率指配不再用于军用无线电设施，成员国有义务撤销对第48
条的援引；

3 如果在2022年10月15日之后援引第48条并随后撤销，或在2023年11月20
日之后做出的任何有关第48条的援引撤销，相关频率指配须遵守《无线电规
则》的所有相关规定且成员国须向无线电通信局（BR）提供所有相关信息，
包括与空间业务有关的频率指配在启用或重新启用方面的信息；

4 敦促那些在2022年10月15日之前援引第48条的成员国，根据本决议审查
过去的援引；如果相关频率指配的使用性质发生了变化，并且成员国决定撤销
过去的援引，可在2023年11月20日之前如此行事，不必提供任何额外的信息；

5 BR可就针对第48条规定的有关上述做出决议2义务的频率指配的可能违规
使用要求成员国做出澄清；

6 BR须向成员国提供做出决议5要求的澄清的必要理由；

7 根据所提供的澄清，如果成员国不同意BR的评估，则须将该事项连同成
员国提出异议的依据一并提交给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审议；

8 在收到上述做出决议7中所要求的信息后，RRB可决定所有相关规则条款
均适用于该频率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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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成员国不同意RRB的决定，可以向下届WRC提出上诉；在WRC就此事
做出决定之前，RRB的决定须暂不执行；

10 在根据做出决议7提供澄清时，成员国没有义务向RRB或BR提供有关可能
对其国防业务设施造成损害的军用无线电设施频率指配的信息，

请成员国

考虑在第48条被援引时，为军用和非军用无线电设施使用不同的频率指
配，

责成无线电规则委员会

考虑本决议，以便在适当时对援引了第48条的频率指配采取必要的行动，
同时考虑到上述进一步认识到，

责成秘书长

1 提请WRC-23注意本决议；

2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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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国际电联2023-2026年期间的业务连续性管理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在日内瓦以外召开大会或会议的邀请的第5号决议
（1994年，京都）认为在国际电联总部所在国以外的国家召开某些大会和会
议十分有益；

b) 本届大会有关国际电联总部未来的办公场所的第212号决议（2022年，布
加勒斯特，修订版）；

c) 2021年关于联合国系统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
会灵活工作示范政策的报告；

d)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JIU）2019/5号报告：联合国系统的云计算服务管
理；

e) JIU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机构风险管理、业务连续性管理和网络安全
的报告，

进一步忆及

a) 国际电联理事会有关总部办公场所的第619号决定，责成秘书长制定 
《职员工作条件战略和实施计划》，其中包括落实可促进灵活工作安排的措
施，包括允许职员居家办公的计划；

b) 秘书长向理事会2021年会议理事磋商会虚拟会议（VCC）提交的关于新
冠肺炎（COVID-19）疫情给国际电联的运作和活动造成的影响的报告，突出强
调了早期所采取的一系列确保在疫情期间国际电联各项服务的业务连续性的广
泛措施，包括远程工作、许多关键会议对虚拟平台的使用以及措施以确保职员
的安全和稳妥；

c) 理事会在其2016年会议批准了组织复原力管理系统（ORMS）框架会议，
设计业务连续性政策、业务连续性管理系统框架、业务风险评估、业务影响分
析和业务连续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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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国际电联秘书长向国际电联理事会2020年会议VCC提交的关于虚拟会议平
台和支持状况的报告；

e) 国际电联秘书长向国际电联理事会2021年会议VCC提交的关于数字化转型
举措（DT-I）的报告，DT-1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内部业务流程和管理的效率，精简
工作流程并实现数字化；

f) 为国际电联总部新办公楼过渡时期和之后实施的职员工作条件战略正在
拟定中，

考虑到

a) 理事会在2019年增开会议上批准了第619号决定，责成秘书长制定一项 
《职员工作条件战略和实施计划》，以便方便过渡期（2023-2026年）职员的搬
迁和向总部新办公楼的迁移；

b) 成员国在理事会关于总部办公场所的第619号决定中对在拆除和早期施工
阶段将国际电联的会议移到日内瓦以外的地方表示关切，因为成员国在日内瓦
的代表机构有人力资源参加国际电联的会议，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这种资源，
国际电联职员也表示了类似的关切，不应期望他们为了参加国际电联安排的、
但可能在日内瓦以外举办的大量会议而长期搬离位于日内瓦的家；

c) 在总部新办公楼项目的背景下和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后时代，国
际电联总部职员和三个部门研究组的业务连续性战略是绝对优先事项，

认识到

a) 长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联合国系统几乎所有行政领域和业务流程的组织
及其立法机关和理事机构的实质性活动，对他们在非常情况下继续运作并采取
措施继续履行其核心职能带来了挑战；

b) 理事会向本届大会提交的报告，涉及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
（CWG-FHR）关于2024-2027年财务规划草案的四年期报告，强调了前所未有
的预算赤字，

做出决议

对进一步制定、监测和调整国际电联的业务连续性战略和政策给予密切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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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

1 根据忆及e)所述的最佳做法和数字化转型举措更新国际电联业务连续性
战略和政策，包括其对总部新办公场所的影响；

2 紧急制定并向2023年CWG-FHR提交2023-2026年期间的业务连续性战略以
及包括三个部门研究组在内的国际电联活动的相关行动计划、财务规划和风险
评估；

3 在制定该业务连续性战略、行动计划和财务风险评估时，考虑国际电联
总部职员和国际电联的活动，包括三个部门的研究组；

4 向理事会提交该业务连续性战略及相关行动计划、财务规划和风险评估
以及一个整体和全面的信息概览，其中包含业务连续性战略的实施数据，包括
职员工作条件战略的实施和DT-I；

5 在保持业务连续性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推进国际电联内部的网络安全和
数据保护，以便保持用于远程参会的信息通信技术平台的高可用性；

6 根据上述做出决议部分，更新国际电联风险管理政策和国际电联风险登
记册，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采取适当措施落实本决议；

2 向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请各局主任

为落实本决议做出积极贡献，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推进本决议的落实，

要求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和内部审计员

按计划的时间间隔进行内部审计，以提供有关业务连续性管理是否符合该
组织自身要求、是否得到有效实施和维护以及是否符合ORMS战略的要求，尤其
是2023-2026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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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国际电联在落实《“空间2030”议程：空间作为可持续 
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跟进和审查进程中的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忆及

a) 联合国大会（联大）于2021年10月25日通过的关于《“空间2030”议
程：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的第76/3号决议；

b) 联大第76/3号决议的总体目标3：“改善所有各方进入空间的机会，确保
所有国家均能从空间科学和技术应用以及天基数据、信息和产品中获得社会经
济惠益，从而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c) 联大第76/3号决议的总体目标4：“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和外层空间活动
的全球治理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并加强国际合作”，

考虑到

a) 《无线电规则》在某些频段内制定了全球卫星固定业务（FSS）国家分配
规划和区域性卫星广播业务（BSS）规划，以实现确保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公平
利用对地静止卫星轨道（GSO）的目标；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些国
家频率指配和分配已经出现严重劣化，1区和3区发展中国家的BSS规划以及FSS
规划中的频率指配和分配尤其如此，这令上述国家难以使用相关指配和分配；

b) 《无线电规则》附录30、30A和30B所载的1区和3区BSS规划中频率指
配的劣化以及FSS规划中分配的劣化问题已在以前的几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上提出；

c) 无线电通信局（BR）正在提供和定期更新根据《无线电规则》附录30和
30A第4条以及附录30B第6条提交的有关新增使用和废止的统计数据，以及有关
所规划的频率指配和分配劣化情况的报告，而这表明了问题的性质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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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a) 有关无线电频谱和对地静止卫星轨道及其他卫星轨道的使用的国际电联
《组织法》第44条声明指出，“无线电频率和任何相关的卫星轨道，包括对地
静止卫星轨道，均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依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合理、
有效和经济地使用，以使各国或国家集团可以在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
某些国家地理位置的特殊需要的同时，公平地使用这些轨道和频率”；

b) 《无线电规则》中的一部分无线电频谱和相关卫星轨道资源已预留给使
用GSO的全球和区域性规划，且为此向国际电联各成员国指配了轨位和某些频
段；不过，剩余的频段可以在“先到先得”的基础上使用；

c) 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LDC）、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内陆
发展中国家（LLDC）缺乏资源和专门知识以应对协调进程的复杂性；

d) WRC第2号决议（WRC-03，修订版）做出决议，“在无线电通信局登记
的空间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频率指配及其使用，不向任何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
供任何永久性的优先权，而且也不对其他国家建立空间系统造成障碍”，

注意到

空间技术和应用以及空间衍生数据和信息对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包括帮助
改进与环境保护、土地和水管理、城市和农村发展、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卫
生保健、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和应急响应、能源、基础设施、导航、地震
监测、自然资源管理、雪和冰川、生物多样性、农业和粮食安全相关的政策和
行动计划的制定和落实，

做出决议

1 国际电联应支持落实《“空间2030”议程》，特别是上述忆及b)中提及的
总体目标3中与空间业务有关的部分，同时考虑到国际电联在根据《组织法》第
44条利用无线电频谱和相关卫星轨道方面的独特作用；

2 上述做出决议1的落实应充分利用国际电联区域性机构的参与，并特别关
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LDC、SIDS和LL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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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R和电信发展局继续协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LDC、SIDS和LLDC利用无线
电频谱和相关卫星轨道，特别是以此实现《“空间2030”议程》的目标，

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

1 与相关联合国实体开展高级别对话，促进BR与空间相关的活动；

2 每年向国际电联理事会提交一份综合报告，说明《无线电规则》附
录 30 、30A和30B规定的规划的状况，并重点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以及与执行
此类规划有关的任何挑战，例如不同频率指配和分配的参考形势的演变情况，
其中包括BR在实施时遇到的任何困难和问题，以及各主管部门向BR报告的问
题；

3 每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国际电联在执行《“空间2030”议
程》方面的作用；

4 加强各成员国、联合国实体、国际和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行业和私营部门实体之间的全球伙伴关系与合作，以确保通过共同努力并利用
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实际经验和贡献，使所有人无论身在何处均能享受空间利用
带来的惠益；

5 促进合作，以获得空间活动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方
面带来的惠益；

6 开展活动，通过与相关组织的协作、合作和谅解备忘录，以及为区域性
电信组织举办全球和区域性无线电通信研讨会和讲习班，加强发展中国家，尤
其是LDC、SIDS和LLDC在应用《无线电规则》方面的能力建设；

7 在可行的情况下，与联合国外空司（UNOOSA）协作，加强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LDC、SIDS和LLDC在应用空间法、空间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能力建设活动，
提高对外层空间惠益的认识；

8 就联合国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会议（UN-Space）以及正在为促进空间技
术使用方面的协同和避免相关的工作重复实施的措施向理事会做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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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在全权代表大会确定的财务限制范围内，审议国际电联落实《“空间
2030”议程》的工作及相关国际电联活动，并酌情提供资源，

责成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和后续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特定国家的地理位置，继续高度重视公平
获取卫星轨道的问题，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积极参与落实《“空间2030”议程》，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为支持与落实《“空间2030”议程》相关的活动提供自愿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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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

空间业务所用无线电频谱和 
相关卫星轨道资源的可持续性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认识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6和第44条；

b) 国际电联在促进开展空间业务所用无线电频率的国际协调方面的职能，

考虑到

a) 外空间大量非对地静止卫星的的发射和操作不断扩展；

b) 有必要审查对地静止卫星轨道（GSO）卫星网络使用的技术，以及non-
GSO卫星系统中卫星数量的增加问题，以便在必要时在《无线电规则》中以及
在无线电通信局（BR）处理频率指配时处理这些问题；

c) 可用无线电频谱和相关轨道资源数量有限且必须由所有国家共用；

d) 《无线电规则》规定要保护GSO卫星网络免受non-GSO卫星系统的影响，

注意到

在发射和操作non-GSO系统之前解决与其相关的此类问题的紧迫性，

做出决议

1 责成无线电通信全会根据《组织法》第44条规定的目标，作为紧急事
项，由相关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研究组就non-GSO轨道无线电频
谱和相关轨道资源日益增加的使用、这些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公平获
取、合理和兼容使用GSO和non-GSO轨道和频谱资源进行必要的研究；

2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由BR主任提交给随后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
审议并酌情采取必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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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成员国

1 向ITU-R提供文稿，积极参加这些研究工作；

2 在审批non-GSO系统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避免对其他主管部门的GSO
和其他non-GSO系统以及其他无线电业务造成不可接受的干扰，并确保无线电频
谱和相关卫星轨道资源的有效利用；为此，需要为non-GSO系统的操作制定必要
的规则框架，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向WRC，最好是WRC-23报告本决议的实施结果，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与监管机构合作，包括通过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促进各国发展审
批non-GSO系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建设；

2 每年在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数字发展信息概览中报告成员国通过的支
持公平获取无线电频谱和相关轨道资源的政策。



第三部分 – 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 
布加勒斯特）废除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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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

国际电联电信展会活动



第四部分 – 签署国
下列全权代表已经签署经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通过的 

《最后文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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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ILIR TEPELENA
TOMI FRASHERI
BLEDAR KAZIA
ARMER JUKA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ABDELOUAHAB BARA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JOHANN GROSS
WALTER GUGGI
安道尔公国
JORDI NADAL
JOAN-MARC LAUGA
沙特阿拉伯王国
MANSOUR ALQURASHI
MUATH ALRUMAYH
SHAHAD ALBALAWI
阿根廷共和国
GUILLERMO AGUEDO MONTENEGRO
JUAN MATÍAS CATTANEO
SOLANA XIMENA DE ASPIAZU
亚美尼亚共和国
SERGEY MINASYAN
澳大利亚
DANIEL ALEXANDER CARUSO
奥地利
KLAUS PARRER
FRANZ ZIEGELWANGER
STEFAN VOUK
阿塞拜疆共和国
KHAYALA PASHAZADE
巴哈马国
LEON WILLIAMS
MAVIS JOHNSON-COLLIE
巴林王国
MOHAMMED JASSIM ALMEHAIZA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MD DAUD ALI
巴巴多斯
WAYNE MARSHALL
白俄罗斯共和国
ZHARTUN, SERGEI STEFANOVICH
比利时
PHILIPPE BENOIT
伯利兹
MICHEL CHEBAT
贝宁共和国
ANGELO DAN
不丹王国
THUENZANG CHOEPHEL
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
MILANKA SUDZUM
BORJAN SIMIC
ASIM KARAHASANOVIC
博茨瓦纳共和国
MARTIN MOKGWARE
GOSEGO PILANE
BONNY MINE
JOYCE WEMA ISA-MOLWANE
BATHOPI LUKE
AARON NYELESI
NEELO MICHELLE OPPEDAL
巴西联邦共和国
ABRAAO BALBINO E SILVA 
文莱达鲁萨兰国
TINA LIM-KEASBERRY
HAJAH WAN LAILA HANANI BINTI HAJI ABDU LATIF
MOHAMMAD IZZAT HILMI BIN WAHID
SHEIKH HAJI ABDUL HAMDANI BIN DATO PADUKA
SHEIKH ABD GANI
保加利亚共和国
BILIANA ZOLK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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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纳法索
RICHARD ANAGO
布隆迪共和国
PRIVAT KABEBA
佛得角共和国
LEONILDE TATIANA LIMA DOS SANTOS
ANA LIMA
柬埔寨王国
PUTHYVUTH SOK
GNAK TOL
SOPHEAK CHEANG
喀麦隆共和国
SEBASTIEN FOUMANE
FELIX WATCHING
VALERY HILAIRE OTTOU
ALAIN PATRICE NGONDI
加拿大
CHARLES NOIR
SANTIAGO REYES-BORDA
智利
CAROLINA LAGOS
中华人民共和国
KEER ZHU
塞浦路斯共和国
ANTONIOS ANTONIADES
POLYCARPOS ARGYROU
梵蒂冈城国
RAFFAELLA PETRINI, F.S.E.
LUCIO ADRIAN RUIZ
FRANCESCO MASCI
SERGIO SALVATORI
PAOLO LAZZARINI
ANTONINO INTERSIMO
LUIGI SALIMBENI
哥伦比亚共和国
FRANKLIN MERCHÁN CALDERÓN

大韩民国
JUNEIL PARK
哥斯达黎加
ADA JULISSA CRUZ ABREU
科特迪瓦共和国
STANISLAS KANVOLI
克罗地亚共和国
KRESO ANTONOVIC
DOMAGOJ MARICIC
古巴
WILFREDO LÓPEZ RODRÍGUEZ
丹麦
ONNO JUHL-VOLLERS
吉布提共和国
RADWAN ABDILLAHI BAHDON
多米尼加共和国
ADA JULISSA CRUZ ABREU
多米尼克国
OSCAR TYSON GEORGE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NOHA MOHAMMED GAAFAR
萨尔瓦多共和国
JUAN CARLOS CASTRO CHÁVEZ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MOHAMMED AL RAMSI
TARIQ AL AWADHI
SAIF BIN GHELAITA
KHALID AL AWADHI
SULTAN AL BALOOSHI
ABDELAZIZ ALZAROONI
ABDULLA BIN KHADIA
OMAR ALNEMER
MAITHA AL JAMRI
西班牙
BLANCA MARÍA GONZÁLEZ GONZÁLEZ
爱沙尼亚共和国
MART L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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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士兰王国
PHESHEYA DUBE
美利坚合众国
ERICA BARKS-RUGGLES
俄罗斯联邦
YUZHAKOV, ANTON SERGEEVICH
斐济共和国
VIVEK ANAND
芬兰
JUUSO MOISANDER
法国
ERIC LEBEDEL DELUMEAU
加蓬共和国
RAPHAËL MEZUI MINTSA
BERNARD LIMBONDZI
KOWIYOU SAFIOU
冈比亚共和国
AMIE NJIE
加纳
AMA POMAA BOATENG
KWAME BAAH-ACHEAMFUOR
NAMBAH BRIDGET SUGLO
希腊
AGGELIKI POLITI
ARGYRO KAGIA
格林纳达
VINCENT ROBERTS
危地马拉共和国
LUIS GUILLERMO ENRIQUE VÁSQUEZ ABRIL
几内亚共和国
BAMBA OLIANO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CÁNDIDO MUATETEMA MAITA
RAÚL ALFONSO NCOGO EYI
圭亚那
DARRYL AKEUNG
洪都拉斯共和国
LORENZO SAUCEDA CALIX

匈牙利
TAMÁS PUSS
SZABOLCS SZENTLÉLEKY
印度共和国
PRACHISH KHANNA
PREMJIT LAL
MAYANK MRINAL
R SHAKYA
APRAJITA SHARMA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AMHAR AZETH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LIREZA DARVISHI
伊拉克共和国
ZAINAB ABDULSAHIB ABOOD
爱尔兰
EAMONN CONFREY
JANE DOOLEY
冰岛
SIGURJÓN INGVASON
以色列国
NAAMA HENIG
NITZAN ARNY
NIZAN LIVNE
意大利
DOMENICO ALFIERI
MATTEO PETRINI
牙买加
WAHKEEN MURRAY
日本国
HIROSHI YOSHIDA
约旦哈希姆王国
DR. NOOH ALSHYAB
AL-ANSARI ALMASHAKBEH
AHMAD AL HANAKTH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ZULFIYA KHUDAIBERGENOVA
肯尼亚共和国
EZRA CHIL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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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国
TALAL MANSOUR ALHAJERI
SAMEERA BELAL MOMEN
MESHARI ALSAEGH
莱索托王国
GOOLAM NIZAM
THATO PONYA 
NOZABA SOPENG 
拉脱维亚共和国
ILONDA STEPANOVA
黎巴嫩
RANA MOKADDEM
利比里亚共和国
COOPER W. KRUAH
列支敦士登公国
RAINER SCHNEPFLEITNER
立陶宛共和国
INGA RIMKEVICIENE
卢森堡
ELISABETH CARDOSO
MICHEL ASORNE
北马其顿（共和国）
IGOR BOJADJIEV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HARIVONY BRILLANT RAKOTO RATSIMANJEFY 
ANDRIAMIHAJA RAKOTOVAO NANJA JOHANESA
马来西亚
TENGKU SIRAJUZZAMAN TENGKU MOHAMED ARIFFIN
马拉维
HETHERWICK NJATI
THOKOZANI CHIMBE
EDWARD KAUKA
马里共和国
SOUHAHÉBOU COULIBALY
马耳他
ADRIAN GALEA
KERSTEN CALLEJA

摩洛哥王国
HASSAN ABOUYOUB
AMINA EL FATIHI
MUSTAPHA BESSI
BRAHIM KHADIRI
HASSAN TALIB
ABDELALI MADANI
OUALID EL ABBASSI
MOHAMED OUHADDOU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ERICA BARKS-RUGGLES
毛里求斯共和国
USHA DWARKA-CANABADY
墨西哥
BENITO SANTIAGO JIMÉNEZ SAUMA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EDWARD ALBERT
JACKSON SORAM
摩尔多瓦共和国
VICTOR CHIRIL�
VITALIE BOBOC
TEODOR CICLICCI
MIHAELA MANOLI
摩纳哥公国
CHRISTOPHE PIERRE
黑山
SRDAN MIHALJEVIC
DALIBOR DUROVIC
莫桑比克共和国
CONSANSIO ERNESTO SUMALGI TRIGO
纳米比亚共和国
EMILIA NGHIKEMBUA
TULIMEVAVA KAUNA MUFETI 
HELENE VOSLOO
KATRINA CHAMILE SIKENI
MARIA N. N. ANDIMBA
KRISTOF ITANA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
PANKAJ BHURTEL
REKHA PANDEY K.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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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GUISELL SOCORRO MORALES ECHAVERRY
尼日尔共和国
ARBI ISSOUFOU
挪威
JARL KRISTEN FJERDINGBY
新西兰
PETER GENT
阿曼苏丹国
SAOUD BIN HUMAID AL SHOAILI
AHMED BIN HASSAN AL HADDABI
乌干达共和国
FRED OTUNNU
ANDREW OTIM
REBECCA MUKITE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JAMOL MAKHSUDOV
巴布亚新几内亚
FLIERL SHONGOL
巴拉圭共和国
CÉSAR MARTÍNEZ
荷兰王国
M.C. HOGEWONING
A.H.M HEAVER
秘鲁
GUSTAVO ANTONIO OTERO ZAPATA
CARLOS ERNESTO BARRIOS PÁUCAR
菲律宾共和国
JOCELLE E. BATAPA-SIGUE
ANGELO GONZALEZ NUESTRO
波兰共和国
WOJCIECH BEREZOWSKI
葡萄牙
JONAS SUMARES
MANUEL COSTA CABRAL
卡塔尔国
AMEL AL-HANAWI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KHALED SHARAF

土耳其共和国
SELAMETTIN ERMIS 
刚果民主共和国
VINCENT IKIMBA BONGELO
JULES LUKONGA SHIKAY
RAPHAËL KABANGU KAZADI
BLAISE PEMBENI KAVOTA
PHILIPPE KAZADI OMOMBO
CHRISTINE NGALULA TUINDILE
LOUISE NGUINDANI
吉尔吉斯共和国
OROZOBEK KAIYKOV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PYONG DU RI
HYON SONG KIM
斯洛伐克共和国
KAROL MISTRÍK
MICHAELA JÁNOŠÍKOVÁ
PETRA HORNAKOVÁ
捷克共和国
HANA TOVARKOVA
罗马尼亚
CARMEN-CRISTIANA FLUTUR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PAUL GASKELL
OLIVER CHAPMAN
EVE FENSOME
卢旺达共和国
ESTHER KUNDA
JEAN DE DIEU IMANISHIMWE
VINCENT MUSEMINALI
圣卢西亚
GREGORY E. PLANTE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
KONRIS MAYNARD
圣马力诺共和国
FEDERICO VALENTINI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APOLLO KN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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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群岛
PED SHANEL AGOVAKA
萨摩亚独立国
LEFAOALII UNUTOA AUELUA-FONOTI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JONAS SUMARES
MANUEL COSTA CABRAL
塞内加尔共和国
SEYNABOU SECK CISSE
AMINATA NIANG
塞尔维亚共和国
STEFAN TOMASEVIC
新加坡共和国
LIM WHEY YIT, TONY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MOJCA JARC
苏丹共和国
AFAF ABDELRAHMAN ELNIJOMI MOHAMED
南苏丹共和国
CHOL JOSEPH MAYEN DUT
南非共和国
KHUMBUDZO NTSHAVHENI
瑞典
SUSANNA MATTSSON
瑞士联邦
PHILIPPE HORISBERGER
DIRK-OLIVIER VON DER EMDEN
苏里南共和国
WENDY JAP-A-JOE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MOHAMMED KHAMIS ABDULLA
JOHN WALLACE DAFFA
EMMANUEL CHIFUEL MANASSEH
泰国
NOTACHARD CHINTAKANOND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JOSE AGUSTINHO DA SILVA

多哥共和国
MICHEL YAOVI GALLEY
KADIRI OURO-AGORO
AMAH VINYO CAPO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DENYSE WHITE
SHELLEY-ANN CLARKE-HINDS
NATASHA OTTLEY
STEFFON LEWIS
CYNTHIA REDDOCK-DOWNES
突尼斯
RAJA JHINAOUI BEN ALI
FAYÇAL BAYOULI
KERIM HSINE
AFEF BOULEYMEN GOUIA
MARWEN BEN NASR
图瓦卢
DANIEL ALEXANDER CARUSO
乌克兰
YULIIA VOLKOVA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
ALBERTO ANTONIO RODRÍGUEZ GOÑI
MARÍA JOSÉ FRANCO
HÉCTOR BUDÉ
瓦努阿图共和国
SUMBUE ANTAS
JOHN JACK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TRAN THANH HA
赞比亚共和国
KHUMBUZO NKUNIKA
VICTOR KULUKULU
BERNARD BANDA
DICKSON SEMBA CHIPAILA
ALICK MPONELA
津巴布韦共和国
GIFT MACHENG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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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电信联盟 
全权代表大会结束时 

发表的声明

（2022年，布加勒斯特）1

下述签字的全权代表确认，通过签署构成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
勒斯特）《最后文件》一部分的本文件，他们已注意到大会结束时发表的下列
声明。

1 总秘书处注 – 各项声明的文本按其交存的时间次序排列。
 在目录内，这些案文按发表声明和保留的成员国国名的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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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英文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代表团在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PP-22（2022年，布加勒斯特）
上发表如下声明：

1 由于格鲁吉亚遭受持续军事侵略，格鲁吉亚政府被剥夺了在其国际公认
的边界内对格鲁吉亚全境（包括对电信和信息技术行业）行使实际管辖权的可
能性。俄罗斯联邦对格鲁吉亚不可分割的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南奥塞梯
的非法占领继续公然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准则、《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2 与格鲁吉亚被非法占领区域一同开展或/和在这一区域内开展的，电信和
信息技术行业的任何行动只有在充分尊重格鲁吉亚宪法和立法、国际电信联盟
的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准则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所有其他举动均为非法行
为，是对格鲁吉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3 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起见，格鲁吉亚保留在以下情况诉诸法律的权
利：当国际电信联盟一成员国违反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公约》、《最
后文件》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准则规定的义务；通过其声明和行动直接或间接
危及格鲁吉亚全部领土上电信和信息技术网络和设施的正常运行，以及破坏格
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2
原文：法文

梵蒂冈城国：

如果国际电联某些成员以任何方式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
约》的规定，或其它国家提出的保留危害梵蒂冈城国的利益，梵蒂冈城国保留
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以保障其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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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西班牙文

墨西哥：

墨西哥政府在行使其对《最后文件》的保留权时，声明保留以下权利：

1) 通过和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维护其主权决定，如果其它成员国以
任何方式不遵守或不实施这些文件（包括其决定、建议、决议和附件）
所载的规定，或国际电联基本文件、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
约》的条款；

2)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遵照其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在签署这些
文件之日起至批准日之间，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就这些文件提出进
一步的保留；

3) 如果这些文件限制其提出认为具有相关性的保留的权利时，则认为不受
其任何条款的约束；

4) 拒绝形成或承担超过本次大会批准的会费单位并可能危害其国家利益的
任何额外负担，包括财政负担；

5) 此外，墨西哥政府坚持并重申其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1992年，日内
瓦；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
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釜山和2018年，迪拜）
《最后文件》时所做的保留，及在通过和修订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
第4条规定的《行政规则》时提出的保留，以及与电信直接相关的其它条
约的一切保留，并视为已向大会再次宣读全文。

4
原文：西班牙文

巴拉圭共和国：

巴拉圭共和国代表团依据国际电信联盟《公约》第32B条做出以下保留：

• 巴拉圭共和国将为维护其利益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国际电
联其他成员以任何方式不遵守《最后文件》，或其他成员所做保留危害
其电信业务的正常运行或主权完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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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圭共和国将按照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签字之日与批准
之日间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时间，对构成此《最后文件》的国际法律文件
提出附加保留或声明。

除此之外，进一步声明，巴拉圭共和国仅在其明确且正式同意接受构成此《最
后文件》的国际法律文件的约束并在完成相关宪法程序的前提下，才受上述国
际法律文件的约束。

5
原文：英文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通过签署作为《组织法》、《公约》和《最后文件》（决议、决定和建议
书）（2022年，布加勒斯特）组成部分的本文件，印度尼西亚同意接受在全权
代表大会结束之时形成的《组织法》、《公约》和《最后文件》（决议、决定
和建议书）的约束。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国际电联PP-22）（2022年，布
加勒斯特）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代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 保留其政府采取它认为必要的行动和保护性措施以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权
利，如果《组织法》、《公约》和《最后文件》（决议、决定和建议
书）以及国际电信联盟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国际电联PP-22）（2022
年，布加勒斯特）所做的任何决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主权或与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宪法、法律和法规以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作为其它条约和
公约签字方所获得的现存权利以及国际法原则相抵触的话；

– 如果任何成员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组织法》、《公约》和《最后文件》
（决议、决定和建议书）的规定以及国际电信联盟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
（国际电联PP-22）（2022年，布加勒斯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任何成
员所做的保留后果危及印度尼西亚电信/ICT业务或导致其为摊付国际电联
费用而缴纳的会费份额不可接受地提高时，进一步保留其政府采取它认
为必要的行动和保护性措施以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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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英文

新西兰：

新西兰代表团声明，如果任何成员不遵守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规
定，或者其它国家所做的保留危及新西兰无线电或电信业务，则新西兰代表团
保留其政府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其可能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

新西兰代表团进一步声明，根据托克劳的宪法地位并考虑到在审议任何进
一步的自决行动之前，向托克劳提供核心服务是当前的工作重点，新西兰政府
的任何批准均不得延及托克劳，除非和直到新西兰政府在与该领土进行适当协
商的基础上将对此问题的声明交付于秘书长。

7
原文：英文

塞浦路斯共和国：

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团保留其政府为维护其利益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一切
行动的权利，如果国际电联任何成员不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份额或以任何方式
不遵守经京都（1994年）、明尼阿波利斯（1998年）、马拉喀什（2002年）、
安塔利亚（2006年）、瓜达拉哈拉（2010年）、釜山（2014年）、迪拜（2018
年）和布加勒斯特（2022年）基本文件修正的《组织法》和《公约》（1992
年，日内瓦）和/或附件和议定书的条款；或其它国家提出的保留可能导致塞
浦路斯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份额增加；或危害其电信业务；或任何自然人或法
人已采取或拟采取的行动或任何疏忽对其主权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话。

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团进一步保留其政府在批准修正国际电信联盟《组织
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京都（1994年）、明尼阿波利斯（1998
年）、马拉喀什（2002年）、安塔利亚（2006年）、瓜达拉哈拉（2010年）和
釜山（2014年）基本文件的布加勒斯特（2022年）基本文件之前，提出任何其
他声明或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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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文：英文

匈牙利：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
件》时，匈牙利代表团保留其政府为维护其利益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的
权利，如果国际电联任何成员国不支付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份额或以任何方式
不遵守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
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釜山和2018年，
迪拜）《最后文件》修正、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通过的国际
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规定，或任何成员国所
做的保留危害其电信业务的正常运行或导致其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增加的
话。

匈牙利代表团进一步声明为其政府保留在交存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
（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的批准书时提出任何补充声明或保留的
权利。

9
原文：英文

约旦哈希姆王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PP-22）的《最后文件》（2022年，
布加勒斯特）时，约旦哈希姆王国代表团声明，在发生下列情况时坚定地为其
政府保留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以维护其利益：

– 任何成员未遵守当前《最后文件》的条款；

– 当前《最后文件》某些条款的适用危及本国电信业务和网络的运行和发
展；

– 不受《最后文件》中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主权或与约旦哈希姆王国的
宪法、法律和规章发生冲突的任何条款的约束；

– 当前《最后文件》某些条款的适用可能以某种形式影响其国家利益/安
全，以及其管理任何个人、组织和运营机构的所有电信活动的权利。

约旦哈希姆王国代表团铭记，如果任何成员就这些规则的一项或若干项
条款的适用提出保留，本国没有义务在与提出保留的成员的关系中遵守相关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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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哈希姆王国代表团进一步为其政府保留在批准这些《最后文件》之前
发表其可能认为必要的其他补充声明或保留的权利。

10
原文：英文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代表团：

1 如果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
加勒斯特）所起草的《最后文件》直接或间接影响马来西亚的主权或与可能基
于任何国际法原则的马来西亚现行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悖，或国际电联任何成
员所做的保留危害马来西亚的电信、通信和多媒体业务或导致其摊付国际电联
费用的会费份额有所增加，则保留其政府为保护其国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必要
的任何行动或保全措施的权利；

2 在批准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
件》之前及批准之时，进一步保留其政府提出必要保留的权利；以及

3 声明，马来西亚代表团对上述《最后文件》的签署对名为“以色列”的
成员无效，而且绝不意味对其的承认。

11
原文：英文

加拿大：

加拿大代表团通过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
特）的《最后文件》，若其它成员国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
约》（1992年，日内瓦）的条款及其之后的修正，或有关无线电频率和任何
相关轨道，包括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使用的行政规则，加拿大代表团代表其政
府保留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的权利。

加拿大代表团进一步保留对本届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做出任何补充声
明和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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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西班牙文

萨尔瓦多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
之际，萨尔瓦多共和国代表团声明保留其政府以下权利：

1 拒绝接受任何可能会造成无理增加其为摊付国际电信联盟费用而缴纳的
会费的财务措施；

2 不受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
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釜
山；2018年，迪拜和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
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以及这些法律文书的附件、规定和
议定书中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国家主权或与该共和国宪法相抵触的任
何条款的约束；

3 关于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
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
釜山；2018年，迪拜和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
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以及这些法律文书的附件、规定和
议定书的条款的适用，或如果其它成员国所做的保留危及其完全主权或
电信业务或信息通信技术的正常运行，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保护
其利益。

13
原文：英文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共和国、塞浦路斯共和国、
克罗地亚共和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共和国、芬兰、法国、希腊、匈
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卢森堡、马耳
他、荷兰王国、波兰共和国、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罗马
尼亚、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瑞典：

欧洲联盟成员国代表团声明，欧洲联盟成员国将根据其在《欧盟条约》和《欧
盟运行条约》中的义务适用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通过的法律
文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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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法文

布基纳法索：

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
时，布基纳法索政府保留以下主权：

1 为保护其权利和国家利益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行动，如果国际电联的
成员以任何方式不遵守《最后文件》的条款，或直接或间接地危害布基纳法索
的电信/ICT业务或危及其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话；

2 在交存核准证书之前做出必要的补充保留。

15
原文：法文

摩洛哥王国：

如发生以下情况，摩洛哥代表团签署全权代表大会（PP-22）的《最后文
件》并不表示摩洛哥王国政府放弃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任何措施的权利：

1)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某一成员国违反国际电联的目标和使命以及
本届大会的决定和《最后文件》的规定；

2) 某一成员国就上述第1段的规定做出的保留损害摩洛哥王国电信业务的正
常运行。

16
原文：英文

牙买加：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文
件》之际，牙买加代表团为其政府保留以下权利：

i) 对可能违反其宪法、国家主权、根本利益或电信业务的任何法案和决议
提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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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如果任何成员国未能以任何方式尊重或遵守《最后文件》的条款及其附
属的规则和决定，或者其他成员国所做保留的后果直接或间接地损害或
危害到牙买加的电信业务或利益或损害其主权，则有权采取其认为必要
的一切行动以保护自身利益；

iii) 在牙买加交存相应批准文书之前就本届大会的《最后文件》、规则和决
定发表其认为必要的任何其他声明或保留。

17
原文：英文

新加坡共和国：

如果国际电联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违反经1994年京都全权代表大
会、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权代表大会、2002年马拉喀什全权代表大会、2006
年安塔利亚全权代表大会、2010年瓜达拉哈拉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全权
代表大会、2018年迪拜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
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或其附件和所附议定书的要求，或国际电
联任何成员的保留意见危害新加坡共和国的电信业务、影响其主权或导致其摊
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有所增加，则新加坡共和国代表团保留其政府为维
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的权利。

18
原文：英文

冰岛、列支敦士登公国和挪威：

上述欧洲经济区成员国代表团声明，他们将根据建立欧洲经济区的条约中
的义务实施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通过的基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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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原文：西班牙文

哥伦比亚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
时，哥伦比亚共和国代表团：

1 声明，为其政府保留以下权利：

a) 为保护其国家利益采取其可能认为必要的符合其国内法律和国际法的任
何行动，如果任何其它成员不遵守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
特）《最后文件》所含条款，或其它国家的代表所做的任何保留影响哥
伦比亚共和国的电信业务及其主权的完整的话；

b) 在签署与可能批准构成上述《最后文件》的国际法律文件之日之间在其
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全权代表
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文件》提出保留。因此，如果任
何规则将其提出保留的主权限制在签署国际电联大会和其它会议的《最
后文件》之时，则它将不受该类规则的约束；

2 针对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中包含的有
关修改或修正《组织法》和《公约》的新条款，重申在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
（1979年，日内瓦）上所做的第40号和79号保留、在全权代表大会（1998年，
明尼阿波利斯）上的第50号保留和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2000年，伊斯坦布
尔）上的第64号保留中的实质内容；

3 声明，哥伦比亚共和国认为它只是在其明确和正式地同意受国际电信联
盟的基本文件，包括《组织法》、《公约》、《议定书》和《行政规则》修正
条款的约束，并业已完成适用的宪法程序的情况下才受上述每一国际基本文件
的约束。因此，它不同意受任何臆测的或默许的同意的约束；

4 声明，根据其宪法的规定，鉴于此类文件的内容和性质，其政府不能临
时实施构成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文件》及
其它基本文件的国际基本文件；

5 重申，全权代表大会（2006年，安塔利亚）第58号、全权代表大会
（2014年，釜山）第5号和全权代表大会（2018年，迪拜）第28号保留的实质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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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原文：英文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
利亚共和国、加拿大、塞浦路斯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丹麦、厄瓜多
尔、西班牙、爱沙尼亚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希
腊、匈牙利、爱尔兰、冰岛、以色列国、意大利、日本国、拉脱维亚共和
国、列支敦士登公国、立陶宛共和国、卢森堡、马耳他、挪威、新西兰、荷
兰王国、秘鲁、波兰共和国、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罗马
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瑞典、瑞士联邦
和乌克兰：

上述国家的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口头介绍了执行国际电联理事会2022年会议
关于“帮助和支持乌克兰重建电信行业”的第1408号决议的最新情况。我们期
待看到第一份评估战争对乌克兰电信领域影响的书面报告，尽早并在任何情况
下不迟于2022年底提出有效的援助建议。

国际电联《组织法》的第一行就确认了电信对于和平以及促进所有成员国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国际电联及其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持，对于
乌克兰电信部门的重建尤为可贵。我们为我们的国际电联挺身而出，支持一个
有燃眉之急的成员国而感到自豪。

我们欢迎在总秘书处一级建立特别任务组和特别信托基金，以便为重建乌
克兰的电信基础设施提供援助和支持，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技术能力建设。我
们感谢国际电联成员国为支持这些工作付出的努力，包括在2022年6月基加利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期间举行的国际电联伙伴关系促进互联互通（P2C）数字化
发展高级别对话上宣布的项目和承诺。

我们呼吁各成员国和国际电联要一鼓作气，继续为乌克兰电信部门的重建
提供援助和财务捐助，并支持利用电信/ICT促进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我们
呼吁国际电联根据安理会第1408号决议，确保在其预算范围内调动充足的财务
和人力资源支持这一努力。

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国际电联不能忽视俄罗斯应对乌克
兰战争负责的事实。正如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关于侵略乌克兰的决议（A/
RES/ES-11/1<h�ps:// digitallibrary .un .org/ record/ 3965290 ?ln = es>）确认的那样，
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和非正义的入侵违反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表
现出对人类苦难的公然漠视。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965290?ln=es


431ITU PP-22 – 第五部分 – 声明

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关键的电信基础设施遭到
攻击，电信服务中断，移动网络瘫痪。俄罗斯的行动对乌克兰的电信设施和服
务，以及乌克兰在国际公认的领土范围内行使管理电信的主权造成了灾难性影
响。这些非正义的行动明显有悖于国际电联以数字连接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使命，也有违国际电联《组织法》所载的基本原则。俄罗斯已经丧失了作为国
际电联活动的可信赖伙伴的地位，因而没有资格推行其价值观。

我们坚决反对并明确谴责俄罗斯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
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依据俄罗斯安插的官员在临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上进行的虚假“全民公投”开展的这些行动，更是对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
土完整以及国际法的公然亵渎。这些非法“选票”完全无效，这些地区将永不
改变地作为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一部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我们呼吁国际电联
的任何行动或出版物都应避免被理解为承认或认可对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界的
任何改变，并支持乌克兰在这些边界内行使管理电信的主权权利。

本宣言的支持者坚定不移地声援乌克兰。我们强烈谴责俄罗斯联邦侵犯乌
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由此造成的痛苦和生命损失表示痛惜。我们重申
联合国大会3月2日决议的呼吁，敦促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诉诸武力，并立
即、完全和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事力量撤出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界内领土。我
们以此敦促俄罗斯充分尊重作为国际电联成员所应承担的义务。

21
原文：英文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出席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PP-22）的越南代表团代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政府声明：

1) 越南维持其在内罗毕全权代表大会（1982年）提出并在尼斯（1989
年  ）  、日内瓦（1992年）、京都（1994年）、明尼阿波利斯（1998
年  ）  、马拉喀什（2002年）、安塔利亚（2006年）、瓜达拉哈拉（2010
年 ） 、釜山（2014年）和迪拜（2018年）全权代表大会上重申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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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任何其它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公
约》或《行政规则》及其附录的条款，或其它成员国的保留有损于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利益和电信业务，越南保留为维护其利益采取
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的权利；

3) 在批准2022年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通过
的《组织法》和《公约》的修正案（若有）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保
留提出补充保留的权利。

22
原文：英文

马耳他：

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时，马耳他代
表团代表其政府保留为保护其利益采取可能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如果国际
电联任一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或不履行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的条款，
或如果其他国家的保留危害其电信业务的正常运营。

23
原文：英文

文莱达鲁萨兰国：

文莱达鲁萨兰国代表团保留其政府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以维护其利
益的权利，如果国际电联任何成员以任何方式不遵守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
京都）、全权代表大会（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权代表大会（2002年，
马拉喀什）、全权代表大会（2006年，安塔利亚）、全权代表大会（2010年，
瓜达拉哈拉）、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全权代表大会（2018年，迪
拜）和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修正的国际电信联
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或其附件和所附议定书，或者任
何成员国所做任何保留危害文莱达鲁萨兰国电信业务或导致其摊付国际电联费
用增加的话。

文莱达鲁萨兰国代表团进一步保留其政府在批准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
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之前和批准之时做出其认为必要的任何附加保留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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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原文：英文

澳大利亚：

在签署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时，澳
大利亚代表团保留其政府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其可能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的权
利，如果国际电信联盟的另一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最后文件》中规定的
条件，或如果任一成员国所做的保留损害澳大利亚无线电通信和电信业务运营
或其主权完整的话。

有关第99和第125号决议的声明：

澳大利亚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支持公正且持久
的两国解决方案。澳大利亚鼓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本着善意重回直接谈判。澳
大利亚一直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者。

25
原文：英文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关于第99号决议和第125号决议中提及的“巴勒斯坦国”，联合王国希望
澄清，我们不承认亦不认为“巴勒斯坦国”是具有主权国资格的国家。联合王
国仍然完全支持两国解决方案，以便使安全、稳妥的以色列与有活力、独立自
主的巴勒斯坦国并肩共处。联合王国大力支持一切促进和平的努力。

26
原文：俄文

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如果国际电联的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
《公约》的条款，或者如果其它国家所做保留危及上述国家电信业务的运营或
导致其摊付国际电联年度会费的增加，那么上述国家代表团代表其各自政府保
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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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原文：英文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PP-22）（2022年，布加勒斯
特）《最后文件》之际，如果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不尊重或不遵守大会通过的
《最后文件》条款及其所附规则和决定，或者如果其它成员国所做保留产生的
后果直接或间接地危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业务或
损害其主权，那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代表团代表其政府保留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以保护其利益的权利。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交存适当的批准书之前，就本届大会的《最后
文件》及其所附规则和决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代表团代表其国家和政
府进一步保留做出任何声明、保留或者采取任何其它适当行动的权利。

28
原文：英文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共和国、加拿
大、塞浦路斯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美利坚
合众国、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冰岛、意大利、日本国、拉
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公国、挪威、荷兰
王国、波兰共和国、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瑞典：

上述国家代表团希望声明，我们反对在第188号决议“打击假冒电信/信息
通信技术设备”的认识到e)段提及数字对象架构。ITU-T X.1255建议书并非基于
数字对象架构，且我们不支持对此加以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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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原文：阿拉伯文

科威特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
之际，科威特国声明，鉴于《组织法》和《公约》没有确定成员国与不在其管
辖下的部门成员之间关系的条款，在签字成员国和部门成员之间发生争议时，
科威特国保留应用《组织法》第56条解决争议的权利。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科威特国代
表团声明，科威特国政府保留其为捍卫其利益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的权
利，如果其他成员国不遵守本届大会通过的修正《组织法》和《公约》（1992
年，日内瓦）及其修正案（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
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和其附件的条款，或任
何成员国不摊付国际电联的费用，或他们现在或将来所做保留或不遵守《组织
法》和《公约》的行为危及科威特国电信业务的正常运行的话。

科威特国代表团进一步为其政府保留在交存本届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
的核准文书之前对这些《最后文件》做出任何补充保留的权利。

30
原文：英文

加拿大：

加拿大代表团希望在此强调，加拿大致力于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全
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之目标，包括建立与以色列和平和安全地、并肩生活的
巴勒斯坦国。最终而言，改变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现有局面的最佳方式是双
方通过直接谈判，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

尽管第99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案文提到了“巴勒斯坦国”，
但加拿大代表团希望强调，加拿大不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因为它并
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一个国家应满足的必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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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原文：阿拉伯文

苏丹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文
件》时，苏丹共和国代表团声明，在本届大会《最后文件》签字成员国与不在
其管辖下的部门成员之间发生争议时，苏丹共和国保留应用《组织法》第56条
解决争议的权利。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苏丹共和国
代表团声明，若其他成员国不遵守本届大会通过的修正国际电联《组织法》和
《公约》（1992年，日内瓦）及其修正案（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
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和其附
件的决定，或如果他们不摊付国际电联的费用，或他们现在或将来所做保留，
或他们不遵守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的行为危及苏丹共和国电信业务
的正常运行，苏丹共和国政府保留为捍卫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
的权利。

苏丹共和国代表团进一步为其政府保留在交存本届大会通过的《最后文
件》的核准文书之前对这些《最后文件》做出任何补充保留的权利。

32
原文：英文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以最仁慈、最怜悯的真主的名义。

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时，出席国际
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表团为
其政府保留以下权利：

1. 如果任何成员未能遵守《最后文件》（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各项规
定，或其它国家代表的保留危害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电信业务或ICT业务、国家
安全或主权完整，或增加其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则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政府保留采取其可能认为适当的任何行动或措施，以维护其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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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受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全权代表大会（1998年，明尼
阿波利斯）、全权代表大会（2002年，马拉喀什）、全权代表大会（2006年，
安塔利亚）、全权代表大会（2010年，瓜达拉哈拉）、全权代表大会（2014
年，釜山）、全权代表大会（2018年，迪拜）和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
勒斯特）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中可
能间接或直接影响其主权或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宪法、法律或规章相抵触的任
何条款的约束；

3. 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交存相关批准证书之前对本届大
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通过的《最后文件》做出任何其它声明或保留；

4. 考虑到《组织法》和《公约》中没有条款规定成员国与不属其管辖的部
门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旦埃及与这类部门成员之间出现争议，埃及保留其要求
适用《组织法》第56条的权利。

5. 在本届大会通过的文书或本届大会《最后文件》生效之前，或当其它国
家代表的保留、声明或额外的保留或声明危及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电信业务的
正常和有效运行、或侵犯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主权完整行使时，阿拉伯埃及
共和国有权做出任何进一步的保留和额外声明的权利。

这些《最后文件》的签署须被视为仅针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认可的国际电
信联盟成员国有效。

33
原文：英文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在签署本次大会的《最后文件》时，声明保留其
政府的以下权利：

1 如果其他国际电信联盟的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国际电联的《组织
法》和《公约》、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以及全权代表大会（PP-22，2022
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的各项条款的话，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
必要的任何措施；

2 如果其他主管部门所做的保留，或者采取的不符合国际电联《组织法》
和《公约》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或损害了其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国家利
益和权利，为保护或捍卫其国家利益和权利而采取其认为必要和适当的任何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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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批准全权代表大会（PP-22，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之
前，包括批准上述《最后文件》之时，做出必要的补充声明和保留；以及

4 接受或不接受这些保留可能产生的财务后果。

34
原文：西班牙文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代表团声明保留其政府权利如下：

– 如其它成员不遵守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
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
拉；2014年，釜山；2018年，迪拜；以及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正的
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条款以及上
述法律文件的附件和议定书，或其它成员所做保留危及其完整主权或其
电信业务的正常运行，则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保护其利益；

– 在构成《最后文件》的国际法律文件签署之日和批准之日之间，在其认
为适宜的任意时间内，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国际电信
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做出补充保
留。

35
原文：英文

乌克兰：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2022年，布加勒斯特）
时，乌克兰代表团作如下声明。

我们谨提及2022年10月10日发表的关于乌克兰的联合声明，其中48个国家
对声明表示支持并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国际电联致力于实现全世界人民的互连互通 – 无论他们身处何地，亦无论
其采用何种手段。《组织法》序言承认每个国家管理其电信的主权权利，并注
意到电信对维护各国和平和社会及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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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联邦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在白俄罗斯共
和国的支持下，俄罗斯联邦对几个祥和的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多次袭击。侵略者
的罪恶行动破坏了包括电信和广播在内的国家基础设施，但最糟糕的是每天都
有人丧生。

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和主权的欧洲国家，俄罗斯联邦不仅动用武力，还使用
信息和网络战手段试图占领该国，而这种情况已持续了7个多月。

自2014年2月20日起，俄罗斯联邦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对乌克
兰实施了武装入侵，形成对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以
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区的某些地区的非法占领。

非法侵占乌克兰运营商的电信网络，未经授权改变乌克兰临时被占领土上
的乌克兰编号系统，以及作为国际电联成员国的俄罗斯联邦非法使用频率和编
号资源，仅仅是俄罗斯联邦侵略行动的一部分，而这不仅违反了国际电联基本
文件的原则，更有悖于国际电联《组织法》序言和第6条、《无线电规则》、
《联合国宪章》、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以及相关国际协定、多边和双边条约
的规范。因此，乌克兰绝不认可在非法临时占领的领土上非法使用频谱和不正
当使用俄罗斯联邦的编码。

我们强烈谴责俄罗斯联邦最近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
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依据俄罗斯安插的官员在临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上进行的虚假“全民公投”开展的这些行动，更是对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
土完整以及国际法的公然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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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代表团代表乌克兰向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

– 回顾了国际电联秘书长在2014年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上发表
并通过PP-14/174号文件附件B发布的议定声明，以及2018年10月15日的
国际电联业务公报第1158期发布的国际电联秘书长声明，联合国大会的
相关决议，尤其是1974年12月14日有关“侵略定义”的第29/3314号决
议，2014年3月27日关于“乌克兰的领土完整”的第68/262号决议，呼
吁联合国所有专门机构“不承认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
尔市地位的任何变更，也不实施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此种地位变更
的行动或交往”，同时考虑到联大有关这一地位问题的决议的相关规
定，如关于“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人权状
况”的第71/205号（2016年）、72/190号（2017年）、73/263号（2018
年 ） 、74/168号（2019年）、75/192号（2020年）、76/179号决议（2021
年）和有关“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以及黑海和
亚速海部分地区军事化问题”的第73/194号（2018年）、74/17号（2019
年  ）  、75/29号（2020年）、76/70号决议（2021年），以及联合国大会
2022年3月2日题为“对乌克兰的侵略”的第A/RES/ES-11/1号决议、2022
年3月24日题为“对乌克兰的侵略的人道主义后果”的第A/RES/ES-11/2号
决议、2022年10月12日题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捍卫《联合国宪章》
的原则”的第A/RES/ES-11/4号决议，呼吁联合国所有专门机构“不承认
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地位的任何变更，也不实施任
何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此种地位变更的行动或交往”，以及国际电联理事
会有关“帮助和支持乌克兰重建电信行业”的第1408号决议；

– 强烈谴责俄罗斯联邦侵犯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领土完整和
统一；

– 呼吁俄罗斯联邦充分尊重其作为国际电联成员所承担的义务，并停止阻
碍乌克兰行使其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监管其所有领土上的电信的主权权利
的侵犯与伤害；

– 呼吁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共同努力，应对俄罗斯联邦的侵略对乌克兰电
信设施和服务运营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965290?l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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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政府保留其政府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措施以维护其利益的权利，
如果国际电联其它成员不遵守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
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以及2010年，瓜达拉哈拉）
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规定，或 
《行政规则》的规定，或国际电联任何成员国所做的保留和声明危害乌克兰电
信业务的顺利运行、影响其主权，或导致其摊付国际电联费用增加的话。

36
原文：英文

阿塞拜疆共和国：

阿塞拜疆共和国保留其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和主权采取其认为合适的任
何措施的权利，如果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或不实施此类《最后文件》
（包括国际电信联盟的决定、建议书和决议）所载的规定，或其他成员国所做
的任何声明或保留危害其电信业务或导致其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增加
的话。

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时，阿塞拜疆
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声明，维持其在签署往届国际电联缔约大会的《最后文件》
时所做的声明和保留，如同在本届全权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声明和保留的全文。

37
原文：西班牙文

西班牙：

• 西班牙代表团代表其政府声明，不接受其它政府所做的、可能会增加其
财务义务的任何声明或保留。

• 西班牙代表团根据1969年5月23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为西班牙王
国保留在交存相应的核准文书之前对本届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提出
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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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原文：俄文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坚决反对某些成员国集团企图利用国际电信联盟（ITU）
这一场合将讨论政治化并辩论不属于该组织职权范围的问题。此类行动表明缺
乏对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及其成员国的尊重。

俄罗斯联邦重视遵守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以及保护区域电信组织所提名候选
人的专业声誉和信任的必要性，同时宣布在国际电联基于国籍的任何形式的歧
视均不可接受。

我们再次提请注意，在WTSA-2020和WTDC-2022上批准专家成为电信标准
化部门和电信发展部门研究组和顾问组成员的行为违反了国际电联《组织法》
第3条、国际电联《公约》第13、16和20条、《国际电联大会、全会和会议总
规则》第10节以及国际电联全权代表第208号决议。此类决定违反了国际电联
《基本文件》中有关需经过选举和任命的职位候选人要求的规定。

俄罗斯联邦指出，候选人的任命和选举必须严格遵守上述国际电联《基本
文件》所规定的专业标准。

我们相信，侵犯国际电联成员国权利的先例可能会导致未来一系列类似的
出于政治动机的决定，这与上述国际电联《基本文件》的规定背道而驰。

俄罗斯联邦将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利益。

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的《最后文件》时，俄罗斯联邦保留拒绝遵守《最后
文件》任何条款的权利，如果这些条款有悖于国际电联的职权，侵犯了俄罗斯
联邦根据其法律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或以任何方式限制其行动。此外，俄
罗斯联邦代表团在签署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时宣布，鉴于国际电
联理事会第1408号决议（2022年）不合理的政治化，它认为自己不受该决议规
定的约束，并且认为该决议不适用于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始终以国际电联《基本文件》的规定为指导，并努力建设性地
维护我们专业领域的非歧视性团结。

我们支持符合所有成员国利益的公平对话，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整个
国际电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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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原文：英文

黎巴嫩：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PP-22）的《最后文件》（2022年，
布加勒斯特）时，黎巴嫩共和国代表团声明，在发生下列情况时坚决为其政府
保留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来维护其利益的权利：

– 任何成员未遵守当前《最后文件》的条款；

– 当前《最后文件》中某些条款的适用危及其本国电信业务和网络的运行
和发展；

– 不受《最后文件》中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主权和与黎巴嫩的宪法、法
律和法规发生冲突的任何条款的约束；

– 当前《最后文件》中某些条款的适用可能以任何形式影响其国家利益/安
全以及其监管任何个人、组织和运营机构的所有电信活动的权利。

黎巴嫩共和国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如果任何成员就这些《最后文件》的一
项或多项条款的适用提出保留，本国没有义务在与提出保留的成员的关系中遵
守相关条款。

黎巴嫩共和国代表团进一步为其政府保留在核准这些《最后文件》之前做
出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补充声明或保留的权利。

40
原文：英文

日本国：

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文件》时，日本代
表团保留其政府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有必要的行动的权利，如果其他任
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
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
年，釜山；2018年，迪拜；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
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要求及其附件的任何内容，或其他成员
国所做的保留以任何方式危害其利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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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原文：西班牙文

阿根廷共和国：

阿根廷共和国重申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南桑德韦奇群岛
和周边海域的合法主权，这些地域构成了阿根廷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目前处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非法占领下，因而存在主权争议。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665（XX）号、3160（XVIII）号、31/49、37/9  、 
38/12、39/6、40/21、41/40、42/19和43/25号决议，承认存在被称为“马尔维
纳斯群岛问题”的主权争议，并呼吁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判，以期尽快寻求以和平和公正方式最终解决这个争议。

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自身曾多次并以最近于2022年6月24日通过的
决议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此外，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在2021年11月12日通过了一
项关于该议题的新声明，指出马尔维纳斯问题受到该半球持续关注。

此外，阿根廷共和国声明，对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任何条款的解释
或适用，均不得影响阿根廷对位于西经二十五度（25°）至七十四度（74°）
以及南纬六十度（60°）之间的阿根廷南极地区的权利，阿根廷已声称并维护
对该地区的主权。

42
原文：英文

印度共和国：

1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
件》时，印度共和国代表团拒不接受因任何成员就国际电联财务相关问题所做
的任何保留而对其政府造成的任何财务影响；

2 印度共和国代表团进一步保留其政府为维护和保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
必要的一切行动的权利，如果任何成员以任何方式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组织
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一条或多条规定，以及全权代表大会
（1994年，京都）、全权代表大会（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权代表大
会（2002年，马拉喀什）、全权代表大会（2006年，安塔利亚）、全权代表大
会（2010年，瓜达拉哈拉）、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全权代表大会
（2018年，迪拜）和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所做修正或《行政
规则》。

3 此外，印度共和国保留在批准《最后文件》前发表适当、具体的保留和
声明的权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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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

伊拉克共和国：

伊拉克共和国代表团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
斯特）的《最后文件》时，为其政府保留以下权利：

1) 采取其可能认为适当的任何行动或措施，以维护其权利和利益，如果其
他成员未能遵守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的
各项规定，或其它国家代表现在或未来的任何保留或声明危害伊拉克共
和国的电信业务或ICT业务。

2) 不受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
任何条款及其决议和决定的制约，如果它们直接或间接：

– 违反伊拉克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

– 危及其国家安全、电信政策或其主权；

3) 一旦伊拉克与某一不属于其管辖的部门成员之间出现争议，伊拉克保留
其采用《组织法》第56条来解决与该部门成员所属成员国之间争议的权
利；

4) 在交存各项批准法律文书之前，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本
届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通过的上述《最后文件》提出任何其他
声明或保留。

44
原文：中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做出如下声明：

– 如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全
权代表大会（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权代表大会（2002年，马拉
喀什）、全权代表大会（2006年，安塔利亚）、全权代表大会（2010
年，瓜达拉哈拉）、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全权代表大会
（2018年，迪拜）和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的国际
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及其所附附件的要
求，或其他国家的声明危害其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保留采取任
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以维护自身利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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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法文

喀麦隆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时，喀麦隆共和
国代表团注意到其他成员国做出的声明和保留，代表其政府在此声明保留以下
权利：

– 适用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的条款，如果其认为有必要且确
保相关条款符合其国内法规；或不适用此类条款，如果此类条款的适用
视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国家电信的平稳运营和发展；

– 接受或不接受因其他成员国或其领土内的电信运营商适用2022年全权代
表大会《最后文件》而产生的任何后果，如果此类后果被视为有损国家
利益或损害国内电信；

– 当其国内电信系统因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国未遵守2022年全
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的条款而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时，采取其认为
必要且适当的任何措施；

– 如其在电信方面的国家权益受到其他成员国提出的保留或不符合国际法
的措施直接或间接影响或损害，采取其认为必要且适当的任何措施，以
保护并捍卫在此方面的国家权益；

– 在批准和交存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之前提出保留和声明。

46
原文：英文

瓦努阿图共和国：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瓦努阿图共
和国代表团声明，如果国际电联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 
《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
斯特）《最后文件》及其附件和议定书的要求，或国际电联任何成员所做保留
危及瓦努阿图电信/信息通信技术业务、影响其主权，将为其政府保留采取一
切其认为必要行动的权利，维护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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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准对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的修正之前，瓦努阿图代表
团进一步为其政府保留提出任何补充声明和保留的权利。

47
原文：英文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指出本届全权代表大会的《最后文件》不包含对国际电联《组织法》
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及其修正案的任何拟议修正。因此，本届大会
《最后文件》的内容或成员国所做的与本届大会《最后文件》有关的声明均不
影响或无法影响美利坚合众国在《组织法》和《公约》或任何其他条约下的权
利和义务。美国忆及在世界行政大会和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以及在签署往届
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和批准《组织法》、《公约》及其修正案等国际电
联条约文件时已做出相关声明和保留。美国进一步指出美国签署本届大会《最
后文件》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上述声明和保留。

美国表明将根据相关国际协议（包括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协议）解
读第99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和第12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
特，修订版）。针对作为国际电联观察员的巴勒斯坦，美国拒绝在第99号决议
（2018年，迪拜，修订版）中将“巴勒斯坦国”这一命名用作其首选命名。此
外，这一命名不给予巴勒斯坦代表团在国际电联享有超出第99号决议规定的额
外权利和特权。美国不认为“巴勒斯坦国”是具有主权国资格的国家，因此不
承认它为主权国家。仅主权国家可作为国际电联成员国。美国致力于以色列与
巴勒斯坦之间实现使两国都前途更加光明的长久和全面和平。

48
原文：英文

突尼斯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PP-22）的《最后文件》（2022年，
布加勒斯特）时，突尼斯共和国代表团声明，在发生下列情况时坚定地为其政
府保留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以维护其利益：

– 任何成员未遵守当前《最后文件》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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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最后文件》某些条款的适用危及本国电信业务和网络的运行和发
展；

– 不受《最后文件》中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突尼斯共和国主权并违反
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条款的约束；

– 当前《最后文件》某些条款的适用可能以某种形式影响其国家利益/安
全，以及其管理任何个人、组织和运营机构的所有电信活动的权利。

突尼斯共和国代表团铭记，如果任何成员就《最后文件》的一项或若干
项条款的适用提出保留，本国没有义务在与提出保留的成员的关系中遵守相关
条款。

突尼斯共和国代表团进一步为其政府保留在批准这些《最后文件》之前发
表其认为必要的其他补充声明和保留的权利。

49
原文：阿拉伯文

沙特阿拉伯王国：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沙特阿拉伯
王国代表团在签署本届大会的《最后文件》时声明，如果任何其它成员国不遵
守本届大会通过的各项决定以及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
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和2010年，瓜达拉哈拉）
修正的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条款及其附件，且
同样，如果任何其它成员国现在或未来所做保留或因任何其它成员国不遵守国
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的规定而危害沙特阿拉伯王国电信网络、信息技
术和业务，则沙特阿拉伯王国保留其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
施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王国进一步保留在交存本届大会所通过的《最后文件》的相关
批准文书之前做出任何补充声明和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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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原文：英文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拉克共和国、科威特国、
黎巴嫩共和国、马来西亚、阿曼苏丹国、卡塔尔国、突尼斯和也门共和国：

上述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代表团声
明，其各自政府对本届大会《最后文件》的签署和可能的批准不应对名为“以
色列”的国际电联成员有效，也绝不意味着这些政府对其的承认。

51
原文：英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第二十一届全权代表大会
（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时，为其政府保留以下权利：

1 为保护其权利和利益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或措施，如果其它成员国以
任何方式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第二十一届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
特）《最后文件》的条款的话；

2 保护其利益，如果其它成员国不支付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份额或其它成
员国的保留危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信业务的话；

3 如果国际电信联盟第二十一届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最后文件》的任何条款直接或间接影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并与其宪
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的话，则不受《最后文件》的约束；

4 根据具体情况，任何有关应用和/或实施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
《公约》以及行政规则的问题或事宜应在国际电联内部处理并遵循《组织法》
前言所含宗旨、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公约》及行政规则的相关规
定；

5 并为其政府保留在交存批准书前对这些《最后文件》或国际电联其它相
关大会产生的尚未得到批准的任何其它基本文件做出具体补充保留意见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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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重申其在往届全权代表大会、世界无线电
通信大会（WRC）和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CIT）的《最后文件》中所包含的各
项保留。

52
原文：英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2022年布加勒斯特全权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涉及援引国际电联《组织
法》第48条的新决议（第COM5/1号决议 – 国防业务军用无线电设施使用的频
率指配）。

2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8条的主体由1906年国际无线电报大会通过（该
大会的第四条），此后除一些细微改动和编辑性修改外，其实质内容未发生重
大变化。

3 然而，《无线电规则》中涉及指配援引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8条的条
款被接受，但这些条款在这段漫长的期间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此类修改和完善
可能对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8条的适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4 根据目前得到的信息，有342颗卫星（337颗静止和5颗非静止卫星）适用
了该条，但没有任何公开可用的信息。

5 目前，《组织法》第48条以及第COM 5/1号决议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无法
验证或不具透明性，不足以确保指配的使用符合第48条的目标或上述决议中的
规定。

6 此外，无线电通信局目前没有可用的机制来验证援引第48条的指配是否
符合《组织法》第203和204款的规定，也无法判断是否符合规定。

7 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保留其全部权利，如果援引国际电联《组
织法》第48条的指配的使用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有或未来按照《无线电规
则》操作的指配造成或可能造成任何干扰或相应/意外干扰的话。

8 为此，在此情况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
因发生这种干扰而产生的国家利益，并且没有任何义务承认此类指配的操作，
也不保护此类不符合国际电联《组织法》、国际电联《公约》及其《行政规
则》的指配所提供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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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原文：英文

南苏丹共和国：

南苏丹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2022年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电联
全权代表大会。

代表团持有南苏丹共和国政府授予的全权证书，并在大会上充分行使了国
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赋予成员国的法定权利。

南苏丹代表团签署了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
《最后文件》，同时为南苏丹共和国政府保留谴责和拒绝这些《最后文件》中
任何可能不符合南苏丹人民文化和社会价值观，或可能违反南苏丹共和国《宪
法》及其他国际条约和公约，损害和/或阻碍其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或其他
行业的发展，或妨碍其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系统正常运行的条款的权利。

54
原文：英文

津巴布韦共和国：

津巴布韦共和国代表团在注意到在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布加
勒斯特）上做出的所有保留和声明后，为其政府保留其为维护本国利益而采取
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如果国际电联任何其它成员国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 
《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条款以及2002年马拉喀什全权
代表大会、2006年安塔利亚全权代表大会、2010年瓜达拉哈拉全权代表大
会、2014年釜山全权代表大会、2018年迪拜全权代表大会和2022年布加勒斯
特全权代表大会对之做出的修正及其后附的附件和议定书的话，或国际电联任
何其它成员国所做的保留危害津巴布韦的电信或广播或ICT业务、影响其主权
的话。

55
原文：英文

以色列国：

1 以色列国政府声明其权利如下：

a) 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保护其利益及其电信业务的运行，如果本届
大会的决定或决议或其它成员国所做声明及保留危及其利益或电信业务
的运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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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取一切行动保护其利益，如果任何成员国不遵守经全权代表大会
（1994年，京都）、全权代表大会（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权代
表大会（2002年，马拉喀什）、全权代表大会（2006年，安塔利亚  ）  、
全权代表大会（2010年，瓜达拉哈拉）、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
山）、全权代表大会（2018年，迪拜）和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
勒斯特）修正的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
条款或其附件和议定书，或其它成员国提出的声明或保留似乎危害其电
信业务运行的话。

2 以色列国政府援引国际电联第125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
版）并声明其如下立场：所有相关方在解释和实施该决议时，必须遵照由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现在或未来将达成的任何双边协议或安排并受其制约。此外，以
色列将遵照并受制于可适用的以色列法律对该决议进行解释和实施。

3 以色列国政府保留修改前述保留和声明的权利，并在交存全权代表大会
《最后文件》的批准书之前保留提出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进一步保留和声明的权
利。

56
原文：英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代表团声明，各自政府对本届大会《最后文件》的签署和可能批准不应
对名为“以色列”的国际电联成员有效，而且绝不意味着该政府对其的承认。

57
原文：英文

阿曼苏丹国：

出席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的阿曼苏丹国主管部门谨此确认，他
们全力支持旨在连接各个年龄段（包括青年和老年人）的未联网男女的国际活
动，促进他们参与国际电联的活动，并确保他们从电信/ICT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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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曼苏丹国与本次大会的目标和成果保持一致，但我们要强调的是，
在任何成果案文中对“性别”的任何说明或提及均应准确地指明“男性”和 
“女性”，或“男女”。强调本届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国
际电联大会和活动的成果不得以任何方式解读为与阿曼苏丹国的法律、原则、
习俗、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相抵触。阿曼苏丹国保留根据其国家法律、原则、习
俗、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实施成果的全部主权。

58
原文：阿拉伯文

阿曼苏丹国：

阿曼苏丹国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代
表团声明，本次大会《最后文件》的签署和批准对以“以色列”为名的国际电
联成员国无效，而且也绝不意味着阿曼苏丹国政府对其的承认。

59
原文：阿拉伯文

阿曼苏丹国：

注意到成员国发表的所有保留和声明，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
（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时，阿曼苏丹国代表团声明，由于《组
织法》和《公约》未规定如何定义成员国和不在其管辖下的部门成员之间的关
系，在签署大会《最后文件》的成员国与部门成员之间发生争议时，阿曼苏丹
国保留应用《组织法》第56条解决争议的权利。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阿曼苏丹国代
表团声明，若其它成员国不遵守本届大会通过的关于如以往修正（1994年，京
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和2010
年，瓜达拉哈拉）一样，修正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
瓦）及其附件的决定，或不摊付国际电联费用，或他们现在或将来做出保留，
或不遵守《组织法》和《公约》而危及到阿曼苏丹国电信业务的正常运行，阿
曼苏丹国政府保留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措施以维护其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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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阿曼苏丹国代
表团确认，其政府对本届大会《最后文件》的签署和可能批准不应对名为“以
色列”的国际电联成员有效，而且绝不意味着该政府对其的承认。

阿曼苏丹国代表团进一步为其政府保留在其交存《最后文件》批准文书前
对本届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提出任何补充保留的权利。

60
原文：英文

肯尼亚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ITU）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PP-22）《最后文件》
时，肯尼亚共和国代表团代表其政府保留为保护其利益采取其可能认为必要的
任何措施的权利，如果国际电联另一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最后文件》中
规定的条件，或者任何成员国所做的保留有损于肯尼亚共和国电信/ICT业务的
运营。

肯尼亚共和国代表团进一步声明，为其政府保留在交存国际电联全权代表
大会《最后文件》（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批准文书时，提出任何声明或保
留的权利。

61
原文：英文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巴林王国、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拉克共和国、约旦哈希姆王国、科威特国、黎巴
嫩、摩洛哥王国、阿曼苏丹国、卡塔尔国、苏丹共和国、突尼斯、也门共和
国：

出席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沙特
阿拉伯王国、巴林王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拉克共和
国、约旦哈希姆王国、科威特国、黎巴嫩、摩洛哥王国、阿曼苏丹国、卡塔尔
国、苏丹共和国、突尼斯、也门共和国主管部门谨此确认，他们全力支持旨在
连接各个年龄段（包括青年、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未联网男女的国际活动，促
进他们参与国际电联的活动，并确保他们从电信/ICT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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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成员国与本次大会的目标和成果保持一致，但他们要强调的是，在
任何成果案文中对“性别”的任何说明或提及均应准确地指明“男性”和“女
性”，或“男女”。强调本届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国际电联
大会和活动的成果不得以任何方式解读为与法律、原则、习俗、文化和宗教价
值观相抵触。成员国保留根据其国家法律、原则、习俗、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实
施成果的全部主权。

62
原文：英文

南非共和国：

南非共和国代表团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2022
年，布加勒斯特）时，保留其政府的以下权利：

1) 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如果国际电联的任何成员
以任何方式不遵守修正《最后文件》（1992年，日内瓦；并经历届全权
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
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釜山和2018
年，迪拜）修正）的《最后文件》（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规定，或
这些成员的保留直接或间接影响南非共和国的主权或其电信/ICT业务运
营；

和

2) 在南非共和国批准修正《最后文件》（1992年，日内瓦；并经历届全权
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
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釜山和2018
年，迪拜）修正）的法律文件（2022年，布加勒斯特）之时及之前，提
出可能必要的补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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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原文：英文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代表团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
文件》时，保留其政府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的权利，如
果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
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
拉；2014年，釜山；2018年，迪拜；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正的国际电信
联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和/或其附件的要求，或其他
国家所做的保留以任何方式危害大韩民国的利益的话。

64
原文：英文

菲律宾共和国：

菲律宾共和国代表团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
后文件》时支持国际电联的总体目标，即为我国建设一个以可持续和包容性数
字化转型为基础的更美好数字未来，但我们保留我国国家和政府对任何不符合
或违反我国宪法和国家法律的决定或政策采取合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以
维护其利益，避免任何其他成员国可能对其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服务造成危害
或损害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

65
原文：英文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关于第99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巴勒斯坦在国际电联的地
位”和2022年布加勒斯特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在全体会议上对第125号决议 
“为巴勒斯坦电信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提供援助和支
持”进行的修改，德国提出以下保留：德国对上述决议的支持不应被解释为德
国承认“巴勒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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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原文：英文

巴布亚新几内亚：

如果国际电联任何成员以任何方式没有遵守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
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
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釜山；2018年，迪拜和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
后文件》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及其
附件和议定书的要求，或国际电联任何成员的保留意见危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电信业务、影响其主权或导致其增加支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则巴布亚
新几内亚独立国代表团代表其政府保留为维护其利益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
动的权利。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代表团代表其政府进一步保留在批准全权代表大会
《最后文件》（2022年，布加勒斯特）之前提出此类补充宣言、保留或声明的
权利。

67
原文：英文

巴林王国：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巴林王国代表
团在签署本届大会《最后文件》时声明，如果任何其他成员国不遵守本届大会
通过的决定、不遵守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条
款以及往届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
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釜山；2018
年，迪拜和2022年，布加勒斯特）对《组织法》和《公约》的修正及其附件，
同样，如果任何其他成员国现在或将来做出的保留，或任何其他成员国不遵守
国际电联《组织法》或《公约》任何条款的行为对巴林王国的电信网络、信息
技术和业务造成损害，巴林王国保留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措施以维护其利益
的全部权利。

巴林王国代表团为其政府保留在交存《最后文件》批准文书前对本届大会
通过的《最后文件》提出任何补充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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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原文：英文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本届全权代表大会（2022
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文件》时声明，鉴于《组织法》和《公约》中没有
规定成员国与不在其管辖下的部门成员之间关系的条款，在签字成员国与部门
成员之间发生争议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保留应用《组织法》第56条解决争议
的权利。

出席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代表团声明，若其它成员国不遵守本届大会通过的关于修正《组织法》
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及其修正案（1994年，京都；1998年，明尼阿
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和其
附件的条款，或不摊付国际电联的费用，或他们现在或将来所做的保留，或不
遵守《组织法》和《公约》的行为危及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电信业务的正常运
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保留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的
权利。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进一步为其政府保留在交存本届大会通过的《最
后文件》的核准文书之前对《最后文件》做出任何补充保留的权利。

69
原文：英文

土耳其共和国：

1

土耳其共和国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
时声明，它将只对其它有外交关系的缔约国实施此《最后文件》的条款。

2

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时，土耳其共
和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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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留其政府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如果任
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都）、全权代表大会
（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修正并由全权代表大会（2002年，马拉喀什）、全
权代表大会（2006年，安塔利亚）、全权代表大会（2010年，瓜达拉哈拉）、
全权代表大会（2014年，釜山）、全权代表大会（2018年，迪拜）修正并由全
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进一步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
《公约》（1992年，日内瓦），或其附件或议定书，或其它成员国的保留可能
危害其电信业务正常运行或导致其增加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的话；

2 保留其政府必要时对本《最后文件》做出进一步保留的权利；

3 代表其政府声明，不承担任何由于保留可能导致其增加摊付国际电联费
用的会费份额的后果；

4 正式声明，应以以前就国际电联《组织法》、《公约》和《行政规则》
所做的保留为准，除非另有声明。

70
原文：西班牙文

古巴：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
时，古巴代表团声明为其政府保留采取其认为必要和适当、以维护其利益的措
施的权利：

a) 如果面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干涉做法；

b) 如果任何成员国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的条款或 
《行政规则》，或如果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所做保留危害到古巴的电信业
务、侵犯其主权或导致其支付国际电联的会费份额增加；

c) 采取未由《国际电信规则》（2012年，迪拜）批准的行动，从而危害到
古巴电信的运营和发展，或阻碍了古巴对国际公众电信网络的接入和所服务的
公众，包括对互联网的接入；以及

d) 如果任何成员国或其他相关方不履行其国际义务，或不遵守《无线电规
则》（2019年，沙姆沙伊赫）的条款，或不征得古巴同意即从事利用机载广播
电台只针对古巴领土进行发射的、被WRC-07确定为有悖于《无线电规则》的行
为；如果面对的电信传输影响到其国家安全，或与其国家文化遗产和价值相冲
突，或违反其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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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政府进一步声明：

e) 古巴决不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古巴领土上关塔那摩省频率所做的通
知、登记或使用，因为这一部分古巴领土是美国违背古巴人民和政府的明确意
志通过武力非法占领的；

f) 古巴不接受用于解决与现行《组织法》、《公约》和《行政规则》有关
的争议的《任选议定书》；以及古巴保留在交存对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
加勒斯特）通过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的批准文书时做出可能
必要的进一步声明或保留的权利。

71
原文：英文

泰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第二十一届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 
《最后文件》时，泰国代表团保留其政府权利如下：

1) 如果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经全权代表大会（1994年，京
都；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
年，瓜达拉哈拉；2018年，迪拜以及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件》修正
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及其附件和所附的
议定书的条款，或任何成员国所做任何保留危害其主权或其电信网络和业务的
运行或导致其财务义务有所增加，则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以维护其利益。

2) 在泰国向秘书长交存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或国际电信联盟《公
约》修正案的批准书之前，对本届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做出其可能认为必
要的补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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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原文：英文

加拿大：

加拿大代表团已注意到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
特）199号文件中的声明和保留。若其它成员国不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
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条款及其之后的修正，或有关无线电频率和
任何相关轨道，包括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使用的行政规则，加拿大代表团代表
其政府保留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的权利。

73
原文：英文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关于阿根廷共和国的声明（第41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
团代表其政府声明，联合王国对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及其
周围海域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联合王国坚定支持福克兰群岛居民的自决权。

阿根廷的声明提到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问题。自决权被庄严载入《联
合国宪章》和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第一条。这项权利适用于福克兰群岛居民 
– 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追求自己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阿根廷经常提及对福克兰群岛主权谈判给予外交支持的区域
性声明，其中包括联合国决议。然而，这些均没有改变或削弱各国尊重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自决原则的义务。在2013年的全民公决中，福克兰群岛居民明确表
达了其保持联合王国海外领土地位的强烈愿望。

这意味着主权问题不可对话，除非福克兰群岛人民有此意愿。在福克兰群
岛2013年由来自其他七个国家的独立观察员监督的全民公决中，99.8%的投票
者希望保持其目前作为联合王国领土的地位。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即：
群岛人民不希望就主权问题进行对话。阿根廷应该尊重福克兰群岛居民决定自
己未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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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与福克兰群岛及其所有海外领土的关系是一种现代关系，其基础
是伙伴关系、共同价值观以及每个领土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阿根廷共和
国继续否认这项基本人权适用于福克兰群岛人民，并在国际论坛上竭力否认岛
民的权利。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原则。

2022年是阿根廷非法入侵福克兰群岛以及随后英国特遣部队解放该群岛
40周年。这一周年纪念提供了承认双方在冲突中阵亡人士所做的牺牲以及该岛
自1982年以来所取得发展的机会。如今，福克兰群岛已成为一个成功的多元文
化民主国家。

74
原文：英文

挪威：

鉴于其他国家在2022年10月14日199 (Rev.2)号文件中所做的声明，挪威代
表团声明：

在以下情形，挪威代表团保留其政府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必
要的行动的权利：

– 其他成员国不承担其应摊付的国际电联费用份额；

– 其他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经后续全权代表大会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
《组织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的条款；

– 其他国家所做的保留损害挪威电信业务的正常运行，或导致本国增加摊
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

挪威代表团保留其政府在交存批准、接受、核准于2022年9月26日至10月
14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的文书时或
之前，做出声明或保留的权利。

75
原文：英文

以色列国：

某些成员国就《最后文件》做出的第10、50、56、58号和第59号声明违反
了国际电信联盟的原则和宗旨，因此毫无法律有效力。

以色列国政府拒绝上述不利于国际电联工作并将其政治化的声明，并希望
将此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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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出上述声明的任何成员国对以色列的行为侵犯了以色列作为国际电
联成员国的权利，或违反了该成员国对以色列的义务，以色列国保留以对等方
式对该成员国采取行动的权利。

76
原文：西班牙文

多米尼加共和国：

鉴于成员国所做的保留，出席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
团代表多米尼加政府做出如下声明：

1 如果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电信联盟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的任何《最
后文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主权或以任何方式影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宪法、
法律、公约或法规中的现有规定或可能因国际法原则产生的任何规定，或如果
国际电联的任何成员提出的保留对其电信业务构成威胁，或导致其摊付国际电
联费用会费出现不可接受的增长，多米尼加代表团代表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保
留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或保护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其国家利益。

2 多米尼加代表团代表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进一步保留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政府交存有关核准书之前，对国际电信联盟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PP-22）通
过的《最后文件》提出必要的补充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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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原文：英文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共和国、比利时、保加利
亚共和国、塞浦路斯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共
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日本
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列支敦士登公国、立陶宛共和国、卢森堡、马耳他、
摩纳哥公国、挪威、新西兰、荷兰王国、波兰共和国、葡萄牙、土耳其共和
国、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瑞典和瑞士联邦：

关于哥伦比亚（第19号）、墨西哥（第3号）或任何其他发表类似声明的
国家所做的声明、因为这些声明和任何类似的声明涉及赤道附近的国家对1976
年12月3日的《波哥大宣言》以及这些国家对对地静止卫星轨道行使主权的要求
或任何相关要求，上述国家的代表团认为本届大会不能认可所述的要求。

上述代表团亦做出声明，《组织法》第44条提到的“某些国家的地理状
况”并不意味着认可任何有关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特权的要求。

78
原文：英文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文件时，尼日利亚声
明应保留最后文件的规定。尼日利亚保留在下列情况下采取其认为适当的行动
来维护尼日利亚及其公民的利益的权利：

a) 如果国际电联的任何成员以任何方式不遵守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规
定；

b) 如果任何其他国家做出的保留危及尼日利亚电信业务的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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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原文：英文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在审议了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第199(Rev.2)号文件所载
的声明和保留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代表团保留其政府为维护其利益采取其可
能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的权利，如果国际电联任何成员国不摊付国际电联费
用的份额或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经修正文书（1998年，明尼阿波利
斯；2002年，马拉喀什；2006年，安塔利亚；2010年，瓜达拉哈拉；2014年，
釜山；2018年，迪拜或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
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或其附件或议定书的条款；或其他国家提出的
保留可能导致斯洛文尼亚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份额增加；或其他国家提出的保
留危及斯洛文尼亚的电信业务的话。

80
原文：俄文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共和国不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之间的国际武装冲突的当事方，
不支持乌克兰就国际电联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PP-22）《最后文件》发表的声
明，因为该声明具有政治化性质。

81
原文：俄文

俄罗斯联邦：

关于格鲁吉亚代表团做出的第1号声明，俄罗斯联邦断然不同意其中提出
的指控。

我们记得，俄罗斯联邦的行动旨在反击第比利斯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少
数民族的暴力政策。在击退格鲁吉亚的军事侵略时，俄罗斯保障了这些民族作
为独立国家的和平未来。

我们强烈反对乌克兰代表团在第35号声明中提出的乌克兰政府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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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指控的实质，我们要指出以下几点。2014年，在西方国家的直接
支持下，持公开恐俄观点的激进民族主义力量因反宪法起义在乌克兰掌权。乌
克兰的俄语和俄语居民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生命权、言论自由、获取
信息的权利、见解自由、良心自由和使用自己母语的自由。八年来，乌克兰准
备成为制造和实现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发射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是强
加给我们的。其目标是解放顿巴斯，保护那里的人民免遭新纳粹分子的恐怖行
为，防止平民特别是儿童和妇女死亡，并消除北约一直在乌克兰领土上制造的
对俄罗斯联邦的安全威胁。

我们犹记得，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军事团体对平民进行不人道炮击的过程
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惨
遭摧毁。

接受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省加入俄罗斯
联邦的决定是基于其人民在2022年9月23日至27日的全民公投中表达的意愿。
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因而有可能以独立和自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包括国际
观察员在内的许多观察员均证实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行动均完全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1970年《关于
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和许多其他文件
中规定的人民自决权。因此，上述《宣言》指出：“每个国家均有义务避免采
取任何剥夺在阐述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时提到的人民的自决权以及自由和独立
权的强迫行动。”

关于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扎波罗热省和赫尔松省境内
的居民和设施提供电信业务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已移交给俄罗斯联邦，包括
在遵守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以及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的规定方
面。所有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是毫无根据和毫无意义的。这也适用于俄罗斯
联邦、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巴斯托波尔市地区，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在2018年全
权代表大会《最后文件》中所作的声明仍然完全涵盖这些地区。

因此，俄罗斯联邦完全按照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行动，满足俄罗斯
联邦上述地区居民的要求并确保其获取电信/ICT的手段。

俄罗斯联邦的上述立场也适用于国际电联一些成员国所做的第20号联合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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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署全权代表大会的《最后文件》时，如果其中的任何规定侵犯了俄罗
斯联邦法律规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或以任何方式限定其行动，违反了国际电
联的职责，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保留拒绝遵守这些规定的权利。

82
原文：英文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政府在行使其对《最后文件》的保留权时，声明保留以下权利：

1)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遵照其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在签署这些
文件之日起至批准日之间，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就这些文件提出进
一步的保留；

2) 如果这些文件限制其提出认为具有相关性的保留的权利时，则认为不受
其任何条款的约束；

3) 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来保障其利益。**

83
原文：英文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提及不同成员国为保护各自利益就实施国际电信联盟《组织
法》和《公约》（1992年，日内瓦）及其任何修正案条款提出保留采取任何他
们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的声明。美利坚合众国回顾了就《最后文件》最初提
交的声明并指出保留为保护其利益而针对其他成员国这些行动采取它认为必要
的行动的权利。

美利坚合众国注意到古巴代表团提出的第70号声明，回顾其在适当频率上
在不会引起拥塞或其它错误干扰的情况下对古巴广播的权利，美利坚合众国否
认与古巴声明中提及的WRC-07事宜相关。此外，美利坚合众国说明，美国是依
据现行的一项国际协议驻守关塔那摩的，而且美利坚合众国保留其一如既往地
满足该地无线电通信需求的权利。



468 ITU PP-22 – 第五部分 – 声明

美国代表团注意到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发表的第38号声明，不接受暗示我
们国际电联应接受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声明，这违背了绝大多数成
员国在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A/ES/11/1号决议和2022年10月12日联合国
大会第A/ES/11/L.5号决议中重申的观点。美国代表团亦不接受关于俄罗斯联邦
因其提名未被国际电联成员国接受而在国际电联受到歧视的任何主张。本代表
团进一步反对俄罗斯联邦愤世嫉俗地企图利用有关人权和歧视的措辞，转移人
们对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非正义的无端战争的后果的注意力。美国仍然致力
于通过有效的电信业务促进和平关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国际合作以及经济社会
发展，呼吁俄罗斯联邦履行其国际义务，包括尊重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主
权。

84
原文：英文

博茨瓦纳共和国：

在签署2022年全权代表大会（PP-22）的《最后文件》时，博茨瓦纳共和国
代表团声明其主管部门将遵守《最后文件》的条款，但这不得损害博茨瓦纳共
和国为保护其国家利益而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措施的主权，如果由于国际电
信联盟任何成员以任何方式不遵守本届大会所通过的《最后文件》条款的话；
博茨瓦纳共和国代表团进一步声明，它保留其政府在交存《最后文件》批准书
时做出它认为适当的任何声明或保留的权利。

85
原文：法文

多哥共和国：

在签署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的《最后文
件》时，多哥代表团为其政府保留以下权利：

1) 采取其可能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维护其权利和利益，如果国际电联的任
何其他成员未能遵守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最后文
件》的规定，或如果任何成员提出的任何保留直接或间接干扰多哥共和
国电信业务的顺利运营或危害其主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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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批准《最后文件》之前和之
时，如有必要，提出进一步保留。

多哥共和国保留不实施上述《最后文件》中可能违背其宪法、国内立法
或国际承诺的任何条款的权利，同样亦保留对不执行《最后文件》的任何其他
国家或机构不适用该文书的权利，无论该国或机构是否为上述《最后文件》的
签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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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阿拉伯文

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签署《最后文件》时，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保留其政府为维护其利益采
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的权利，如果任何成员国以任何方式不遵守经全权代
表大会（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正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
（1992年，日内瓦）的条款，或者其他成员国所做的保留危害其电信业务或
导致其摊付国际电联费用的会费份额增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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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

新西兰：

新西兰代表团注意到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发表的第38号声明，不接受暗示
我们国际电联应接受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声明，这违背了绝大多数
成员国在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A/ES/11/1号决议和2022年10月12日联合
国大会第A/ES/11/L.5号决议中重申的观点。新西兰代表团亦不接受关于俄罗斯
联邦因其提名未被国际电联成员国接受而在国际电联受到歧视的任何主张。本
代表团进一步反对俄罗斯联邦愤世嫉俗地企图利用有关人权和歧视的措辞，转
移人们对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非正义的无端战争的后果的注意力。新西兰仍
然致力于通过有效的电信业务促进和平关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国际合作以及经
济社会发展，呼吁俄罗斯联邦履行其国际义务，包括尊重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
整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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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

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共和国、加拿大、丹麦、美利坚合众国、芬
兰、危地马拉、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卢森
堡、马耳他、挪威、荷兰王国、波兰共和国、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捷
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瑞典和乌克兰：

上述代表团注意到第57号和第61号声明，重申我们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合
作，消除数字鸿沟，包括性别数字鸿沟。我们呼吁所有成员国与我们一起推动
国际电联努力将所有未连接者连接起来，重点关注妇女和女孩、青年和弱势群
体、原住民、老年人、残疾人和具体需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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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代表团注意到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发表的第38号声明，不接受暗示
我们国际电联应接受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声明，这违背了绝大多数
成员国在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A/ES/11/1号决议和2022年10月12日联合
国大会第A/ES/11/L.5号决议中重申的观点。联合王国代表团亦不接受关于俄罗
斯联邦因其提名未被国际电联成员国接受而在国际电联受到歧视的任何主张。
本代表团进一步反对俄罗斯联邦愤世嫉俗地企图利用有关人权和歧视的措辞，
转移人们对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非正义的无端战争的后果的注意力。联合王
国仍然致力于通过有效的电信业务促进和平关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国际合作以
及经济社会发展，呼吁俄罗斯联邦履行其国际义务，包括尊重所有成员国的领
土完整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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